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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国对外交代表及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及 

不可侵犯问题按照大会笫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第三节规 

I定送交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 本附件所载意见原以文件A/8 71 O/A w ‧ 1和A/8 71 0/A d d ‧ 2分发。 



简 称 

比荷卢关经盟 比荷卢关税和经济同盟 

保护创作权局 国际保护创作权联合局 

经互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经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自贸协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欧原盟 欧洲原子能联盟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协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又締约国和秘书处) 

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民航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海事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电讯联盟 国际电讯联盟 

拉美自由贸协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 

美洲组织 美洲国际组织 

非统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阿联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贸易法委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训研所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万国邮盟 万国邮政联盟 

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说明：引文加划底线 

凡引文加注号是表示前面一句的底线是专题报告员加上以示特请注意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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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组织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会笫一七四号决议(n)、 

并依照该决议附件所载、后来又经过修正的委员会规程设立的。委员会自一九七 

二年五月二日至七月七日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了第二十四届会议。本报告 

叙述委员会这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报告第二章有关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说明 

了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有关条款草案三十一条 

和评注。第=章有关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 

犯问题，说明了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条款草案 

十二条和评注。第四章说明委员会对议程上下列各专题的工作进度，这些专题是: 

(一)条约以外其他事项上的国家继承；O国家的责任；曰最惠国条款；W国家和国际 

组织、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订条约的问题。第五章是有关委员会今后 

工作的安排、和一些行政及其他问题。 

A .委员及出席情形 

2. 委员会由下列委员组成： 

罗伯托‧阿苟（Roberto AGO )先生（意大利）； 

贡萨洛‧阿尔西瓦(Gonzalo iiLCWAR )先生（厄瓜多尔)； 

米兰.巴尔托希（ M i a n B/JITOS )先生（南斯拉夫)； 

穆罕默德‧贝德贾威（Mohammed )先生（阿尔及利亚）； 

苏阿特‧比耳格( S u a t BILGE )先生（土耳其）； '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 J o r 3 e GASTMi]M )先生（墨西哥）； 

阿卜杜拉‧埃耳一埃里安（ Abdullah. EL-E3ICM ) 先 生 ( 埃 及 ) ； 



塔斯林•欧•伊茱亚斯（Tadim 0. ELIAS )先生（尼日利亚）； 

艾德瓦尔德‧汉布罗（Mvarci KAIfflRO . ) 先 生 （ 挪 威 ) ； 

理査德•卡尼（Bidiard D. K3AEKEY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纳根德拉 •辛格（ M G M D M S r a G I Ï )先生（印度）； 

罗伯特‧昆廷一巴克斯特（Robert q U ， I N - ) 先 生 （ 新 西 兰 ） ； 

艾尔弗雷德‧腊曼加索阿维纳（Alfred BMAHGâSOAVIlTA )先生（马达加 

斯加）； 

保 罗 • 罗 伊 特 （ P a u l )先生（法国）； 、 

泽农 •罗西德斯( Z e n o n E0SSID2S )先生（塞浦路斯'）； 

何塞‧马里亚‧鲁达( J o s é Maria H U M )先生（阿根廷）； 

何塞•塞德•卡梅拉（ " s e SliTTE CÎI.ÎAEA )先生（巴西）； 

阿布杜耳•哈金•塔比比（Abdul Hakim TABIBI )先生（阿富汗）； 

阿尔诺耳德 ‧季 ‧普 ‧塔梅斯( A r n o l d J.P. TAM^ )先生（荷兰）； 

杜杜‧锡昂（D。uà。u T H I M . )先生（塞内加尔）； 

鹤冈千仞先生（日本）； 

尼古拉伊‧乌沙科夫（Nikolai USHAIC0V )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恩德雷‧乌斯托尔（2ndre UST0R )先生（匈牙利）； 

汉弗茱‧沃尔多克（Humphrey )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木斯塔法‧卡米耳‧亚西恩（Mustafa Kamil ÏASSESIT )先生（伊拉克）。 

3. 全体委员出席了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各次会议。 

4 .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委员会笫一一四九次会议选出下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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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 ‧卡尼先生； 

第一副主席：恩德雷‧乌斯托尔先生； 

第二副主席:艾尔弗雷德.腊曼加索阿维纳先生； 

报告员：贡萨洛‧阿尔西瓦先生。 

c。起草委员会 广 
(
 c

-

5.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委员会第一一五八次会议委派下列委员组成起草委 

员会： 

i f : 恩 德 雷 ‧ 乌 斯 托 尔 先 生 ； 

« ：罗伯托‧阿苟先生，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塔斯林‧欧•伊菜 

亚斯先生，纳根德拉‧辛格先生，罗伯特‧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保罗• 

罗伊特先生，阿尔诺耳德‧季‧普‧塔梅斯先生，龙古拉伊‧乌沙科夫先 

生，汉弗茱‧华尔多克爵士及木斯塔法‧卡米耳‧亚西恩先生。 

贡萨洛‧阿尔西瓦先生以委员会报告员身份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D .关于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保. 

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问题工作小组 

6.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委员会第一一五〇次会议设立了一个关于外交代表和 

其他依国际法应受保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问题工作小组，组成如下： 

i f : 鹤 冈 千 仞 先 生 ； 

委员:罗伯托 ‧阿苟先生，艾德瓦尔德‧汉布罗先生，何塞 ‧塞德‧卡梅 

生，杜杜‧锡昂先生及龙古拉伊•乌沙科夫先生。 

同时决定，委员会主席，理査德‧卡厄先生在需要时也将出席工作小组的会议。 



E .秘书处 

7.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康斯坦丁 ‧斯塔夫罗波洛斯（Constantin A. Stavro-

poulos )先生出席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举行的第一一七七至第一一 

七九次会议，在会议中代表秘书长。法律事务部编纂司司长尤里‧里巴柯夫 

(Yuri M . %DaI,ov )先生在本届会议的其他各次会议代表秘书长，并担任委员 

会秘书。尼古拉斯 ‧塔斯伦柯（ Nicolas' Teslenko )先生担任委员会副秘书，圣 

蒂亚哥‧托雷斯一贝纳德斯（Santiago Torres-Bemârdez )先生担任高级助理秘 

书。雅克琳 ‧ 达希（ Jacqueline Daucliy )女士和爱德华多‧巴伦西亚一 

奥斯皮纳（ 3diiardo Va 1 en ci a-0 spina )先生担任助理秘书。 

& 议 程 

8.委员会通过笫二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如下： 

1. 国家继承： 

(a) 条约方面的继承； 

(b) 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2. 国家责任。 

3. 最惠国条款。 

4. 国家和国际组织、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订条约的巧题。 

5. 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问题 

、(大会第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第三节第2段）。 

6. (a)委员会长期工作计划的探讨：秘书长编制的"国际法探讨"（A/ 

ci. 4/245);① 

①将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二编）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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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优先研讨《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规》专题(大会第二七八 

〇号决议（XXVI )第一节第5段）。 

7. 今后工作的安排。 

8. 和其他机构的合作。 

9. 笫二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0. 其他事项。 

9. 委员会本届会议共举行了公开会议五十一次（第一一四九至第一一九九次 

会议)。除此以外，起草委员会举行了十次会议，关于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法 

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问题工作小组也举行了十次会议。委员会主 

要审议了项目1 (a)(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和项目5 (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法应 

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问题）；委员会就这两个项目各别通过了一整套 

的条款草案。由于在十个星期的届会期间完成两件条款草案巳经有很大S难，委 

员会对议程上的其他专题没有加以审议。可是，因为专题报告员在本届会议巳就 

其中若干专题提出了各项报告，委员会决定在本报告笫四章中说明因这些报告的提 

出而在各该专题工作方面得到的进展。 

G .秘书长讲话 

10. 联合国秘书长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笫一一九四次会议向委员会致词。 

11. 主席向秘书长表示敬佩，说秘书长自就职以来，曾积极致力于循尊重法律 

原则的途径解决某些困难问题。秘书长不但是一个练达的法学家，担任和平使用 

外空委员会主席，对发展外空法作出了贡献，而且来自一个法律人材辈出、并与国 

际法的进展有密切关联的囯家，这从联合国主持通过的几件重要编纂公约的标题就 

可以看出。 

12. 秘书长强调了国际法的重要、和它在现代生活中的效用。他强调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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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就不可能保卫和平与增进世界 

各国的一般福利。从长期看，除了依据国际法推行和平共存政策以外，别无其他 

办法；决不能因为恩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妨碍到正常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所 

依据的是大会在《关于各囯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囯际法原则宣言》中所曾郑重宣 

布的一些原则。在强调了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和工作品质以后，秘书长说，由于政 

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大家对于人类为建立并维 

持国际秩序而设想到的一切方法，尤其是对于国际法正有着迫切的需求。于此， 

秘书长希望委员会在审査长期方案时，能设法增强国际法在联合国体系中的效用。 

重要的是，今后应该较过去更积极地致力于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秘书长在 

总结时强调了第二十四届会议所讨论的各专题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并说委员 

会在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必将再一次不负对它工作的高度期望。 

IB.主席接着说，必须更快地推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他强调说，委员会议 

程上需要优先注意的专题这么多，要用现有的资源和工作方法处理所有这些专题是 

不可能的。因此，他表示希望说，如果委员会在这一方面有所提议，秘书长会给 

予同情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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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 

A 。 f t 

1.委员会会议经过简述 \ 

14。 一九六七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为处理"国家和政府的继承"② 

作了新的安排。它决定把本专题分配给一个以上的专题报告员，根据〔国家和政 

府继承问题小组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所提报告③中规定，并经国际法委员会在同 

年同意的关于本专题纲要中的三个主要纲目进行分配，这些纲目是：（一）条约方面 

的继承, a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曰囯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 

15- 一九六七年，委员会又委派了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担任关于条约继承 

问题的专题报告员、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担任条约以外其他事项继承问题的专 

② 琴于本专题全部历史背景的详细说明，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 

补编笫9号（ A / 7 2 0 9 / R e v。l )，第 2 1页起第 2 9至第42段（国际法委 

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英文本第213页起，文件A/?209/Re V。 

1，第29~42段）；又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f 

1)，第19页起，笫20至第34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九年，第二卷， 

英 文 本 第 2 2 2 页 起 ， 文 件 ， 第 2 0 " - 3 4 段 ） 。 

③ 同上，第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f ( A / 5 5 0 9 ) , .41页，附件二 （国际法委员会 

年鉴，一九六三年，第二卷，英文本260页，文件A/5509,附件二）。 

©原称"条约以外渊源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 

会议，补编第？号（A/7209/々e V。 1)， 2 5页，第 4 6段（国际法委员会年 

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英文本216页，文件A/7209/Rev。l，第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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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报告员。委员会决定目前暂时不处理第三个纲目："囯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 

承，，。⑤ 

16。上面提到的委员会决定在大会笫二十二届会议时得到第六委员会的普遍 

支持。大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决议第二二七二号（xxii)中重申决议第 

二一六七号（xxi)的规定，建议委员会"参照大会决议第一七六五号（XVII)和 

第一九〇二号（xviii)中的意见和考虑"，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和政府继承方面的 

工作。此后，大会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决议第二四〇〇（XXIII)和一九 

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决议笫二五〇一号（XXIV)中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7-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关于条约继承问题的专题报告员汉弗莱。 

沃尔多克爵士，曾就该专题提出了五次报告。第一次报告©属于初步性质，已在一 

九六八年由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审议。委员会讨论了报告后认为无须作出任何正 

式决定。⑦委员会注意到，专题报告员把他的任务解释为只限于条约方面的继承， 

就是过去締结并适用于某一领土的条约在领土主杈变更以后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仍可 

适用于该领土；他提议以本专题主要只关涉到条约方面的继承为基础，进行工作。⑧ 
、 

各方面意见的撮要已载入委员会该届会议报告中备考。⑨同时，大家都同.意专题报 

©同上，笫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7豪（ A / 6 7 0 9 / R e v。l )，第 2 4页，第 3 8— 

41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七年，第二卷，英文本第368页，文件A/ 

6749/^ev。l，第38-41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英文本笫 8 7页，文件 A / C N。 4 / 2 

02。 

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f ( A / 7 2 0 9 / R e v . l , )，第 8 0至 

第81段（囯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英文本第221页，文件 

^ / 7 2 0 9 / ^ 6 7 . 1，第 8 0至 8 1段）。 

⑧ 1 J± ,第 8 2段（皿，第 8 2段）。 

⑨ J 5丄，第 2 9页起，第 8 3至 9 1段（厘上，笫 2 1 6页起，第 8 3—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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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员对委员会同届会议就条约以外事项的继7?t进行一般辩论时关涉到条约继承的一 

些方面，应给予注為、@ 

18。 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对专题报告员于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提出的笫 

二次®，和第三次@报告中的条款草案一并作了初步审议。第二次报告中的条款 

草案四条处理了某些用语，领土从一囯转移到另外一囯（"移动条约边界"原则）， 

移交协定和继承国的片面宣告。第三次报告载有关于用语的其他规定，关于"新 

国"参加条约的条款草案八条，关于"新国"在多边条约中的地位的一般规则，和 

关于行使通知继承权利的时限问题的一个备忘录。 

19。 由于讨论的性质，委员会只表示赞同专题报告员处理本专题的一般方法， 

对于所审议的条款草案的实质则不作任何正式决定。但委员会在它于一九七〇年 

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对于专题报告员的提案和参加讨论各委员的意见都载有详细撮' 

要。@大 :会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六三四号决议（xxv)中建议委员会 

继续工作，以便完成关于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各条款草案的初读。 

20。 专题报告员在一九七一年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了第四次报告@，内 

容是关于用语的其他规定，和有关"新囯"在双边条约中的地位的一般准则的其他 

五条条款草案。委员会因为急于要完成关于国家在与国际组织关系上之代表权的 

草案，又因为缺少时间，所以没有审议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这个专题。但它决定 

® n±,第24页起，第45至第79段（g上，英文本第216页起，第45—79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九年，第二卷，英文本第 4 5页，文件 A / C N。4 / 

214及Aa<i。 1 及 2 。 

© ¦5±, 一 九 七 〇 年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笫 2 5 页 ， 文 件 及 A d d - l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0等（A/80iq/Rev。.l)，第31页起 

第37至笫63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英文本第301页 

起，文件A/8010/Rev。l，笫37至63段。）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 4 / 2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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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届会议报告中列入一节，由专题报告员说明有关本专题的工作进度。® 

21。 专题报告员在本届会议提出了第五次报告®，其中载有第二、第三和第四 

各次报告中尚未列入的条款草案，这一系列的条款草案至此已全部完成。报告处理 

的是适用于特定种类的继承和"处分性"、"地方性"和"领土性"条约的一些规则。 

报告载有新的条款草案七条。关于特定种类继承的部分所处理的是保护国、委任统 

治和托管、和协同囯家，非联邦和联邦国家联盟的组成，囯家联盟的解散和一个国家 

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囯家等其他方式的分裂。报告中也载列了"国家联盟"的定义 

和除了"国家联盟"以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结成的"国家"的注解。 

22。 委员会审议了专题报告员在第一一五四至第一一八一次、第一一八七次、笫 

一一九〇次和第一一九二至第一一九五次会议提出的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各次报食 

并将其中所载的条款草案发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笫一一七六次、第一一七七次、第 

一一八一次、笫一一八七次、第一一九六和第一一九七次会议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报告； 

起草某些一般性规定的正文也是起草委员会的一项任务。委员会第一一九七次会议通 

过了大会决议第二七八〇号（xxvi)所建议的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一件临时草案。委 

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全文及其评注载列在下面本章c节。 

23。 依照委员会规程笫十六条和第二十一条，委员会决定将临时条款草案经由秘书 

长递交各会员国政府，征取它们的意见。 

24。 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秘书处按照委员会的要求编制并散发了有关本专题的下列 

文件和书刊：(a)关于"国家继承和联合囯会籍的关系"的一分备忘录（A/Cl 4/149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8 4 i q X R e v - 1 )，第63页起 

第62—70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A/84 

l O ^ e v l , 笫 6 2 — 7 0 段 。 

©将在囯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第二卷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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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Adci。l);®' ( b)关于"国家继承和由秘书长任保管机关的一般多边条约的关 

系"的一份备忘录⑩；(c)标题为"国际法庭有关囯家继承各项判决的摘要"的一 

份研究报告⑩及其补编（A/cw。 4 / 2 3 2 ) ® ； (d)标题为"各国国内法院关于国家 

和政府继 7泉的判决摘要"的一份研究报告 @ ; ( e )关于"国家继承多边条约"专 

辑的七份研究报告，标题分别为："囯际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联盟：一八八六年伯 

尔尼公约和其后的订正文件"（研究一)，"常设仲裁法庭和一八八九年及一九〇 

七年海牙公约"（研究二），"日内瓦人道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研究三）， 

"国际保护工业财产联盟：一八八三年巴黎公约和其后订正文件及特别协定"（研 

究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及其辅助文件"（研究五）@，"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规约及在组织内签订，并由总干事保存的多边公约和协议"（研 

究六）@及"国际电讯联盟：一九三二年马德里及一九四七年大西洋械囯际电讯公 

约和电报、电话、无线电及额外无线电条例"（研究七）@； ( f )关于"国际继承 

和双边条约"的三份研究报告，标题分别为"引渡条约"（研究一）@，"航空运 

©囯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英文本笫 1 0 1页，文件 A / C W。 4 / 

149及Add。 1。 

@ 同 上 ， 英 文 本 第 1 0 6 页 ， 文 件 4 / 1 5 0 。 

© 同上，第131页，文件A/cu。 4/151。 

同上， 一九七〇年，笫二卷, 第170页，文件A/CW。 4/232。 

同上， 一九六三年，笫二卷， 第95页，文件A/CN。 4/157。 

同上， 一九六八年，第二卷， 第1页，文件A/cw。 4/200及Âdd。 1 和 2 

同上， 一九六九年，第二卷， 第23页，文件A/cw。 4/210。 

(g) 同上， 一九七〇年，第二卷, 第61页，文件A/CU。 4/225。 

英文本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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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协定"（研究二）及"贸易协定"（研究三）⑩；（g)联合国立法丛书一卷： 

"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内容是各会员国政府应秘书长请求所提供或指出的材 

料。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又把该卷补编编为文件A/CII。 4/263散发。 

2 .国家惯例 

25。 大会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笫一七六五号决议（xv工工）和一九六三 

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九〇二号决议（XVIII)中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继承 

问题的工作，"并适当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达成独立各囯的意见，，。这些新 

国家多数都是脱胎于前附属领土，它们的例子是过去二十五年中发生继承问题的最 

通常方式，在当前历史关头，大会在建议中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无须解释 

的。因此，委员会在关于本专题的研究中一直特别注意上述各项大会决议中提到过的 

那些新独立国家采用的惯例，同时也不忽略一些历史较久国家的有关惯例。在新 

独立国家产生时，关于条约继承问题，由于问题的本质，必然会牵涉到与其他现有 

国家建立双方同意的关系的问题，如果事关多边条约，那还会牵涉到数目很多的其 

他国家。今天，如果有一个新国家产生，继承问题除了牵涉到许多旧有国家以外， 

还会牵涉到同样多的最近新独立的国家。 

26。 通常，较近的惯例当然必须多少予以优先注意，作为当代"法意"的证 

明，特别是遇到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情况，因为时常并广泛使用的现代惯例，往往 

淹没了较早的先例。例如条约方面的，但是如对较早和较后先例的价值作出太精 

细的区分，也没有用处，因为引起条约方面继承问题的一些局势，其基本因素在较 

早的先例和现代事例中，都大致相同。而且，在近年的惯例中，关于新囯家脱胎 

©将在囯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内印出，文件A/cw。 4 / 2 4 3和 

A/CE 4/243Add o 1。 

@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销 售 品 编 号 , 6 8 . v,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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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附属领土的事例，固然特别众多，但在其他事例方面，例如脱离、一个现有国家 

分为数国、几个国家结成联盟，和国家联盟的觯散等方面，则就未必尽然。委员 

会也不能不想到，非殖民化时代巳将近结束，所以今后如发生继承问题，想必是在 

这些其他事例方面。因此，委员会看情形需要也査考了与此类事例有关的较早先 

例。在审査各项先例时，委员会曾设法弄清楚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国家惯例不过是 

一种政策的表现、在何种程度上和在那几点上又表示了法律权利和义务。 

27。 此外，委员会也想到，在今天，已经有一些影响到国家继承惯例的新因素 

发生了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国家间愈来愈互相依赖，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到继承国在关于继续承担它所继承领土原有的条约义务这一方面的政策，还有，现 

代先例也反映了国家间依据联合囯宪章原则维持并发展关系的惯例。同样重要的 

是，国际组织的成长速度很快，它们在发展保管条约办法和收集及散播关于继承国 

条约关系的资料等方面的贡献也很大。 

3. 研究本专题所得出的"国家继承"概念‧ 

28。 从囯内法继承概念引来的比喻，往往见于法律著作，国家惯例中有时也有 

这种比喻。法律著作者和国家惯例还有一种相当自然的趋向，把"继承"一词方 

便地认作是一个囯家接受先前适用于其领土——主权现在已归属于它——的权利和 

义务的行为，至于到底是真正是由于法律的运行而发生继承，还是只不过是关系国 

家自愿商定的安排，则一概不论。然而，以国内法作比喻，不管在某几点上是如 

何的有连带关系，如何有价值，但就国际法而言，必须要审慎将事，因为把国家和 

个人的法人地位相比喻，忽略了两者基本相异之点，可能会造成从国内法而来的不 

合理的结论。 

29。 委员会在研究了关于条约继承问题的专题后，决定在对待继承问题时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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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取代另一个国家担负某一个领土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责任，和条约权利和义务 

从被继承国转移到继承国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区分。这项概念的另一个因素是， 

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发生以前就一个领土所作的受条约拘束的71诺，使领土与条约 

发生了法律上的关联，从而产生某些法律后果。 

30。 为了要明确区分一囯取代另一国和权利义务的移转，委员会在第二条中对 

草案内"国家继承"一词意义作了明确规定。依照这项规定，各条款内使用的"国 

家继承"一词只是指一个领土在囯际关系方面的责任的改变，对于所有因此种改变 

而在法律上发生的权利义务问题都略而不提。所以，因草案所明确规定的"囯家继 

承"而产生的条约权利和义务应参照条款中各条的具体规定加以确定。 

4 . 条约继承和一 j t条约法的关系 

31。 仔细审査国家惯例以后，也找不到任何一般性的学说，可据以适当解决各 

种条约继承问题。因为采用的解决办法有多种多样，所以很难用可以具体解决每 

一种事例的有关"继承"的基本原则来解释这种惯例。在法律著作中也可以找到 

许多有关继承问题的不同S论，这就使问题更为棘手。如果采用任何一项具体理 

论，几乎必然会发现，如果把它适用于囯家、组织和条约保管机关的实际惯例，结 

果只会使惯例或理论都失其原形。但如果在处理条约继承问题时能从条约法的观 

点出发，那么在实际运用时是可以看出某些一般性的规则的。 

32。 从国家惯例看，关于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的法律编纂工作似乎是在条约法 

范围内测定"国家继承"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在处理条约方面的 

国家继承问题时，必须经常记住与一般条约法的关系。因为目前对一般条约法最 

具权威的解说是一九六九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际法委员会认为不得不把有关 

@)公约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70 ‧ V. 5 )第2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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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继承和条约的法律纳入该公约的范围，把该公约的规定看作必要的规范。 

33。 在编纂条约法期间，的确发生过关于如何处理国家继承的问题，委员会 

在对条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中也曾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为了方便起见，同时主要 

也是为了不要再耽延完成一般条约法的编纂工作，委员会最后决定在草案中列入一 

条一般性的保留，与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三条中对一般条约法上国家继承问题的保留 

类似。 . 

34。 因此，现在提出的条款草案事先已假设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文字 

和用语的存在。本草案序言部分的几项规定，例如关于适用范围、用语、不在草 

案范围内的事例、组设国际组织的条约或由国际组织通过的条约、以及不管是否有 

条约存在而由国际法所生的义务，都紧凑地沿用了维也纳公约中那些相应规定的文 

字。在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保留的条款中，曾明白地提到了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 

款；在其他例子，象关于通知继承的条款，在作了适合本专题的必要修正后，都把 

维也纳公约的某些规定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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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决原则和关于条约继承的法律 

35. 委员会也顾虑到了联合国宪章原则，特别是自决原则，对于有关条约继承 

的现代法的影响。为此理由，它认为不能同意有些法学家⑩，提出的论点，就是 

现代法已经、或应该假定，一个"新独立国家"除非在合理期f司内宣布相反的意思, 

就表示已同意前此对其领土有国际效力的任何条约仍然有效。提出这种主张的人 

无疑地是因为看到国与国之间愈来愈互相依赖，在继承事例中维持连续不断的条约 

关系有其好处，以及在非殖民化时代，新独立国家对于被继承国条约的连续不断有 

效，已经大部分表示接受。但是，这项假定牵涉到与制订新独立国家继承法律的 

一般态度有关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 

36. 委员会在研究了各国惯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政策方面承认遇发生继承事 

例时一般最好能够保持某种持续的条约关系，是一回事，但把这项政策转化为法律 

假设却是另一回事。照委员会的意见，新国家象一片"空白石板",不受任何约 

束重新建立条约关系这项传统原则如果能够被正确了解并受到适当限制，更符合于 

自决原则。同时，这项原则也很能够配合前附属领土作为新独立国家出现的那种 

局势。因此，委员会认为自决原则对条约继承法律的主要影响正就是把从条约继 

承事件的惯例中得出的新独立国家象空白石板不受任何约束重新建立条约关系这项 

传统原则确认为基本的准则。 

37. 委员会愿强调，用"空白石板"作譬喻，不过是要方便而简洁地说明新独 

立国家一般都不受其前身被继承国条约义务的约束。但是如果不顾到关于新独立 

鼠对被继承国的条约处所地位的其他原则，那么这个比喻就易滋误解。首先，第 

@)参看国际法协会，笫五十三届会议报告，布宜诺斯艾列斯，一九六八年，(伦 

敦，一九六九年），第xxi工工至XV页，〔决议〕和〔新国家继承被继承国 

条约及某些其他业务问题委员会临时报告〕，英文本笫596至笫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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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条和笫十三条评注都清楚说明，现代条约的惯例承认新独立国家在某些情况下， 

对于被继承国在独立日期原为"当事国"或"締约国"的任何不属于限制性质的多边 

条约,有权成为一个当事国。换句话说，因为在独立以前被继承国已同意受一项 

多边条约的约束，而同意行为所关涉的是目前在继承国主权管辖下的领土，则在领 

土和条约之间就产生了法律关连，由于条约的存在，被继承国如果愿意，就有权以 

自己名义作为一个单独的当事国或締约国参加条约。如果是限制性多边条约和双 

边条约，继承国在得到关系国家同意后可以援引它的领土和条约间的类似法律关连 

作为使条约继续生效的根据。因此，就关于国家继承的现代法律来说，所谓"空 

白石板"原贝'1在通常情形下决不是要在一个领土成为新独立国家出观时使它的条约 

关系全部中断。现代法律一面让新独立国家可以依据空白石板原则自由决定它自 

己的条约关系，另一方面也让它可以有方法尽量使条约连续不断的有效，以期符合 

它自己与参加被继承国条约的其他国家的利益。'此外，空白石板原则在任何情况 

下都并不解除一个新独立国家尊重有关疆界解决协议和某些其他有关领土情形的条 

约所规定的义务。 

38.联合国成立以来，关于国家继承的惯例中的主要新因素是由继承国和被继 

承国缔订协议，通常称作"移交"或"继承"协^规定条约权利和义务继续有钛或 

由继承国"片面宣布"在国家继承发生后对条约的立场。关于移交协议，除了在 

一般条约法上可能引起的法律效力问题之外，很明显的，一项移交协议本身并不就 

使继承国与被继承国所订条约的其他当事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对于纯粹片 

面的宣告，那就更是如此了。 总之，不管移交协议和片面宣告等文书对促进条约 

关系的持续如何有用，国家继承的效果主要还得遵循关于条约继承的一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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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款草案的一般特征 

(a)草案的形式 

39. 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法律编纂的最后形式，及其与一九六九年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确切关系，显然须在较后阶段，等到委员会参照了各国政府的评论和 

意见，完威对条款草案的二读时，再行决定。到那时，委员会将依照其规程的规 

定，就这些事项提出它所认为适当的建议。 

40. 委员会兹对这些建议并不作出预断，先按照大会建议，把关于条约方面的 

国家继承的研究用一组条款草案的方式表达出来。条款草案的编订方式，是要使 

草案能够在决定締订公约时，成为締订公约的基础。无论如何，委员会认为编订 

条款草案是研究和确定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国际法规则的最适当有效的方法。 

41.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认为在编纂国家继承法律时不妨对时间因素略作评述。 

依照一般条约法，除非并直到一个国家成为公约当事国，这个公约对它并无拘束力。 

又依照现在已成为维也纳公约笫二十八条的一般性规则，除非有相反意思表示，否 

则条约之规定"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实⋯⋯-不对该当事 

国发生拘束力。"因为在多数情形中> 国家继承都涉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所以 

依照假定，一个关于国家继承法的公约对继承国也无拘束力，除非并直到这个国家 

采取步骤成为公约国的当事国；而且即使到了那时，关于它成为当事国那天以前所 

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它还是不受公约的拘束。在新国家成为当事国以前，其 

他国家对它也不受公约的拘束。因此就发生了以公约方式编纂国家继承法律的价 

值问题。在委员会看来，刚才提到的一些考虑并不真正影响到编纂公约的价值， 

公约可以作为巩固和归纳法律意见一一关于普遍接受的有关国家继承的国际法规则 

的意见一一的工具。这样J件公约对于就它所编纂的法律的内容达成普遍协议， 

并从而使它成为关于这个事项的公认习惯法，都会产生重大效果。一个新国家虽 

然并不正式受公约的拘束，但仍然可以在公约规定中找到处理有关国家继承问题所 

应遵循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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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草案的范围 

42. 从本章标题可以看出，条款草案的范围只限于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在 

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上，关于继承这个专题的标题是"国家和政府的继承"。但是, 

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决定优先处理国家继承问‧，政府继承问题则只在"对国家继 

承问题的研究有补充必要的限度内附加考虑"。这项决定经大会认可后，委员会就 

把关于条约继承的草案的范圃规定为只限于因国家继承而引起的一些问题。同样 

的，草案也不处理因国际法上除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继承而引 

起的任何问题。 

43. 由于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决定将条约继承问题作为国家继承专题的一个独 

立部分研究所以条款草案的范围也就只限于条约方面的继承。又因为笫二条分 

段一(a)对"条约"一词的解释规定草案中所指条约只以"国家书面締订"的条约为 

限，所以条款草案的范围也就随之而减。这项规定使关于国家继承的草案排除了 ; 

(a)国家与国际法上其他主体间締订的条约；国际%]1此类其他主体相互间締订的 

条约；（c)非以书面方式表达的国际协议。委员会决定在这些方面对草案范围有所 

限止的原因有数端。笫一，使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把这三类国际协议排除在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关于编纂一般条约法的范围之外的那些考虑，看来对本专题的编纂也 

同样适用。笫二，因为目前这些条款是要在编纂关于条约继承的一般性法律方面 

对维也纳公约有所补充，所以为了划一编纂起见，它们处理的条约范围应该与公约 

相同。笫三，就当事各方为.®际法上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的一些条约来说，委员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笫 十 会 议 ， 补 编 笫 9 号 （ A / 5 5 0 9 )，第 3 6页笫 5 7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三年，笫二卷,英文本笫224页文件A/5509, 

第57段）。 

© 参 看 上 文 笫 1 4 至 1 5 段 。 

19 



会注意到它对国际组织和国家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締订条约的问题的研 

究，仍在初步阶段 

44. 维也纳公约特别把"任何因国家继承或国家的国际责任或国与国间发生战事 

而引起的有关条约的问题" @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很明显的，在本草案中排除国 

家继承问题是不可以的，但排除关于国家责任和发生战事等问题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因此，委员会认为，与一般性条约法的例子一样，并为了同样理由，条款草案中应该 

列入一项规定，其中包括对这些问题的一般性保留。此外，委员会还认为应该提出 

类似的保留，把任何因军事占领而引起的有关条约的问题都排除在本草案范围以外。 

虽然军事占领不一定就构成本草案第二条所称的"国家继承"，但是它可以引起类似 

的一些问题。 

(c)草案的结构 

45. 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这个专题一向都是从各类不同事件对被继承国条约的影 

响这个观点来探讨的，主要是：另一个国家归并被继承国的领土；自愿割让领土给另 

一国；部分领土脱离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新国家;几个国家结成一个联盟；联盟解散； 

©委员会已依据继联合国条约法会议通过题为" »维也纳鎖法公约第一条的决议"的 

决议〔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A/COH?. 39/11/Add 2)，英 

文本笫285页（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70. V. 5)〕后大会在一九六九 

年十一月十二日决议笫二五〇一号（XXIV)中提出的建议处理本专题。 

&> Ml,笫229页。 

©参看委员会所通过条约法条款草案导言：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一届会议，补编 

笫 9号， ( A / 6 3 0 9 / R e v . 1),第二编笫9页，笫29段至笫31段（―国际法委 

员会年鉴，一九六六年， H 英文本笫 1 7 6 " 1 7 7页，文件 A / 6 3 0 9 / R e v . 

1，笫 2 9至 3 1段）。 

©参看下文笫三十一条（关于军事占领，国家责任和爆发敌对行动的事件）和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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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另一国家的保护或此类保护的终止；领土的扩大或丧失。除了研讨国家继承的传 

统类别外，委员会还顾到了联合国宪章对附属地领土的规定。它的结论是，为了编 

纂关于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现代法律，把国家继承事例分为三大类就已足够，计开： 

(i)领土移转；（ii)新独立国家；（iii)几个国家联合、一个国家分裂、和部分领土 

脱离国家。 

46. 在处理关于国家继承的各种事例时，委员会认为在若干情形中必须对三类条 

约作出区别，就是（i) 一般多边条约；（ii)限制性质的多边条约；（iii)双边条 

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条第二项在关于接受保留这一点上也对一般多边条约 

和限制性质的多边条约作了区别。在本条款中，委员会认为必须在某几处另外增列 

关于限制性多边条约的规定，在文字方面，委员会都仿照了上面提到过的维也纳公约 

中的那项规定。 

47. 委员会又认为必须从条约规定的实质内容和效力这一点对一个特定类别的条 

约作出区别；或更正确的说，对此类条约建立的制度作出区别，认为构成了国家继承法 

上的特定事例。；这些f定事例所关涉的是边界和依据条约所建立韵.颔土制度，在条款 

草案第五编中都已有了规定。. 

48. 笫六编载有一项"杂项"条款，对任何因军事占领领土、国家责任或发生战 

事而引起的有关条约的问题提出了一般性保留。 

49. 委员会参照上述各点，已暂时把条款草案编列如下： 

笫一编:一般性规定（笫一至笫九条)； 

第二编:转移领土（笫十条)； 

第三编:新独立国家（笫十一至第二十五条）； 

笫四编:几个国家联合、一个国家分裂和部分领土脱离国家（笫二十六至笫 

二十八条）； 

'笫五编:依据条约确立的边界或其他领土制度（笫二十九条和笫三十条）； 

笫六编:杂项规定（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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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有些^^员强调说,在适当时机就可能需要为解决因本条款草案的解释和 

适用而引起的争端作出规定这项问题是很重要的。委员会认为在本届会议处理这 

个问题，还嫌太早。 

51. 委员会4研究新独立国家的事例时，曾就应否为行使发出继承多边条约的 

通知选择权利规定一个时限的问题，加以审査。它认为反对和赞成规定时限，都 

各有理由，并认为在接到各国政府对条款草案的意见后再就这一点作出决定，比较 

更好。因此，在现阶段工作中虔员会没有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任何有关这一点的规定。 

52在结论中委员会要指出，它所拟订并载录在本报告内的关于条约方面国家 

继承的各条款已把逐渐发展法律和编纂法律这两项因素都包括在内。 

B . 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53.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委员会第一一九九次会议在依据专题报告员的提议， 

通过了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条款草案全文及其评注后，一致通过下列决议： 

"国际法委员会， 

"已临时 a ^ l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条款草案， 

"S"专题报告员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表示深奶感谢。关于这个专题的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表现了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凭他的智慧、学识和忠^努力对发 

.展条约法所作出的宝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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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第一编,，一般规定 '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囯家继承对国家间条约的效果。 

评 注 

(1) 本条相当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的第一条，目的是从下面两个重要方面 

去限定本条款的范围： 

(2) 第一，本条实行委员会的决定：即本条款的范围，应当象维也纳公约一样， 

以有关国家间締结的条约的事项为限？）所以它强调：本条款的规定，只适用于 

"国家继承对国家间条约的效果"*。 这一限制，在第二条第1项N款也有同样 

规定；该款对"条约"一语含义的规定，和维也纳公约相同，就是明确地规定该用 

语是指"国家间締结的国际协定"。 

(3) 因此，本条款的草拟，并不是要适用于国家对其他国际法主体、特别是国 

际组织为当事一方的条约的继承问题。但同时，委员会承认，本条款所载原则， 

有些地方也可以对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当事一方的条约适用。所以，第三条就^点 

规定了类似维也纳公约第三条的一般性保留。 

(4) 第二，第一条实行娄员会的规定（见导言第42段）：即本条款应当以fi 

对条约的继承为限⑩。本条使用"皿继承的效果等字，就是不要把"政 

府的继承，，和"其他囯际法主体（尤其是国际组织）的继承"包括入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这一范围上的限制，在笫二条笫1项款里有进一步的表明；该款规定"国 

家继承"一语，为本条款目的，是指"一国对领土的囯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囯取代':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切引述，参看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 70.V. 5),英文本第289页。 

@ 见 上 文 A ，笫 4 3段。 

© 同 上 ， 笫 4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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苐二条 

用 语 

1.为本条款的目的： 

(a)"条约"指国家间所締结而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载入 

一项单独文书或载入两项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书，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D)"囯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囯取代； 

(c) "被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被别国取代的国家； 

(d) "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取代别国的囯家； 

(e) "囯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际关系上被继承囯所负责任 

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f) "新独立国家"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关 

系的附属领土的国家； 

(g) "继7果通知"在多边条约方面来说，是指继承囯对条约的当事国、締约国 

或保管机关所作的任何通知，不论其措词和名称为何，其中表示它同意被视为承受 

条约的拘束； 

(H)"全杈证书"在通知继承方面来说，是指一国主管当局所发文件，其中指 

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表该国发出该项通知； 

( i ) "批准"、 "接受"、"赞同"分别指一国表示批准、接受、赞同的囯际 

行动，用以在国际上确定该国同意承受条约的拘束； 

0)"保留"指一国在签署、紕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或通知继承条约 

时所作的片面声明，不论其措词和名称为何，其目的在于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 

定对该囯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k)"締约国"指不问条约已否生效，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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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国"指同意承受条约拘束，而且条约已对它生效的国家； 

N "另一当事国"对继承国来说，是指除被继承国之外，在国家继承日期对继 

承所涉领土有效的条约的任何当事国； 

( n ) "囯际组织"指政府间组织。 

2.笫1项关于本条款内各种用语的规定，只影响这些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 

法上的使用，亦不影响它们在该国内法上所具有的意义。 

评 注 

(1) 本条在标题上和在第1项的起首几个字里已经表明，它只是要说明条款草 

案里所用各种用语的意义。 

(2) 笫1项(a)款是照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笫二条笫1项(a)款对"条约"一语的定 

义。那是由'委员会对本条款草案的范围和它同维也纳公约的关系⑩所得的一般结论 

而来的——这点在本章的导言里已经提到《所以，在整小条款草案里，"条约"一语， 

象在维也纳公约一样，是当作一般性用语使用，指囯家间所締结而以国际法为准的 

一切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们是载入一项单独文书或载入两项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书, 

亦不论它们采用什么特定的名称。 

(3) 第 1项款是确定"国家继承"一语在条款草案里使用的意义，对于整个 

草案的结构，非常重要。它的定义和委员会研究这个主题时所得的"国家继承"概 

念相符。所以，这个用语是专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事实上由别国 

取代;不牵涉到国家继承时杈利、义务的继承问题。因"国家继承"而生的权利、 

义务，在本条款草案里另有明确规定⑩。 

(4) 委员会认为"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一语比其他措词象"对领土的 

主权"或"为领土締结条约的权力"等都好，因为这是各国惯例普遍使用的语句， 

⑩ f l J t ,第 4 3段。 

© H ± , 第 2 8 ̶ 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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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适宜于以中立方式处理任何特殊情况，不受有关领土的特珠地位的拘束（国 

家领土、托管地、委任统治地、保护地、附属领土等等）。"责任"两个字，应 

该和"对领土的国际关系"等字连起来看；它没有牵涉到任何"国家责任"的概念 

——这个概念正由委员会研究；本草案笫三十一条里已对此作一般性的保留。 

(5) 笫1项(c)、 （d)、 （ e )款里"被继承国"、"继承国"和"国家继承日期"的 

定义，都不过是笫 1项款"国家继承"定义的结果，似乎不必再加注释。 

(6) 依照第1项(f)款的定义，"新独立国家"一语从国家继承而产生，但其领 

土在国家继承日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附属领土的国家。在研究 

了历史上各种附属领土的种类之后（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保管地等等）， 

委员会结论认为，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一般规则的观点来看，今天不能再根据它 

们彼此不同的性质，而分别作不同的处理 @。所以，"新独立国家"的定义，是包 

括一切旧附属领土变成独立的情况，不论是那一种附属领i* 在另一方面，这个 

定义不包括下列情况：新国家的出现，是从现有国家分出一部分的结果；两个或几 

个现有国家互相结合；现有国家解体。也就是为了把这些情况和旧附属领土变成 

独立的情况，明白地加以区分，所以才选用"新独立国家"这个名词，而不用更简 

短的"新国家"。 

@委员会承认，在传统的国家继承法上，被保护H和其他的国家附属地，有些不 

同。例如，被保护插在捿受保护之前所締结的条约，视为继续有效；保护国以 

被保护国名义代表被保护国特别締结的条约，在保护关系终止后，仍视为对被 

保护国继续有效。但是委员会认为，在今天编纂国家继承法，已不必规定 

"被保护国"的问题。委员会也曾经兮论到是否要在草案里列入任何特别规 

定，以处理将来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即国家继承牵涉到"协商国"。但是它 

觉得，这类协商国各有不同的安排，它们适用的规则，要视每一协商国的特珠 

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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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笫1项(g)款是规定"继承通知"一语的定义。这个用语是指继承国在国际 

上确定它同意承受多边条约拘束——以国家继承日期之前，该条约同国家继承 

所涉领土之间所建立的法律关系为基础一一的巧为。对于继承国表示同意承受拘束的 

任何通知，各国和存放国用"继承通知"一语来表示的，似乎最为普遍。为了这个 

原因，委员会保持这个用语，而不用其他象通知连续和宣告连续等用语，纵然这些 

用语事实上也有人使用。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某一特定用语而引起误解，所以在 

"任何通知"四字之后，加上"不论其措词和名称如何"等字。继承通知和批准、 

加入、接受、赞同不同，它不须采取存放正式文书的方式。继承通知的程序，在 

第十七条里另有规定；但一般说来，任何通知，只要载有继承国表示意愿的必要声 

明就够了。 继承国的继承通知，应向当事囯、締约国或存放囯提出。 

(8) 在继承通知方面，"全权证书"的定义（第1项(h)款）和维也纳公约第二 

条 第 一 项 丙 款 对 " 全 权 证 书 " 定 义 所 用 的 措 词 相 苻 。 " 皿 " 、 " 接 受 " 、 " 豊 

fi"(第1项&)款）、"保留"(第1项U)款)、"締约国"(第1项(k)款)、 

"当事国"（第1项(1)款）、"国际组织"（第1项fa)款)等用语是照用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相同用语的措词，其定义和各用语在该公约里定义相同。 

(9) 在草拟关于对条约的继承，尤其是对X边条约的继承的规则时，必须有一 

个适当用语来表示被继承国所締结并引起继承问题的条约的其他当事国。"第三 

国"这个用语不能用，因为这个用语在维也纳公约里已变成一个专门名词，指"皇 

条约当事国的国家"。"如果只说"条约的其他当事国"，也似乎不完全满意，因 

为继承问题是一种三角关系牵涉到被继承国、继承国和同被继承国締结条约的其他 

国家。而且，"其他当事国"这个用语也不能接受，因为它往往要用作普通的一舉 

用语——而且在维也纳公约里已用得很多——，所以很难在本条款里把它当作一 

个含有特别意义的用语。所以，似乎必需找到别的人为的用语来指被继承国所订 

条约的其他当事国。委员会认为，为这个目的，"另一当事国"这个用语很适当， 

所以把它列入第二条，并规定它的相应定义，成为第1项(m)款。 

(10) 最后， 4 M是和维也纳公约笫二条笫二项相将。这项规定，目的是要 

在术语方面，保护各国在它们国内法和国内用法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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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不适用于国家继承对国家同其他国际法主体所締结国际协定的效果，亦 

不适用于画家继承对非书面国际协定的效果，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下列情况： 

(a) 本条款所载任何规则，如依照国际法规定，应当对不属本条款范围的情况 

适用，而不必本条款加以规定时，就可对这种情况适用； 

(b) 在国家彼此间，就国家继承对亦有其他国家法主体为当事者的国际协定所 

生效果，适用本条款。 

评 注 

(1) 本条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条相符。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避免不要因 

为本条款草案的范围明白地以国家对国家间締结的书面条约的继承为限，而引起任 

何的误解。 

(2) (a)款的保留，是承认草案里有些规定也许可以作一般性的适用，而且对于 

不属本条款范围的某些情况亦有关系。所以它保持下列的可能性："本条款所载任 

何规则，如依国际法规定，应当对不属本条款范围的情况适用，而不必本条款加以 

规定时，就可以对这种情况适用"。 

(3) 款的保留,是以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对委员会条约法条款草案增订的一项 

规定为基础。它保证条款草案所载的规则，遇有国家继承涉及不但有国家而且也 

有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当事国的国际协定时，也能够在国家间关系上适用。这一保 

留，在国家间关系方面，说明了本条款草案编纂国家继承法的一般性质，尽管条款 

草案的范围在形式上是以国家对国家间条约的继承为限。. 

(4) 但是，除了字句上必要的更改外，本条和维也纳公约第三条还有一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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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第一，维也纳公约笫三条笫一句里"或此种其他国际法主体间"等字，此 

处已经刪掉，因为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之间的继承，并不是"国家继承"。笫二， 

本条未载有和维也纳公约第三条(a)款相符的规定，因为这种规定和本条款草案是亳 

不相干的。最后，本条^款的措词，特别是"在国家彼此间"这几个字的使用， 

是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三条（丙）款的措词，并依照本条款的需要，在字句上略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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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条 

组成国际组织的条约和在国际组织内通过的条约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 对下列条约的效果： 

(a) 构成一个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的任何条约，但不妨碍关于取得成员资格的 

规则，亦不妨碍这个组织的任何其他有关规则； 

(b) 在一个国际组织内通过的任何条约，但不妨碍这个组织的任何有关规则。 

评 注 

(1) 本条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笫五条相似。象一般的条约法一样，本条款适 

用到构成一个国际组织的组织的约章的条约时，似乎也必须遵守这个组织的任何有 

关规则。因为对组织约章的继承必然影响到接纳为成员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尤有 

必要，因为在许多组织里，成员的加入是要遵守一些特珠条件的，所以牵涉到国际 

组织的法律。事实上，这也就是委员会在一九六七年决定暂时不谈对国际组织会 

籍的继承问题的原因之一。@ 

(2) 国际组织的形式很多，彼此处理会籍的办法，各有很大差异。在许多组 

织里，除了原始成员之外，新成员要经过正式的加入程序，才能加入。在这种组 

织里，现在的惯例似乎已建立了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新国家不能单单因为它的领土 

在继承日期时是受组成这个组织的条约的拘束并且是在这个组织的范围内，所以就 

有权以继承国资格，自动地成为这个条约的当事国和这个组织的成员。形成这个 

原则的主要先例是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的加入联合国。秘书处当时向安全理事会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笫 9号（ A / 6 ? 0 9 / R e V 。 1 )笫 2 5页， 

笫41段（一九六七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笫二卷，笫368页，文件（A/ 

6 7 0 9 / R e v . 1，笫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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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意见，认为巴基斯坦应该视同与印度分离而组成的新围家。安全理事会根据 

这个意见，把印度当作旧成员，但建议接纳巴基斯坦为新成员；大会经过若干辩论 

后，采用这个解决办法。后来，这个一般性问题曾交给笫六委员会研究；第六委 

员会在报告里说： ' 

"2. 一个新国家产生时，不论它所包括的领土和人口怎样，也不论这些领 

土和人口以前是否是某一联合国会员国的一部分，它在宪章体系下，都不能要 

求取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除非它依照宪章的规定，正式加入为联合国会员 

国。"⑬ 

所以，新国家只有权通过加入而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囯，但无权通过继承而成为联合 

国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许多其他组织的会籍问题，都釆用同一办法。 @ 

(3)继承并不就取得会籍，这在组织会籍必须经过正式的加入程序才能取得的 

情况中，最为明显；但是并不以这种情况为限。在下列情况似乎也是这样：加入 

或接受组成组织的条约后，虽然就算加入了组织，但是组织的会籍，在条约的实施 

上是实体要素。例如，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只要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公约，就 

可以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但是卫生组织在惯例上是不接受新国家的"通知继 

承"的，纵使这些新国家在独立之前就受卫生组织公约体系的拘束，现在又是联合 

国的会员国。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态度也是这样；该组织秘书长曾向尼日利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笫103页，文件A/CIf. 4/14 9 

和Add, 1，笫15至16段。 ' 

@ M±_5第124页，文件A/CN。 4/150，第 1 4 5段。关于对国际组织会籍的 

题的一般检査，亦可参看《1际法协会：独立对条约的效果：手册（伦敦， 

史蒂文斯父子公司，一九六五年），笫十二章；不过，这一章所釆用的分类方 

法，似乎是以下列假说为基础：即"继承"必然是一种自动发生的程序。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二 年 ， 笫 二 卷 ， 笫 1 2 4 页 ， 文 件 4 / 1 5 0 ， 

第14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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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解释这个态度如下： 

"依照公约笫九条的规定，尼日利亚联邦乎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被接纳为 

海事组织的副成员。其后，尼日利亚达成独立，并加入为联合国会员国。 

(海事组织〕秘书长请注意公约事实上没有副会员可以自动变成正会员的规定， 

并向尼日利亚提供下列意见：倘若尼日利亚想成为本组织的正会员，它应当遵 

守么 V 约笫六条和笫五十七条所定的程序。秘书长的行动得到理事会笫四届会 

议 赞 同 。 " @ ' 

换言之，组织的会籍发生问题时，新国家不能单单依照一举例来说一本条款草 

案笫十七条的规定，发出通知，将其继承通知保管机关，便算取得会籍。它必须 

遵守组成组织的条约里所定的会籍程序进行，也就是说，交存接受文书。 @ 

(4) 在另一方面，倘若多边条约产生的当事国间关系比较弱，而且没有规定正 

式加入的程序，似乎都采用一般的规则：即新国家只要将继承的通知送交保管机关， 

就可以成为当事国和组织的成员。例如，作为保管机关，瑞士政府对于组成国际 

保护文艺和艺术作品联合会的公约及其后的各种修订议定书，都接受新国家继承的 

通知；@它对于组成国际保护工业所有杈联合会的公约及其后的各种修订议定书， 

也是这样。⑩'这个办法似乎得到这些文书的其他当事国的赞同。 

(5) 有些组成组织的条约明白规定国家继承会籍的权利，特别是当初有人"代 

表"其领土参加制定条约的会议的那些国家。这些条约属于本条款草案笫九条的 

范围，在对该条的评注里会提到。当然，凡是具备适当资格的新国家，都可以继 

© M±,笫118页，笫98段；亦见第124页，笫145至146段。 

©适用同一原则的其他组织，可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电讯联盟为例。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笫二卷，第12至26页，文件A/CN. 4/200 

及 A d、 1和2，笫20至98段。 

© j g上，笫 5 7至 7 2页，笫 2 4 6至 3 1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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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会籍，但是这个新国家的权利是条约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继承权利。 

这也许可以解释关于常设公断法庭会籍的办法。⑩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的海 

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规定：（a)凡是有代表参加会议或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 

都可以批准或加入；其他国家的加入，由"各締约国以后协议"决定？》行政 

理事会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的决定里，都曾经叫保管机关荷兰 

政府询问新国家，问它们是否认为自己是这两个公约中任何一个公约的当事国。 

在发出邀请之前，凡是这两个公约的全体締约国都被征询过意见；所以这也许就是 

各締约国其后协议创造一种继承权利的情形。否则，新国家的加入似乎属于上面 

笫4段所述的情况，也就是说，会籍的要素没有重要到可以推翻关于国家对多边条 

约之继承的一般原则的地步。 

(6)有一些组织，因为组成它们的条约里规定附属领土可能单独成为成员，亦 

可能成为副成员，所以继承的问题也许比较复杂。象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讯联盟就是这类组织。这种单独成为成 

员或成为副成员的办法，各组织并不是完全划一的。一般说来，万国邮政联盟和 

国际电讯联盟对于原来在附属领土期间已经是一个独立个体，并具有成员地位的那 

些新国家，似乎都容许继承会籍；但对于原来只是集体"附属"成员的一部分一 

也就是说，许多互相结合成一个成员的附属地中的一个一的那些新国家，则坚持 

要经过"接纳"或"加入"，所以，大多数新国家独立后，在被接纳入会或加入 

会籍之前的一段期间，它们在这两个联盟的会籍都发生形式上中断的情形。在另 

一方面，在这段期间里，它们事实上似乎都被当作仍然属于联盟里面一样看待。 

至于其他的两个机构，即教科文组织和卫生组织，它们都不承认任何副成员可 

0同上，笫28至32页，笫109至127揆。 

@ 笫27页，笫104段。 

© M±, 一九七〇年，笫二卷，笫 6 1 .至 1 0 1页，文件 4 / 2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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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达成独立时变成正成员的继承程序，这两个组织都要求新国家遵守对联合国 

会员国或其他国家适用的正常加入程序。但是，这两个组织同时又采用下列原则: 

原来的副成员，在独立之后，倘若表示愿意成为成员，则在取得正成员资格以前， 

应当继续遵守副成员的义务，享受副成员的杈利。 

(7)至于在国际组织内通过的条约，会籍也许又是一个因素，在处理新国家参 

加这些条约的问题上，必须予以顾到。条约的参加同组织的会籍是分不开的时候， 

当然更是如此。在其他情况，倘若和条约的目标和目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抵触，则 

加入会籍也许成为通知继承在一个组织内通过的多边条约的先决条件；但是入会手 

续的需要，并不就表示一个新国家不可能通过"继承"去成为当事国，而必须通过 

"加入"的方式。例如，一九四四年的国酵空运过境协定，虽然只有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的成员才能用接受的方式加入，但是有几个新独立fez国家在加入民航组织之 

后，都要求自己驮为继续为这个协定的当事国的权利，而这个要求一直没有受到保 

管机关―美利坚合众国一或者这个协定的其他当事国的质问，同样的，参加 

一九五〇年关于入口教育科学及文化材料的协定的国家，虽然必须具备教科文 

组织或联合国成员的资格，但是这并不阻止许多新独立国家在取得成员资格后，用 

@参看国际法协会：独立对条约的效果（前引)，笫 2 5 6至 2 5 8页，笫 3 2 7至 

3 3 0页,第 3 3 4至 3 3 9页。 

©第六条，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八十四卷，笫 3 9 6页。-

©巴基斯坦（一九四八年）、锡兰（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邦（一九五九年)、 

马达加斯加(一九六二年）、达荷美（一九六三年）（参看联合国法律汇编; 

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Vï，. 6 8 . V. 5 )，笫 2 2 4 

至226页）。 

©笫九条，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三一卷，笫 3 2页。依照这一条的规定， 

也可以邀请其他国家成为当事国；但是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邀请过。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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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方式表示它们对这个协定的继?1，此外，一九四六年的联合国外交特权及豁 

免公约虽然在笫三十一条规定只有联合国的会员国才能加入，但是已有十七个新独 

立国家用送交继承通知的方式加入这个公约， 

(8) 至于各种国际劳工公约，虽然它们都先假定公约的締约国必然也是国际劳 

工组织的成员，但是劳工组织却把会籍作为促成国家对各种劳工公约的继承的工具。 

从巴基斯坦在一九四七年开始，下面的办法慢慢形成：每一个新独立国家，在被接 

纳为成员的时候，都发表一项声明，承认对被继承国为其领土所签订的义务继续承 

受拘束。这个办法原是由国际劳工组织的秘书处倡议的，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一、 

二个例外，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办法已成为一成不变的办法，甚至有人说，新国家 

将来成为成员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承认自己承受独立时对其领土适用的那些劳工公) 

约的约束，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而且，这些声明的发表，虽然都是和加入会籍 

有关，是在独立日以后的事，但是它们都被视为等于继承通知，各有关的劳工公约， 

从独立日起就视同对新国家有拘束力。 

(9) 此外，有一些多边条约虽然是在某一国际组织的机构里通过的，但除了这 

©加纳（一九五八年)、马来西亚（一九五九年）、尼日利亚（一九六一年）、 

礼伊尔（一九六二年）、塞拉勒窝内（一九六二年)、塞浦路斯(一九六三年）、 

卢旺达（一九六四年）、特立；â达和多巴哥（一九六六年）、马耳他（一九六 

八年)、毛里求斯（一九六九年）（参看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职务的多边条 

约：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签署批准加入国名单。(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E. ? 2. V . " 笫 3 1 8至 3 1 9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一卷，笫 1 5页。 

©锡兰（一九四八年）、越南（一九五〇年）、利比亚(一九五二年）声明会及 

早考虑正式批准各公约的问题。印度尼西亚（一九五〇年）最初发表同样的' 

声明，但后来决定采取另一态度，把自己看作受被继承国所批准的公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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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外，它们同外交会议里通过的条约，没有什么分别。例如一九五三年的妇女 

政治杈利公约和一九五七年的已婚妇女国籍公约，这两个公约都是联合国大会以决 

议通过的，它们固然是任何联合国会员国都可以加入的，但是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和 

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以及联合国大会所邀请的任何国家，也都可以加入；所以， 

对这些公约来说，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不大重要。因此，条约是在组织里通过的 

事实，惠不会妨碍新独立国家用"继承"方式而不用"加入"方式去成为当事国P» 

(1Q)从上面所说看来，究竟继承法是否可以适用于组成国际组织的文书，甚至 

也成问题。例如，新独立国家用继承通知的方式参加现行有效的多边条约的权利， 

通常都不能对组成国际组织的文书适用，因为参加这些文书，在上面几段已经指出 

一通常是要遵守有关组织关于取得成员资格的规则的规定的。在另一方面，有 

些国际组织，象若千联盟，严格地说，是没有关于取得成员资格的明确规则的。 

在这些组织里，新独立国家参加组成各组织的文书的问题，以往有时适用一以后 

也可能适用―条约方面的继承法。而且，以往也有些国家联盟解体的情况；其 

时分离后的国家的参加组织的问题，都是从条约继承法的观点去处理的。此外， 

对组成组织的文书的继承问题，也不一定和有关会籍的问题连在一起。例如，"条 

约活动边界"的规则，对组成国际组织的条约也是适用的。简言之，国家继承的 

各种规则，虽然往往不能对组成国际组织的文书适用，但是如果说它们对这类条约 

完全不适用，也是不正确的。原则上，组织的有关规则最重要，但是对于属于组 

成国际组织的文书的条约来说，这些规则并不是完全拒绝适用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 

一般规则。 

a i )至于"在国际组织内通过的条约"，很显然的，各组织可能自己订定处理 

©有五个国家已经把对妇女政治杈利公约的继承权利通知送交秘书长；另外也有 

七+国家已经把对已婚妇女国籍公约的继承通知送交秘书长（参看由秘书长担 

任保管机关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笫329至.330页，笫 

335页）。 ％ 



继承问题的规则。例如，前面已经提到，国际劳工组织对于该组织的"继承"成 

员承担各种以前本来适用于有关领土的f工组织公约的义务的问题，已建立了 一个 

一贯的办法。对于这一特珠办法究竟是否具有惯例地位，抑或只是劳工组织的内 

部规则的问题，委员会不采取任何立场，但是它认为，为了顾全这类与在国际组织 

内通过的条约有关的办法，必须在各组织的有关规则内作一般性的保留。 

(12) 所以，对于本条所处理的两类条约，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就是矢于国 

家对条约的继承的各种规则是对它们适用的，"但不妨碍"有关组织的任何有关规 

则。但是因为在国家对组成组织的文书的继承方面来说，有关取得成员资格的规 

则是有根本重要性的，所以委员会觉得，在牵涉到组成组织的文书的时候，应当特 

别提及关于取得成员资格的各种规则。因此，因为这一点只有在组成组织的文书 

方面才发生，所以委员会把本条分成两款，并在笫一款里明确地提到"关于取得成' 

员资格的规则"和"这个组织的任何其他有关规则"。 

(13) 至于笫四条"规则"一语的含义，也许可以提一下联合国条约法会议起草 

委员会主席在全体委员会笫二十八次会议所作的声明，依照这个声明，"规则"这 

个用语，在维也纳公约的相同条文里是指组织的成文规则和不成文的习惯规则，但 

不包括那些尚未达到强制性法律规则程度的程序在内 

除了在本条加入这些关于本草案所载规则对组成国际组织的文书和在国际 

组织内通过的条约的适用问题的一般规定外，委员会在以后的条文里，不再就这方 

面作出具体的保留。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笫一届会议：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 

4(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68. V. ？)，笫14?页，全体委员会笫二 

十八次会议，笫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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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国际法所加而不必以条约为羞础的义务 

条约因本条款适用结果而对继承国失效时，任何国家对于该条约所载任何义务， 

如有不以该条约为基础而依照IS际法规定仍有责任加以履行者，此种责任绝不因失 

效 的 事 实 受 到 损 害 。 ， ' 

评注 

叙条是仿照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三条，而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三条则几乎是逐字 

转载委员会的条约法条款草案第四十条。条约法条款草案笫四十条是该草案第五 

编关于条约无效、终止和停止施行的总则中的一项规定。委员会在对这个条文的 

评注里，曾经解释它为什么把这个条文列入草案的理由如下： 

委员会⋯一.认为这i点虽然也许可视为理所当然的/[旦仍宜强调‧*条约的终止并不 

解除当事国履行条约所:载义务中该国依照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所应当履行的义务的 

责 任 。 ® 

为了同一理由，委员会认为应该在本条款草案第一编里列入一项一般性规定， 

表明国家继承时，条约如因本条款适用的结果而不再生效，继承国对于条约所载义 

务，如有不以条约为基础而依照国际法规定本来应该履行者，仍须履行。 

® M±,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售品编号:E . 70. V . 5 )，笫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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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属于本条款范围的国家继承事件 

本条款只适用于依照国际法尤其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而发生的国家继承' 

的效果。 

评 注 

(1) 委员会在拟订各种条款草案，以编纂一般国际法的规则时，通常都假定凡 

是适用这些条款的事实和情况，其发生都是与国际法相符的。所以，它通常都不 

说明这些条款的适用，要受这种限制。只有在需要对与国际法不符的事项作特殊 

处理或加以提及的时候，它才处理那些与.国际法不符的事实和情况。例如，委员 

会在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里，就对用威逼取得的条约和违反绝对法规范的条约作 

出特珠规定，并对国家责任、敌对行动爆发和侵略情况等特珠项目订有若干保留。 

但是除此以外，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是假定适用条约法公约各项规定的事 

实和情况，其发生是与国际法相符的。 

(2) 委员会有些成员认为，本条款的拟订，只要依靠周样的一般假定就够了， 

不必明白规定条款只适用于其发生时的情况与国际法相符的国家继承的效果。但 

是，另外一些成员则认为，为本条款目的，特别是在领土转移方面，应当强调只有 

那些其发生情况与国际法相符的转移，才属于"国家继承"概念的范围。鉴于假 

如对某一类国家继承；明白规定它必须具备与国际法相符的要素，则对于别类国家 

继承是否亦要具备这个要素一点-在立场上很可能引起误解，所以委员会决定在总 

则里列入一项规定，为本条款所处理的国家继承之合法性，提供一个保障。因此， 

第六款规定本条款只和其发生与国际法相符的国家继承的效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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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七条 

被继承国把条约义务或权利移交给继承囯的协定 

1. 狨继承国依，、在国家继承日期对领土有效的条约所负义务或所享权利，并 

不单单因为被继承国同继承国曾经締结协定，规定把这种权利或义务移交给继承国， 

而就成为继承囯对这些条约的其他当事国所负的义务或所享的权利。 

2. 纵然締有这种协定，国家继承对于在国家继承日期对有关领土有效的条约 

所生的效果，仍须遵守本条款的规定。 

评 注 

(1)笫七条有关被继承国同继承国所订，规定在国家继承时，把被继承国依照 

以前对有关领土适用的条约所负的义务和所享的权利移交给继承囯的协定所生的法 

律效果。这些协定通常称为"移交协定"，在战后非殖民化过程中附属领土变成 

主权国家时，特别是常常见到的一虽然不是只限这类情况。 

,(2)有些新独立的国家并没有締结移交协定，它们对于条约的继承，没有采取 

正式步骤去说明它的一般观点；以前是法国非洲领土，后来变成独立的那些国家， 

就是这种例子。但是，新独立的国家中，有相当多的国家曾经作出一般性的片面 

宣言 5用不同措辞对被继承国就它们领土所订条约的移交问题，采取某种立场一 

否定的或其他性质的。这些宣言虽然和移交协定很类似，但是它们显然是另一种 

的法律文书，所以在草案的下一条分开处理。本条只是处理被继承国同继承国所 

订旨在规定条约移交问题的协定。 

(3)"移交协定"的締结，似乎主要是因为英国有一个成例，就是在它的海外 

领土变成独立国家时，向它们提议締订移交协定;而且，这些领土中，许多都締订 

这种协定。新西兰也同西萨摩亚締结移交协定⑩，其格式与英囯同它的海外领土所' 

@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H换函（参看联合国，条约汇编，笫四七六卷，笫4页 

和笫6页）。 ， n 



订的协定一样；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时侯，马来西亚也同它締结移交协定 @。意 

大利同索马里间@和荷兰同印度龙西亚间@也订有类似协定。至于法国，它同老 

W和越南分别缔结广泛的移交协定气并同摩洛哥締结较为详细的协定 @，但它和 

旧属非洲领土之间，通常-侬乎不订移交协定⑩。这些协定的规定，彼此间有些差 

异，尤其是在协定处理到某一特定情况的时候，象法国同摩洛哥的协定和意大利同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间关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协定，一 

九六五年八月七日签于吉隆坡，参看文件 4 / 2 6 3，秘书处对关于国家继 

承的资料（前引)的补编，新加坡，条约。 ― 

@意大利和索马里于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在摩加迪沙締结的友好条约（互换照会); 

该约意大利原文，参看国际法Pi r i t t o工 n t e r n a z i o n a l e )，笫十六卷， 

一九六二年，笫440 — 442页。英文本由英国政府提供，载于联合国，It土 

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 1 6 9页和第 1 7 0页。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荷兰*王国政府和印尼共和国政府间圆桌会议协定所 

载关于过渡措施的协定草案（参看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六十九卷，第266页)。 

@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老M王国和法兰西共和国间友妤联合条约，笫一条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72页），M南同法兰西共和 

国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四日签署的独立条约，第二条（大不列颠与外国文件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 , 一九五四年，伦敦政府印务局， 

一九六三，笫一六一卷，第649页）。 

©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法摩外交公约，参看法国国际法年鉴，一九五六年， 

(巴黎，一九五七，第二卷，第133页）。 

@法国同象牙海岸间似，订有这种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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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的协定就是那样。不过，除了一九四七年的印度独立（国际安排)命令® 

是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特珠情况适用外，协定都是采用条约方式；而且，除了若干 

例外之外——特别是法国的协定——，这些协定都是当作条约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的。 

(4)移交协定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看。第一，它们在傻成被继承国条约的 

继承或继续方面的有效程度；笫二，它们可能载有各国对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 

习惯法的观点。第二方面的问题，在对第十一条的评注里会讨论。本条只是处 

理移交协定作为一种t在规定新独立国家的条约权利和义务的文书所具有的法律效 

果。移交协定的一般特色是，它规定把被继承国依照它自己所締订并适用于领土 

的条约对领土所负义务和所享权利转移给继承国。例如马来亚联合邦同英国在一 

九五七年以换函締结的协定®，就是移交协定的典型例子。英国的函件中载有执 

行部分的规定如下： 

"我谨引照一九五七年的马来亚联合邦法，其中规定马来亚在英邦协 

内独立；并谨声明据联合王国政府的了解，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同意下列规 

定： ‧ 

"(一）联合王国政府在任何有效国际文书下所负的义务和责任，从一 

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全部由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承担，但以可对马来 

亚联合邦适用的文书为限。 

"(=)联合王国政府由于任何这类国际文书对马来亚联合邦的适用， 

而迄今所享的权利和利惠，从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起，由马来亚联^ 

邦政府享有。 

"我请你证实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同意上述规定，并证实本函和你的复 

函将构成两国政府间的协定。" @ 

@大不列颠与'外国文件，一九四七年，(伦敦，政府印务局，一九五五）第一部 

分，笫一四七卷，笫158—176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二七九卷，笫 2 8 7页。 

@ 同 上 , 第 2 8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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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类协定在当事国间——也就是说在原来主权国和继承国之间——的法律 

效果问题，是不能和它对第三国的效果的问题分开的，因为第三国在移交协定所要 

处理的条约下，也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因此，似乎必须研究怎样把国际法有关 

条约和第三囯的一般规则-一也就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三十四条至笫三十六条 

——适用到移交协定，这就牵涉到确定这些协定的当事国意思的问题。象上述那 

种典型的移交协定，一看就知这些协定的当事囯的意思是在它们自己之间规定各别 

在有关条约下的权利义务，而不是要在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含义的 

范围内，规定第三囯的权利义务。事实上，移交协定的真正用处，也许在于便利 

新独立领土同其他国家间继续保持条约联系。但是移交协定的措词，通常都不承 

认协定可以被解释为一种t在为笫三国设立权利义务的工具。依照它们的措词， 

这些协定单纯是处理把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和杈利移交给继承国的问题而已。 

(6) 那么，移交协定应当依照当事国的明显意思，视为被继承国要把它在以前 

对领土适用的条约之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继承国。但是，这样的一种立意转让， 

其本身是否就能更动任何有关囯家的法律地位，是极成疑问的。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对于条约权利或条约义务转让，都没有任何规定。理由是，"转让"制度见 

于若干国家的法律制度，它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不经契约另一方的同意，就把 

契约权利转让；但这个制度似乎未为国际法承认。国际法的规则似乎很明显，就 

是条约一方所订把它在条约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的协定，除非得到条约另一方的同意, 

否则不能对该方发生拘束力。因此，在原则上，移交协定本身是不能把被继承国 

的条约义务或条约权利移给继承国的。作为一个条约，这种文书只能在被继承囯 

和继承国之间发生拘束力，而这种文书必然也只对被继承囯和继承国发生直接的法 

律效果。 

(7) 现在看看移交协定对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可能发生的直接法律效果，并先研 

究义务的转让：似乎显然可知，从独立日开始，被继承囯对变成独立的领土就立即 

不再受条约义务的拘束。这是遵照"移动条约边界"的原则，这个原则在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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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那种仅仅把领土转移给另一现有国家的情况，固然可以对被继承国适用，就是 

在领土独立的情况，也一样可以对被继承国适用，因为新独立囯家的领土已经不再 

是被继承国整个领土的一部分。相反的，从继承日开始，领土就归入新独立国的 

条约体系；而且，因为移交协定本身，在没有得到被继承国条约的其他当事国的同 

意以前，并不能把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转让给继承国，所以，这种协定并没有， 

自身的力量而在继承国同被继承国条约的其他当事国之间建立任何的条约联系。 

(8) 至于权利的转让，极其明显的一点是，移交协定对被继承国条约的其他当 

事国（它们对移交协定来说，是"笫三国"）没有拘束力，所以，对这些其他当事 

国来说，这种协定本身并不能把任何权利移交给继承a。因此，不管移交协定的 

措词是多么的广泛，也不管被继承国和继承国有什么协议，移交协定是不能靠自身 

的力量而把被继承国的任何条约权利转移给继承国的——倘若这些权利如果没有协 

定规定，本来无论如何是氺会转移给继承国的话。 

(9) 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中，被继承国的条约牵涉到对领土的义务 

和权利。所以，把条约义务转移给继承国的问题和把条约杈利转移给继承国的问 

题，彼此间多半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10) 因此，必须断定：对任何一个有关国家（继承国；被继承国；其他当事国) 

来说，移交协定本身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它们原有的地位。这种协定的意义，主 

要是指出新独立国家对被继承»条约的态度，同时正式公开宣布，对领土条约关系 

的责任，已经转移。这是遵照条约法的一般原则，而且似乎已得到各国惯例的证 

实。同时，在独立后促进条约关系的连续性方面，移交协定也许可起作用。 ® 

a i )各国惯例似乎证实：移交协定的主要价值，仅仅在于表明继承国歷 f继续 

被继承囯的条约。有效的移交协定至少构成一种一般的表示，说明继承国愿意继 

©关于移交协定价值的评价,参看国际法协会，独立对条约的影响，(前引），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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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对领土适用的被继承国的条约，这一点似乎已很明显。重要的问题是，移交协 

定是否尚有其他进一步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是否构成愿意继续被继承国条约的盘 

这种表示可以由条约当事囯的笫三国加以接受，而接受后，继承国就必须继续 

这些条约。上面笫5段已经说过，从措词上说，移交协定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旨在 

为第三囯设立杈利的文书。但是，即使这样，移交协定是否可以视同继承国同意 

继续条约的声明？而这种声明，第三国主要明示地或默示地表示同意，就可以把它 

变成一种继续被继承囯条约的协定？或者，就多边条约来说，移交协定的締结和登 

记，À否就构成一种继承通知，而其他当事国和条约保管机关则立即把继承国看作 

条约的当事国？ 

m作为多边条约的保管机关，秘书长开始时似乎惯例上是认定移交协定基本 

上具有自动的效果®，但后来渐渐趋于把移交协定看作一般意向的表达。秘书长 

现行的办法，似乎是以下列见解为基础：纵使締订有移交协定，也不应当把新独立 

国家列为多边条约的当事国，除非先证实它愿意这样。所以，秘书处一九六二年 

的"国家对秘书长负责保管的一般多边条约的继承"备忘录解释说:凡移交协定登 

记后，或秘书长因其他方式得知移交协定后，他会写信给新国家，提及这个移交协 

"秘书长根据上述协定的规定，了解贵国政府自己承认从〔独立日〕开始， 

接受所有原由〔被继承囯〕适用于〔新国家〕并由秘书长负责保管的国际文书 

的拘束。秘书长请你证实这一了解，以便他在执行保管职责时，可以照此通 

知所有有关国家，，0
 @ 

此外，就计算公约生效所需当事国数目而言，秘书长在考虑是否要把某一新国家视 

@参看秘书长担任多边条约保管机关办法概要（ST/LEG/?)，笫108—134段; 

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提供的法律意见，载于联合国法律年鉴，一九六三 

苎，（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65.v,3)笫181、 182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笫二卷，第122页，文件A/cw. 4/150， 

第 1 2 2页，笫 1 3 3段。 ^ 



同当事囯的时候，他是认为只有这一新国家关于它对该公约的意思的明确通知—— 

而非其移交协定——才是有效的。 

aa>秘书长收受移交协定，不是以多边条约保管人的资格，而是依据宪章第一 

百零二条，以条约登记人和公布人的资格。所以，移交协定的登记，即使在联合 

囯条约汇编里刊布后，也和新独立国家把它愿意单独成为某一多边条约的当事国的 

意思通知秘书长——条约的保管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某一特定条约来说，新 

独立国家必须对该条约作某种进一步的意思表示，才能确定地建立它自己成为这个 

条约当事国的地位。 

M别的多边条约保管人，在惯例上似乎也同样不同意移交条约可以引起或完 

成多边条约的继承，而无须国家特别就其对有关条约的意思作出任何通知。过去， 

在确定某一国家是，已参加某一多边条约的时候，有时似乎是把移交协定视为一项 

要素的。例如，于荷兰政府的要求，瑞士政府似乎认为荷兰同印度尼西亚締结 

的移交协定足以成为一个根据，可把印度尼西亚单独视为伯尔尼保护文艺著作公约 

当事国®。 但是作为这个公约和其他公约、包括日内瓦人道公约的保管人，瑞士 

政府的一般惯例却似乎是不把移交协定当作足够根据，可把继承国à为公约的当事 

囯；它只接受有关国家的声明或通知 @
。印度尼西亚在别的场合也曾经明白表示， 

它并不把移交协定解释为表示它对个别条约承担义务。此外，从关于国家继承的 

皿所载美国的惯例来看 ® ,美国在决定是否应把继承国视为它所负责保管的多边 

条约的当事国时，似乎也只根据继承囯的声明或通知，而非根据继承国所订的移交 

条约。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13—14页，文件A/cu. 4/ 

2 0 0及Add. 1、 Add. 2,笫26—29段。 

© 第16页起，第35—85段；第39页起，笫158—224段。 

©联合国法律汇编，笫 2 2 4—2 2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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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至于个别国家的惯例，不论是"继承"国或有关的"笫三"国，也许都没 

有这样清楚。但是，它们的惯例似乎都证实一点，就是移交协定的重要性有限。 

英国有时似乎认为，移交协定足以使继承国成为原对有关领土适用的英国条约的当 

事国。例如，一九六一年，英国似乎曾经向尼日利亚联邦提供意见说，尼日利亚 

的移交协定足以使它单独成为一九二九年华沙公约的当事国®，当时，尼日利亚最 

后似乎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在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却拒绝把它的移交协定看成 

表示它承诺承受英囯在若干引渡条约下的义务@。 无论如何，对同一华沙公约而 

言，英国以前似乎曾经向缅甸政府提供相当不同的意见 @
。 而且，在以"笫三国" 

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时，英国是不认为移交协定具有任何自动效果的。例如，当老 

挝通知它说，老拊认为由于移交协定的关系，一九二二年的英国法国民事诉讼公约， 

继续在老铽和英囯间适用时，英国表示它愿意这样，但补充说，英国： 

⋯⋯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公约之所以继续生效，并不是由于一九五三年的 

法国老挝友好条约，而是由于英国政府同老M政府协议，一九二二年的英 

国法国民事诉讼公约应继续在英国同老挝间生效。 @ 

© n±,第181页。 

© M±,第193、 1 9 4页。 

© n±,第180、 1 8 1页。 

©皿，笫 1 8 8页。关于这点，英国在对这段事的评论里，说得更为明白(同上， 

第188—189页）。也参看英国对巴基斯坦提供的意见，其中说，一九四七 

年的印度独立（国际安排)命令，只在印度同巴基斯坦间有效，而不能规定巴 

基斯坦同泰国间的关系（同上，第190、 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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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M政府似乎同意这一见解。同样的，在关于柏威夏庙的案件中 @，泰国于提出 

初步反对的诉讼程序里，正式在囯际法院采取下列立场：就"笫三国"而言，移交 

协定只是他人间的行为，对第三囯绝对没有拘束力。 

.m美国把移交协定看作"一般地表示协定,续有效"，因此，可以把它适当 

列入"有效条约"汇编 @。但是，美国似乎并不认为移交协定是确定地反映新独 

立囯家对个别条约的态度；它认为，它把某一条约列入"有效条约"里新囯家名下， 

只表示这个条约是推定或大概会对该国继续生效的。美国的办法，似乎是在于设 

法澄清新独立国家的意思，并就个别条约的继续生效问题，同该国达成一种共同的 

了 解 。 @ 

ai)许多订有移交协定的新独立国家，对于秘书长负责保管、原来对它们领土 

适用的多边公约，自己都7泉认其中至少有若干公约是对它们有拘束力的。在另一 

方面，这种国家中，也有一些并没有这样做。 @至于别的一般性多边条约，情况 

© 一九六二年国际法院汇报，诉状，柏威夏庙案,第二卷，第33页。国际法院 

本身并没有对继承问题表示意见，因为它是以别的理由来主张它对该案有受理 

权的。 

©美国国务院：有效条约——美国的有效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列表（华盛顿，美 

国政府印务局)。美国的办法，国务院助理法律顾问在给美国国际法杂志总 

编辑的一封信里，曾加以说明（该信载于国际法协会，独立对条约的影响， 

(前引），第382—386页）。 

©参看美国同加纳、特立龙达和多巴哥、牙买加的换文，联合囯，关于囯家继承 

, 的资料（前引），笫211—213页及笫220 — 223页。 

@例如印度尼西亚和索马里（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笫二卷，第 

110、 1 1 1 页 ， 文 件 4 / 1 5 0 ， 第 2 1 段 ； 笫 3 1 - 3 3 段 ； 贴 ， 第 

1 1 9页，第 1 0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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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似乎大致一样。 @关于双边条约，新独立国家似乎并不认为移交协定使它们对第 

三国承担承认每一个条约都继续有效的义务；它们保留对每一条约分别表明意思的 

杈利,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的照 

会里，就非常明显地采取这一立场⑩。这个照会和印度龙西亚政府较早在一九六 

一年一月致英国的同样措词的照会@，似乎都没有受到对方国家的反对。加纳在 

同美国的换函里，虽然提到它所订的移交协定是证明它愿意在独立后继续接受若干 

英国美国间的条约，但它保留就任何现行条约中任何条款的继续生效问题进行谈判 

的自由。 @同样的，尼日利亚在就引渡条约问题同英国的换函里，似乎也认为它 

自己对这类条约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具有广泛的衡量自由®;尼日利亚在同美H 

的换函里，也是这样说。©即使继承囯遵照移交协定，大致都愿意承认被继承国 

的条约具有连续性，但它往往也认为必须或最好同笫三国締结协定，明确地规定某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笫 1页，文件A / C E . 4/200 

及Add. 1、 Add. 2 。国际劳工公约的情况比较特珠，因为国际劳工组织在惯 

例上是要求新囯家承认从它们加入该组织开始，各种劳工公约继续对它们生效 

的。 

©联合囯，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3 7页。在韦斯特林格案中，印度 

龙西亚引用一八九八年的英国荷兰引渡条约，而英国政府也通知法院说，它承 

认印度尼西亚继承荷兰在该条约下的权利义务（g丄，第196、 197页）。 

同 上 , 笫 1 8 6 页 。 

同上，.第211 — 213页。 

5J^，笫193、 1 9 4页。 -

参看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 

伦敦（一九六九）笫630页（关于新国家对被继承国所订条约和所负的若干 

其他义务的继承问题委员会的临时报告，附件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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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约继续有效。 ^ 

.m所以，各国惯例并不承认下列结论：就独立前对继承面领土适用的条约而 

言，移交协定应视为本身可以在继承国与条约当事国的笫三国之间建立法律联系。< 

有些继承国和若干为某一这类条^r当事国的第三国，无疑都倾向于把移交协定看作 

成立某种假定，即若千类条约继续有效。但是，无论继承囯、笫三国或条约保管 

人，通常都不认为移交协定具有自动效果。因此，各国惯例和条约法的相关原则， 

似乎都表示：不论移交协定在一般地表达继承国对被继承囯条约的态度方面，是多 

么的重要，但就继承国同第三国的关系而言，这种协定只应视同他人间的行为。® 

(19)基于以上所述，本条第1项表明：被继承国依照在国家继承日期对领土有 

效的条约所负义务和所享权利，并不单单因为被继承国同继承国曾经締结移交协定， 

就变成继承国对其他当事国所负的义务和所享的权利。为了排除对这点可能发生 

任何怀疑起见，这一项从一般原则和各国惯例中明确说出下列规则：移交协定不 

能靠它本身的力量而在继承国与其他当事国之间建立任何的法律联系。 

m所以，本条第2项规定,即使締结有移交协定，"国家继承"对于在国家 

继承日期对有关领土有效的条约所发生的"效果"，仍要遵守本条款的规定。但 

©例如印度、比利时协定（比利时公报，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五五年, 

第57号，第967页）；巴基.斯坦、比利时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 

三三卷，第200—202页）；巴基斯坦、瑞士协定（瑞士联邦法规汇编，(伯 

尔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五五年笫55号，第1168页；巴基 

斯坦、阿根廷协定（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6、 7页）； 

美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协定，美囯、牙买加协定（同上，第220—224页)。 

©另外还要顾虑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很难确定移交协定是针对那些条约的。 

50 



这并不否认，在一般地表明继承国对于继续被继承国所订有效条约的政策方面，移 

交协定是确有关系的；它也不否认，在促成条约继续生效的过程中，移交协定是很 

重要的。本条笫2项所说的,，尽管締有移交协定，但国家继承的效果，仍然要 

遵守本条款所整理的关于囯家4条约的继承的一般囯际法规则的规定。它强调一 

点：对其他当事囯而言，移交协定本身并不能把任何条约义务或杈利转移给继承囯， 

如果根据一般国际法的规定，这些义务或权利本来是不会转移给继承国的话。 

61)最后，关于"移交协定"是否真正具有条约效力的问题，若干成员认为这 

个问题应该从"强迫"的观点去看——特别是政治性或经济性的强迫。他们觉得, 

移交协定可能是为了自由而付给旧统治者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主张移交协 

定是有效的。别的成员则认为，早期的移交协定虽然多少可以视为独立代价的一 

部分，但是后期的协定，则似乎是为了免除在新独立国家的条约关系中发生完全出 

空的危险，也是为了表明旧统治者对有关领土今后不再负任何条约责任。鉴于移 

交协定的效力问题，事实上当然属于维也纳公约最近编纂的一般条约法的范围，委 

员会结论认为不必在本条款里载列任何有关这点的特珠规定。-它认为遇移交协定 

发生是否有效力的问题时，应该视个别情形根据一般条约法的相关规则来解决，这 

些规则载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里，特别是笫四十二至第五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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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条 

继承国关于被继承国条约的片面声明 

1. 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日期根据对一个领土有效的条约而具有的义务或杈利， 

并不只因为继承国作片面声明，宣布此等条约对其领土继续有效，而就成为继承国的 

义务或权利，或成为条约其他当事国的义务或权利。 

2. 遇有这种情形，国家继承对于在国家继承日期对该领土有效的条约所生的 

效果，以本条款的规定为准。 

评 注 

(1) 前条评注笫(2)段已经说过，许多新独立囯家都曾发表一般性的片面声明， 

对于在国家继承日期以前适用于其各自领土的条约，表明了某神立场。本条系有 

关这些片面声明对于发表声明的国家和有关条约的其他当事国之间关系所生的法律 

上效力。 

(2) 一九六一年三月，联合王国政府建议坦噶尼喀政府应照其他英属领土成为 

独立国家时的情形一样，以换文的方式筌署一项移交协定。坦噶尼喀答复说，依 

照它所收到的建议，这种协定的效果是：（1)使笫三国能够要求坦噶尼喀履行它成为 

国家之后本来可以免除的条约义务；但是G)协定本身却不足以使坦噶尼喀要求笫三 

国对坦噶尼喀履行它们与联合王国締结的条约。因此，它没有签署一项移交协定， 

相反的，它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作了以下的声明： 

"坦噶尼喀政府深知在不影响坦噶尼喀成为充分独立国家的情形下，应该 

和好几个囯家继续维持法律关系；由于联合王国的行动坦噶尼喀和这些国家对' 

于独立前的坦噶尼喀领土有条约关系。因此，坦噶尼喀政府利用现在的机会， 

作以下的声明： 

"关于联合王国政府代表坦噶尼喀领土依法締结的灰边条约，或前者对后 

52 



者的领土依法适用或扩大适用的双边条约，坦噶尼喀政府愿意在相互的基础上， 

自独立之日起，为期二年，继续在其领土内适用一切这种条约的规定（即到一 

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为止），但经双方同意在该日之前废除或修正者不在此限。 

这段期间届满时，坦噶尼喀政府对于这些条约之中适用国际习惯法的规定不 

不能再认为存在的条约，将视为已经终止。 

"坦噶尼喀政府热切希望在上述两年期间内，正常的外交谈判的手续将使 

它和有关的国家能够就这些条约的存废或修正的可能达成圆满的协议。 

"坦噶尼喀政府深知上述可以适用于及边条约的声明.，不能同样i便适用 

于多边条约。因此，对于这些条约，坦噶尼喀政府打算逐一加以检査，并分 

别向保管机关表明对每一项这样的文书所要采取的行动——或确定予以终止， 

或确定继承或加入此等条约。在检查的过渡期间中，凡是独立前适用于或扩 

大适用于坦噶尼喀的多边条约的任何当事国，都可以在相互的基础上，依赖坦 

噶尼喀履行这种条约的规定。"⑩ 

应坦噶尼喀明白的要求，秘书长将这份声明的全文分发 1给联合国的所有成员a。联 

合王国然后也写信给秘书长，请他向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分发内容如下的一项声明： 

"谨请査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当时的坦噶尼喀首相写给阁下的一份备 

忘录，说明坦噶尼喀政府对联合王国所締结，其规定在独立前适用于坦噶尼喀 

的囯际文书的立场,。联合王国女王陛下的政府谨此宣布，当坦噶尼喀于一九 

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女王陛下政府不再有以前作为负 

责管理坦噶尼喀的当局由于这些国际文书对 坦噶尼喀的适用所具有的义务或权 

利。 "⑩ 

换句话说，联合王国请向联合国各成员国分发的是一项正式的否认，对于坦噶尼喀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 1 7 7页和第 1 7 8页。 

® 同 上 ， 笫 1 7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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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否认联合王国依照在这个领土独立前适 用于它的条约所具有的任何义务或权利。 

(3) 坦噶尼喀所树立的先例，®许多其他新独立的国家都'曾仿照'办&'，但片 

面声明的格式则各有不同。 @ 

(4) 博茨瓦纳于一九六六年，赖索托于一九六七年，都发出声明，内容和坦噶 

尼 喀 的 相 同 。 @ 一九六九年，赖索托请秘书长向:联合囯所有成员国分发另一项声 

明，将一九六七年的声明所具体规定的审査双边条约的两年期间再延长两年。同 

时，它指出，它对于对多边条约的立场仍在进行审査中，根据其早先声明的规定， 

不需要正式延长期限。新的声明最后有下列通告： 

"赖索托王国政府愿意表明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不论在什么情形 

.下，，都不含有—根据这项声明，赖索托已以继承的方式加入任何特珠条约或表示 

任何特珠条约继续生效的意思。 " @ 

(5) 一九六八年，瑙鲁也紧聚地照着坦噶尼喀的方式，发表了一项声明，不过 

措词小有不同。但是，瑙鲁的声明，在实质的一点上确有不周，这一点要特别提 

出来，因为它可能和关于及边条约方面条约继承问题的习惯法规则是否存在的问题 

有关系。坦噶尼喀的声明，规定在临时审査期间届终时，坦噶尼喀将对于"这些 

条约之中适用国际习惯法的规定不能再认为存在的条约，将视为巳经终止。"® 

另一方面，瑙鲁的声明则规定瑙鲁将把"每一项这种条约视为已经终止，除非事先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于坦噶尼喀和赞西巴联盟后发表的声明，见下文第（10 ) 

段。 

(&关于东加的声明，见文件（A/Cl 4/263 )，"关于囯家继承的资料"（前引) 

的补编，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条约，东加。 

e M ± ,条约，博茨瓦纳和赖索托。 

@> n±,条约，赖索托。 

<8参看上文笫(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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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締约启一方协 m 吏该条约继续有效，"^而不必援引习惯法。此外，瑙鲁请 

求将它的声明散发给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和联合国各成员国。® 

(6)乌干达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给秘书长的照会®里声明对于，义边和多边 

的条约，应用了一种临时适用的划一办法。'这项声明说，对于由联合王国代表乌 

干达保护国依法締结的一切条约，或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独立日）以前扩大适 

用于乌干达的条约，乌干达将在相互的基础上，继续加以适用，至一九六三年底为 

止，但与关系另一方协议废止或修正者，则不在此限。声明又说，到这段期间终 

了时，或以同一方式通知的任何事后延长的期间终了时，乌干达将把这些条约视为 

已经终止，但"适用国际习惯法应视为继续有效者"则不在此限。声明又表示乌 

干达希望在所定期间届满前，外交谈判的正常程序将使它能够和有关的国家就条约 

的继续生效或修正的可能达成圆满的协议；同时，对于多边条约，它表示有意在同 

一期—间内，通知保管机关它对每一项条约所要采取的措施。象坦噶尼喀一样，乌 

干达明白表示，在审査期间中，条约的其他各方，可在相互的基础上，认为这些条 

约对乌干达依然有效。 @ 

®美国国务院，有效条约，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美国的有效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 

列单，国务院出版物笫8628号，华盛顿 /美国政府印务局，笫169页。 

@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来函中声明的全文已经秘书长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 

分发（工：E 222 ；NAURU)。 

<ë参看联合囯，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179页和笫180页。又参 

看囯际法协会，独立对条约的'影响（前引），第386页，一九六三年笫二号 

会议文件中乌干达政府的^#性说明。 

@禮乌干达的声明中，所作说明只提到多边条约；但是乌干达的意恩似乎明明白 

白地是在审查期间内，任何条约的締约一方，都可在相互的基础上，认为条约 

对乌干达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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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和马拉威"随后请秘书长将fe们以和乌干达相同的方式所作的声 

^通知联合国各成员国，肯尼亚的声明载有增加的一段，对于所谓的处分条约有点 

关系，这一段的全文如下： 

"这项声明的内容，不应妨害或视为妨害肯尼亚国对第三方的现有领土要 

求，和肯尼亚国根据某些囯际条约或构成协定的行政安排，最初固有的处分性 

的 权 利 。 " 

(7) 一九六五年九月，赞比亚送给秘书长一项声明，内容略有不同： 

"敬启者，'赞比亚政府深知允宜维持现有的法律关系，并深知依照国际法 

履行条约承诺的义务，兹承认 联合王国政府关于北罗德西亚的许多条约权利和 

义务，根据习惯国际法由赞比亚于独立之日起继承。、 

'"但是，鉴于很可能根据习钹囯际法，某些条约在赞比亚独立之日已经失 

效，因此对每一项条约都似乎必须作法律上的审査。这种审查完成后，当再 

指明依照习惯囯际法或许已经失效而赞比亚政府愿意视为已经失效的任何条约。 

"赞比亚对于条约的继承问题，由于将外交权力交付给罗德西亚和尼亚萨 

兰联邦这件事所引起的法律问：题，而变得非常复杂。在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以 

前，前联邦所订的条约对赞亚还有多大的效力，依然是不可知的事。 

" 在决定把一项条约视为已经失效以前，应该推定赞比亚依法继承了每 

一项条约，而且在行动上也以这项假定为根据。如果赞比亚政府认为它已依 

法继承了一项条约，而愿终止这项条约的执行，它会在适当的时间宣告依条约 

的规定终止其效力。 

"赞比亚政府希望将这封信分发给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和联合国各专门机 

构，以便让它们知道这个政府的态度。"⑩ 

@ 肯 厄 亚 声 明 全 文 见 文 件 . 4 / 2 6 3 " 关 于 国 家 继 承 的 资 料 " ( 前 引 ) 补 编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条约，肯尼亚。 

®马拉维声明全文见同上，马拉维，条约。 

0 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条约，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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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圭亚那、巴巴多澌和毛里求斯也发表了同样形式的声明。W 巴巴多澌和毛 

里求斯的声明并à:有相当于赞比亚声明笫三段的一段，圭亚那的声明却载有和笫 

三段仿佛的一段，其中述及圭亚那的特殊情况，全文如下： 

"由于不列颠王国取得英属圭亚那的方式，并由于在那天以前的历史，现 

在必须审査在一八〇四年以前所签订的条约之中有那一些依习惯国际法依然有 

效。，， 

(8) 在上述各案中，联合王国都请秘书长向联合国各成员国发出一项正式的否 

认，用坦噶尼喀一案相同的方式，停止联合王国的一切义务或权利。 @ @ 

(9) .一九六八年，斯烕士兰以简单而详尽的内容提出了它的声明： 

"谨代表斯威士兰王国政府宣布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起两年以内，斯威 

士兰王国政府接受独立前英囯政府代表斯威士兰王国所承认的一切条约权利和 

义务，.在这段期间内，将对订有这种权利和义务的条约和国际协定加以研究来 

' 确定在两年期间届满时，那些权利和义务将予承受，那些将予停止承受，那些 

将在对特珠问题有所保留的情形下予以承受。" @ 

这份声明送交了秘书长婧他分送给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成员。 

Û0)̶九六四年，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囯联合成为合一的主权 

国家，随后定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联邦成立的时候，这个联邦共和国写给 

秘书长一份照会，通知他所发生的情形并接着说： 

"谨请秘书长注意：坦噶尼喀联合共和国和桑给巴尔宣布它现在是一个受 

@ n±,条约，圭亚那，巴&多斯和毛里求斯。 

@ i ï联合囯，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 1 7 8页和笫 1 8 0页，以及 

文件A/Cïf.4/263，秘书处对这份文件的补编，联合王国，条约，肯尼亚，马 

拉维，赞比ÎE，圭亚那，博茨瓦纳，茱索托，巴巴多斯，毛里求斯。 

©见上文笫(2)段。 

⑩见文件 A / d 4 / 2 6 3，秘书处对"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 (前引 )的补编，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囯，条约，斯蒇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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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拘束的单一会员国，又坦噶尼喀共和国或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 

或囯际组织之间的一切国际条约和协定，只要其实施符合联盟规章所定的基本 

立场，将在締约时所定的区域范围内，依照国际法的原则，继续有效。" @ 

这一照会最后请求秘书长将其内容通知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囯，联合囯所有主要和辅 

助机构，以及各专门机构。这份照会没有规定坦噶尼喀于一九六一年所发表的早先 

声明继续有效，也没有提到那分声明，但是，同样地，它也没有宣布早先的声明无 

效，裉据其关于以前对坦噶庀喀颔土生效的条约的规定，似乎是要让它继续有效。 

(11) 两个原为比利时属地的国家也发表了声明，经分发给联合国的会员国。 

卢旺达一九六二年七月的声明，措词十分笼统： 

"卢旺;达共和国对于卢旺达共和国没有宣布废弃或它还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的经比利时签订而适用于卢旺达的国际条约和协定，保证予以遵守。 

"共和国政府将决定那一项囯际条约和协定在它看来应适用于独立的卢旺 

达，并将以国际惯例为根据办理此事。 ' 

"这些条约和协定已经受到且将继续受到详细而不断的研究。" @ 

(12) 另一方面，布隆迪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发出了一项详尽得多的声明，和坦 

噶尼喀的声明有点相似。它的内容： 

"布隆迪王国外交和对外贸易部谨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表示敬意，并请他 

注意以下的声明，其中说明丁布隆迪政府对比利时于布隆迪独立前所签订而适 

用于布隆迪玍国的囯际协定的立场。 

@见国际法协会，独立对条约的影响，(前引），笫 3 8 1至笫 3 8 2页；及美国 

国务院，有效的条约，截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美国的有效条约和其他国际协 

定列表（华盛顿，政府印刷局，一九六八年），第200页。 

@见上文笫(2)段。 

©见，合 ©，关于囯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1 4 6页。这一声明系由比利时 

政府于一九六二年送交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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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布隆迪王囯政府准备继承双边协定，但有下列保留： 

"(1)有关的协定必须继续生效四年，也就是说，自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 

布隆迪独立之日起，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止； 

"(2)有关的协定必须在相互的基础上加以适用； 

"(3)有关的协定必须可以由当事双方以协定续订之； 

"(4)有关的协定必须已经有效实施； 

"(5)有关的协定必须遵守国际法关于修正及废止国际文书的一般条件； 

"(6)有关的协定不得有违布隆迪王国宪法的文字或精神。 

"这段期间，"届满时，有关方面未予续订的任何协定，或依习惯国际法的规 

-定业已停止生效的任何协定，布隆迪政府都认为已经失去效力。 

"同样的，任何和上述保留不相符合的协定，也被視为无效。 

"关于独立布隆迪所締结的双边协定，政府将于内部宪法程序完成后，将 

这种协定提交秘书长登记。 

" n .布隆迪政府准备继承各项多边协定，但有下列保留： 

"(1)这些协定所涉及的问题必须仍有意义； 

"(2)'根据布隆迪王国宪法笫六十条的规定，这些协定必须不会涉及国家 

的任何开支，或只是约束布隆迪。依照宪法的m定，这种协定必须经议会批 

准才能生效。 

"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多边协定，布隆迪政府打算对每一项这样的条约 

明白表示它的意思。‧对于其规定经布隆迪按照惯例默认适用的较新的协定， 

也适用这个办法。布隆迪政府可以承认它们的效力，或者提出保留，或者宣 

布这些协定无效。对于每一项协定-它都.会个别通知保管机关它愿意自行加 

入接受其约束，还是通过继承来接受约束。 

"'对于公开签字的多边协定，政府不久将派出具有必要权利的全权大使， 

执行这种公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照会将这段期间再延长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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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但是，在过渡期间内，政府将实施下列临时性的规定： 

"(1)凡是在相互的基础上有效实施的区域多边条约或世界性多边条约的 

任何当事国，在有进一步的通知以前，仍有权利在其与布隆迪政府的关系上继 

续认为这项条约有效; ' 

"(2)过渡期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结束； 

"(3)本声明的任何规定，不能解释为侵害到布隆迪王国的领土完整，独 

立或中立。 

"外交部敬请秘书长将本声明作为联合国文件分给各成员国，并借此机会 

向秘书长表示最崇高 :的敬意。® 

È在这项声明中，关于在这段审查期间其他当事国可以继续认为条约对布隆迪生效 

的明文规定，似乎只与多边条约有关。 

(13)这里谈到的几项声明，并不吻合任何既定的条约程序。将这些声明送给 

秘书'长，并不是由于他根据宪章第一〇二条担任条约登记和公布的资格。将这些 

声明送给秘书长的附函，也没有要求将它们登记或依联合国有关的规定将它们整理 

汇编或记录。因此，各项声明都没有登记或归档并记录；也没有将它们以任何方 

式登载在联合S条约汇编里。同样的，这些声明也并不是因为秘书长是多边条约 

的保管机关的资格而送给他的。这些.声明所牵涉到的数目相当大的多边条约，无 

疑都是秘书长保管的条约。但是，声明也牵涉到许多双边条约，都是没有保管机 

关的，还有若干多边条约的保管机关不是秘书长。这些声明之送给秘书长，似乎 

是在比较一般的基础上，送给经联合国特别授权对关于条约的文书执行公布职责的 

囯际机构，甚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方使的外交渠道，以便将这些声明分发给联合国 

@见国际法协会，笫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伦 

敦，一九六九年)，笫617— 619页，C关于新国家对被继承国条约和若干其他 

义务的继承问题委员会临时报告，附件A，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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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成员国和专门机构成员，将这些文书通知它们。 

(14.)不象移交协定，这些声明是直接向其他当事囯家，也就是在新独立国家独 

立以前适用于其领土的条约当事国发出的。它们似乎都用某种方式，载有声明国 

以相互为基础所作的约定，在对每一项个别条约确定其立场以前，表示愿在独立后， 

暂时继续适用这些条约。因此，声明的第一个目的，似乎是以不同的环境中建立 

一种条约关系，类似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在条约生效前暂时适用的笫二十五 

条的内容。至于新独立囯家对于条约的确定参加问题则须对每一项条约在审査期 

间内分别加以决定，而在同一段期间内，条约在相互的基础上暂时适用。 

(15) 虽然在拟订方式上有若干不同，坦噶尼喀式、乌干达式和斯威士兰式的措 

词，都证实了上段所说的一切。甚至赞比亚式的声明，虽在态度上更肯定地愿意 

继承被继承国的条约，也明白承认根据习掼法若干条约也许在独立的日期失效；它 

们没有作任何说明，来指出那一种条约应视为由声明国继承，那一神条约根据习惯 

法应视为可能巳经失效；而且它们都明白表示，每一项条约都必须通过法律上的审 

查，以便确定它是否已经失效。 

(16) 虽然发出声明的对象有许多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声明国独立前适用于其领 

土的条约的当事茵，但声明本身仍是一种片面行为，其对条约其他当事国的法律效 

力，不能只凭声明S的意志而定。只有新独立国家可被视为依国际法具有在独立 

后一定期间内临时适用被继承国条约的权利，情形才是如此。但是，这种权利似 

乎在国^惯例中没有任何基础；事实上，许多声明本身，都明白假定条约的其他当 

事囯可以任意接受或拒绝声明国临时适用其被继承囯条约的提议。同样的，条约 

本身通常也不会想到"临时当事国"或"临时适用"的可能。因此，声明的法律 

效力，似乎是替新独立国家和被继承条约其他个别当事国之间提供了一种简化附带 

协定的基础，以便于独立后临时适用各项条约。协定得为明文规定，但同样地也 

可由声明所涉任何条约的任何个别当事国的行为产生，特别是该国表示认为条约仍 

对领土适用的行为。 

(17) 当然，并没有什么可以胆止一个新独立的阖家发表一项片面的声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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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布它自已认为或希望别ÎU将它看作是独立前被继承国适用于其领土的各项条约， 

或若干条约的当事国。可是即使这样，既然声明不会因此就对别国有约束力，它 

的法律效力仍单纯地决定于本条款关于通知对多边条约的继承和以协定使条约继续 

生效各条的规定。换句话说，对于被继承国的条约的笫三方当事囯，这种片面声 

明的法律效力，便类似移交协定的效力。 

(18)在上述现代的惯例中，继承国片面声明的主要作用是便利早先适用于有关 

领土的条约的临时适用；这些声明大部分都是由新独立的国家发表的。不过，这 

种片面声明的内容可以是一般性的，不以临时适用为限，它也可能是新独立国家以 

外的继承囯所发表。因此，委员会决定将关于片面声明法律效力的规则订成一般 

性的，并将其列入笫一编的一般规定之中，和处理移交协定的条款在一起。 

09)同时，鉴亍遇国家继承时临时适用条约的主要重要性似乎实际上是以新独 

立的国家为限，委员会决定分别处理这个主题，并将这方面的必要规定，列入本条 

款草案第三编的特别一节(笫四节）。 

(2))至于本条，委员会决定比照第七条（移交协定）的内容来加以拟订，因为 

具体规定继承国的声明对被继承国的条约缺乏任何直接效力的消极规则，对两种情 

形都适用，虽然声明和移交协定两者所根据的法律考虑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21)因此，本条笫一项规定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日期根据对一个领土有效的条 

约而具有的义务或权利，并不g因为继承a作片面声明宣布此等条约对其领土继续 

有效，而就成为继承国的义务或权利，或成为条约其他当事国的义务或权利。 i 

二项规定遇有这种情形"国家继承"对于在a家继承日期对该领土有效的条约"所 

生的效果，、以本条款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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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九条 

规定由继承国参加的条约 

1. 条约如规定遇有国家继承发生时，继承国可有选择权利自认为该条约的当 

事国，该国得依照该条约的规定，或于缺乏此种规定时，依照本条款的规定，通知 

其对条约的继承。 

2. 如条约规定遇有囯家继71发生时，继承国应被视为当事国，这种规定必须 

经继承摆以书面明白表示同意被视为当事国，方始发生效力。 

3. 遇有第1、 2两项所规定的情形，凡确定其同意为条约当事国的继承国， 

视为自继承日期起成为当事国，但条约另有规定或另有协议时，不在此限。 

评 注 

(1) 由本条的题目可以知道，它是关于继承囯根据条约本身的一项规定参加一 

项条约的情形，这和由普通继承法产生参加权利的情形不岡虽然这种规定并不太多,《 

有种种;、条约.多数是多边条约载有用意在预先订明国家继承发生时条约之适用的规定。 

条款 A中可以提到某一种类的国家，"或一个特珠的囯家。常常是，当对原先的条约 

或对该约的一项订正或修正进行谈判时，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继承国的出现已达接近 

完成的阶段，条约里才列入这些规定。 

(2) 举例来说，一九四七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二十六条第五项(^款（经一九 

五五年的议定书修正）规定： 

"如由某一締约国代其接受本协定之任何关税领土，在其对外商务方面， 

或在本协定所规定之其他事项方面，享有或取得完全自主，而该次享有或取得 

完全自主之事实，复经该负责締，声明属实时，该关税领土，应自该声明时 

起，视为本协定之締约国"。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七八卷，第 2 0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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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列入总协定原有条文的条款⑩似乎目的在使某一种自治的附属领土，成为总 

协定的单独締约方，而不是提供一种途径，使得新独立的囯家继续成为总协定的締 

约国。C®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是通过这一款所定的程序成为总协 

定的締约国的。而且，締约各方根据一系列的建议，觉得有补充这个条款，增添 

"临时适用"，所谓"事实上的适用"⑩的程序的必要。 

(3) 所得的总结果是：根据笫二十六条第五项丙款的规定，有五个新独i的国 

家，只是由它们的被继承国提名，接着由现有的締约国发表一项声明，而成为总协 

定的締约国；并有二十四个别的国家于临时事实上适用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提名 

和声明而成为締约国。此外，有八个新独立的国家在对应否成为締约国作出最后的 

决定以前，正根据各项建议继续在事实上适用总协定。⑩又：依照总协定第二十六 

条笫五项丙款成为締约囯的国家，被働默示司意戍为独立前适用于其领土的从属总协 

定多边条约的締约国。 

(4) 在各种商品协定中，也可找出规定继承国参加的其他的例子：一九六〇年 

和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届⑩和笫三届^国际锡协定；一九六二年的囯际咖啡协定;⑩ 

®最初是总协定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一部分，后来，依照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mi正议定书成为第四项丙款，然后依照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生效的一九五 

五年另一份议定书成为第五项丙款（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 

二卷，笫 7 3页，文件 A / C N j / ^ O O和 A d d . l和 2，注 5 4 8 ) 。 

缅甸、锡兰和南罗得西亚是有关的领土 （同上，注549 ) 。 

同上，第74页，第321——"325页中载有这些建议的详情。 

同上，笫 7 6页起，第 3 3 2 ~ ~ 350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〇三卷，笫3页。 

同上，第六一六卷，第317页。 

同上，第四六九卷，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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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九六八年的国际糖业协定。^ 一九六〇年第二届国际锡协定第二十二条第六 

项原文如下： 

"经任何締约国政府根据第三条或本条第二项的规定声明分别参加的国家或 

领土，应于成为独立国家时，被视为缔约国政府，^一若这些国家政府是巳参加 

本协定的原始締约国政府。* " 

这一款如果照字义解释，似乎是规定自动地将新独立的国家变成单独的締约囯。但 

是经从保管机关确切察悉，成为一九六〇年锡协定締约国的新独立国家⑩并不是照笫 

二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加入的。同样地，虽然一九六五年第三届国际锡协定第二十 

五条第六项也载有显然是规定自动参加的一款，但根据保管机关的资料，并没有任何 

新独立国家根据这一款成了締约囯。 

(5) 一九六〇年锡协定笫二十一条第一项对现在谈到的一点也有关系。它规定 

协定应公开"由出席的政府"签署，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其中有扎伊 

尔和尼日利亚，两个国家都是在规定签署的期间届满以前成为独立国的。这两个新 

的国家都依照笫二十一条第一项，签署了这项协定，随后交存批准书而成为締约国。 

因此，它们似乎是宁愿照这个程序办理，而不愿援引第二十二条第六项自动参加的规 

定。卢旺达——乌隆迪的情形也表示出并不是要全照自动参加的规定办理的。比 

利时代表它自已和卢旺达——乌隆迪签署了这个协定，但随后又明白表示批准文件以 

比利时为限，以便使卢旺达和乌隆迪自作决定。这些国家独立后似乎并没有采取行 

动来参加协定。 

(Ë) 一九六八年联合国糖业会议:会议记录摘要（联合囯出版物，销售品编，E*69' 

I E . D . 6 )，第56页，附件三。 

©扎伊尔'〔刚果共和国（雷堡市）〕和尼日利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〇三眷 

第 4页，第 1 1 5页和笫 1 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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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九六二年国际咖啡协定再度替变成独立国家的领土作了规定，但却是出于给新 

国家权利的方式，使新国家独立后于愿意的时候，可成为协定的当事国。因此，第六十七 

条第一项于规定可将协定扩大适用于附属领土以后，又在笫四项中规定： 

"依本条第一项扩大适用本协定的领土随后成为独立时，其政府得在取得独立后 

九十天内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声，已承担协定締约国的义务和权利。 w'该国于通知之 

日起，成为协定的当事国"。⑩ 

但是没有任何领土于变成独立国家后行使权利，通知秘书长——他是保管机关——承当一 

个单独的締约国的身份。在两个有资格援引第四项的国家中，一个是巴巴多斯,它承认根 

据这一项它只要通知秘书长便有权利成为締约国，但特别提到笫六十七条第四项，说它不 

愿承抠一个締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另一个是肯尼亚，它让九十天届满，而没有成为締约 

国，但于独立之日起三年后，交存了一份加入文书，而成为締约国。 

(7) 象一九六〇年的锡协定一样，一九六二年的咖啡协定在其最后的规定——笫六十 

二条——中订明，它应公开由独立前以附属领土的资格派有代表出席会议的任何国家政府 

签署。乌干达是在这种情形下派有代表的领土之一，它在规定的签字日期届满前取得了 

独立，便先经签署后经批准⑩这项协定而成为当事国。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四六九卷，第238页。本段经一九六八年咖啡协定采用为第 

六十五条第4项。 

© 联合国：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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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载有类似条款的唯一另一项多边条约似乎又是一项商品协定：一九六八年 

的国际糖业协定，其第六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和一九六二年咖啡协定第六十七条第 

四项的规定大致相同⑩，较早的一九五八年糖业协定并没有载有这个条款，本 

协定"扩大适用"到的附i领土， 一旦变成独立，便产生了种种的问题。但是，新 

的糖业协定还嫌太新，其第六十六条第二项还没有实际上受到援引。 

(9) 及边协定载有一个条款，就一个领土独立后将来的参加加以规定其例子是 

英属圭亚那独立前不久联合王囯和委内瑞拉间所締结的一九六六年日内瓦协定，这 

项协定 ©是解决联合王国和委内瑞拉间关于英属圭亚那一委内瑞拉边界"争议" 

的。这项协定在序言里说它是在联合王国"和英属圭亚那政府咨商后"才订立的， 

并说它顾到了后者即将独立，它的第八条规定： 

"英属圭亚那取得独立时，圭亚那政府将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 

府和委内瑞拉政府之外，成为本协定的当事国"。* 

在独立以前，这项协定便经当时还是"英属圭亚那"的众议院批准。而且，委内瑞拉 

在通知秘书长这项条约在该国和联合王国间生效时，提请特别注意第八条的规定，依 

这条的规定，圭亚那于取得独立后将成为当事国。实际上，几个星期以后，圭亚那 

就取得了独立，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从此便以这一条作为根据,认为后者己成了日内瓦 

协定的第三个和单独的当事国。 

M参照上段所提到的国家惯例，委员会认为应该分别说明本条笫一项和第二项 

所订的两项规则。第一项是关于比较常见的事例，也就是继承国根据条约有选择权 

$[自认为条约当事国的情形。这些情形似乎切合ft也纳公约第三十六条（为第三国 

规定杈利之条约）的规定。但是，'不论一个继承阖是否可以被看作条约的第三国， 

@)参看一九六八年联合国国际糖业会议:会议记录摘要(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 

号：1]。69。11：.]).6),附件三，第73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 y五六一卷，笫 3 2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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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显然可以行使权利成为当亭国，只要对于这一点，条约已有了具体的规定。同时， 

这项权利的行使当然要遵守条约关于程序的规定，在没有这种规定的时候，就得遵守 

本条款草案所载关于条约方面国家继承的一般规定；笫一项中也有这样的说明。 

a i )笫二项系关于一项条约订明于国家继承时应把继承囯看作当事国的事例。 

在这些事例中，条约的规定不仅是给继承国选择权利成为当事国，而且似乎有意作为 

一种方法，自动地使继承国有了自认为是当事国的义务。换句话说，这些事例似乎 

合于维也纳公约笫三十五条的规定(为第三国规定义务 之条约）。根据这一条的规 

定，条约为第三国观定的义务须经笫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于是，问题便是：当继 

承国的领土仍属被继承国的主权管辖时，条约对这个领土原有拘束力，这个事实有没 

有任何影响。委员会同意.不应该有何影响。不然的话，原先的当事国便可将义务 

的继承强加给新独立国的国家，这样一来便抵触了本条为新独立囯家所规定的关于对 

条约继承的一般规则。因此，第二项规定条约的规定"必须经继承国以书面明示表 

示同意被认为当事囯，方始发生效力"。因此，根据这一项的规定，应视为继承国 

亳无义务只单凭条约的条款就成了当事国。"被视为当事囯"一词，是要概括条约 

用语中的一切有关的说法，例如"应成为当事国"或"应被视为当事国"等等。 

(12)委员会认为在各种情形中应该规定须有继承国随后表示接受的若干证据，虽 

则事实上在有的情形下，特别是在条约締结时领土自治已达接近完成^段的情形下，也 

许已经就领土独立后将来的参加条约问题和领土的代表有过商量。 

d3)从国家继承日期到继承国表示同意的时候，中间这段过渡期间条约.是否继 

续适用的问题，,经若干委员提出,因此委员会决定加上第三项所载的规定。因此，I^f的 

规定便是旨在确保不断的适用，规定作为一般性的规则，继承国如果根据本条第一项 

和第二项的规定同意被视为一个当事国，该国应自囯家继承日期起被视为是当事画„ 

这个一般性的规则,又以结尾的但书附了一个条件，这个但书是："条约另有规定或另 

有协议时，不在此限"，这一但书确保了条约本身的规定和各当事国的自由。 

(14)虽然本评注中所记录下来的最近的先例，都是关于新独立的国家，而且主要 

是关于多边条约，夯员会考虑到所涉的原则事项，仍认为应该以一般性的用语来拟订 

余九条的规定，以便使它们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继承的情形并适用于各式各样的条约。 

因此，它将这一条列入本草案的一般规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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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领土的移转 

笫十条。领土的移转 

一 
遇有在一国主权或管理下的领土成为另一国的一部分时： 

(a)自继承日期起，被继承国的条约对该领土停止生效；又 

自同一日期起，继承国的条约对该领土生效，但从个别条约的情形可知或 

另经确定这项条约对该领土的适用不合其目标及宗旨时，不在此限。 

评注 

(1) 本条系关于一项规则的适用，法学家们通常将它叫作"移动条约边界"规 

则，这种情形是说本身不是国家的一个领土在主杈从属上发生了变化，而继承国又 

是已经存在的一个国家。因此，这一条所涉及的情形并不是国家的合并或一个国 

家并入另一个囯家，也不是新独立国家的出现。移动条约边界的原则也以不同的 

程度在若干其他情形中发生作用。但是，在这些其他情形中，它是和别的规则一 

起发生作用的，而在本条所规定的情形下——块领土经移转而并入一个现存的国 

家一移动条约边界的规则却是以其自己的单纯方式发生作用。虽然在某种意义 

上说来，这项规则是许多国家对条约继承的法律的基础，但现在谈到的情形是一种 

特别的国家继承，委员会认为应该将它列入特别的一编中。考虑到它和其他方面 

的关系，委员会决定将它列入草案的笫二编中，紧跟着笫一编的一般规定。 

(2) 简单说来，移动条约边界规则的意思是：当一个领土所属的主权有了变化， 

它自动地脱离了被继承国主权的条约体系，而进入继承国主权的条约体系。因此， 

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积极的方面是：自继承之日 1起，il 

承国的条约自动对该领土适用。消极的方面是：被继承国的条约也于那夭起自动对那 

个领土停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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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个规则，由于它只是规定以一个条约体系代替另一个条约体系，乍看起 

来，似乎并不牵涉到任何国家对条约的继承。不过，就本条款草案所用观念的意 

义来说，这项规则所概括的情形，确实牵涉到"国家继承"，也就是对一个领土的 

国际关系的责任，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且，这项规则在国际事务中 

已经稳定地确立，法学家们也普遍地将它列入国家继承的情形之中。至于这项规 

则的道理，只要提到维也纳公约笫二十九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除经证明有不同 

意思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这一点的一般意义就是说， 

在任何时候，一国对于它拥有主杈的任何领土是受条约约束的，但是对于它不再拥 

有的领土，也同样的不受约束。 

(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斯拉夫建国时，塞尔维亚以前所有的条约，被视 

为都可适用于南斯拉夫的整个领土。 诚然，有人疑问不将南斯拉夫看作一个新的 

国家而将它看作是扩大的塞尔维亚，是不是正确，然而在国家惯例上，这种情况都 

被当作一种情形处理：就是塞尔维亚的条约被视为当然可以适用于整个南浙拉夫。 

就塞尔维亚和主要同盟和协约国的一切条约来说，圣日尔曼条约笫十二条似乎含有 

这个意思秒美国后来所采取的立场是：塞尔维亚和美国之间的条约，继续适用并 

扩及于整个南斯拉夫^同时，许多中立国家，包括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 

士，也似乎承认塞尔维亚条约继续适用并扩及于南斯拉夫。美国的立场由国务院 

在伊凡塞维克对阿杜克维克一案@中以法院襄助方式提出的备忘录中，已经特别予 

®联合王国,条约汇编（一九一九），笫十七号〔^叱 4 S I〕（伦敦，政府印务 

局，一九一九），笫94页。 

®见吉.赫.哈克华尔兹，国际法文摘(华盛顿，政府印刷局，一九四〇年至一 

九西四年），笫五卷，笫374 ― 375 1;美国对外关系（一九二七年） 

(华盛顿，政府印刷局，一九四二年），笫三卷，笫842 ― 843页。 

@见姆‧姆‧怀德曼，国际法文摘（华盛顿，政府印刷局，一九六三年），第二 

卷，笫940 — 945页，特别是笫944—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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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明。 

(5) 在这项规则的适用更近一点的例子中，可以一提的是，纽芬兰成为加拿大 

的一部分时，加拿大的条约对纽芬兰的扩大适用律一九五二年当厄立特里孚变成埃 

塞俄比亚联邦的一个自治单位时，埃塞俄比亚条约对厄立特里亚的扩大适^， ® 当 

法梦葡前属地并入印度时，印度条约对这些地区的扩大适用，以及当荷兰将西伊里 

安领土移转给印度尼西亚时，印度尼西亚的条约对这个领土的扩大适用轡 

(6) 笫十条订出了上述移动条约边界规则的两个方面。这一条，象整个条款 

草案一样，要参照笫六条来了解它的意恩一这一条将本条款的适用于合法的情况 

为限一并参照笫三十一条，其中一个保留条款涉及军事占领等等的情况。.这一 

条只限适用于对领土主权或管理权的正常变化；笫三十一条表明虽然在开头一句话 

中用了"或管理"的字样，这一条仍不包括军事占领的情形。用了"或管理"一 

词，是为了包括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移转的领土并不属被继承国的主权，而 

只是受负责其国际关系的管理国的管理。至于第六条，尽管以合法情况为限的规 

定适用于整个的条款草案，但有的委员认为它对现在谈到的一点是有特别重要性的。 

(7) (a)款规定了消极的方面，也就是自继承日期起，被继承国的条约对成为另 

一国一部分的领土停止生效。由条约法的观点看来，这项规则的此一方面可以参 

照若干原则来加以解释，诸如规定条约之领土范围，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或情况 

@见,例如乂件A/CE. 4/243，笫85 — 1 0 1 段 ， 及 4 / 2 4 3 / A d d . 1，笫 

1 3 7段。 

®见由秘书长担任多边协定保管机关的办法摘要（ST/LEG/ 7 )，笫63页；及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笫二卷，.笫 8 7页，文件 4 / 2 2 5,第:102 

—103段，及文件A/CE. 4/243/Add. 1，（参看上文注2 6 ),笫128段。 

©见，例如，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笫 9 3页，文件A/ 

4/2 2 5 ,笫 1 2 7 ― 1 2 8段。 

® 同 J i ， 笫 9 4 页 ， 笫 1 3 2 — 1 3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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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改变等原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笫二十九条，笫六十一条和笫六十二条）。 

因此，对于不再属有关当事国主权或管理权的领土，条约的权利义务即告停止生效。 

(8) 当然，（a)款所谈到的被继承国的条约，只是指这些条约对已脱离其主权或 

管理权的领土的适用。除了它们的领土范围有所缩小以外，该国的条约通常不受 

失去领土的影响。只有遇到所涉的那块领土原是某一条约的标的，或其一大部分 

标的的情形时，条约对被继承国本国其余的领土的适用才因为不可能履行或情况之 

基本改变而有了存废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根据维也纳公约所制定的条约法 

一般规则来解决问题，在本条款中似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规定。但是，在这一点 

上，若千委员想起，根据维也纳公约笫六十二条笫二项乙款，（情况之基本改变)， 

情况之基本改变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的理由，"倘情况之基本改变系援引此 

项理由之当事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国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 

之结果"。 

(9) 若千条约，更具体说，就是一般的多边条约，条约本身于继承后仍可能适 

用于这个领土，简单的理由是，继承国也是这项条约的当事国。当然，在这种情 

形下，就没有对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或杈利的任何继承或是否继续的问题。反之， 

就是在这些情形之下，领土的条约体制也还是发生了变化，该领土现在单凭继承国 

的独立参加条约，而受条约的拘束。例如，对于领土，被继承国对条约所作的任 

何保留就不再相关，而继承国所作的任何保留便有了关系。 

(10) 本条工盘规定了移动条约边界的规则在对并入现有国家的领土适用时的积 

极一面，这一款规定自国家继承日期起，继承国的条约对该领土生效。根据这一 

款的规定，继承国的条约被视为自动适用于新取得的领土。 虽则在若干情形之下， 

继承国条约体制对新得领土的适用可以说是由于它和条约其他当事国间默示或其他 

方式的协定，'在多数情形下，移动条约边界是一项自动的过程。适用于这个领土 

的条约体制的变化，应该推定是它移属现在负责其对外关系的国家的主权或管理杈 

之后所生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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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D但是，对于具有限定领土范围，不包括继承国新取得的领土的若干条约， 

应属例外。这说明了乙款为什么加了以下的但书："但从个别条约的情形可知或 

另经确定这项条约对该领土的适用不合其宗旨及目标时，不在此限。，， 

Û3最后，第十条也应该参照本条款草案笫五编第二十九条和笫三十条所规定 

的关于条约所确立的边界体制或其他领土体制的具体规则，来了解它的含意。 

笫三编 

新独立国家 

笫一节、总则 

笫十一条.对于被继承国条约的地位 

以不违背本条款的规定为限，新独立国家对于任何条约，不只是因为在国家继 

承曰期该条约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而有义务维持该条约的效力或者成为该条 

>的当事国。 

评注 I 

(V这一条就新独立国家对于被继承国原来适用于新独立国领土的条约所处的 

地位，说明一般的规则。 

(2)新独立国家继承被继承国条约的问题有两方面：（a)该国在国家继承后是否 

有义务将那些条约继续适用于其领土， 0>)该国在国家继承后是否有权利以自己的名 

义视它本身为条约的当事国。委员会认为条约继承的这两方面不能当作同一问题 

看待。如果一新独立国家应认为当然受其被继承国条约义务的拘束，那么根据相 

互原则，就需要视为它也有杈援用条约内所载的权利。同样地，如果一新独立国 

73 



家具有并可主张一种权利被视为被继承国条约的当事国，那么根据相互原则，就须 

它同时受条约内所载义务的拘束 n 但是，相互原则却并不要求一国于有权利认为 

它本身是条约当事国时，就同时非成为当事国不可。譬如，一国签署了一个须经 

批准的条约，便有权成为当事国，但并没有义务这样做。简单地说，一个新独立 

国家是否有义务视它本身为被继承国条约的当事国的问题，在法律上与它可否有权 

利认为或使自己成为那些条约当事国的问题，是全然不同的。显然，如果一个新 

独立国家在法律上有承担其被继承国的条约的义务，那么它是否有权利要求取得这 

些条约当事国的地位，就成了不相干的事。因此，笫一点是要决定这种法律的义 

务在一般国际法上是否存在，而本条所指的就是这一点。 

(3) 多数箸作家认为新独立的国家，除关于"地方"或"不动产"的义务外， 

应当象一块空白石版一样开始囯家的生活，这种意见有国家惯例为证。这种空白 

石版原则一般都承认是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早年从原先是殖民地（美国; 

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或者从继承或解体过程（比利时、巴拿马、爱尔兰、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芬兰）中产生出来的新独立国家的实例，都适用这种说法。关于 

这一点，特别明显的是联合王国关于芬兰对独立前俄国对芬兰适用的各项条约所处 

地位所发表的声明： 

"我获知遇一个从老国家一部分脱离出来而成立新国家的情形，新国家并不 

继承老国家的条约，不过老国家对于具有地役权性质的例如河川航行等问题所 

负的义务，'通常是由新国家承受的。因此，芬兰同联合王国之间现在没有任 

何 条 约 存 在 。 " ® 

(4) 联合国秘书处一九四七年关于巴基斯坦对于联合国宪章所处地位的法律意 

见，对法律的看法也与此相同。秘书处假定这件事的情形是一个现有国家的一部 

@麦克奈尔（ A。 D. Mc^air)国际法:英国惯例和意见，增订本（牛津大噝出版 

部，一九六一年），笫605页。并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笫二 

卷 ， 笫 1 2 2 页 ， 文 件 4 / 2 2 9 ， 笫 1 0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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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脱离成为一个新国家，所以表示意见说： 

"脱离出来的领土巴基斯坦将是一个新国家；它没有老国家的条约权利和义 

务，也当然没有联合国的会籍。 

"在国际法上，这种情形同爱尔兰自由邦脱离大不列颠和比利时脱离荷兰相 

似。在这些情形中，脱离的部分被认为是一个新国家；其余部分继续是一个已 

存在的国家，具有它以前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 

今天，各国和各组织关于新独立国家参加多边条约的惯例，照其演进情形来看，可 

能须对那种说法略加修改，并且在参加一般多边条约和参加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两 

者之间划出较明显的区别。可是纵然这样，秘书处于一九四七年提出的意见，其 

中说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新国家没有被继承国的任何条约权利，必定是出于"空白石 

版"的学说，并且证实这是当时的"传统的"和一般公认的意见。 

(5)关于双边条约方面"空白石版"学说的例子，在秘书处的研究报告®，"国 

家对 X边条约的继承"和"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 ®刊物中可以找到。举例来说, 

阿富汗对于它和巴基斯坦有关一九二一年英阿条约所定疆界的争端就援引"空白石 

版"的学说P>同样地，阿根廷在断定巴基斯坦对一八八九年英阿引渡条约@的地 

位时似乎是根据"空白石版"原则，不过阿根廷后来同意视该约在阿根廷与巴基浙 

坦之间有效。以色列对以前适用于巴勒斯坦的条约所采立场似乎是"空白石版" 

©巴基斯坦对这项假定提出异议。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笫 1 0 1页，文件 A / C I f . 4 / 

1 4 9 和 A d d . 1 ，笫3段。 

®参看上文， A节笫 2 4段。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 

® 笫2页。 

® fli,第6 ̶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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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另一表现， @虽然情形特殊。 

(6) "空白石版"的比喻是一个方便的方式，可以表达一个基本观念：新国家 

开始国际生活时，不只因为条约以前对其领土适用，而遂有义务使它继续有效。 

但是纵使接受那个基本概念，这种比喻照现有的国家惯例来看，也似乎过于概括， 

过于绝对，其所以过于概括，是因为它表示就新独立国家来说，以前的条约完全 

一笔勾消，并且同它的领土亳无关系。然而以前的条约时常继续有效或重订，;a 

此一事实可见"空白石版"比喻并不表达全部实情。这种比喻之所以过于绝对， 

是因为它没有说明是不是只说一个新独立国家并不是必须承认被继承国的任何条约 

在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可以适用，还是也指一个新独立国家并无权利可以要求是 

被继承国任何条约的当事国或成为其当事国。刚才已经指出，一个新.独立国家对 

于任何继续受被继承国条约约束的义务，可能是一块空白石版，但这并不一定就是 

说新独立国家没有杈利自己去成为一个当事国。 

(7) 著作家提到所谓"空白石版"的原则时，主要似乎都是想到继承国没有一 

般的义务要认为须受被继承国条约的约束。无论如何，上面已经说明过，国家惯 

例的例子确证实传统的看法，即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没有任何一般的义务，要接受以 

前对其领土适用的被继承国条约。委员会觉得，虽然有些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但 

是对这一点来说，在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之间，包括多数国参加的立法性质的文书 

在内，实际上都没有不同之处。 

(8) 象在本草案第十二条所说，委员会认为在双边条约和若干多边条约之间， 

对于一个新独立国家成为被继承国所締订条约的当事国的权利，确有区别并且应当 

加以区别。但是，委员会觉得似乎难以赞成一种主张，认为对于被继承国所订对 

关系领土适用的立法性多边条约的义务，应该视为新独立国家就当然受其拘束。 

© 笫41 —42页；并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五〇年，笫二卷，第 

iÔê — 2 1 8 页 ， 文 件 A / C W 1 9 . 

@ 参 看 上 文 , A 节 , 3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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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的观点来说，如把立法条约视同习惯法，即在条约巳把习惯法订入的情形中， 

也是不容易接受的。显然，条约内所载的法规，只要它是反映习惯法规则，由于 

其为一般接受的习惯法的性质，当然将影响新的独立国家。但是如说因为多边条 

约把惯例订定在内，一个新独立国家便必须视为有契约上的义务受该条约 1 作为一个 

条约的拘束，那是完全另一回事。新独立的国家大可正当地质问，它们为什么较那些 

I现巳:存在而未参加成为该条约当事国的国家，有更大的契约义务要受该条约的拘束？ 

一个一般的多边条约虽然具有立法性质，可能载有纯属契约性的规定，例如关于争 

端的强制司法解决的规定。简单地说，受条约的拘束与受其中所载一般法则的拘 

束，绝不是同一回事。如该条约的实际内容是订立法律而不是合并法律，新独立 

国家可能更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 

(9) 国家和保管机关的惯例证实空白石版的原则也对一般多边条约和立法性的 

多边条约适用。担任若干多边条约保管机关职务的秘书长目前对这一点，即使在 

一新独立国家已締结了"移交协定"或发表"单方声明"时，也没有加以区别。 

秘书长不认为他本人可以例行地将新独立国家列为由他保管且对该新独立国家在独 

立前的领土适用的一般多边条约的当事国。他仅在得到新独立国家表明认为是某 

一条约的当事囯的意思时，才登记该国为条约当事国。在新独立国家没有订立移 

交协定或发出一般性的单方声明时，更有理由这样办^> 

(10) 其他保管机关的惯例似乎也以下面的假定为根据：即在新独立国家获致独 

立前对其领土适用的一般多边条约，该国作为继承国在法律上没有当然的义务要受 

该条约的拘束。关于该条约，笫一件必要的事是该国须有某种意思表示。尽管 

日内瓦红十字公约具有人道主义的目的，而且其中所载法律的性质都是一般性的国 

际法，然而瑞士联邦委员会并不因为被继承国已加入或批准公约而就当然把新独立 

© 参 看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二 年 ， 笫 二 卷 ， 笫 1 2 2 页 ， 文 件 4 / 1 5 0 

笫13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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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视为其当事国，而总是等待该国对于每一公约的明白意思表示，不问是用继续 

有效的声明或加入书的方式梦至于各个别国家的惯例，有许多国家已以声明继续有 

效的方式通知接受日内瓦公约，同时有些国家所用的方式则是表明作为它们各自被 

继承国批准公约行为的继承国，承认有接秉那些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差不多 

也有同样多的新国家不承认从被继承国产生的任何义务，而以交存加入书的方式成 

为当事国^因此，一般说来，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实际例证似乎并不表示有任何的 

国际法习惯规则责成一个新国家有自动接受其被继承国的人道主义公约的义务。 

a i )瑞士联邦委员会关于一八八六年伯尔龙保护文艺和艺术作品公约以及后来 

修订该约的议定书的惯例，也是同样的，瑞士政府作为保管机关，没有把一个新 

独立国家视为有义务对以前适用于它的领土的公约须继续成为当事国。该政府似 

乎从来没有把一个新独立国家视为无须对继续或成为当事国表明意思就受该公约的 

拘束。有一次@瑞士政府确曾似把締结一般移交协定视为足以构成一个新独立国 

家的意思表示。但是这似乎是该国政府只根据移交协定采取行动的唯一例证，一 

般地说，它似乎假定先须由新独立国家对某些伯尔尼公约作某种意思表示。瑞士 

政府履行一八八三年保护工业产杈的巴黎公约及附带协定 @保管人职务的方式，似 

乎也出于这^m定。 

m关于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荷兰政府作为 

保管机关，也采用了大致类似的方式，一九五五年荷兰政府向常设仲裁法庭行政 

® 同 上 , 一 九 六 八 年 , 笫 二 卷 ， 笫 3 2 页 起 ， 文 件 4 力 0 0 和 A d d . 1和2， 

- 232段。 

® 同上，笫 3 8页起，第 1 5 2 — 1 8 4段。 

® M i，第 7页起，笫 4 — 98段。 

%参看上文,对笫七条评注，笫 1 4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笫 5 4页起，文件 A/CE. 4 / 2 0 0 

和Add. 1和2，笫233 — 314段。 

% 同 上 ， 笫 2 6 页 起 ， 笫 9 9 —1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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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建议：有些以前为一个締约国的一部分的新国家，可以视为公约的当事国。 

行政理事会当即请各已有的当事国表示是否赞同承认新国家为当事国。对于这种 

7果认当时没有国家表示反对，行政理事会就决定承认新国家中已表示愿为当事国的 

那些国家为当事国梦结果有十二今新国家表示愿意，因它们的被继承国的参加而 

被视为当事国，而三个国家则宁愿以加入方式成为当事国。有一个新国家明白声 

明不认为受一八九九年或一九〇七年公约和若干其他公约的拘束，许多别的新国家 

迄未对这些公约表示它们的意思。诚然，就海牙公约来说，成为当事国也就是参 

加常设仲裁法庭。可是，这个例子似乎也证明并没有什么习惯法规则要新国家接 

受被继承国的义务。此外，继承的概念似已表明于承认新国家有成为当事国的权 

利，但同时并不企图强迫新国家有这样做的义务。 

(13)美国作为多边条约保管人的惯例好象也是同样地根据新独立国家有杈利而 

没有义务参加其被继承国所締结多边条约的假定^ 

de因此，国家惯例的证据似乎同新独立国家对于适用于其独立前领土的一般 

性的立法条约有义务认为受其拘束的理论，显然抵触。因此，如果一般立法性多 

边条约必须视为在法律上不拘束继承国，是否尚有任何其他种类的条约，在国际法 

上新独立国家有义务认为须受其被继承国条约的拘束？ 

a s在法律著作和国家惯例中可以得到许多支持此说的意见，就是一般国际法 

确对新独立国家加以义务，须继续被继承国的有些种类条约的效力。这种意见实 

际上在联合王国所倡议的移交协定中反映出来；因为该囯缔结这些协定的最主要目 

的就是保障它本身不会对依一般国际法可能认为在独立后仍与领土有关的条约义务 

继续负有责任。这种意见在继承国所发表的若千单方声明中也反映出来，而且更 

加明确。凡是从联合王国以前管理的领土脱胎出来的国家，其单方声明差不多都 

@ n±,笫29页，笫113段。 

®参看联合国 i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 2 2 4— 2 2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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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以它们通常仍受X边条约拘束为根据。因此，这些国家在订立移交协定或发 

出单方声明时，似乎是假定对于某些类别的条约，它们可能继续承受被继承国的义 

务。 

W移交协定和单方声明都没有辨明上述假定所指的条约类别，而从关系国家 

的不同惯例也很难确定的辨明究竟是那些条约。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国家主要想到 

的条约就是那些法学家著作和国家惯例中最时常提到的由继承国继承的条约，以及 

那些各种不同名称诸如"领土性"的条约，或者如"行政处理的"，或"不动产的，; 

或"地方性的"条约，或者若干条款，显然根据一种假定，认为有些被继承国的条 

约于独立后因国际习惯法规则仍会继续存在。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两国发出的声明 

都说到于暂行适用期间届满后（除以协定继续或修订外）被继承国条约而告终止， 

但明白的将因国际习惯法规则的适用可以视为例外而存在的条约除外。赞比亚的 

声明实际上"承认"许多的被继承国条约，―但未说明种类一于独立时因国际习 

惯法而由赞比亚继承。照上面的说明，可知有关的各国并没有认为它们对被继承 

国的多边条约当然地成为当事国，或有义务当然地成为当事国；它们在实际行动上 

也并不是造成地役杈的条约。 

Û7)这似乎已有联合王国的声明可以证实，而订立移交协定和多边宣言者在许 

多情形下也都以那些法律概念为准绳。举例来说，国协事务局向国际法协会递送 

的"在国际上以前隶属联合王国的领土宍现独立后的条约继承问题备忘录"说明了 

联合王国对法律情形的评断如下： 

"依国际习惯法，如新国家原是由某一现有国家负国际责任的领土的一部分， 

则这些现有国家的有些条约权利与义务，一概当然由新国家继承。此项权利 

与义务通常解释为与新国家领土直接有关的杈利与义务（例如有关疆界及河川 

航行）；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法并未妥善决定，因此不可能确切说明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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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权利与义务当然继承，那些权利与义务则不当然继承。"® 

m本条只是要为新独立国家继承条约的义务订立一般规则。委员会认为从 

国家惯例推演出来的一般规则显然是新独立国家在法律上没有继承其被继承国条约 

的义务，不论条约关系的继续有多少实际利益u 这就是本条关于新独立国家对国 

家继承日期之前被继承国适用于其领土的条约所处地位订出的规则。新独立国家 

对被继承国的条约"没有义务维持该条约的效力"，也没有义务"成为该条约的当 

事国"。 

m这今一般规则并不妨碍本草案所载有关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在开首的但书 

"以不违背本条款的规定为限"一语已明白表示此意。这个但书的旨意有二。 

笫一，保障新独立国家对于下面两件事所处的地位：以继承通知加入多边条约，以 

协议获得，又边条约的继续生效。笫二，这个但书保留任何关系国家对本草案笫二 

十九条和笫三十条讨论的所谓"地方性"，"领土的"或"行政处理的"条约所处 

的地位。 

m象上面所说，笫十一条的一般规则仅关涉新独立国家，并且在这一今保留 

之下适用于"任何条约"。因此，它对多边条约和灰边条约都适用。关于立法 

性的多边文书或者载有国际法原则或习.掼法规则的一般多边条约，委员会确认应该 

不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所谓新独立国家没有义务承接其被继承国的条约，就是说它对 

；于那些条约中所载的一般法律原则也象是一块空白石版。但是委员会认为要顾到这 

一点，最好是在草案中列入一项一般性的规定，保证凡是不问有无有关的条约对继 

承国原应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仍对该国适用。这种一般性的规定经载入笫五条内。 

©国际法协会，笫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伦 

敦，一九六九年），第619页，〔新国家对被继承国的条约及某些其他义务的 

继承问题委员会临时报告，附件：B 〕，并参看关于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条约笫 

八条之解释的意见（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182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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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边条约 

第十二条.参加有效的条约 

1. 以不违背第二项和笫三项的规定为限，新独立国家对于在国家继承日期对 

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的任何多边条约，得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当事国的地 

位。 

2. 遇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与继承国参加该条约不合时，不适用笫一项的规定。 

3. 因遇条约的规定，或因谈判国数目有限和因条约的目的与宗旨，任何其他 

国家参加该条约必须认为应经全体当事国的同意时，继承国仅在获得此种同意后方 

可确立其成为当事国的地位。 

评 注 

(1) 这一条和本节其他各条讨论新独立国家以继承通知参加于国家继承日期对 

成为该新独立国家的领土的领土，原属有效的多边条约的问题。第三节讨论新独 

立国家对其被继承国的双边条约所处地位的问题。 

(2) 一个新国家是否有权利认为它本身是被继承国条约的当事国的问题，在第 

十一条的评注内已经说过，是与该囯是否有义务这样做的问题，在法律上全然不同 

的。而且，虽然现代国家惯例并不证明关于新国家有一般的义务视它本身为以前 

对其领土适用的条约的继承国之说，但是这种惯例似乎的确证明以下的结论：新国 

家因为是继承国，所以对于成为某几类多边条约的当事国，具有某种一般的选择权 

利。不过，对于这一点，必须在一般的多边条约和限制性的多边条约之间加以区 

分；因为只有对于前一类，新独立国家似乎有实际选择权利可成为当事国，不问其 

他当事国是否同意，并且完全不管条约最后条款的规定。@ 

(3) 就一般多边条约来说，一个新独立国家以其本国名义成为当事国的权利似 

©并参看下文笫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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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全决定，而且如本草案笫七条、笫八条和笫十一条的评注内所论，的确在实际 

上已予默认。如这些评注所述，遇由秘书长任保管人的多边条约当事国的前属地 

成为独立国时，秘书长就致函该国，请其证实该国是否认为它受有关条约的拘束。 

这种信在所有的情形中都照例发出：就是说不问新独立国家是否締结了移交协定， 

发出暂时适用的单方声明，或对其被继承国的条约没有表明它的态度，秘书长在 

致函新独立国家前，并不同条约其他当事国协商，他在通知各当事国已从新独立国 

家收到肯定的答复时，也不探询其他当事国的意见或等待它们的反应。因此，秘 

书长似乎依以下的假定采取行动：新独立国家只要作此选择，有权通知保管人对继 

承前适用于其领土的任何一般多边条约继续参加。又就目前所知，也没有任何条 

约现有当事国质问这项II定的正确性；而新独立国家本身也依据它们确实具有此种 

参加杈利而行动。 

(4) 不是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职务的多边条约一般说来似乎也同样的情形。 

譬如，瑞士政府一作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后来的修订文件的保管机关一 

的惯例以及有关国家的惯例，似乎明显地承认继承国家新独立后对这些条约因为被 

继承国的参加W有权利认为它们本身是当事国；®同时，由瑞士联邦委员会担任保 

管机关的日内瓦人道主义公约@也是如此。关于由美国任保管人的多边条约的惯 

例，同样以承认新独立国家有权宣布以其本国名义成为公约当事国为基础梦 

(5) 因此，目前的条约继承惯例似乎使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拟订一个规则，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二 年 ， 第 二 卷 ， 第 1 2 2 页 ， 文 件 4 / 1 5 0 ， 

第133— 134页。 

© 同 上 ， 一 九 六 八 年 ， 第 二 卷 ， 笫 2 2 页 起 ， 文 件 4 / 2 0 0 和 A d d . 1和2， 

第 7 1 — 98段。 

® nlj特别是第38页起，第152 — 180段。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 2 2 4 — 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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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新独立国家得以通知继续条约效力或继承条约的方式，成为一般性多边条约的 

今别当事国。除了某些例外的情形，大部分著作家的确没有提到，或者至少没有 

明白地提到继承国对独立前适用于其领土的多边条约有成为当事国的选择权利。 

原因似乎是他们所注意的是继承国是否当然地继承条约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而不注 

意它由于继承国的地位，是否可能有权在它认为适当时，以其本国名义成为条约当 

事国。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际法协会在其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的决议⑩内依据以 

下的假定申述这项法则：即多边条约在一新独立国家和现行当事国间应继续有效， 

除非前者于独立后的合理期间内作出相反的声明。换句话说，该机构把这件事视 

为是新国有权退约而不是有权加入该约的情形。即使这样，如果承认有退出多边 

条约的权利，似乎显然就是更有理由表示承认有权加入该约的意思；委员会认为后 

一权利与现代惯例和一般条约法更为一致。 

(6) 至于新独立国家选择权利的根据，委员会都同意该条约必须是在国家继承 

日期在国际上适用于继承所涉领土的一个条约。因此，委员会接受的标准是： g 

继承国由于它的行为已建立了条约与领土间某种程度的法律关系;换句话说，它应 

当已使条约生效，或者已确实同意受条约的拘束，或至少签署了条约。本条所涉 

的是法律的关系已经完备的情形，那就是说在国家继承日期条约已对领土生效。 

关于条约与领土的法律关系尚欠完备的其他两种情形在第十三条（参加尚未生效的 

条约）和第十四条（批准、接受或赞同被继承国签署的条约）的评注内加以讨论。 

(7) 在适用以上所说的标准时，主要之点不是该条约在独立前是否已在领土国 

内法上发生效力，而是该条约作为一个条约在国际上是否对该领土生效，这只是 

一个解释条约与被继承国确立其同意受约束的行为的问题，而作准的原则已在维也 

© 参 看 上 文 注 2 9 。 

©关于这一点，对于将条约订入领土的国内法与在国际上将条约推及于领土两者 

之间加以区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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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公约第二十九条表明。在秘书处的"囯家继承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的一般多 

边条约"备忘录内曾举出秘书长保管办法提要，对这个原则的运用妥为说明： 

"査明条约对某一领土是否适用时，首先是审查条约内有否关于领土适用的 

规定。有些条约载有领土条款，规定推及于属地的程序，因此容易査明该条 

约是否已推及于有关领土。 有些别的条约则地理范围受有限制，例如，关于 

鸦片的若干国际联盟条约只限于各当事国的远东领土，秘书长在答复有些非洲 

国家的询问时，告诉这些国家它们对那些条约不能继承，也不能加入。有的 

联合国条约在范围方面也同样是区域性的；例如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曼 

谷签订的关于河内航行船舶丈量及登记公约，仅听由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地 

区内国家签署，该地区以外的国家不能受该约的限制。"® 

遇条约没有关于领土适用的规定时，秘书长进行的根据是照维也纳公约笫二十九条 

的规定，认为条约对被继承国的全部领土有拘束力，因此对其一切属地也有拘束力？ 1 

例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关于海洋法的四个日内瓦公约都没有关于领土适用的 

规定，因此秘书长假定被继承国对这些公约的批准包含全部领土在内，在此在批准 

时原是属地的任何新独立国家都有权提出继承任一公约的通知。 

(8)秘书处的备忘录强调：在断定新国家可以通知继承的条约时，有关之点是 

新国家的领土和条约之间的原有法律关系，而不是新国家依条约规定成为当事国的 

» ®换句话说，一个新独立国家以其本国名义被认作当事国的杈利与条约内是 

否听由该国依最后条款的加入或类似规定参加的问题，完全无关。在许多情形下， 

甚至在多数情形下，继承国总是可以行使条约内专有的规定一通常为加入的权利 

一来成为条约当事国。但是，继承囯通知其继承条约的权利不须在最后条款内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笫二卷，第 1 2 2— 1 2 3 页 ， 文 件 4 / 

1 5 0 ,笫 1 3 7段。 

© n±,笫125页，第138段。 

© 同 上 ， 笫 1 3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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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而且通常在最后条款内也找不到^依一般国际法，这种权利是来自继承之 

日该条约，被继承国和现已移交继承国的领土之间已有的关系。 

(9) 至于这项杈利究系来自条约法的一个原则抑或源于"继承"的原则，委员 

会认为主要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较为重要的似乎是尽可能确切地辨明该原则的 

各项因素。如果委员会从现代惯例所获得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此项原则对继承 

国所给予的只是一种任择的权利，可以依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和条约之间 

所建立的法律关系，确立其本身为条约的单独当事国。这并不是对被继承国参加 

条约之事实的一种"继承"，好象正好接替了被继承国的杈利一样，也没有只以接 

替为限的意思。继承国的权利无宁说是它对本身同意被视为条约的一单独当事国 

提出通知。总之，一个新独立国家，如在国家继承日期其领土受多边条约规定的 

拘束，单凭这个事实，就有权确立其本身为条约一个单独当事国的地位。 

(10) 这个一般性的原则行使时并不是亳无限制的。第一个限制涉及国际组织 

的组织约章和在国际组织内制定的条约。对这种情形，一般原则的适用就受关系 

组织的"有关规则"的限制，而如果是组织约章，尤其受其关于取得会籍的规则的 

限制。这一点已在第四条的评注中加以讨论，无须再加以阐明。 

(U)笫二，继承国加入一多边条约可能实际上与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相容。 

这种不相容的情形也许由于不同的因素或者由于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致：例如加 

入条约与取得一国际组织的会籍不可分，而该国并非该组织会员国；条约的范围是 

区域性的；或者加入条约须具备其4也必要条件。举例来说，欧洲保护人杈和基本 

自由公约预先假定所有的締约国将是欧洲理事会的会员国，因之不是该组织的会员 

国就不能继承该公约和它的几个议定书。所以一九六八年马拉维就前腐地对该公 

约地位索取情报时，欧洲理事会秘书长指出公约与欧洲理事会会籍的关系。马拉 

维后来通知理事会秘书长一作为保管机关―说凡因联合王国批准而与公约所有 

©对于条约内有关于继承国加入条约明确规定的情形，参看笫九条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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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关系，现在应当视为终止^显然，遇有这种当事国必须同时为国际组织会 

员国的情形，凡不具备资格为会员国的国家就不能继承该条约，理由是该关系新独 

立国家如继承这个条约，在此特别情形下实与条约的区域目的和宗皆不相容。 

(12)笫三，正如上面所说明^*关于这一点，在有限数目的国家拟定的条约与其 

他多边条约之间，应当作出一个重大区别一类似维也纳公约笫二十条，笫二项作 

出的区别。对于保留之接受，委员会和维也纳条约法会议都认为从谈判国的有限 

数目，显然可知：在全体当事国间适用全部条约的规定，为任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 

约,束的必要条件。它们并不认为仅仅这一点就是此种意思的确定表示，但是认 

为谈判国的有限数目加上某一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就足够确定这种意思。谈判国 

的有限数目连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可能同样地确定有意思要把可能的当事国限定 

于谈判国。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结论认为继承国加入一个条约应当得到全体当事 

国的同意，也似乎是合于遝辑的。有的时候，这些条约可能是一个有限制的国际 

组织的组织约章或者此一组织内所制定的条约；如果这样，这问题就可依笫四条的 

一般性保留来处理。但是另外有一些其他情形并无这些因素存在；遇有这些情形 

时，委员会认为对于继承国成为一多边条约当事国的选择权利，必须规定例外。 

因此，适当的规则必须为：一#承囯对这类有限制性的多边条约，仅在经全体当事 

国同意的情形下，方可视其本身为一当事国。 

m计及以上各段所载的各项考虑，本条在笫一项内规定多边条约的一般规则.， 

即一个新独立国家对于在继承日期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的任何多边条约，有权 

以继承通知的方式确立其为当事国的地位，但本条笫二和笫三项规定的例外情形除 

外。第二项然后将下面的情形排除于一般规则之外:新独立国家成为当事国与条 

@ 参 看 艾 森 （ M . A. Eisseii),不列颠国际法年鉴，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伦 

敦，牛津大学印刷所，一九七〇年），笫43卷，笫190— 192页。 

® 参 看 上 文 笫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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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笫三项复将另外一些情形排除在一般规则之外：任何条约， 

或依条约本身规定，或者因谈判国的有限数目及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所以必须得到 

全体当事国的同意，另一国家方可加入为另一当事国。对于这种情形，该项规定' 

须经条约全体当事国的同意。 

Û^>本条对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和对一国际组织内締订的条约的适用问题，既 

然须依笫四条的一般规定的限制，在此无须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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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三条 

参加尚未生效的条约 

1. 以不违背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为限，一新独立国家对于在国家继承日期 

1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尚未芈效的多边条约j如被继承囯在该日期之前已成为締约国者， 

I得以继承通1知方式，确定其为締约国的地位。 

2. 倘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与继承国加入该条约不相容，第一项的规定不适用之。 

3. 如依条约的规定或因谈判国的有限数目及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任何其他国 

家加入条约必须认为须经全体締约国同意时，继承囯仅在获得此种同意后，方可确 

立其为条约締约国的地位。 

4. 如条约规定条约的生效须有特定数目的当事国时，一新独立国家依第一项 

确立其为条约締约囯的地位者，可为该规定的目的视为当事国。 

评注 

(1) 本条同第十二条并行，讨论一个新独立国家加入某一多边条约的问题，该 

条约在国家继承日期尚未生效，但被继承国在该日期对条约已同意使有关领土受其 

拘束。换句话说，这条规定继承国对于在继承之日被继承国虽不是多边条约的一 

个实际的"当事囯"而已是一个"締约国"的情形，如何可以参加。⑩ 

(2) ' —囯表示同意受条约的拘束和条约生效，其间时常相隔一相当长的期,间。 

如条约规定在特定数目的国家确定同意受约束之前，条约不能发生效力，这种相隔 

期间差不多是必然发生的～在这种情形下，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日期可能已表示司 

意受约束，并同意推及于继承所涉的领土，而条约本身则尚未发生效力。 

(3) 如上面所说明，®̶个新独立国家依继承法以其本国名义作为一个别的当 

@ 关于本草案内"締约国"和"当事国"两语的意义，参看本条款草案第二条 

第一项W和(1)，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第一项(Q和（庚)两款。 

© 参看第十二条的评注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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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国加入多边条约的选择权利，是基于被继承国以前所确立的条约与领土间的法律 

关系。条约在国家继承日期必须在国际上可以适用于该领土，而该领土后来成为 

继承国的领土。 

(4) 有的时候，这种标准辨用语句似乎是说条约必须前已实际上适用于后来成 

为继承国领土的领土。 的确，秘书长在写信给某一新独立国家促请注意由他担任 

保管人的条约时，是用"适用于〔该〕"页土的多边条约"一语。@有时，新独 

立国家也答覆说它们不认为应受某一条约的拘束，理由是该约在独立前并未适用于 

它们的领土。 ©不过，这些国家所关怀的似乎是在说明他们不接受条约的理由， 

而不是提出如果他们愿意时他们是否有权利接受条约的问题。 

(5) 秘书长信里的语句也似乎显然是要表明他在说对于继承国领土国际上可以 

适用的而不是实际上适用的条约。的确，在秘书处"国家继承由秘书长担任保管 

机关的一般多边条约问题"备忘录内，对于这个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为止所确立的惯 

例摘要如下： 

"自一九五八年起，送交新国家的条约清单不仅包括已经生效的条约， f 

且包括尚未生效的条约，•对这些条约被继承国都己采取承受拘束的最后行动， 

并且将条约推及于后来达成独立的领土。 对于迄未生效的一九五三年鸦片议 

定书，法国于一九五四年批准，比利时于一九五/V年加入；两国并通知秘书长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笫 1 2 2页，文件 4 / 1 5 0 ， 

第 1 3 4段。再者，国际法协会拟具标准如下："对于独立前的实体或与其 

相当的领土在国际上有效‧⋯'⋯"的条约（第五十三届会议报告，布宜诺斯艾 

利斯，一九六八年，(伦敦（一九六九年），第596页）〔新国家对其被继 

承国条约和若干其他义务继承问题委员会的临时报告〕。 

@>例如，扎伊尔〔刚果共和国（雷堡市）〕根据这个理由认为该国不受联合国 

特权豁免公约的拘束（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第11 5瓦 

文件A/cw。4/150,第74段）；象牙海岸对一九五三年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亦复如此（同上，第116页，第8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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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议定书推及适用于他们的属地。喀麦隆、中非共和囯、刚果（布拉柴维尔）、刚 

果（利奥波德维尔）和象牙海岸都承认他们受各自被继承国所交存文书的拘束。一 

九六〇年三月，联合王国批准了一九五八年领海及邻接区公约、公海公约和捕鱼公 

约，这些公约都没有载列领土适用条款。尼日利亚和塞拉勒窝h/都已承认受这些 

批准书的拘束。@同时也不妨提一提：巴基斯坦于一九五三年自行通知秘书长它 

对于联合王国就一个囯联条约@所采的行动愿受拘束，该条约迄今尚未生效"。⑩ 

据委员会所知，其他的囯家对于秘书长对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否妥适以及上述各案件中继承 

通知的效力，并没有质疑。反之，如下一段所述，委员会认为必须视为它们已予接受。 

(6)这个结论引起了另一个有关的问题。如果公约的最后条款规定公约之生效须 

视是否有签署、批准等等的特定数目国家而定，那么为了合计使公约生效所需的当事国 

的数目，新独立国家的继承通知是否应予计算在内？ 秘书处一九六二年关于这一点的 

备忘录说在宣布有关一九五八年公海公约已交存第二十二件批准书的通函内，秘书长"已 

计入了尼日利亚和塞拉勒窝内两国的声明⑩来计算二十二国的数目⑩"。后来，秘 

书去对于领海及邻接区公约所需二十二国总数，也是根据把这两个国家的继承通知计算 

在内的办法，报告它们已开始生效；他宣布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生效，也是把 

® 这两个国家在有关公约开始生效前提出通知。 

© 关于某种无国籍情形的议定书（一九三〇年），参看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的多 

边条约（前引)，第 4 1 0页。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第123——124页，文件A/cw。4/ 

1 5 0，第 1 4 3段。 

© 继承通知。 

®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笫二卷，第124页，文件A/C¥.4/150 ; 

笫 1 4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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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新国家的继承通知计算在内。因此，秘书长作为保管人的办法似已确定：遇 

条约条#：规定须有特定数目的当事国条约才可发生效力时，新独立国家的继承通知 

在一切方面可视为等于批准、加入等等。就目前所知，没有任何国家对于秘书长 

对这些重要条约的办法之是否妥适有所疑问。 

(7)这些说到的最后条款通常明文提到条约规定可以参加的国家所交存的一个 

特定数目的批准书或加入书，或有时也可能是交存接受书或同意书。因此，为了 

得到规定的总数而把继承通知计算在内，可能被说成是多少变通了条约的最后条款 

的适用。但考如果可能发生任何这种变通，也无非是出于国家继承的一般法则对 

条约的影响，而谈判国必须假定巳承认了这种一般法则可作为该条约的补充。何 

况为了这些条款将继承通知计算在内视为可以作数，其所牵'涉的变通与承认新独立 

国家可用最后条款内并无规定的通知方式为条约的各别当事国所牵涉的变通，相去 

并不太大；现在，为了这个目的的承认继承通知也可以作数的办法已经稳妥确立。 

再者，将一继承国的通知与批准、加入、接受和同意同样计算似与这里所说条款的 

一般意旨符合，因为这些条款的旨意主要在于确保有一定数目的国家确定接受了条 

约义务，这些义务才对任何一国发生拘束力⑩如果采取相反的立场，就差不多等 

于是fi定一个新独立囯家不能认为已充分脱离其被继承囯，可视为实行此项意旨的 

一个个别单位。可是这种假定决不能说是与自决、独立和平等原则相合。因此 

委员会的结论是本条订立法则所用的语句应合乎这些考虑以及现在久已确立的秘书 

长担任保管机关所采取行的办条。 

® 国际法协会国家继承问题委员会在提送一九六八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的决 

' 议草案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内，采取另一立场，由此所得的结论与本条所建 

议相反（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 

± ) , (伦敦，一九六九鸣第 6 0 2 ~ ~ 603页）(关于新国家对被继承国条 

约和若千其他义务的继承问题委员会的临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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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照以上所述，委员会决定对于本条第一、二和三项的规定以第十二条的有 

关规定为准绳，按现有题目作必要的调整。所以，第十三条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项 

与第十二条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项问，除以下三点外都相同：（a)笫一和第三两项内" 

其当事国地位"等字改为"其締约国地位"等字；第一项内"生效"两字改为"未 

生效"等字；（c)第一项未尾增添"如在该日期前被继承国已成为締约国"等字。 

(9) 最后，对于条约开始生效，第四项依照上面达成的结论，将二新独立囯家的 

继承通知视为与确定的签署、批准等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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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被继承国所签署条约的批准、接受或赞同 

1. 被继承国如在国家继承日期以前签署一项须经批准的多边条约，而签署的 

目的在使该约适应于国家继承中有关的领土，继承国得批准该约，借以确定其： 

(a) 当事国的地位，但须遵照笫十二条笫二项及笫三项的规定； 

(b) 締约国的地位，但须遵照笫十三条第二项、笫三项及笫四项的规定。 

2. 继承国得依类似适用于批准的规定，接受或赞同一项多边条约，借以按照 

情况，确定其当事国或締约国的地位。 

评注 

(1) 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评注中已经有人表示意见，认为领土与条约之间， 

既然因为被继承国的行为而确立了法律上的关系，新独立国便可以依据本身的意愿， 

继承这项权利，以本身名义成为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或締约国。这些评注中指出， 

目前有一个沿用已久的惯例，就是根据被继承国已经明确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拘束为 

理由，而7?(认继承国.可以选择是否成为当事国或締约国，不论该约在国家继承时是 

否实际生效。本条所规定的情况是，在发生囯家继承时，被继承国的签署还必须 

经过批准、接受或赞同。 

(2) 一个国家已经明确承诺接受条约的约束，与一个国家仅仅签署条约但还须 

要经过批准、接受或赞同，这两种情况之间，当然有重大的区别。因此，所引起 

的问题是：被继承国的签署，虽然尚须经过批准，接受或赞同，是否构成条约与有 

关领土之间充分的法律关系，继承国可以据此有权依照继承法规定，加入多边条约。 

一九六二年秘书处的备忘录"国家的继承与秘书长保管的一般性多边条约"中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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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表示意见如下： 

"送交新国家的条约目录中并未载列只经被继承国签署但未经批准的任何 

条约。在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新国家根据被继承国的签署，而交存条约批准 

文书的情况。目前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惯例，就是新国家可以继承经被继承国 

签署但还没有生效的条约的法律后果〔⋯⋯〕；但是还不明了究竟新国家可否 

继承只经被继承国签署但还必须经过批准的条约的法律后果。这个问题颇有 

实际的重要性，因为许多国际联盟的条约——其中有些已由法囯、联合王国等 

—签署，但还没有经过批准——目前不公开听由新国家加入，而新国家却不时表 

示有意成为这些条约的当事国⋯⋯"。 ® 

(3) 也许有一种可能的看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继承国将任何义务或权 

利传给继承国的适用条件并不存在。⑩在国家继承的时候，被继承国还没有因条 

约的规定而具有任何义务或权利，而当时也没有任何此种义务或权利可以适用继承 

国的领土。国际法院屡次说明，®未经批准、接受或赞同的签署，对国家没有拘 

束力。这也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四条所编纂的法规。 

(4) 在另一方面，国际法院关于种族灭绝公约保留条款的意见，®以及维也纳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二 年 ， 第 二 卷 ， 第 1 2 4 页 ， 文 件 4 / 1 5 0 ， 

笫, 1 5 1段。 

®这似乎是国际法协会所属的国家继承问题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看法。不 

过应该指出国际法协会曾经主张，倘若关于领土的条约在国家继承日已经生效， 

条约与领土之间便有法律关系存在(参看上文注172 ) 。 从这个立场来看， 

国际法协会认为单凭国家签署而未经批准、接受或赞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 

是前后一致的。 

®例如北海大陆架案（国际法院汇报，一九六九年，第 3页）。 

#国际法院汇报，一九五一年，笫 2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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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笫十八条，都承认须经批准的签署及构成签署国某种限度的诚意义务，并对该 

条约说构成某种法律关系。因此，似乎可以有理由承认新独立国，对于只经被继 

承国签署，但还必须经过批准、接受或赞同的条约，可以选择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的 

拘束。 

(5) 这个解决办法，对继承国和多边条约的效力，都有最大的益处，虽然委员 

会有些委员对其是否正当表示怀疑，但仍将其载入本条款中。将本条列入草案， 

是为了各国政府可以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以便委员会着手修订本草案的时候，可 

以对这一点达成明确结论。如果采用反面的解决方法，似乎实际上差别甚微，因 

为可能很少有机会行使本条所规定的权利。而且，不但这种情况可能为数很少， 

同时，在许多时候，这种条约通常都听由新独立国加入。若干年前，这个问题与 

国际联盟的某些条约有特别的关系，但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向大会提出的报 

告@中曾经研究这个问题，后来大会通过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九〇三号 

决议（XH)，因此，新独立国加入这些条约已经不成问题。 

(6) 不过，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有些委员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将来在多边条 

约方面继承囯根据被继承国的签署便可以自由批准条约的办法，会越来越重要。委 

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仅仅指出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没有对这个 

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同样地，在惯例上，秘书长固然从来不把只经被继承国签署 

但未批准的条约，列入送交继承国的条约目录里，但是，上面引述的秘书长备忘录 

的一段文字®似乎是把继承国是否有权批准这种条约的问题留待将来决定。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会议，补编笫 9号( A / 5 5 0 9 )，第 3 0页起，第 

18-50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三年，笫二卷，第217页起，文件 

A / 5 5 0 9 ，第 1 8— 5 0段。) 

© 参 看 上 文 第 2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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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鉴于以上各点考虑，本条规定：在囯家继承日以前，如果被继承国筌署了 

一项多边条约，但还没有批准、接受或赞同，而签署的目的在使条约适用于国家继 

承中有关的领土，新独立国可以批准、接受或赞同这项条约，借以确定其"当事国 : 

的地位（如果条约已经生效），或"締约国"的地位（如果条约尚未生效）。 

(8) 最后，委员会认为，即使假定本条获得通过，在继承国至少明确表示同意 

接受拘束并成为締约国以前，不宜认为继承国应受维也纳公约笫十八条所载的诚意 

f务所拘束。换句话说，不应因为承认继承国根据被继承国的签署有权批准、接 

i或赞同条约，便规定继承国应受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激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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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保留 

1. 新独立国以继承的通知确定其为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或締约国的地位以后， 

应认为该国维持在国家继承日期适用于该领土的各项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a) 该国通知条约继承时，表示相反韋思，或就该项问题提具新的保留，而与 

上述保留不能并立； ' 

(b) 该项保留必须认为只适用于被继承国。 

2. 新独立国依照第十二条或笫十三条规定，确定其为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或締 

约国的地位时，得提具新的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 

(c) 该项保留不属(a)、 （b)两款所称的情形，但与条约的目标及宗旨不合。 

. 3 . (a)新独立国根据上项规定提具新的保留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条、 

笫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第一项及笫四项所载各项规则，应该适用。 

(b)但如为该公约第二十条第2项内载规则所适用的条约，新独立国对条 

约所有当事国共同接受的保留，不得提出反对。 

、 评注 

(1)国际法上关于对多边条约提具保留的一般规则，现已载入维也纳公约第十 

九条至第二十三条。根据这些条款规定，牟发生继承的时候，被继承国可能已经 

è具保留，不论其他国家有无反对，或者可能本身已经接受或反对另一5L家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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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条款也载有关于撤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规定。因此， 

引起的问题是，继承国对保留、接受及反对，究竟釆取什么立场。 

(2) 依据继承法承认新独立国为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时，单凭理论而言，似乎应 

规定新独立囯必须代替被继承囯而承担起条约在国家继承日的各方面规定。换句 

话说，继承国必须继承被继承国在继承日的各项保留、接受及反对，丝毫不改；但 

是，继承国，就其本身而言，仍可自由撤回所继承的保留或反对。反面来说，继 

承国非依继承法成为条约当事囯，而以独立行为确定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时，照-

理应该对其本身提出的保留，接受及反对负担全部责任，而该国与被继承国的任何 

保留，接受及反对之间的关系，应该和其与条约任何其他新当事国的关系相同。保 

留方面的惯例，虽然与本段所述的合理原则有几分相同，但并不是完全吻合。 

(3) 题目为"囯家对多边条约的继承"的秘书处研究报告®中，载有保留方面 

惯例的一些实例。有些情况是与伯尔龙保护文艺著作公约有关。举例说，联合 

王囯代表本国及其所有附属领土（加拿大除外），对柏林约文（一九〇八年）提出 

了一项关于追溯既往问题的保留；法囯代表本国及其所有各领土，对该公约提出了 

一项关于应用艺术作品的保留；荷兰也代表本国及荷属东印度，对该公约提出了三 

项不同的保留。这三个国家在加入后来的约文时一一联合王国和荷兰在加入一九 

二八年罗马决议书时，法国在加入一九四八年布鲁塞尔决议书时——都删除了保留。 

在这三个国家所发生的继承问题中，担任保管机关的瑞士都认为继承国继承了被继 

承国对各该公约提具的、并在独立时对继承国领土有拘束力的各项保留。而且， 

在这些问题中，瑞士政府似乎认为，在发生继承时，继承保留乃是必然之事，不须 

经过继承国对该项保留作任何"确认"。 ®另一个问题则与各项日内瓦人道公约 

® 参 看 上 文 / ^ 第 2 4 段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24—25页，文件A/cw. 4/ 

2 0 0和 A d d . 1和 2，第 8 6— 9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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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公约也是由瑞士政府负责保管。这些公约的最后条款中没有提到保留， 

但是有许多国家曾经提具保留。 ®这些保留之一是联合王国对（一九四九年)关 

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第六十八条笫 2项提出的保留。有五个新独立国， 

原为联合王国的附属领土，从前适用这项公约。它们通知保管机关说，因为联合 

王国批准了这项公约，它们自认为应继续接受公约的拘束。®这些国家在通知中 

并没有明确提到联合王国提具的保留。但是，这些国家的出发点是：在独立前， 

联合王国承认这项公约适用于各该囯家的领土，而当时的适用范围显然受到联合囯 

保留的限制。而且，四个有关国家在通知中明白提到联合国批准这项公约，而上 

述保留乃是这项"批准"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来说，有关国家如果没有表示撤回 

被继承国的保留，似乎应该认为它们愿意这项条约继续依照雜立以前的方式适用于 

它们的领土，也就是说，应受保留的限制。同时，与此有关的一点是，担任保管 

机关的同一政府，以伯尔尼公约及其有关保护文艺箸作决议书的保管国资格，似乎 

认为各项保留只要没有'经过明确撤回，便是当然受到继承。 

( 4 )关于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的各项条约，继承国的惯例似乎颇有弹性。 ® 

继承国有时候交存加入书，有时候将"继承通知"送交秘书长，借以行使加入条约 

的权利。新国家以加入条约方式成为当事国时，有时候重新声明一下被继承国所 

% Ml.,第35页，笫138段。 

©联合 I f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第 2 8 7页。 

©国际 4 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笫二卷，第 4 1 一42页 

2 0 0和 A d d . 1 和 2 , 第 1 7 0 - 1 7 4 段 。 

©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 

后条款（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6 8.v.4)。 

，文件A/c瓦 4 / 

，及同上，附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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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在独立前适用于该领土的保留。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项保留当然应该 

看作与新独立国有关的一项崭新的保留，因此，从提具保留之日起，便应适用关于 

多边条约保留的一般法规。只有在通知继承的时候，才会发生问题。 

(5)同样，新独立国在递送继承通知的时候，往往重申或明确表示仍维持被继 

承国以前所提具的保留；尤其是被继承国在"扩大"条约范围及于继承国领土的时 

候所提具的保留。举例说，牙买加通知"继承"难民地位公约（一九五一年）的 

时候，把联合王国以前提具而与牙买加的领土特别有关的一项保留，一字不改地照 

样抄录，@而塞浦路斯和冈比亚对这项同时适用于它们领土的保留，也明确表示维 

持原状。 @其他的例子是：马耳他重申联合王国对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提具的一项保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申联合王囯在便利商业样品及广告资料 

输入的国际公约（一九五二年）中特地为特立龙达和多巴哥提出来的一项保留；@ 

以及塞浦路斯、牙买加和塞拉勒窝内重申联合王国对一九四九年道路交通公约及附 

件提具的保留。 @在上述最后一个例子中，塞浦路斯和牙买加在重新申明的保留 

中删去与它们本国情况无关的一项领土适用条款。 

@举例说，乌干达和坦桑厄亚联合共和国在加入《关于旅游的海关便利公约》所 

附有关输入旅游事业宣传文件及资料的议定书（一九五四年）时，便重申了联 

合王国特别为了这两个领土而提出的一项保留（参看联合国，由秘书长担任⋯ 

一九七一年，(前引），第232 — 233页）。 

® M J L , 第 9 3 页 。 ， 

@ 贴 ， 笫 9 1 页 及 第 9 2 页 。 

® 第 5 1 页 。 

@ 第 2 2 4—22 5页。 

@ >同上，第 2 5 1， 2 5 2 和 2 5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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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疑的，一个国家在递送继承通知的时候，应该同时对被继承国的保留， 

表明意思。但是，如果从以上一段所说的惯例，就结论说只要在递送继承通知时 

没有重申保留，继承国便不继承这项保留，则又太武断了。事实上，在其他若干 

例子中，继承国的假定似乎正相反。举例说，卢旺达和马耳他递送《临时输入私 

有公路车辆关税公约》的继承通知时，没有提到它们各自的被继承国——比利时和 

联合王国——以前提具的保留。卢旺达在递送继承通知后大约两个月，才通知秘 

书长说，卢旺达不想维持比利时的保留。 @马耳他也在相隔几个星期以后，向秘 

书长提送同样的通知。⑩这两个国家对于被继承国在《关于旅游的海关便利公约》 

(一九五四年）中提具的保留，也釆取了同样的行动®。因此，这两个国家似乎 

认为，除非继承国宣布废除，否则被继承国的保留应继续适用。秘书处法律事务 

厅就牙买加继承《难民地位公约》（一九五四年）所规定权利和义务问题，致送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区域代表的备忘录中，显然对法律采取了同样的看法。® 

以上第(3)段已经指出，瑞士政府的作法，®也似乎认为继承国在递送继承通知的时 

候或以后，如果没有表示撤回保留，则各项保留当然应对继承国适用。 

(7) 现在必须提到最近一种关于保留的惯例，在这种惯例中，"继承"与"加 

入"的界线似乎已经有点模糊。这种惯例所指的情况是国家将"继承"条约事宜 

通知秘书长，同时通知秘书长另采与被继承国所提具者不同的保留，或新增保留。 

举例说，马耳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通知秘书长®说，马耳他以联合王国继 

® 第236页，注9。 

® Ml.,笫237页，注10。 

© HI.,第229页，注11及12。 一 

©联合国,法律年鉴，一九六三年（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65.V. 3 )，第 

181—182页。 

@ 参 看 上 文 第 3 段 。 

%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秘书长通告（c. 123， 一九六八年，条约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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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国的资格，自认为接受《关于旅游的海关便利公约》所附有关输入旅游事业宣传 

文件及资料的议定书（一九五四年）的拘束，而这项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在独立前 

已经扩大到亳无保留地适用于马耳他的领土。不过，马耳他的通知中载有对议定 

书第三条提出的一项保留，而第十四条却规定，一项保留如在九十天内经有关国家 

三分之一提出反对，便不得承认；实际上，波兰的确反对这项保留。当时因为这 

是规定期间内所提出的唯一反对，秘书长便依据第十四条的规定，正式通知有关囯 

家接受马耳他的保留。 ® 

(8) 博茨瓦纳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通知秘书长<^说，该国自认为"继续 

接受"一九五四年无国籍人地位公约"的拘束"，其范围与联合王国以前接受对贝 

专纳兰保护国的拘束相同，"但应遵守下列各项新增的保留"；并且继而对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笫1项及第七条第2项，提具了若干新的保留。秘书长发 

出通知的时候，抄录了博茨瓦纳新保留的'原文，同时通知有关国家说，它们在那里 

可以找到联合王国以前提出的而且博茨瓦纳目前维持的各项保留的原文。 

(9) 毛里求斯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通知秘书长^说，毛里求斯自认为从独 

立日起接受妇女参政权公约（一九五三年）的拘束，这项公约在独立前巳经扩大适 

用于该国的领土。同时，毛里求斯没有提到联合王国以前对笫三条提出的保留， 

但自己对该条提具了两项保留。其中一项（征兵及服役的规定）与联合王国所提 

出的一项一般性保留相同；另一项（陪审团职务）也是联合王国以前提出的，只适 

用于若干领土，但不适用于毛里求斯本身。秘书长也不提到联合王国以前的保留, 

只将毛里求斯两项保留的原文分发有关各国。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秘书长通告（C. N. 182， 一九六八年，条约一4 )。 

©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秘书长通告（c. 1 8 0 ， 一九六九年，条约一 1 ) 。 

@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秘书长通告（c. K 168， 一九六九年，条约一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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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最特别的例子也许是赞比亚关于继承难民地位公约（一九五一年)的通知。 

赞比亚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信中，向秘书长递送这项公约的继承书，和另 

一项公约的加入书，借此强调它希望被认为是这项一九五一年公约的继承国。赞 

比亚在交存^通知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联合王国以前提出有关罗得西亚和尼亚萨 

兰联邦的保留，却引据该公约第四十二条中准许对若干条款提出保留的规定，并进 

一步在第四十二条许可之下，对笫十七条第2项，第二十二条第1项，第二十六条 

和第二十八条，提出自己的保留。秘书长后来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写信给赞比 

亚，提请注意它的保留与被继承国以前提出的保留不同，接着又说： 

"因此，据秘书长所了解，赞比亚政府在上述文书中正式宣布继承公约时， 

即决定撤回以前依照公约笫四十二条提出的保留，并表示同意从此以后继续接 

受公约的拘束，但以不违背新订保留为限，后一种保留的生效日期，应依照本 

公约有关的规定，此照加入公约时所提保留的生效日期决定之。*因此，上 

述保留将于赞比亚政府交存继承书后第九十天起生效，也就是说，从一九六九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生效。" 

秘书长又说，正将所交存的继承书和保留，通知有关各国。 

a i )上一段所研讨的惯例似乎明白表示秘书长现在认为新独立国有权继承被继 

承国参加的条约，而成为条约的当事国，同时有权提具新的保留，以更改参加条约 

的条件。 

m新独立国放弃被继承国的保留，不论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都完全符合 

"继承"的概念；因为一个国家可以随时撤回保留，而继承国在证实"继承"条约 

的时候，一样可以撤回保留。但是，提具新的或订正的保留，似乎与"继承"被 

继承国对该领土的权利及义务的概念，并不十分吻合。不过，这种情形，与主张 

继承国只根据条约以前适用于该国领土的事实便有资格或有权以本身的名义成为独 

立的当事国的说法，似乎并无抵触之处。据已知情况，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反对上 

述惯例或秘书长对这个惯例所采的办法。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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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新独立国，都一样可以用"加入"方式成为条约当事国，其时除了须遵照条约 

有关规定以外，尽可以完全自由提供自己的保留。秘书长对这项惯例所用的办法， 

其优点在于富有伸缩性，并可便利新独立国参加多边条约，同时设法保障其他国家 

仍有一般保留法规下所亭的权利。 

另外一项问题是对保留提出的反对。这种情况非常缺少公开的惯例。秘 

书处有一系列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国家对多边条约的继承@，其中只有一次提到这 

个问题的存在，除此以外，没有提到继承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问题；国家继承问题 

的资料 @中也始终没有提到。甚至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中所公布 

的资料，也很少说明对保留提出反对的惯例。就一九四六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来说，联合王国对若干国家所提关于诉请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保留，提出了反对， 

后来，联合王国以前若千附属领土递送继承通知，因而成为当事国。这些新独立 

国之中，似乎没有一个提到联合王国对这些保留提出的反对。扎伊尔通知继承一 

九四八年残害人群罪公约的时候，也没有提到比利时对该公约中各国所提具的类似 

保留与提出的反对。此外，联合王国曾经对一九五八年领海及邻接区公约，公海 

公约及大陆架公约中各国所提具的保留，提出一连串的反对。联合王国以前若干 

附属领土后来递送继承通知而成为这些公约中某项公约的当事国；但是，其中没 

有一个国家明确提到联合王国的任何一项反对。到现在只发现过一个例子，其中 

继承国提到被继承国对另一个国家的保留所作的评论，但是即使这个例子严格说也 

不是对保留提出"反对"的例子。联合王国在批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时候，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笫1页，文件A/CH. 4 / 2 0 0和 

Add. 1 和 2 ； n±, 一九六九年，第二卷，第23页，文件A/CH. 4/ 

2 1 0 ； 及 同 上 , 一 九 七 〇 年 ， 第 二 卷 ： 第 6 1 页 ， 文 件 4 / 2 2 5 。 

®联合囯'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 

@联令国，由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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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它不认为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第十一条第1项（使馆的人数)提出的说明可以 

更改该项所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原为联合王国属地的马耳他，以继承的方式 

成为当事国，并在继承通知中重新申明了这项声明的规定。® 

de依照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笫四项(2)款及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中关于对保留提 

出反对的规定， @除非反对国确切表示提出反对的目的是要使条约在该两国家之 

间不生效力，否则反对保留所造成两国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形， 

大致相同。但是，如果反对时附带表示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不得生效，则 

对保留国来说，在国家继承日，条约对于继承国领土根本没有生效。不过，惯例 

上的证据似乎并不表示新独立国非常关心被继承国以前对其他国家所提具的保留提 

出的反对。最简单的办法可能是认为反对只是被继承的反对国本身的意见，.而让 

继承国对在它通知继承的时候巳经见诸各项批准书、加入书等文件中的保留，提出 

自己的反对。 ' 

m委员会鉴于以上各段所说的考虑，并顾到现代多边条约的性质，'以及维也 

纳公约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内各项关于保留的法律制度，决定采用一个实用而且 

有弹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关于国家继承条约的条款草案中所指的保留及对保留提 

出的反对。新独立国递送继承通知的时候，可以明白作出表示希望被认为是条约 

的当事国，其所有各方面的条件与被继承相同。但是，一旦承认了条约的继承并 

非自然而然地发生，而必须依据继承国所采的意思表示的行为而定，那么，法律上 

便可以制订关于这种意恩表示行为如何生效的规定。 

a $既然一般规则是保留可以片面随时撤回，因此，被继承国的保留是否与继 

承国有连带关系问题，似乎只不过是后者在递送继承通知时的意思的问题。如果 

继承国明确表示维持保留，答案便很清楚。如果继承国对这一点不置可否，问题 

% J 5± ,第 5 3页。 

© ^规则不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基本约章，也不适用于第二十条第二项所称"数 

目有限国家"所订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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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于应否假定它的意思是，除了本质上只可适用被继承国的保留以外，其他各项 

保留都要维持。委员会总结认为，由于种种理由，应该采用这种假定。第一， 

被继承国所订条约的继承，这个概念本身便表示可以假定有意维持各项保留。第 

二，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除非曾经明确表示愿意这样，否则不应认为已经负起更重 

大的义务；因此，如果单单因为不置可否，便认为继承国已经放弃被继承国所提保 

留，便等于使该国负担更重大的义务。第三，如果不假定它有意维持各项保留， 

则可能违背继承国的实际意思，以至于不可挽回的地步；反之，如果采用这种假定， 

而这种假定与继承国的意思不合，后者可以随时撤回保留，以纠正错误。因此， 

本条笫一项规定继承通知应认为附有被继承国的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a)继承国表示相反意思（g) ; (b)继承国对该项问题提具新的保留((a)款); 

( c漱继承国的保留必须认为只可适用被继承国本身（ ‧ ） @ 。 在这些情况之下， 

关于有意维持被继承国保留的假定，便无法成立。 

(17)本条第二项规定继承国根据本条款草案笫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而确定其为多 

边条约当事国或締约国的地位时，自行提具新保留的办法。前面已经提$，如果 

根据被继承国的行为而自称是当事国或締约国，而同时对条约所采立场却与被继承 

国的立场不同，在理论上可以说是颇有矛盾。变通办法似乎是(aPF把附有新保留 

的任何继71通知当作真正的继承文书，而在法律上当作一个加入问题，或0))7果认这 

种通知具有继承的性质，但是同时把它当作完全从新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而援 

用有关保留的法规。本条笫二项所制订的办法便是第二种变通办法。这种办法 

与秘书长担任保管机关所采惯例相合，其优点是使新独立国迫切希望其领土继续参 

加条约制度时，所处立场尽量富有伸缩性。如果因为技术上的理由，除了继承以 

外，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程序加入条约，这种办法也可使新独立国的处境比较容易。 

@只与被继承国有关的保留的适当例子是联合王国关于扩大条约范围以适用附属 

领土问题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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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继承国虽然可以提具新的保留，但是还必须遵守一般法规中对任何国家提具 

保留的限制，也就是说，遵守维也纳公约笫十九条的规定，该é(a)、 及(c歙都已 

载入本条第二项。 

m第十五条笫三项(a獻中进一步规定新独立国依照本条第二项规定提具新的 

保留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笫二十条，笫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笫二十三条第一 

项及笫四项所载规定， @应予适用。换句话说，关于接受及反对保留、保留及对 

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法律后果、撤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等一般条约法规， 

以及关于保留程序的规则，应予适用。虽然有人表示反对这种参照起草法，但委 

员会决定采用这个方法，因为要在本项中抄录一切有关规定，会使第十五条非常冗 

长累赘。委员会也顾到另一事实：目前这杳条款的目的在补充维也.纳公约中所载 

一般条约法条款，并作为全部条约法有关系统编纂工作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本 

条提到维也纳公约的规定，可以让各国政府有机会对编纂工作范围内所用参照起草 

法整个问题，发表意见。 

m最后，笫三项规定一种特珠情况，也就是说，被继承国已经"接受"、 

而且所有其他当事国已经接受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笫二项所称与多边条约有关的保 

留。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应该容许继承国对一项已经提具并经接受的保留，提 

出反对，而因此使保留国不得参加条约。如果容许这种作法，实际上等于授权继 

承国强迫已经加入条约的国家退出条约。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这种可能事故，第三 

项0)激中规定,凡属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情形，新独立国对于条约 

所有当事国已经接受的保留，不得提出反对。 

©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二项和笫三项与本问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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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同意受条约一部分的拘束和 

不同规定之间的选择 

1. 新独立国通知继承借以确定其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締约国的地位时，除第二 

项及笫三项所规定的情形以外，应认为该国维持被继承国所作的下列事项： 

(a)依照条约，同意接受条约中部分规定的拘束；或 

m依照条约，在不同规定中所选择的规定。 

2. 但新独立国以此种方式确定其为当事国或締约国的地位时，得依照条约中 

所订关于选择条约各部分或不同规定的条件，宣布本身所作的选择。 

3. 新独立国亦得依照与其他当事国或締约国相同的条件，行使条约中所规定 

的任何权利，撤回或更改任何此种选择。 

评注 

(1) 本条所关涉的问题与第十五条所包括的问题相似。其中提到条约准予一 

个国家表示同意只受条约中一部分的拘束，或在不同规定中作一选择，也就是说， 

提到维也纳公约第十七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规定的情况。如果被继承国同意只受 

条约一部分的拘束，或在接受拘束时宣布在不同规定中所作的选择，那么，所引起 

的问题是：国家通知继承条约以后，将处于那种地位。 

(2) 被继承国只同意接受条约中一部分的拘束的例子，见诸一九四九年道路交 

通公约，'其中笫二条笫一项准许公约在适用上，不包括附件一和附件二在内。联 

合王国在一九五七年交存批准书，其中宣布不包括该两附件在内。@联合王国在 

®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第 2 5 3页。 

109 



扩大该公约，以适用于塞浦路斯和塞拉勒窝内的时候，明确地规定上述扩大适用办 

法也不包括该两附件在内。@关于马耳他，联合王国只宣布不包括附件一在内，® 

关于牙买加，声明中只载列有关某一点的一项保留，但没有提到附件一和附件二^ 

这四个国家在独立后都向秘书长递送继承公约的通知。其中三国，塞浦路斯、塞 

拉勒窝内和马耳他，在通知以外附有声明，其中抄录独立前对它们领土有效的各项 

保留。@在另一方面，这项不包括附件在内的规定，对于独立以前的牙买加，并 

不适用，但是，牙买加不但抄录了联合王国从前为它提出的保留，还附加声明不包 

括附件一和附件二在内。® 

(3) 一九四九年道路交通公约提供了一个关于选择不同规定的例子：附件六笫 

四节中规定当事国得声明只在若千明确条件之下，才准许"拖车"车辆通行，而 

联合王国曾经为塞浦路斯和塞拉勒窝内作了这种声明。®这两国家在继承通知中 

都抄录了上述的声明。 @关于马耳他，原来并没有这种声明，它在通知中也没提 

到这件事。关于牙买加，从前也没有作过这种声明， @但该国在通知以外又附加 

一项声明，其规定与塞浦路斯和塞拉勒窝内的规定相似。® 

® J 5 ± ,第 2 5 5页和第 2 5 7页 

% ig±,第256页。 

@ 励 。 

@> jg_L,第251—253页。 

<§)同上，第252页。 

© Ml.,第255页和笫257页, 

® Pit,第251页和第253页, 

B 第 2 5 6页。 

S Ml,,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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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还有一项公约说明不同规定的选择问题，那就是一九五一年难民地位公约， 

其中笫一条B节规定可以选择"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在欧洲发生的事故"，或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在欧洲或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故，，，以决定接受公约规 

定义务的范围。 @联合王国的批准书规定负担"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更广大的一 

种义务，这种义务后来扩大适用到塞浦路斯、冈比亚和牙买加。 @这三个国家后 

来在通知秘书长继承该公约的时候，通知书中都维持以前对其领土有效的选择条:# 

法国与联合王国相反，规定负担"在欧洲"较狭窄的一种义务，并以这种较狭窄的 

*式，把公约扩大适用到一切法国附属领土，其中有十二个领土后来向秘书长递送 

继承通知。®这十二个国家之中，四个国家在继承通知以外，附加声明采取更广 

义的任择条文"在欧洲或其他地方"，因而扩大公约规定它们负担的义务。 ®其 

他八个国家起初仅仅声明"接受独立前已经扩大适用亍它们领土的这项公约的拘束" 

显然，他们这项声明的意思是，公约对它们领土的适用范围，继续以法国所选择的 

条文为准，因为，其中有三个国家 @向秘书长递送继承通知后不久，又通知秘书长 

说它们采用更广义的条文，因而扩大公约规定它们负担的义务；另外四个国家@也 

分别在十八个月至九年的期间后，采取同样的行动。余下一个国家®始终没有重 

新通知，因此仍受较狭条文的拘束。 

(5) 关于汇票及期票印花法公约（一九三〇年）本身并没有可供选择的规定， 

@ n±,第90—99页。 

© j g ± , 第 9 8 页 。 

© J S±,第 9 1—9 3页。 

© 贴 ， 第 9 0 — 9 1 页 。 

®阿尔及利亚，九内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同上，第 9 0页，注 3 ) 。 

®瞜麦隆，中非共和国和多哥（ g丄，笫 9 0页，注 4 )。 

© 塞 内 加 尔 ， 尼 日 尔 ， 象 牙 海 岸 荷 美 （ 同 上 ） 。 

® 刚 果 （ M ，第 9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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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约所附的一项议定书却引起一个类似的情况，准许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时选 

择一种约文，以限制对在该国境内领款或兑现的汇票所负的义务。一九三四年至 

一九三九年间联合王国先后把这项公约扩大适用到它的许多附属领土时，也是附有 

这种限制。®马来西亚和马耳他分别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六年通知秘书长®说， 

它们继承了这项囯际联盟条约。它们的通知中并没有提到限制，但是，不可怀疑 

的，它们希望这项条约继续采用独立以前的适用方式。 

(6) 还有一项条约也发生选择规定的继承问题，这项条约是国际可以航行水道 

制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笫一条中可以选择"在所有可以航行之水道"或"在所 

有天然"可以航行之水道"，承认 议定书的各项义务。联合王国为其本国及大多 

数附属领土（包括马耳他在内），接受第一种范围比较广大的条文。®后来，马 

耳他向秘书长递送继承通知。其中表示马耳他承认接受议定书的拘束，其方式与 

被继承国以前将议定书扩大适用于马耳他领土的方式相同。^ 

(7)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提供证据，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惯例。第十四条准 

许当事国选择接受附件J的规定，以代替该条中若干规定，@联合王国在一九四八 

年便作了这样的选择。在一九五七年，加纳和马来亚联邦相继独立，在联合王国 

赞助下，由各締约国宣布这两个国家成为总协定的当事国。同时，締约国宣布联 

合王国所选择的附件J，应视为适用这两个新独玄国。®总协定第三十五条第一 

® jg±,笫427—428页。 

®国际联盟解散后，条约的保管职务移交秘书长负担。 

@联合国，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第438页 

® J5± ,笫439页。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笫 7 6页，文件A/CE. 4/ 

2 0 0和 A d d . 1 和 2 一，笫 3 3 0段。 

© Ml,第82页，笫3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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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也提供了一项选择，方式虽然不同，但是仍然近似。其中规定： 

"如有下列情形,任何締约国与任何其他締约国之间不适用本协定，或本协定 

第二条的规定： 

(a) 该两缔约国并未进行双方关税谈判；且 

(b) 该两締约囯的任何一方，在本国或他方加入为締约国时，不同意适用 

此 项 规 定 。 " 

一九五五年日本加入总协定时，比利时、法国和联合王国一律援用这项规定，借此 

禁止总协定适用于它们与日本的关系。®后来，这几个国家有许多以前属地都被 

承认为总协定的当事国，它们也自认为继承了被继承国对日本援用第三十五条第一 

项的规定。虽然这三个被继承国本身，以及有一些继承国，现在都巳经撤消援 

用这项规定，但这项规定，对于大多数继承国而言，仍然有效。 @ 

(8) 委员会总结认为，上述一般考虑，对于这种情况，及对于保留的情况，同 

样适用。因此，如果一个新独立国递送继承通知，而没有特别提到被继承国在条 

约各部分之间或不同规定之间所作的选择，也没有说明它本身所作的选择，那么， 

便应该假定它有意依照条约在独立时的生效方式，也就是说，依照被继承国所作的 

选择，来维持条约对它的领土生效。新独立国递送继承通知的时候，秘书长通常 

设法得到该国在这方面的说明，而且，无疑地，该国也应该说明本身的立场。但 

是有时候所发生的情形并非如此，在那种情形下，合理而且必要的办法是认为新独 

立国维持被继承国所作的选择(否则便无法断定新独立国应受那一种条文的拘束）。 

因此，第十六条笫一项载有一个通则，其中假定维持被继承国所作的选择。 

(9) 另一方面，委员会根据类似保留问题上所提出的理由，认为国家通知继承 

® M±,第359段。 

® 第 3 6 0̶36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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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条约后，依照条约规定所享权利，应该与采用其他程序明确表示接受拘束的国 

家所享权利相同。一旦把继承看作不是当然取代被继承国，而是这个领土自由选 

择继续参加条约，并以意思表示的行为明示接受拘束，便不能否认继承国依据条约 

规定所享权利，应以假定它用加入方式成为当事国时所享权利相同。因此，第十 

六条笫二项规定一个国家,在通知继承时，得依照与其他当事国相同的条件，行使 

条约所规定的任何选择权利。 

do)条约之中，凡规定在条约各部分之间或不同规定之间有权选择者，往往也 

规定在事后有权变更选择。®实际上，如果所作选择使国家在条约下所负义务受 

到限制，，当然也暗示有权撤回所作选择，借以取消这种限制。就继承国来说，在 

以本身名义确定为条约当事国时，必须明确认为它与任何其他当事国一样，有同样 

权利来撤回或变更对其领土有效的选择；因此，笫十六条第三项载列了这样一项规 

定。 

笫十七条 

继承通知 

.1.笫十二条及笫十三条所规定的多边条约继承通知，应以书面为之。 

2. 倘此项通知未经国家元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签署，得要求致送通知国 

家的代表出具全权证书。 

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继承通知： 

(a)如无保管机关，应直接送交所要通知的国家，如有保管机关，则应送交保 

管机关； 

@例如一九五一年难民地位公约笫一条 B，第二项（联合呼条约汇编，笫一八九 

卷，笫 1 5 4页）；一九四九年道路交通公约第二条第二项（旦第一二五卷， 

第 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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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仅于受文国家收到时，或如有保管机关，于该机关收到时，才认为发文国 

家已经提送通知； 

(c) 倘送交保管机关，仅于所要通知的国家经保管机关转告后，才认为该国已 

经收到通知。 

评 注 

(1) 第十七条是规定新独立国行使依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所享权利，以继承方 

式确定其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締约国的程序。 

(2) 秘书长写给新独立国的信中征询各国对他所保管的各项条约的意思，从这 

封信里可以找到秘书长所采办法的情形。信中载有下列一段： 

"根据这种惯例，新国家通常由国家元首或玫府首长或外交部长向秘书长 

递送正式通知，借此承认接受这些条约的拘束。"* ® 

不过，虽然秘书长收到的通知，大多数是由国家元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签署， 

但是有几个国家所递送的文书却是由外交部某一官员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奉命 

签署的，®秘书长也认为这些文书可以接受。 

(3) 因此，依照秘书长的保管办法，并不认为必须交存与批准或加入手续所规 

定者一样的正式文书。所需要的只是国家出具一项书面通知，表示愿意让该国领 

土继续接受条约的拘束。而且，秘书长虽然认为这种通知由国家元首、政府首长 

或外交部长发出，较为适当，但是，凡足以证明该国授权递送通知的签署，也认为 

有效。 

© 参 看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二 年 ， 笫 二 卷 ， 笫 1 2 2 页 ， 文 件 4 / 

1 5 0，第 1 3 4段。 

© 第 1 2 5 页 ， 笫 1 6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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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瑞士政府的保管办法似乎也认为不论任何文书，只要以官方的方式表示新 

独立国愿意继续接受条约的拘束，也就够了。举例说，瑞士政府对于它所保管的 

保护文艺著作公约，以及后来公约所附各项修订条例，认为递送"继续接受拘束的 

声明"，是目前新独立国行使杈利以继承方式成为当事国时所应桌用的正常程序， 

而予以接受。®同样地，对于瑞士联邦委员会所保管的一八六四年，一九〇六年， 

一九二九年和一九四九年各项人道公约，新独立国也始终采用这种正常的程序，递 

送"继续接受拘束的声明"借此以继承方式成为当事国。 ®任何其他方式，例如 

"适用声明"或"继续适用声明"，只要明白表示新独立国有意承认继续接受条约 

的拘束，瑞士联邦委员会便认为足够，而予以接受。递送继续接受拘'束的声明， 

几乎不论任何方式，只要是国家主管当局所发出的，瑞士联邦委员会一概接受：例 

如备忘录、信函、甚至电报等；国家元首、政府首长、外交部长，以及经过授权的 

外交代表的签署，联邦委员会都认为是有杈代表国家发表声明的充分证据。瑞士 

联邦委员会接到这类继续接受拘束的声明，以后，也和继承通知一样，向联合国秘 

书长办理登记。 

(5) 其他保管机构的办法也大致一样。举例说，美国的办法是承认新独立国 

家有权"⋯⋯声明继续不断地接受宗主国在这些新国家达到完全自主以前为它们締 

订的非组织性多边条约的拘束。"®担任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海牙和平解决 

争端公约保管机关的荷兰，对于新独立国递送外交照会或信函，表示希望各方承认 

® Kt, 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笫22页，文件A/cir. 4 / 2 0 0和Add. 1 和 

2，笫 7 2段。 

® n±,笫50页，第21娥。这里必须指出，各项日内瓦人道公约也准许采用 

简 化 的 " 加 入 " 方 式 （ 皿 ， 第 S I D 。 

®参看联合国，国家继承问题资料（前引），第 2 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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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当事国，似乎也认为有效，而予以接受。@ 

(6) 在某些实例中，瑞士政府接到的通知，并不是新独立国本身所发，而是被 

继承国所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瑞士政府便接到过这种通知。在一九二 

八年联合王国通知它说，澳大利亚，英属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希望被承认 

为伯尔龙保护文艺著作公约的当事国 @。在一九三七年，联合王国通知它说，缅 

甸参加一九二九年各项日内瓦人道公约。®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也收到过一 

次这种通.知：就是在一九四九年，荷兰政府递送一项通知，表达该国政府的意思， 

应该承认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伯尔尼联盟的会员国，瑞士政府认为足够， 

予以接受。 

(7) 但是，英国以前各个属地的情况非常特殊，这不只是因为它们得到独立的 

经过情形，而且因为当时它们与英国国王之间的关系特珠。因此，不应因为这些 

例子便总结认为，被继承国的通知本身便足以证明新独立国希望被人认为继续接受 

条约的拘束。显然，新独立It在独立初期也许为了方便起见，借用被继承囯的外 

交机构，向保管机关递送文书。 @但是，为了顾到原则——尤其是独立和自决的 

原则——起见，新独立国希望被承认以继承国资格成为条约当事国的意愿，应该由 

它自己而不应由被继承国采取行动来表达。换句话说，继承的通知，必须由新独 

立国的主管当局直接发出，或附有证件说明这项通知是经过主管当局明白指示转达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 3 1页，文件A/cw. 4/ 

2 0 0和 A d d . 1和 2，笫 1 2 4段。 

® Ml.,笫12页，第22—23段。 

@当时缅甸虽已脱离印度，但还不是独立国；不过在一九三七年被当作已经是公 

约的当事国（延，第 3 9页，笫 1 6 0 ^及第 5 0页，第 2 1 6段）。 

@英国以前各个自治领的情况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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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机关的。前一段中所说，瑞士政府接受荷兰政府递送关于印度尼西亚继承伯 

尔龙公约的通知，如果认为是根据另外一种看法而接受，则这种先例就非委员会所 

能赞同。印度尼西亚后来迅速采取行动宣布退出这项公约，由此可见应该规定由 

新独立国的主管当局发出继承通知。 ® 

(8) 上面已经说过，新独立囯不但可以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如果在继承的日 

期，被继承国为条约当事囯），也可以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如果被继承国为締约 

国），而递送继承条约的通知。因此，笫二条笫一项(g激所载的定义中，"继承 

通知"，在多边条约方面来说，是指"继承国对条约的当事国、締约国或保管机关 

所作的任何通知，不论其措辞和名称为何，其中表示他同意被视为承受条约的拘束;' 
I 

这个定义中假定并非必须交存正式的继承通知，而这个假定，经过本条评注以上各 

段对惯例所作的分析以后，得到充分的证实。因此，问题是：继承通知在形式上 

必须符合那些最低限度的规定？虽然两种情况并非完全相同，但委员会认为维也纳 

公约笫六十七条仍可供借鉴，其中载有关于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 

时所应采用的文书的规定，该条规定凡援引条约失效、终止等为理由的任何主张， 

应以书面通知（第一项）；凡宣告条约失效、终止等的行为，应以文书致送其他当 

事国为之；倘文书未经国家元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签署，得要求出具全权证书 

(笫二项）。 

(9) 因此，第十七条笫一项和第二项的措辞，都是仿照维也纳公约第六十七条。 

其中规定：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所规定的继承通知，应以书面为之，倘此项通知未 

经国家元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签署，得要求致送通知国家的代表出具全权证书。 

第三项与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相同，进一步规定如无保管机关，应将通知直接送 

交所要通知的国家，如有保管机关，则应送交保管机关。以上两项中，都明确规 

定在什么时候才可认为已经致送通知。 

@囯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笫二卷，第13—14页，文件A/cw. 4/200 

和Acid. 1和 2 ，第26—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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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继承通知的效果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有协议外，依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规定致送继承通知 

的新独立国，应于下列任一时间起视为条约当事国或締约囯： 

(a) 保管机关收到继承通知时； 

(b) 如^保管机关，在各当事国或締约囯收到继承通知时。 

2. 新独立国依第一项规定被视为在国家继承日期有效的条约的当事国g应认 

为条约自继承日期起对该国生效，但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在此限： 

(a) 条约另有规定； 

(b) 倘为笫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条约，经所有当事囯议定在较后日期生效； 

(c) 倘为其他条约，继承通知内指定在较后日期生效。 

3. 新独立国依第一项规定被视为在国家继承日期尚未生效的条约的締约国时， 

该条约应自条约规定的生效日期起，对该囯生效。 

评注 

(1)本条规定新独立国依本条款草案第十二条或笫十三条规定所致送的继承通知的: 

法律效果。关于这个问题，必须特别考虑维也纳公约中三条规定：第七十八条，关于 

通知及公文；第十六条，关于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的交存；第二十 

四条，关于生效。 

(2)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a)款实际上规定任何国家依公约规定发出的通知或 

文书，如有保管机关，应送达保管机关，如无保管机关，应致送所要通知的国家。 

这项纯属程序上的规定已经列入本草案笫十七条，这里不必再加说明。第七十八 

条款接着规定任何这种通知或文书'"仅于受文国家收到时，或如有保管机关，经 

该机关收到时，方视为业经发文国家提送"。不过，（c.)款补充规定倘.系送至保管 

机关，"仅于所欲知照之囯家经保管机关⋯⋯-转知后，方视为业经该国收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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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据这两款规定，通知国家与任何其他当事国或締约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 

后者自已收到通知或经保管机关将通知转告以后，才算建立。 

(3) 在另一方面，维也纳公约第十六条规定，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批准书、接 

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于交存保管机关或通知締约囯时，或如经协议，于通知保 

管机关时,即确定一国同意承受条约的拘束。这些规定的效果是，依照"交存" 

的程序，文书一经交存保管机关，立刻确定同意承受拘束；而依照"通知"的程序, 

倘有关条约中规定应通知保管机关，也以同样方式确定同意。在另一方面，倘条 

约中规定应通知其他締约国，便应适用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必须在有关締约国 

收到通知时，才能确定同意承受拘束。 

(4) 在目前情况下，除了本草案第四条所规定的寥寥几种情形以外，通知继承 

的权利并没有条约中任何条文规定为根据。这种杈利是根据习惯法。不过，在 

每种情形中，有关的多边条约或有保管机构，或无保管机构。而且，继承通知的 

行为，与文书的交存或通知，性质相似。因此，委员会认为凡是与没有保管机关 

的条约有关的继承通知，维也纳公约第十六条(b)款和H款所载规则，应予适用。简 

单来说，在保管机关收到通知的时候，便应认为确定继承国同意承受拘束。在另一 

方面，如果没有保管机关，似乎当然应依此类推而适用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b)款 

的规则；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在其他有关国家收到通知的时候，发出通知的新独立 

国与任何其他有关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才算建立。 

(5) 因此，本条笫一项说,"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有协议外，新独立国依本条 

款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规定致送通知，应在保管机关收到通知时，如无保管机关， 

应在各有关当事囯或締约国收到通知时，！视为条约的当拳!国或締约,。‧ 

(6) 确定新独立国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締约囯"地位的时间，并不一定 

与条约对该国生效的时间相同。关于这一点，必须援引维也纳公约第二十四条。 

这条第一项和第二项与条约本身生效有关。其中规定：条约生效的方式及日期，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依照谈判国的协议，條无此种规定或协议，条约一俟确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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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国承受拘束，即行生效。第三项进一步规定：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条约本身 

一旦生效以后，任何其他囯家确定同意承受拘束的日期，即为条约对该国生效的日 

期。有些多边条约打算在规定数目的批准书、加入书等交存（或通知）以后，立 

即生效，此后任何其他国家交存（或通知）批准书、加入书等时，‧条约立即对该囯 

生效。但是目前的通常情形是：条约常常规定延迟到规定数目的文书最后一件交 

存（或通知）以后三十天、三个月、甚至六个月，条约方始生效；并规定以后条约 

对个别囯家生效的日期，也要延迟同样一段时间。事实上，秘书长保管的多边条 

约之中绝大多数便有这种情形——这类条约往往是继承通知所提到。因此，所引 

起的问题是：条约中如规定批准书、加入书等交存后，还要耽搁一段时间，那么应 

否认为这个规定应该类推适用到继承通知。 

(7)条约方面的惯例却似乎证明，新独立囯在致送继承通知以后，便被认为A 

独立日起是条约的当事国。秘书处备忘录"由秘书长保管的一般性多边条约方面 

国家的继承"对这一点评论如下： y 

"一般来说，承认继续接受条约拘束的新国家，都自认为从获得独立的时 

候起便承受拘束。但是，在各项国际劳工公约方面，依照惯例，新囯家只承 

认从加入国际劳工组织之日起，才承受拘束"。 ® 

而且，秘书长以多边条约保管人资格致送新独立国的信里，也没有提到信里所列某 

些条约中规定耽搁的时间。信中只说： 

"⋯-⋯新国家通常向秘书长致送通知，借此自认承受各该条约的拘束⋯⋯-

秘书长执行保管人的职权，将这种通知转告所有有关国家，其效果是承认新国 

家从独立日起以本身名义成为当事国，因此保持条约对该囯领土继续适用"。®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卷，第 1 2 6页，文件 

第 1 6 4段。 

% Ml,第122页，第1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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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秘书长的保管办法中，并不认为继承通知也应该有耽搁的时间。"继承" 

中包含着继续不断的概念，因此，似乎历来都认为关于耽搁一段时间才能生效的规 

定，对于这个概念来说，不能适用。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 

也明白地认为，条约生效日期，与条约规定适用日期，并不一定相同。不过，查 

理论上，继承通知预先假定有关领土与被继承国所订条约之间有一种关系，因此似 

乎有理由认为这种通知并不属于谈判国拟订关于必须耽搁一段时间才能生效的规定 

时所拟的一般意思的范围以内。而且，上面己经强调，通知继承的权利，通常并 

非以条约本身为根据，而是以习惯法为根据。 

(8) 上面引述秘书处备忘录中关于劳工公约的话，必须略加说明。劳工公约 

的继承通知，是在新国家接受劳工组织会员资格或加入劳工组织时，以继续承受拘 

束声明的方式提出的。同样地，公约对该国生效的日期，即是该国得到会员资格 

的日期，因为在这一天，该国继续承受拘束的声明开始生效，因此确定它同意承受 

公约的拘束。不过，事实上在劳工组织的惯例中，一个国家提出继续承受拘束的 

声明以后，便被认为从该国独立日起巳成为有关公约的当事国。 

(9) 瑞士政府所保管的多边条约，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也采取同样的看法。举 

例来说，在保护文艺著作公约及其后来所订的修订条例方面，致送继承通知的新独 

立国，被视为从独立日起继续承受公约的拘束。实际上，所采用的原则似乎是认 

为这项公约，自从被继承国将公约扩大适用到继承国的领土之日起，便继续不断地 

对继承国适用。®举例来说，锡兰和塞浦路斯被列为从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即大 

不列颠将罗马决议书扩大适用到这两个国家之日）起便成为该决议书的当事国。相 

反地，新国家如采用加入方式确定同意承受拘束，却被认为从加入书生效日期起， 

才算是当事国。
@
在各项日内瓦人道公约方面，瑞士联邦政府目前所采用的规则 

%同上，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22页至第23页，文件A/cïf.4/200和Add.l 

和 2，笫 7 8至 8 2段。 

%文书交存后一个月（同上，第 2 3页，第 8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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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致送继承通知的新独立国，应认为从该囯获得独立之日起，便成为当事国；而 

且，目前联邦政府将通知向联合国秘书处办理登记的时候，通常说明这一点。.® 

(10) 荷兰政府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的保管 

机关。它所采取的立场，似乎与瑞士政府在保护文艺著作公约方面所采立场，极 

为近似。荷兰政府在签署、.批准、加入等曰期表中所列*1国成为当事国的日期, 

不是这些国家本身独立的日期，而是被继承囯批准或加入的日期。®根据国家继 

承问题的资料所载,美囯的保管办法是7?(认新国家有权"声明继续不断承受宗主国 

为它们締结的非组织性多边条约的拘束‧‧‧‧‧‧‧‧ "。 @ 美囯为了举例说明这个办法， 

提到锡兰和马来亚的情形，其中这两个新独立国明确主张它们自认为从被继承国联 

合王囯接受囯际航空事务协定（一九四四年）之日起，即为该协定的当事国， @并 

提到巴基斯坦的情形，其中新独立国被认为从独立日——脱离印度之日——起，成 

为 当 事 国 。 ^ 

(11) 因此，一贯办法是在继承通知方面采用继续承受拘束的原则，不过生效 

日期有时定在独立日，有时定在被继承囯加入条约之日，因此便有差异。更普遍 

的办法，也是秘书长担任许多多边条约保管人所采固定办法，就是认为致送继承通 

知的囯家，从独立日起，亦即从"继承"发生时候起，成为条约的当事国。这 

个办法似乎很合理，因为新独立-国在这一夭取得了囯家的地位，并为继承所涉的领 

© ni,第51页至52页，第219至224段。只有早期一次通知，瑞士联邦 

政府才认为通知日期即为新囯家开始承受公约规定拘束的日期（M，第52 

页，笫223段）。 

© M±,第31页，第125段。 

%联合国，关于囯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224页。 

@ J 5±»第 2 2 5页。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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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负起国际责任。如果认为新独立国的继承通知是追溯到独立日，便充分符合了 

继承和继续的概念，因为，其结果是新独立国被认为从那一天起负起条约在该领土实 

施的国际责任。如果把通知追溯到这一天以前，等于叫新独立国负起继承以前被继： 

承国在条约实施方面违约行为的国际责任。这似乎太过分，也很难使人相信新独立 

国表示本国从被继承国通知、加入、接受或赞同条约之日起成为当事国，便是愿意得 

到这种结果。固然，这种新独立国之中大多数都曾经与被继承国订立"移交协定"@ 

但是，同样很难相信,.这些国家，不论所订协定的条款是如何笼统，®除了负担被继 

承国以前加入的条约今后实施方面的国际责任以外，还愿意负担其他责任。 

( 1 2 ) 鉴于这些考虑，本条第二项规定:新独立国依第一项规定被视为在国家继 

承日已经生效的条约的当事国时，应认为条约自继承日起对该国生效，但有(a)款、及(b) 

款或(c)款情形者，不在此限。这项规定暗示与维也纳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所载通则 

略有差异，但鉴于现有的惯例及继承通知通常所要达到的目标，这项规定是有正当理由 

的。条约本身的规定（(a)款），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条约各当事国另有协议（M款) 

或新独立的意思（(c)款)，都可以使这项规定失效。 

(13) 第二项(a)款所载的例外情形与维也纳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所载情形相同, 

在这方面，应以有关条约中的规定为准。举例来说，如果在本条款第九条规定的情况 

下，条约不但规定致送继承通知，而且规定条约对通知国家生效以前，有一段耽搁的时 

间，即应适用条约中这些规定,只有等到耽搁时间届满以后，才能对该国生效。 

(14) 第二项^款载列多边条约的特殊情况，其中依条约本身的规定，或因谈判 

国数目有限，而且因为条约的宗旨和目标，应认为任何其他国家必须经过所有当事国的 

@例如锡兰和塞浦路斯。 

©联合王囯移交协定中常用的条文是："任何有效国际文书所引起而由联合王国政 

府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和责任，在认为此种文&，〔该新国家〕适用的范围内，今后 

应由〔该新国家〕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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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才能参加。第二项(b)款规定这种条约的当事国可以自由议定一个迟于国家 

继承日期的另一日。如果它们釆取这种作法便应认为条约在各当事国议定的较迟 

日期对通知国家生效。 

(15) 第二项(c)款让通知囯家可以#定从通知日期起，而不是从独立日起，开 

始参加条约。如继承通知是与上一项所指条约以外的多边条约有关，新独立国有 

权在通知中指定比国家继承日为迟的一个日期，那么便应认为从这个日期起，条约 

对该国生效。 

(16) 最后，本条第三项规定：新独立国被视为在国家继承日尚未生效的多边 

条约的締约国，即发生在条约生效前致送继承通知的情形，该条约应自规定的生效 

曰期起，对该国生效。这项规则与维也纳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所载的规则相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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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及边条约 

第十九条 

认为条约有效的条件 

1. 在国家继承日期对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的双边条约，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即应视为依照条约的规定，在新独立国与另一当事囯之间有效： 

(a) 两国明白同意有效；或 

(b) 因两国的行为，可认为两国已经同意有效。 

2. 依第一项规定认为有效的条约，除非继承国与另一当事国的协议中显示另 

有他意，或以其他方式确定另有他意，否则对于该两国家的关系，应该适用。 

评注 

(1) 本条规定，于国家继承日期在被继承国与另一国家之间已经生效的X边条 

约，在那些条件之下，应视为在新独立国与此另一当事国之间有效。如上面所说， 

继承国是否有权利自认为以本身名义成为在国家继承日期已经生效的条约的当事国 

或締约国是一个问题，而继承厨是否有^查自认如此,则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第 

十一条载列一个通则，就是新独立国并不是fe^tt须受被继*国所订条约的拘束， 

也没有义务釆取步骤，成为条约的当事国或締约国。这个规则，对于双边条约和 

多边条约同样适用；不过，这是不是说继承国对于双边条约处于所谓空白石板的地 

位，则仍有问题。 

(2) .笫十一条的评注中已经提到，"空白石板的比喻，只能认为是表示是一个 

基本原则，就是新独立国在开始国际生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般义务，必须接纳被 

继承国所订的条约。明显的证据是，条约如果在继承日期已对一领土生效，后来 

在继承国与条约的其他当事国之间也往往适用；这一点表示以前领土与被维承国所 

©参看上文对第十一条的评注，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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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条约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继承国与条约其他当事国之间后来的关系，多少总是 

有点法律上的牵连。在多边条约方面，这个法律关系似乎产生出继承国可以确定 

本身为当事囯或締约国的实际权利，但双边条约方面的情形却不相同。 

(3) 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别的相等地位——另一締约国之存在——虽然也 

是多边条约中的一个因素，但在双边条约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当然更为重大；因 

为大多数双边条约的目的，在求顾到締约，义方本身的特珠关系和利益，借以规定双 

方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因此，不可以因为一个国家以前同意条约适用于某一个领 

土，便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也同意在继承后条约对该领土的崭新政府，仍然适用。第 

二，在双边条约方面，不象多边条约方面，并没有发生条约在继承国与被继承囯之 

g生效的问题。诚然，对于被继承国的其余领土来说，条约在这个领土与另一当 

事国之间，继续有效。但是，假如条约要在该当事国与继承国之间适用，就必须 

当作双方之间纯属X边性的新关系，而与被继承国亳无关联。条约在继承囯与被 

继承国之间，也绝对不能生效。当然，继承国与被继承囯可以决定用同样的方式， 

订立引渡或关税等有关问题的规定。不过，要这样做，必须另订一项条约，这项 

条约是及方所订的专约，在法律上说，与独立前有效的任何条约没有关联。因此 

在双边条约方面，判断继承国权利时所应考虑的法律因素，与多边条约方面所应考 

虑的法律因素，在若千重大方面颇有差别。 

(4) 实际上，继续适用的情形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往往有人总结认为，凡对一 

个领土已经生效、并且巳为继承国所知道的双边条约，除非继承国在独立后一段适 

当期限内声明无效，否则继续有效。 @有些著者甚至认为其中有一个通用的继续适 

用原则，表示在维持被继承国所订双边条约之继续生效方面，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参看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赫尔辛基，一九六六年，(伦敦， 

一九六七年），笫X工工工页及第557至595页，和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査 

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伦敦，一九六九年》，第 X I I I页及第 5 8 9 

至 6 3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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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就若干种类的条约说，以某种方式继续适用，固然是屡见不鲜的事。举 

例来说，题目为"双边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二件 @和第三件 @秘书处研究报告中 

所审査的各项航空运输及贸易协定，便有这种情形。 

(5) 航空运输及贸易协定一类条约，在发生继承时，往往继续适用，这种常见的 

现象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继续维持现状，对有关国家有实际益处。航空运输，与铁 

路运输和海上运输一样，#现代国际交通上固定的一部分；在实际上，继承国和其 

他有关囯家都非常可能希望在订立新的办法以前，至少暂时继续维持原有的航空业 

务。®而且，国际贸易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构成部分；惯例证明继承囯和其他有 

关国家往往觉得，为了便利起见，在谈判新的办法以前，应准许原有贸易办法暂时 

继 续 施 行 。 ® 

(6) 技术或经济援助的协定是另一种条约，已经有惯例证明继续适用情形屡见 

不鲜。®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囯和扎伊尔在一九六二年交换的照会，说明美国与比 

利时所订若干关于在刚果经济合作条约，继续对扎伊尔生效。照会原文载关于囯 

@ 文 件 A / C N . 4 / 2 4 3 (参看上文注26 ) 。 

@ 文 件 A / C N . i / 2 4 3 / A d ( l . l ( 同 上 ） 0 

% 秘 书 处 的 研 究 报 告 ， 对 这 种 惯 例 作 了 简 要 说 明 （ 4 / 2 4 3 ， 第 1 7 7 至 

182段；参看上文注26 ),强调航空运输协定方面继续适用的情形，是很常 

见的。 

®秘书处关于贸易协定的研究报告，对这种惯例作了简要说明（ A / C N .《 / 2 4 3 / 

A d d . l ,第 1 6 9至 1 7 2段；参看上文注 2 6 )，表示继续适用的情形，相当 

常见。 

@参看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赫尔辛基，一九六六年，(伦敦, 

一九六七年),第576页。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2 1 9页至 2 2 0页。并参看一九六 

一年美国与索马里共和国交换的照会（同上，第216页至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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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继承问题的资料。 @ 一般来说，美国是许多此类条约的另一当事国，它的意见 

就是认为 @经济合作协定，"如果新独立国继续接受条约所规定的利益，应视为 

对新独立国继续生效"。 

(7) 关于取消签证、移民或领事权及税务协定等若干其他种类条约，也出现" 

实际上继续适用"的情形。 @ 继续适用也是属于"领土"或 "地方 "性质的双边 

条约方面所采办法的一个特色。但是这两类条约引起特殊的问题，将于第二十九 

条和第三十条的评注中另行讨论。 

(8) 因此，委员会了解从国家惯例中可以看出，若千种类的条约有继续适用的 

趋向。不过委员会不认为，有了这种惯例，便有理由断定继续适用是根据习惯法 

上某一规则，而不是根据有关囯家（继承囯，和被继承囯所订条约的另一当事国） 

的 意 志 。 总 之 ， 惯 例 似 乎 不 足 证 明 新 独 立 囯 有 单 方 面 的 权 利 认 为 ， 

'不管X边条约的另一当事国的意思如何， 该条约在独立后对其领 

土继续生效。从以上各条的评注中所说明的一些国家惯例来看，这一点是很明显 

的。因此，第八条的评注中讨论到的新独立国许多片面声明，亳无疑问地是根据 

一种假定，就是认为：一般来说，被继承国所订，又边条约的继续生效问题，仍须与 

一条约的另一当事国达成协议。委员会了解这些声明认为有些种类的条约可以依 

照习惯法而自动地继续生效。但是，除了这些可能的例外情况，它们显然都认为 

只有经过X方同意，双边条约才继续生效。再者，第七条的评注@里面巳经指出 

©参看美国国际法杂志（一九六五年一月)笫五十九卷笫一号，第 9 6页所载国务 

院助理法律顾问的说明。参看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 ^ ± à : 

一九六六年，(伦敦，一九六七年),第564页所载意见："经济协定也不是由 

新国家自动继承的。但'是不能因此使其他囯家得到不义之财，也不能损害其他 

国家的合法利益和权利" • 

©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赫尔辛基，一九六六年，(伦敦，一九六 

七年),第577页。 

©参看上文对第七条的评注，第 5 ， 6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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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被继承国要把它所订条约规定的权利移交继承国，仍认为需要另一締约国明白 

或默示同意，才能使7又边条约在该国与继承国之间生效。 

( 9 )其他情况相同的国家惯例，载于"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 @举例说， 

阿根廷起初不承认巴基斯坦所主张阿根廷与联合王国引渡条约应视为对巴基斯坦自 

动继续生效，后来"根据一九五三年签订的一项新协定,并经换文正式成立"，才 

将该条约适用于巴基斯坦。 @同样地，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加纳与美国* 

往文书中可以看出，双方都认为必须订立一项协定，来处理联合王国从前为加纳订 

立的条约继续生效问题。 @固然有时候，就象美国在一九五八年致送马来亚联邦 

的备忘录的情形一样，所用措辞似乎暗示认为新国家单凭其单方面的行为，便使条 

约继续生^：。 @不过，一般来说，遇到締约他方与继承国显然一致认为条约宜当 

继续生效时，才会出现这种措辞，并不是在基本上承认继承国实际上有这种权利。 

而且，在上述这个实例中，继承国马来亚在覆文中似乎把这个问题当作订立协定而 

非行使权利的问题："阁下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备忘录和本照会应认视为构成关 

于这个问题的协定"。 @就双边条约继承生效问题交换照会或信函，并附带明白 

宣布交换的文书应视为构成一项协定，这个办法，实际上已经非常普遍，这个事实 

本身也表示，一般来说，X边条约的继承生效，并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协议问题。 

航空运输、技术合作和投资保证协定等各类双边条约方面采用这种办法的例子，在 

美国所供给并在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中发表的文件里面是屡见不鲜的。 @专门讨 

论引渡条约的第一项秘书处研究报告"X边条约方面的继承"中，也可以看到许多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 

@ 笫 6页至笫 7页。 

© J S± } 第 2 1 1页至笫 2 1 3页。 

© 笫 2 2 9页至笫 2 3 0页。 

® KL,笫230页。 

@ n±,第211页至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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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 @ 

( 1 0 ) 秘书处的各项研究报告里强调， @在程序上向来是采用几种不同办法 

的来承认或实现双边条约的继续生效：这个事实本身表示，继续生效是有关各国的态 

度和意思的问题。固然，在某些种类的条约中，例如航空运输协定，继续生效往往 

是自然发生的情形；这个情形可能被人认为表示承认一种权利或义务——来维持条约 

有效。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继续有效似乎大多数都是默示有关国家的意志。 @ 

( 1 1 ) ，又边条约的继承方面，必须按照有关国家的一般态度来了解继续生效的 

个别例子。举例来说，美国出版的"有效条约"中，著作人常常把各项条约和继承 

囯并列，但是，要了解这个办法，必须顾到美囯一般惯例的背景，早在一九六五年已 

有权威人士把这个背景说明如下：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第 1 0 9页起，文件 A / C N . V 2 2 9， 

第 2 3 ， 3 1 ， 3 3 , 6 2 — 6 6 , 68 ， 69,71, 72 ， 74 , 7 7— 7 9段。在许多 

情形中，采用交换备忘录方式的这种协定，都依照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向 

秘书处办理登记（同上，第128页，第135段）。 

© n±,第127页至笫128页，第134至135段；并参看文件A/cw . V 2 4 3 ， 

第 1 7 7至 1 8 7段，和A/CN . 4 / 2 4 3/Add . 1 ，第 1 6 9至 1 7 7段，（参看上 

文 注 2 6 ) 。 

@当然可以找出一些例子，证明一个或另一个有关的国家想把某一项法律规则当作 

继续生效的根据。其中一个例子是日本主^有权维持到达新加坡的运输权利。 

曰本根据一九五二年《联合王国与日本航空事务协定》的规则享有这种杈利。这 

项主张，最初是向马来西亚提出的，后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又向新加坡本身 

提出。但是，这两个继承国——先是马来西亚，后来是新加坡——都分别强调 

它们接受一九五二年协定中联合王国的义务，是出于"自隳的"性质。参看 

文件A / C E . 4 / 2 4 3，第 1 2 2至 1 2 3段和第 1 3 8至 1 4 3段，（参看上文注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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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惯上，美囯政府在适当情况下尽早设法与新独立国商订新协定。在 

过渡时期中，美国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与新国家达成双方的了解，说明美国与 

以前宗主国之间所订的那些双边协定，应视为继续适用。在大多数情况下，— 

新国家在独立后笫一年内，并没有准备采用明确的规定来承担责任。到目前 

为止，美国与加纳的换文是唯一所议定的这种详尽正式了解，不过，关于一九 

四六年航空事务协定的继续适用问题，已经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牙买加换了 

照会。与刚果（布拉柴维尔）交换关于条约义务继续适用的照会中，措辞是 

很笼统的"。⑩ 

联合王国认为灰边条约是双方同意的问题。这一点从联合王国对一九六三年挪威 

政府就一九五一年英挪双重税务协定对于若干新独立国继续生效问题提出的质询所 

作答覆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 

"外交部答覆中，联合王国与若干现已独立国家之间所订的继承协定，虽 

被视为证明这些国家7?UU义重税务协定中各项权利和义务，对这些国家仍然适 

用，不过，协定在这些囯家与挪威之间是否仍然生效问题，却是挪威政府与j| 

些国家的政府所应决定的事"。^ ® 

最近关于加拿大惯例的一项说明显示加拿大的惯例与美囯的惯例相似：® 

"加拿大的办法主要是循着实事求是的路线，其中分为两个阶段。倘若 

新独立国已经声明愿意接受以往其宗主国适用到该囯的一切条约或某种条约的 

拘束，加拿大通常都默认这种声明，承认该国为有关条约的当事国。倘若一 

个国家没有发表任何这种声明，或者加拿大认为该囯的声明不够明确，那么， 

%国际法协会，国家继承对⋯-⋯的效果（前引），笫385及386页，并参看上文 

第七条评注第（16)段。 

%族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1 9 2页。 

%参看加拿大国际法年鉴，第七卷，一九六九年，（温哥华）第329至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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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时，我们通常要求该国政府说明该国政府是否承认自己是与我们的査询 

有关的某项多边或双边条约的当事国" 

这位著作人进而表示： 

"最近的惯例证实这种主张，就是过去的殖民地在独立以后，经第三国默 

示 同 意 ， * 继续享受并应遵守过去对它适用的囯际约章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但如因这些国家的成立方式及主题所属政治性质方面的考虑，新国家不能或不 

肯履行的条约，不在此限。 

"至于这种惯例应否视为纯属法律关系的一种继承，还是一种更替，仍是一 

个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 " 。 ® 

(12) 从以上各段所举的证据，委员会总结认为，X边条约方面的继承在基本 

上具有自愿的性质：也就是说，不但出于继承国的自愿，而且出于另一当事国自愿。 

根据这一点，双边条约方面所应制定的基本规则似乎是：独立后条约继续生效问题是 

继承国和被继承国所订条约的另一当事国之间达成明确或默示协议的问题。 

(13) 委员会必须审议的另一个问题是决定在什么时候和按照什么方式（也就 

是说，确定地或只是暂时地）来断定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应视为已经同意在独立日期 

已对继承国领土生效的一项条约，继续适用。如果有了明确的协议，就象以上第(9) 

段里提到的交换照会一样，便没有问题发生。不论协议的措辞是为证实认为条约有 

效，或同意认为条约有效，这项协议都有效力使条约继续有效，并确定有关国家与条 

约的关系。也许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双方是否认为条约依照所载规定（特别'是关于 

通知终止的任何规定），确定地有效，还是只在订立新约以前，暂时有效。不过， 

这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应依照通常解释条约的规则来解决。 

(14) 没有明确协议的情形是屡见不鲜的，在这方面便可能发生问题。如果 

新独立国与另一当事国彼此之间援用过条约的规定，情形便很简单，因为两国都援用 

® 第 3 3 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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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当然表示同意认为条约有效。但是，在实际上，有较不明确的情况发生： 

其中包括一个国家可能巳经用某种方式表明愿意认为条约继续有效（例如把这项条 

约列入该国有效条约之中），但是另一国家对这件事亳无表示；或者新独立国已经 

表示大体上愿意被继承国所订的条约继续有效，但是对某项条约还没有表示任何明 

确的意向；或者两个国家，对双边条约继续有效问题，都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表示。 

(15) 上面已经指出， @
一般人假定条约继续适用，是因为在现代惯例中， 

继续适用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且独立国的国家不断增加。但是委员会认为这里谈 

论的问题是在确定某一方面法律上的适用规则，在确定条约上的关系，因为在这方 

面，意思和同意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本评注中以上各段已经说过，国家惯例上有 

许多例子证明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不同，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都认为双边条约的 

继续有效，是及方协议的问题。因此，委员会认为，不能因为继续适用的情形常 

常发生，便依此类推，笼统规定或假定除非声明相反意思，否则双边条约继续有效。 

而且，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根据的原则不是"否定"继续适用，而是以某种更为肯 

定的表示来"断认"某一个有关国家的同意，便更加符合自决的原则。 

(16) 因此，委员会考虑到继续适用问题实际上常常当作双方协议的问题看侍, 

又考虑到自决的原则，所以总结认为，有关双边条约的通则，应以个别国家对个别 

条约所作的行为为根据。委员会知道，一个规则，如果依靠有关国家的行为来推' 

断出双方的同意，在某些情况中适用起来，也可能发生困难。不过，这种困难是 

因为国家采用许多不同方式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而产生，包括默示同意在内；在 

条约法的其他方面也有这种困难出现。® 

@参看以上第 ( 4 )段。 

%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二条至笫十五条（承受条约拘束的同意），笫二十 

条（接受和反对保留）,及第四十五条（丧失援引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条约或 

停止施行条约之理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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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因此，委员会不得不考虑到，这个规则是否应该设法证明必须根据那 

种行动或行为，来推断出有关国家已经同意灰边条约继续有效，还是在拟订条文时 

应该采用笼统的措辞。委员会研究应否加插任何特别规定，说新独立国订立继承 

协定，或片面声明赞成条约继续适用（不论是暂肘或确定适用），或片面将被继承 

国所订条约列入对新国家有效的条约的名单中，或条约在一个国家囯内法律上有效, 

或新独立国或另一当事国在彼此关系上援用条约的规定时，应作何种推断。不过 

委员会总结，为加插任何此种规定，来规定某种行为应作某种推断，并不合理。在 

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在继承协定和片面声明的情况下，主要必须根据协定和声明 

的个别措辞和订立协定及发表声明囯家的意思而定。从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评注中 

可以看出，即此国家在这种文书中表示大体上希望被继承囯所订条约继续适用，它 

们往往认为各项条约的继续有效是应与其他有关国家讨论议定的问题。而且，在 

一切情况下，这不是只要一国愿意的问题，而是需要及方同意的问题：所作推断必 

须拫据一方的行为和他方的反应——或缺少反应。任何一件事情的情况，与另一 

件事情的情况，不免都有差别，所以如果制订详尽的规则，似乎不能避免违背任何 

一国真正意思的危险。'固然，有关两个P家之一所作的行为可能使另一国家有理由 

'假定该国巳经同意某项条约继续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顾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四十五条所引用的诚意原则（往往称为"禁止翻供，，或"禁止反言")。但是 

除了须采用这个原则的情形外，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是根据明确证据或根据情况推 

断来确定每个国家同意认为条约在彼此关系上有效的问题。 

(18) 一般来说，虽然这两件事情况也许不同，但是本条所发生的问题，与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五条（丧失援引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理 

由的杈利）所发生的问题，似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委员会认为条约中引用诚 

意原则（禁止翻供一-禁止反言、时所用措辞，也应以类似方式列入本条之中。 

(19) 因此，本条笫一项规定(a)经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明确表示同意，或(b) 

"因两国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同意生效"时，条约即应视为在该两囯之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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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笫二项涉及条约依照第一项的规定应视为在新独立国与另一当事国之 

间生效的日期问题。"继承"和"继续适用"的概念本身即暗示在原则上这个日 

期应该是新独立国"继承"领土的日期。惯常所用措辞都表示有关国家同意认为 

被继承囯所订条约对继承国继续有效，因此也证明上述一点。委员会据此认为生 

效日期应以继承日为主要根据。在另一方面，条约对继承国继续有效，是一个协 

议的问题，所以委员会认为两个国家没有理由不可以依照本身的意思另外订定日期, 

因此，第二项承认有关国家可以议定其他日期。 

(21) 上面已经提到 @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愿意条约依照本身规定而确定地 

生效，还是仅仅暂时适用的问题。因为这主要是意思的问题，所以必须根据每种 

情况的证据而定，包括当事国的行为在内。如果只是愿意条约暂时继续适用，其 

法律上的情形，便与愿意维持条约本身有效，在若干方面有所不同。多边条约暂 

时适用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委员会决定在本编第四节中，单独讨论及边条约和多 

边条约的暂时适用问题。 

第二十条 

在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情形 

依照笫十九条规定认为在新独立国与另一当事国之间有效的条约，并不得因此 

种事实而认为在被继承国与继承国的关系上，也有效力。 

评注 

(1)本条所定的规则也许被人认为无须明言，因为被继承国并非新独立国与另 

一当事国之间协定的当事国，只有后两个国家才能使条约生效。不过，委员会认 

为，就是仅仅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误解，也应该把这个规则列入一条条文里面。固 

然，条约与新独立国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根据一个事实而产生，即被继承国所订的条 

@ 参看上文第（ 1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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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继承日期已对新独立国的领土有效，基于这个关系，条约在该领土的新政府与 

另一当事国之间——经双方的同意——继续适用。但是这种关系与多边条约的情 

况不同，并不赋予新独立国以任何权利可成为被继承囯与另一当事囯之间实际订立的 

条纟,的当事国，从而使条约在继承国本身与被继承国之间也有效。 

(2) 上面已经指出，®这个情况实在是由新独立国与另一当事国协议后产生 

一个附带的7又边条约，这个条约同被继承国与另一当事国原来订立的条约并行不悖。 

这个附带的条约，纵使在所有各方面可能同原来条约一模一样，但在继承囯与另一 

当事囯之间所生效力，是以两国及边关系上为限，与被继承国亳不相干。而且， 

假如继承国与被继承国决定对引渡、关税等同样问题，按照相同的方式订立规定， 

它们便必须另订新的条约，而新的条约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专约，在法律上与被继 

承国同另一当事国以前所订的条约亳无关联。实际上，在航空运输路线协定等许 

多情况中，被继承国与另一当事国所订条约里面各项规定的根本动机，与被继承国 

同新独立囯，义边关系上有关的动机，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3) 这个规则与惯例相合，因为不论继承国或被继承国，都从来没有主张在这 

种情况下应认为条约在它们之间，一如在继承国与另一当事国之间，同样有效。 

(4) 因此，本条只规定凡依第十九条认为对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囯有效的双边 

条约，并不因此种事实而认为在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同样生效。 

@参看上文笫十九条的评注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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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1 ' 

之间终止、停止施行或修正 

1. 条约如经根据笫十九条被认为在一新独立国和一当事国间有效，则： 

(a) 不仅仅因为事后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将该条约终止，便使该 

条约在此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视为停止有效； 

(b) 不仅仅因为事后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将该条约停止施行便使 

该条约在此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囯的关系上视为停止施行； 

(P)不仅仅因为事后在被继承囯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将该条约修正，便使该 

条约在此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视为修正。 

2. 如果按照笫十九条证实双方有此同意，则一条约于国家继承日期后在被继 

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终止或停止施行的事实，并不妨碍该条约在继承囯和另 

一当事国间被认为有效或继续施行。 

3. 一条约于国家继承日期后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被修正的事实， 

不妨碍未经修正的条约在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继续有效，但经证实双方意 

欲修正后的条约对双方适用者，不在此PL 

评 注 

(1) 本条所处理的，是在发生国家继承之后，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终止、停 

止施行或修正一双边条约的情况。 

(2) 大体上，一旦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以明示或默示同意承认双边条约的继 

承生效，则该条约在这两囯之间施行与被继承国无干。这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 

被此之问义务的据，是它们自己同意,持原约；它们同意的本身就好比切断 

了这些义务和原约之间的脐带，而使义务iih产生。因此，法律上没有理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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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以同意方式或其他方式使原条约终止，便同 

时使该条约在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也同时终止。原则上，这种条约关 

系的终止，是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囯的事，也只能是它们的事。 

(3) 当然，条约如直接由条约本身规定而满期，就可以同时使(a)被继承国和另 

―当事国和(b)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条约关系终止。因此，如条约规定在'一指定 

曰期自行终止，则该条约对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囯都在当天停止生效（除非它们特别 

另行协议），因为条约中的此一规定也是双方同意的一部分。秘书处对空运协定 

的研究报#第54段可以作为原条约本身规定满期的例子；这一段指出：美国首先 

提醒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次通知牙买加，说明一九六一年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换文 

即将满期。另一个例子是秘书处对贸易协定的研究报告 @第 7 1段，其中提到法 

意和法希贸易协定的满期问题，这两个条约在摩洛哥和突尼斯两国独立之后几个月 

仍对两囯适用。 ' 

(4) 另一方面，如由于当事国一方的主动而终止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之间的 

条约，（例如因破坏条约而答以拫据条约规定通知终止），法律上不影响继承国和 

另一当事国的单独条约或关系。 @秘书处对空运协定的研究，提出一个一九四六 

年的印度——美国协定为例。 @巴基斯坦自印度分出^，在一次换文中同美国协 

议，一九四六年协定应视为在巴基斯坦同美国间有效。印度于一九五四年照会美 

国终止协定，该一九四六年协定便于一九五五年对印度一囯停止生效。但对巴基 

© 文 件 4 / 2 4 3 ， 第 5 4 段 （ 参 看 上 文 注 2 3 ) 。 

© 文 件 入 卢 . 4 / 2 4 3 Z A d d 。 l ，笫71段（同上）。 

@这一点成为国际法协会关于新国家继承的决议笫3号的特定规则（见国际法协 

笫五十三届会议报，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伦敦，一九六九年),笫 

xiv页，〔决议〕和:新国家继承其被'继承国的条约及其他义务问题委员会临 

时报告:，第601页，注3 〕)。 

©文件A/CN。 4 / 2 4 3，笫 1 7至 1 9段（参看上文注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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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继续有效。 

(5)同样地，这个原则也应用于这些情况：当另一当事国希望对继承国和被继 

承国同时终止一条约时，即采的步骤将终止照会同时通知继承囯和被继承国。譬 

如，一九五一年瑞典决定终止一八七三年的挪威、瑞典——联合王国引渡条约时， 

它分别向印度 @ 巴基斯坦 @ 和锡兰 @ 通知终止。反过来，这个原则也同样应用 

于这种情况：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各自分别对另一当事国发出终止通知。一个例子 

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九六六年五月发出一系列终止通知，终止马来西亚各别同 

丹麦 @ 、挪厥 @ 、法国 @ 、荷兰 @ 和新西兰⑩所締结的各项空运协定。马来西亚 

终止一九四六年的联合王囯——美囯空运协定似乎也不是例外。 @马来西亚独立 

后，它和美囯认为这个协定在两国间继续有效。然后马来西亚于一九六五年新加 

坡自马来西亚分出前两个月前照会美国终止协定，美国认为这个照会也为新加坡终 

止了该协定，虽然协定内所规定的十二个月通知期限要到新加坡独立后才满期。 

在本案中，在马来西亚发出终止通知时，马来西亚仍是负责新加坡对外关系的国家， 

而美国想必是认为这个事实是有决定力量的。至于在独立日期还没有生效的终止 

通知是否应该视为终止该条约和新国领土的法律规律，则可能引起其他问题。然 

而这问题不限于i边条约，因此不影响这里所讨论的原则的效力。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笫二卷，第 1 0 9页，文件 4 / 2 2 9， 

笫25段。 ' 

@ @± ,第 1 1 0页，第 3 2段。 

® M i，第 1 1 1页，第 3 8段。 

@ 文 件 4 / 2 4 3 ， 笫 1 3 1 段 （ 参 看 上 文 注 2 6 )。 

@ 贴 。 

@ 第135段。 

® M±，笫146段。 

@) M上，笫 1 4 7段。 

@ J5±,笫151段；并参看第1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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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初看，加拿大在一九六〇年同加纳的换文中 r对于曾适用于黄金海岸的 

—九五七年联合王国——加拿大双童课税协楚，似乎没有遵守这个原则。三年之 

后，加拿大给了大不列颠终止通知；但是&有给加纳通知，加纳认为该协定在加纳 

和加拿大间仍旧有效。后来，据称加拿大对此持相反意见，因为加拿大说据它的 

了解：大不列颠会把终止照会通知任何因继承而有关的国家，如果是这样，则加拿 

大似乎不是说它终止原约就也在法律上停止了它和加纳间的条约的施行。加拿大 

倒似乎认为：它的终止通知愿意也要通知加纳，因此对加纳有效。虽然加纳没有 

深究这件事，但是委员会怀疑；按照维也纳公约笫七十八条，在继承国没有实际接 

到终止通知时，这个终止通知对它是不是能生效。这是假定，当被继承国发出终 

止通知肘，该条约在新国家和另一当事国之间已经生效。至于在继承囯和另一当 

事国之间还没有议定任^安排之前，被继承国或另一当事国发出的终止照会，则是 

^—种性质不同的情况 @。 

(7) 因此，本条第1段(a)项规定：一条约被认为在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有效， 

即不能仅仅因为事后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将该条约终止，-便使该条约 

在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视为停止有效。这样当然就是让另一当事国可 

以按照条约对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同时致送终止通知。但本条确定了这两对国家间 

条约关系的各自独立*的原则。 

(8) 为求完备起见，并参考:T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汇，委员会也在本条内规 

定了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条约停止施行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同条约终止的 

情况类似，有关的规则显然应该相同。因此有笫一项(b)款内的规定。-

®国际法协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伦敦，一九六 

.九年),第632页，〔新囯家继承其被继承国的条约及其他义务问题委员会临 

时报告，附件E〕。 

0参看下文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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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按照遝辑，同样的基本原则必须适用于在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间修正被 

认为有效的条约的情况。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间所协议的修正，只在它们之间 

有效，对新独立国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来说，是第三者之间的行为。因此，这个 

修正对于适用于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关*i的条^条款，在法律上不能产生类似 

的改动。任何这类改动，应由这两国间自已去商定；不能想象可以有其他的规则。 

m举例说，关于空运条约就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已 

经明示或默示认为该条约继续有效，事后原约则因要顾到产生新国家后引起的新航 

空线情况，而加以修正。显然，这种修正不能在适用于新独立囯和另一当事国的 

条约中照抄。秘书处对空运协定继承问题的研究内 @，可以看到许多这种为了改 

变航空线计划而对原约加以修正的情事。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原空运协定的本 

身是被新国家和另一当事国认为这两国关系中也有效，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航线计划 

看出来，事实上有两个分别而平行的有效条约：一套航线适用于原条约的双方，另 

一套则适用于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囯之间。 

a i )本原则还见于下面的情形：如果原条约的一项修正是要相等地施行于同另 

一当事国的关系上，'就需要新独立囯参加或同意该项修正。在秘书处对贸易协定 

的研究内，叙述一些法国贸易协定一前法属非洲各领土取得独立时仍对它们适用 

的协定——的修正的各段中^，可以找到几件这类的情况。一九六一年有些法国 

——瑞典贸易协定获得修正和延期，随后几年，六个新国家授权法国在谈判中代表 

它们，同时则有^外六个新独立国家自己在修正文书上签署。在其他类似的情形 

中 @，有时候是由法国明白地代表法兰西联盟；更普通的是那些愿意继续适用法国 

贸易协定的新独立的前法屬非洲国家，自己签 署修正文书。秘书处的这件研究报 

® A/CE-4/243,笫20， 26, 35, 40, 42, 58, 66各段（参看上文 

注26 )。 

@参看文件A/CN.4/243/Àdd 。 1 ， ( ) 第 7 3 至 8 0 段 。 

@许多的这类情形，修正文书i一目的±1，延长现行的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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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提到许多荷兰的贸易协定，^定可以每年订正，而印度尼西亚有权参加"。 

但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没有使用过这个权利，所以也就是不再参加有关的贸易协定。 

然而，在秘书处对引渡条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另一例证：一项订正文书需要新囯 

家予以同意，才对它发生影响^，不it这也许应该看作是以締结新协定而结束旧协 

定的例证。联合王国同美国于一九三一年签订一项新引渡条约，明白规定取代一 

切旧引渡条约，但各自治领和印度如不参加一九三一年条约或自行谈判另一条约， 

则旧条约仍继续有效。 ' 

(12因此本条第一项(c)款又规定，一项双边条约如被认为对新独立国和另一当 

事国有效，不能仅仅因为在被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中被修正，便在新独立国 

和一当事国的关系中亦视为被修正。这个规定不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即如有关国 

家一指新独立国——同意，则修正协定对继承囯和另一当事国的条约关系，具有 

平行的效力。 

m剩下的问题是：如果条约被终止、停止施行或修正发生在可以认为新独立 

国和另一当事国已同意继续原条约之前，对此种情形是不是必须有任何特别规定。 

如原条约在继承日期之前已经有效终止，则不发生问题。因为不能说那个条约在继 

承曰期对新独立国的领土有效；所以，如果该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决定将该条约 

适用于两国的相互关系上，这是根据X方之间一个全新的交换行为。现在所讨论 

的问题是：被继承国或另一当事国可能在继承日期之后不久终止条约，而且是在新 

独立囯和另一当事国对于在它们相互关系上该约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能够采取任何 

立场之前。委员会认为：就继承法而言，如在继承日期一个条约对新独立国的领 

土有效，则必要的法律关系就已经确立。据此，似乎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要使 

这个法律关系受被继承国在继承日期之后的任何行动所影响。 

d4)委员会知道，这一点可能并不重要，因为第十九条明白承认：新独立国和 

0参看文件A/CN.V^dS/Add.l (参看上文注26)，第95— Ï04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笫二卷，笫 1 0 7至 1 0 8页，文件 

2 2 9 ,笫 1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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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当事囯关系上的一个条约的生效，应由这双方的协议决定。因此，应由这双 

方依照本身意思来决定对原来当事国之间条约的终 t停止施行或修正不予理会， 

还是认为此项终止、停止施行或修正在它们之间同样成立。然而，另一方面，在 

遇有须仅仅依照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的行为一即继续应用条约一的含义而认 

为双方同意条约有效时，上面这一点对于断定立场便可能有重要性。因此委员会 

认为最好在本条内处理这个问题。本条第二项实际上是规定:如果双方按照第十 

九条同意，则一条约在原当事国间终止或停止施行:不访碍该条约在继承国和另一当 

事国间被认为有效或继续施行。笫三项规定，一条约如于国家继承日期后在原当 

事国间有所修正，这并不妨碍在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视未经修正的条约为 

继续有效，除非证实，义方的意思是要修正后的条约对双方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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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暂时适用 

笫二十二条 

多边条约 

1. 一多边条约如于国家继承日期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则经继承国将其 

将该条约暂时适用的意思通知各当事国或保管机构，并经另一当事国明白表示同意 

如此适用，或按其行为可以认为巳经同意如此适用，应认为在继承国和另一条约当 

事国之间暂时适用。 

2. 但关于第十二条第三项所指的条约，则需要一切当事国对这种暂时适用表 

示同意。 

评 注 . 

(1) 如上面所说"，委员会决定把国家继承时暂时适用条约的问题和条约确实 

继续有效的问题分别处瑝。并且，因为就国家继承说，暂时适用的重要性似乎主要是 

指新独立国的情况，因此义决定把这个项目划入笫三编这一节。这一节共分三条: 

本条和下条分别讨论多边条约和，又边条约，笫二十四条讨论暂时适用的终止。 

(2) 暂时适用真正的多边条约，似乎极少可能，除非是"限制性"的多边条约， 

并且只有在获得一切当事国的同意之后，才会有此情形。原因是：参加多边条约， 

是絲约的最后条款规定的;除极少见的情形外，这^条款从不考虑到暂时性的参加 

条约，即按照与各条约当事国本身不同的关系，参加条约。理论上，一个新独立 

国也许可以对一切当事国分发通知，去取得每一国同意让它暂时参加条约。但是 

这样会引起个别国家关于义务效力上的复杂问题。并且，这种暂时适用的方式，， 

实际上好象没有发生过。因此委员会认为不宜在本草案中承认它。 ' 

®参看上文对笫八条的评注，笫 1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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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上发生的事，并且也是第八条评注内提到的一些单方面宣告的涵义具 

体指出的事，是新独立国和个别的条约当事国间彼此暂时适用一项多边条约。但 

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情形是以附带协定的方式，在新独立国和某条约当事国间， 

灰边性地暂时适用多边条约。因此这种情形是完全不同于一个新独立国利用第十 

二条和笫十三条给它的选择，以自己的行动确实参加条约，以确立当事国或締约国 

地位的那种情形。 

(4) 多边条约具有笫十二条笫三项所指的限制性时，情况即不同。这时便没 

有什么真正的阻碍，不让数目原已有限的当事国，同新独立国协议，按照它们认为 

合适的条件，暂时适用该条约。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既然条约性质有限，则条约 

的暂时适用似乎必须由一切的当事国同意。 

(5) 因此，本条笫一项申明，一多边条约如于国家继承日期对继承国所涉领土 

有效，那么只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即被认为在继承国和另一条约当事国之间暂时 

适用：^经继承国将其意思通知各当事国或保管机关，要将该条约暂时适用；白)经 

另一当事国明白表示同意如此适用，或按其行为可认为已经同意如此适用。 I 

^特别指明，限制性的多边条约需要一切当事国同意，这种暂时适用才生效。 

第二十三条 

.双边条约 -

—双边条约如于囯家继承日期对继承所涉领土有效，须具备以下两条件之一， 

即认为在继承囯和另一当事国之间暂时适用： 

(a)，义方明白表示同意暂时适用；或 

‧ 按双方行为可认为已经同意继续暂时适用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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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根据第十九条，一项双边条约在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间继续有效的问题， 

永远是要表示或默示同意的问题。既然是要同意的问题，所以有关的国家同样地也 

可以选择只同意继续在双方暂时适用该条约，而不确实地按照条款继续有效。这是 

第八条评注所提的许多单方面宣告中特别举出来的一种程序。这些宣告指定一个期 

限，在这期限内，新独立国可提议暂时地适用任何I边条约，以便由一个全新的条约 

来取代旧约，或不取代旧约而使旧约在该期限结束时终止。遇到这类宣告时，如果 

另一Î事国用明示或默示方式接受了新独立国的提议，当然就产生对一个条约的， 

适 用 的 协 议 。 @ 

(2) 在实际上，双边条约的暂时适用，还常常产生于新独立国和另一当事国间明 

白同意这种意义的表示。这种同意表示通常的形式是交换照会，规定在谈判新条约 

前，将条约暂时适用一个特定时期，等等。只要有这种同意的表示，就不发生任何 

困难，因为有关国家皿适用条约的意思是在同意表示中明白指出的。主要的问题 

是在没有这种同意表示的时候，则把条约暂时而不是确实地继续适用的意思，就必须 

从案件的情况来推断。时常会发生的是，一方或另一方可能已经具体指明愿意暂时 

地适用条约，如上文所述单方,宣告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从当事国的行为推断它 

们赞成暂时适用，是很有力的。遇一方或另一方的态度都没有任何这一类的具体的 

指明时，情况便可能有争论;但是，正如条约法内的其他问题，只能由对特珠事件的 

情况的了解来决定。 

(3) 因此，第二十三条规定，一个I边条约于国家继承日对继承所涉领土有效时， 

©参看例如,秘书处对双边条约的继承问题的三件研究：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 

〇年，笫 1 0 2页，文件 A / d 4/229; A / d 4 / 2 4 3和 A / c i 4/243/ 

Add .1(参看上文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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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明白表示同意暂时适用，或按双方行为可认为已经同意继续暂 

时地适用该条约，则该条约认为在该两国间暂时适用。 

笫二十四条 

暂时适用的终止 

1. 根据第二十二条暂时适用的一项多边条约，遇下述情况之一时终止： 

(a) 暂时适用着该条约的国家同意终止； 

(b) 继承国或另一当事国任一方发出如此终±)的合理通知而通知期满；或 

(c) 遇到第十二条第三项所指的条约时，继承国或当事国任一方发出如此终止 

的合理通知而通知期满。 

2. 根据第二十三条暂时适用的一项及边条约，遇下述情况之一时终止： 

(a) 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同意终止；或 . 

(b) 继承国或另一当事国任一方发出如此终止的合理通知而通知期满。 

3. 为本条款的目的终止的合理通知的期限应为： 

(a) 有关当事国间所协议的期限；或 

(b) 如并无协议，十二个月；但条约对终止通知订有更短期限者不在此限。 

评 注 

(1)本条规定终止一项在继承国和另一条约当事国间暂时适用的条约的一般规则^ 

：::J是关于根据笫二十二条暂时适用的一项多边条约的终止，笫二项是关于裉据笫二一 

十三条暂时适用的一项双边条约的终止。这两项都规定可由相互协议或由发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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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通知而终止条约。当然也可以根据一般性条约法的其他途径来终止暂时适用 

例如：有关当事国就同一事项締结一项新条约，而与前订条约的适用不能并存。但 

是委员会认为：本条规则应限于特别有关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间暂时适用被继承国条 

约的终止。 

(2) 如果事关经由同意而终止，则问题的要点就是指明必须对此表示同意的国家 

(或数国）。双边条约没有问题；继承国和个别当事国间根据第二十二条而暂时适 

用的多边条约也没有问题。理论上，暂时适用条约的双方的同意都是必要的。在 

具有限制性的灰边条约的情形下，正如条约的暂时适用必须经一切当事国和继承国同 

意，所以这种暂时适用的终止也必须经一切当事国和继承国同意。 

(3) 如果事关经过发出合理通知而终止，则要点就是指明可以发出这种通知的国 

家（或数国），以及决定什么是合理通知。•关于可以发出通知的国家（或数国）， 

在X边条约或多边条约的情况下也没有问题：继承国或暂时适用着条约的另一当事囯 

的任一方都可以发出终止的合理通知。在具有限制性的多边条约的情况下，继承国 

和当事国任一方都可以发出通知；但是是不是一切当事国都必须发出通知，可能是一 

个问题。委员会认为：原则上，对于继承国终止一项条约的暂时适用，是有关一切 

当事国的事，但是不必指明一切当事国都应该发出通知。 

(4) 需要合理通知的规定，是为保护继承国和其他当事国双方，因为突然终止暂 

时适用，可能对另一国家造成行政和其他困难。委员会注意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关于废止或退出条约的第五十六条，对于类似性质的问题，規定了十二个月的通知期 

限。委员会考虑到通常涉及暂时适用的条约的类别‧"一即贸易、空运、关税和引渡 

条约一后，认为在本条内。类似的通知期限也很适当。可是，如果条约已经规定 

了更短的终止条约的通知期限2则本条所称的暂时适用条约的终止，逻辑上也应该引 

用这个更短的期限。 

(5) 因此，本条第一项说明:根据第二十二条暂时适用的一项多边条约，遇下述 

情况之一时终止：（a)暂时适用着该条约的国家同意终止；（b)继承国或另一当事国任一 

方发出如此终止的合理通知而通知期满；或(c,'遇到限制性多边条约时，继承国或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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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任一方发出如此终止的合理通知而通知期满。笫二项规定:根据第二十三条暂时 

适用的一项双边条约，遇下述情况之一时终止：（a)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同意终止；或 

继承国或另一当事国任一方发出如此终止的合理通知而通知期满。 

(6)最后，第三项具体规定:适用这几条的终止的合理通知的期限应为:(a)有关 

当事国间所协议的期限;或(b)如并无协议，定为十二个月，但如条约对终止通知已订 

定更短期限，不在此限。 

150 



第五节：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的 i i家 

第二十五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的新独立国 

遇新独立国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而在国家继承日期对这些领土生效的并非 

同一条约时，则根据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继续生效的任何条约，应视为对该国全部 

领土适用，除非： 

(a) 由该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适用该条约于全部领土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合; 

或：各领土合并的结果根本改变施行该条约的条件； 

(b) 如果是第十二条第3项所指以外的多边条约，继承通知只限于在继承之前条 

约原已生效的领土； ' 

(c) 如果是第十二条第三项所指的多边条约，继承国和其他当事国另有协议； 

(d) 如果是双边条约.。继承国和另一当事国另有协议。 

评 注 

(1) 第二十五条是关于这种特珠事例：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形成新独立国，而垒 

继承之前各领土还不是囯家,并且在国家继承日期对各领土生效的条约并不是同一个 

条约。这种事例应同本条款第二十六条所讨论的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一国的 

情形，加以区别。 

(2) 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创建一个国家，在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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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的法律情况，基本上不同。"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各国，后前曾有它们自己的条 

约制度一一套复杂的条约，每一国对这套已有的条约以自己的名义为当事国。一 

个领土则可能有一套从前由管理国所订而适用于它的复杂条约，但是这些条约不是在 

它同其他领土或几个领土组合成国家时以本身名义作为当事国的条约。相反地，如 

果是多边条约，必须经过继承通知，如果是及边条约，必须经过同意，继承国才被视 

为是这些条约的当事国。 

(3)这种多元领土国家的例证之一，是尼日利亚一个联邦式国家。它是由四个 

从前的领土联合创建而成：即拉格斯殖民地，南北尼日利亚两个保护国，和英属喀荧 

隆托管领土的北部。 @ 在独立前夕，大致的条约情况估计如下： @ 在对 â立前尼 

日利亚各部有关的七十八个多边条约中，三十七个适用于一切领土，三十一个只适用 

于拉格#，三个只适用于两个保护国，六个适用于拉格斯和两个保护国，一个只适用 

于托管领土。 在二百二十二个双边条约中，一百五十一个对四部分都同样适用，五 

十三个只在拉格斯适用，一个只对两保护国适用，十三个对拉格斯和两保护国适用， 

®国际法协会认为复合国是"由几个从前的单独国家或领土组成的"国家，因此把 

不论由国家或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的联盟或联邦，全部归成这一类（参 

看国际法协会，笫五十三届会议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六八年，(伦敦， 

一九六九年)，第600页〔新国家继承被继承国的条约及其他义务问题委员会临 

时报告，注2 〕）。 

©虽然自从一九一四年南北尼日利亚混合后，这些领土中已经进行了一些合并，但 

从那时以后，整个领土都被称为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当时，全部领土分 

为三区：尼日利亚殖民地和南部、北部的两组省和保护地。后来南部分为东部 

和西部。一九五一年，东、西、北三部改称为区。虽然有这样的合并，在独 

立时尼日利亚的各部分是分别适用着不同的英国条约。 

©在独立当日，适用于尼日利亚一部分或几部分的有效多边条约或灰边条约，数目 

共约三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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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只 对 托 管 领 土 适 用 。 尼 日 利 亚 在 独 立 前 已 以 国 家 身 成 立 移 交 协 定 ， 

并 且 自 那 时 以 后 ， 已 经 通 知 或 承 认 它 继 承 上 述 双 边 和 多 边 条 约 。 无 论 

是移交协定中，- @或是它的通知或承认中，它似乎没有区别唐前对全,四个领土适用 

或只对某些领土逛用的条约。不只如此，在通知或承认任何条约对尼日利亚继续有 

效的时候，它似乎假定这些条约是对尼日利亚全体适用，而不是只适用于独立前所适 

用的区域。而且保管机关^和其他締约国显然也默认这一看法，因为它们也只是指 

明 尼 日 利 亚 。 ® 

(4)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形较为复杂，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五七年由 

马六甲和槟榔屿两个殖民地和九个保护国组成一个独立国家马来亚联邦。自从一九 

四八年，就已经开始组合这些领土成为一个联邦国家，所以在独立的时候，一切一九 

- 四八年以后的英国条约对联邦的全部都适用；但是一九四八年以前的英国条约，只适 

' 用于当初成为締结条约对象的领土。 马来亚所筌订的移交协定⑩只提到可能被认为 

是"有关或适用于马来亚联邦"的条约文书。但是宪法讨论联邦政府立法执行条约 

的权力的第一百六十九条，®确实规定：联合王国"代表联邦或联邦之任何部分"* 

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应视为联邦和该有关国家间的条约。这条规定的精确意图还不 

.明了。 在愤例上，无论联邦或保管机关，都显然不把马来亚所参加的多边条约，认 

©全文见匿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第二,第 1 2 7页；文件 

附件10。 , 

©例如，秘书长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询问函（同上，笫117页，第96段)。 

@例如，美国国务院，有效条约: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美国的有效条约和其他国际协 

定列表（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一九七二年，）第179至180页。 

%参看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笫 7 6页。 

® S ± , 第 8 7 至 8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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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关涉到条约以前所适用的马来亚特定区域。"委员会所知道的有关I边条约的 

惯例，也没有明白指出，独立前条约之继续生效与其原先所适用的特定区域，究有何 

种关系。 

(5)联邦的第二阶段开始于一九六三年，新加坡、沙巴、沙捞越根据新的协定加 

入联邦，为此目的，宪法也作了必要的修正。第一百六十九条仍保留在修正后的 

宪法内，因此原则上按照国内法对新领土适用；但是联合王国和联邦没有签订关于这 

些领土的移交协定。联合国法律事务厅一九六三年两次发表意见，认为这三个领土 

加入联邦是联邦的f大。笫一次意见是关-'马来西亚的联合国会籍问题，法律事务 

厅在重述了基本事实和一些前例后申明： 

"因此，对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马来西亚协定和宪法修正案的审査，证实了 

下述结论：马来亚联邦的国际人格和国际身份不因已发生的改变而受影响。因 

此，马来西亚应继续马来亚联邦在联合国内的会籍。 

"即使对宪法改动的审査产生相反的结论，认为已发生的事实不是忙大现有 

的联邦而是合并为一联盟或新的联邦，结果也不一定不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可为例证。" @ 

上一意见是关于会籍的继承，笫二个意见则是关于条约 项特设基金协定一的 

继承。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咨询意见的要点，见于意见中的第3和第4段： 

"你知道；联合王国和特设基金的协定，其目的是使在联合王国负责其国际 

关系的领土上，适用特设基金的计划（参看协定序言第一段等）。鉴于最近沙 

®参看秘书长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询问函，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笫 

二卷，笫112页，文件厶/(^.4/150 7第44段；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 

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里面只提到马来亚是秘书长询问函中所列若干条约 

的当事国。 

@联合国,、„—鉴，一九六三年，(联合国ttf版物，销售品编,6 5.v.3)第163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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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北婆罗洲）和新加坡国际代表杈的变化，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可以认为 

联合王国协定已经停止在这些领土上适用"，即使这些计划的业务计划在技术上 

根据同联合王国的协定的笫一条紫 2段是属于该协定的组成部夯，也将停止t用。 

虽然特设基金可以采取一种立场,认为联合王国协库已经转让给马来西亚i并继续适 

用于新加坡和沙巴（北婆罗洲），这样可能造成在这些领土内适用两个个别的协 

定（即：联合王国协定适用于已在进行的计划，而同马来亚的协定依下文所述适 

用于将来的计划），这将会引»乱的现象，应尽量避免。 

"至于特设基金同马来亚的协定，则继续在现称的马来西亚国家内生效，因 

为马来亚联邦从前的国际人格延续下来，并对它的联合国会籍没有影响。同样 

地，特设基金和马来亚联邦的协定应视为不受该囯名称改变的影响。！^， g_ 

们认为，马来亚协定以其本身的效力，不需要改变任何字样，对该国的新获取领 

土适用，*并对在领土上未来计划的业务计划适用，只要马来西亚方面没有表示 

任 何 相 反 意 见 。 " @ 

所以f法律秘书处的意见是："马来西亚"为"马来亚"的扩大；"马来亚的"特设 

基金协定，根据移动条约界线原则的运用，对新加坡和沙巴适用。这个意见当然符 

合一般适用于领土扩大现象的原则，纽芬兰加入加拿大联邦和厄立特里亚同埃塞俄比 

亚"联邦"就是例证。 @并且，秘书长以他作为多边条约保管机关的身份，似乎也 

已经遵照了这个原则，即马来亚的各条约自动地对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各新增领 

土适用。因此，在《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 @内，"马来西亚"名下 

的许多条目中，没有任何一条说明任何一项条约只在马来西亚的某些地区适用。 

@ @ ± ,第 1 7 8页。 

@参看上文笫十条评注，笫 5段。 

@联合国，由秘书长抠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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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样地，在其他多边条约情况中，马来西亚显然是被视为仅是马来亚的扩 

大，而这些条约也自动地对全部马来西亚适用。
@
总协定的情况是一个例外；马 

来西亚通知总干事，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在参加联邦前的一些协定，仍对这些州 

具有约束力，但不及于前马来亚联邦的各邦，一些前马来亚联邦各州的协定，暂时 

不及于这三小新邦。 ^ 

(7) 一九五三年的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联邦，由南罗得西亚殖民地和;得 

西亚和尼亚萨兰两保护国组成，情形有点特殊，所以对于组成多元领土国家的一般 

性原则，不能把它作为有用的前例来抽取任何结论。理由是：英国王权对该联邦 

的外交仍保留一些残余权力，使这一个联邦的情形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继承"。 

(8) 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形成的国家，同样地可能组成单一国家，现代的例子 

是加纳和索马里共和国。加纳由前黄金海岸殖民地、阿散蒂、北部保护领土和多 

哥兰托管领土组成。看起来，独立前对阿散蒂、北部领土或多哥兰适用的条约， 

无论是灰边条约或多边条约，没有一个不适用于黄金海岸；但另一方面，有些对黄 

金海岸适用的条约，却不适用于现在加纳的其他部分。上述的后一点已经《由秘 

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 @内的证据证实。就双边条约而言，情形似乎是 

这样：美国"现行条约"内加纳条下的九个联合王国条约中，三个单独对黄金海岸 

适用，一个只对黄金海岸和阿散蒂适用，只有五个对加纳的四部分都适用。 

(9) 加纳独立之后，便通知继承许多以秘书长为保管机关的多边条约，有些条 

约从前只对它现在领土的部分适用。从秘书长处理此事的惯例，看不出来加纳的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九年，笫二卷，笫 3 8 和 4 1 页，文件 A / c i . 

4 / 2 1 0 , 笫 5 3 和 6 3 段；和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笫 9 0 至 9 1 页，文 

件 A / C N ^ / S S S , 第 1 1 4 至 1 1 5 段 。 

© 参 看 ¦ ¦ 丄 ， ̶ 九 六 八 年 ， 笫 二 卷 ， 第 8 4 页 ， 文 件 和 A d d 。 1 

和 2 ，笫 3 7 1 段。 

©联合国，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 

156 



继承通知是只限于该国的特珠区域；同样地，在美国的"有效条约"中也看不出来 

九个指明对加纳有效的联合王国双边条约中，任何一个是只限于对独立前原已有效 

的特珠区域适用。在秘书处对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的继承的研究中，或在关于国 

家继承的资料 @中,委员会都没有发现任何相反的事例。换句话说，这个假定似 

乎已经成立：即加纳接受继承的愿意，是要对它领土的全部适用，即使条约从前可 

能只对新复合国的某些部分适用。 

d o )索马里共和国是一个单一国家，由索马里和索马里兰组成。这两块领土 

在结合成为索马里共和国之前都已经是独立国，所以在技术上可以说是 i羞的合并。 

但是它们各自以独立国存在的时期很短，并且那只是为创建单一国家而安排好的步 

骤。因ih，:丛条约继承的观点来看，索马里的情形同加纳情形类似，只是需要考虑在 

创建索马里共和国时发生双重继承问题。索马里政府的一般态度大约是这样的： 

条约如果继续有效，只对独立前适用的领土适用。索马里对待从前适用于它组成 

领土一部或两部的劳工组织各公约所采取的立场，的确证明了这种态度。 @有两 

个这种公约曾经对托管领土和英属索马里兰都适用，索马里承认它们对共和lu全部 

继续有效。另有七个公约曾经适用于托管领土，但对英厲索马里兰不适用，还有 

六个公约适用于英属索马里兰，但对托管领土不适用。索马里也承认这些公约继 

续有效，但是只对过去适用的部分领土适用。看起来，索马里对引渡条约也采取 

同样的态度；因此它将拒绝引渡一个在托管领土的人，如果这项引渡是根据从前对 

英属索马里兰适用的英国引渡条约而进行的。 

a i )大体上，索马里对承认条约的继承，管制很紧，从秘书处各研究中极少提 

到索马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也可以从它没有承认任何一项由由秘书长为保管 

机关的多边条约 @而看出来。关于这些条约，秘书长一九六一年给索马里询问信 

内所采取的立场值得注意。他列举了九项多边条约，曾经对托管领土和英屬索马 

® 联 合 国 ， 关 于 a 家 继 承 的 资 料 ( 前 引 ) 。 

@参看 a际法委; a安牟 y —九六二年，第二卷，笫119页，文件A/cia/i5o， 

第 1 0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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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兰都适用，并说：在接到索马里通知承认它受这些条约的约束后，就将视它本身 

自独立日起成为这些条约的当事国。秘书长接着说： 

"对于那些意大利政府所订只对前索马里托管领土适用或联合王国所订只 

对前英属索马里兰适用的文书，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程序，只要贵政府承认这些 

条约现在对索马里共和囯全部领土适用，
@ 

这段文字似乎使索马里不可能通知秘书长它继承这类条约而只对它们从前适用的领 

土适用。如果这样解释，则从后来的惯例看，就可能令人怀疑；关于可不可以继 

承仅对从前适用过的特定领土适用的条约这一问题，它是不是仍旧代表秘书长的立 

场。 

(12)以上几段所简要叙述的惯例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囯家的情况， 

适用本条款草案第三编（新独立国）的条款，它们引起的唯一特珠问题是：当新独 

立国承认一项条约继续有效，但该条约在继承日期并非对组成新独立国的一切领 

土有效时，该条约适用的领土范围如何。 

Î3)从有记录的惯例可以显然看出来，领土范围的问题在有些情况是用一种方 

法处理。在其他情况则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但是一旦确认对于新独立国这是一 

种同意的问题，愤例中的差异，就可以根据它们只是反映有关国家（在所示同意中) 

的不同意，而加以调和。因此问题就成为：是不是假定一项条约应对两个或两个 

以上领土组成的新独立国的全部领土适用，除非提出相反意恩；或者，是不是假定一 

项条约应仅对它从前发生效力的一个或几个领土适用，除非已提出要它对新独立国 

全部，4".适用的意思。 

(14)委员会认为这两个可能性中的笫一个较为适当。因此，笫二十五条的引 

句规定：新独立国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并且在继承日期对这些领土生效 

的不是同一条约，则根据本条款草案笫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继续生效的任何条约， 

应视为对该囯家全部领土适用。 

@ 同 上 ， 笫 1 1 8 页 ， 笫 1 0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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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时，委员会认为必须从"全部领土"的假定中举出例外，本条(a)(b)两款 

就是指出这种情况。第一种例外指：由该条约可知或另经断定：适用该条约于全部 

领土将与条约的目的和宗皆不合；或：各领土合并的结果根本改变了施行该条约的 

条件（Çf^ ) 。 第二种例外指限制性条约以外的多边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新 

独立国可以在继承通知内指出，条约的适用，限于继承以前条约所生效的领土（凹 

塾）。最后，对于限制性的多边条约和 X边条约，"全部领土"的假定，可以由 

继承国和其他当事国的协议而取消（（0)和((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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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国家的合并、解体和分离 

第二十六条 

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时，其中任何一国同其他当事国之间 

在合并之日仍然有效的任何条约，应在继承国与此等其他当事国之间继续有效，除 

非： 

(a) 继承国同此等其他当事国另有协议； 

(b) 国家合并后，该条约的适用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相抵触；或者国家合并的 

效果根本改变实施该条约的条件。 

2. 任何依笫一项规定继续生效的条约，只对该条约在国家合并之日对继承国 

领土中原已有效的地区发生拘束力，除非； 

(a)继承国通知各当事国或多边条约保管机关：该条约应视同对继承国的全部 

领土发生拘束力； 

m如果是第十二条第三项范围内的多边条约，继承国同所有当事国另有协议; 

(c) 如果是玖边条约，继承国同另一当事国另有协议。 

3. 继承国本身同另一国家合并时，第一项及第二项的规定同样适用。 

i乎注 

(1)本条是处理两个或几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而引起的国家继承问题，这些 

国家在继承之日是各有单独的囯际人格的。两个或几个领土一一在继承之日尚未 

成为国家一一合并成为一个国家的情形，是属于处理新独立国家的规则的范围，所 

以另在本条款草案第三编笫二十五条处理。仅仅把领土转移给现有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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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本条款草案前面一项规定的范围，这项规定就是笫十条所定的条约移动边界 

(2) 所以，本条所处理的国家继承，牵涉到两个或几个主权国家的消失，然后 

合并组成一个新国家。至于继承国内部宪政组织所采取的形态，并不重要。合并 

结果可能产生一个完全单一的国家，也可能产生一个联邦或任何其他形态的宪政安 

排。换言之，原来的囯家于合并后在继承国的宪法范围内所保留的个别人格的程 

度，对于本条名项规定的实施，并不相千。 

(3) 本条因为只与两个或几个国家的合并成为一个国家有关，所以，国家结合 

成政府间组织，象联合国、专门机构、美洲国家组织、欧洲理事会、经济互援理事 

会等等，完全不属本条范围；有些混合性的联盟，也是这样，因为这些联盟表面上 

虽然似乎有点象国家合并，但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一个新国家，所以并不构成厘1继 

承。 

(4) 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这类混合性联盟的一个例子。对于这个组织所具有 

的明确法律性质，各方意见虽然不同，但就本条的目的而言，可以这样说：从继承 

条约的观点而论，欧洲经济共同体似乎是当作政府间组织。所以，罗马条约 @笫 

二百三十四条明明白白地从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的适用规则（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三十条）的角度来处理成员国在共同体成立以前所订条约的问题。换言之， 

在罗马条约里，共同体成立以前所订条约问题，是从条约义务一致的观点去处理，. 

而不是从继承或条约移动边界的观^去处理的。建立其他两个欧洲共同体的文书，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 9 4卷，笫 1 7页 

(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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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样的。 @此外，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加入条约 @一一其中规定四个 

额外国家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条件一一也是在条约义务一致的 

基础上来处理申请国家在加入以前所订条约的问题的：它要求这些国家设法使它 

们现有的条约义务和它们加入"联营"后所生的义务达到一致。同样的，加入条 

约明白规定，新成员国要受"联营"或其原始成员在加入条约以前所订各类条约的 

拘束；它不依靠任何继承原则或条约移动边界的原则。 

(5) 已经成立了巧还有许多丼也不同形态的经济联盟，它们各有不同程度的"联 

营"机构，例如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自由贸易区以及比荷卢经济同盟。一般来 

说，这些经济联盟的组织法都明白地良示它们主要是政府间组织的性质。至于比 

利时卢森堡经济同盟，比利时虽然明白地被授杈代表同盟締结条约,但是这两个国家 

在同盟里的关系，似乎仍然确定地是一种国际关系。事实上，所省这些经济联盟、 

包括密切结合的列支敦士登瑞士关税同盟在内，都是当作国际同；盟看待的，不牵涉 

到新国家的产生问题。 

(6) 在分析国家合并对条约的效果时，著作t "倾向于把釆取联邦组织形态的 

继承国和采取他种政府组织形态的继承国分开看待；但他们也倾向于断定：这种区 

分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较为普遍提到的历史例子，是美国的成立、瑞士、 一八七 

一年的德国联邦、一八九五年中美洲大共和国的成立和以前的挪威瑞典联盟、丹麦 

冰岛联盟。至于近代的例子，主要是一九五八年埃及同叙利亚的合并，和一九六 

@建立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关于过渡条款的专约笫十七条（联合国，条约汇编, 

笫 2 6 1卷，第 2 9 7和 2 9 9页)；建立欧洲 f子能联营条约，笫一百零五条、 

笫一百零六条（同上，笫 2 9 8卷，第205页)。 

®关于丹麦王国、爱尔兰、挪威王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入欧洲经 

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条约；关于加入的条件和调整条约条文的议定书， 

第四条。参看欧洲共同体正式会刊一法律，特辑，卢森堡，一九七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L,73 ， 笫 H 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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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的合并。 

(？)对于一八七一年德国联邦的成立对成立前原有条约的效果问题，有各种不 

同的解释提出，但流行的观点似乎是Î 德国各州单独所订条约，或者继续在各 

州的区域界限内，对联邦——作为构成联邦的州的继承国一发生拘束力，或者通 

裤联邦对各州发生拘束力，直至因为联邦立法权的行使，前后不一致，而使之终止 

为止。各州有些条约，确实是视同可以对整个联邦适用的。但这似乎只有某类 

条i约，才是这样；一般说来，各州条约的任何连续性，都是以各州的区域界限为限 

的。依照联邦宪法的规定，各州保留它们的立法权和締约权，但联邦政府可以在 

这方面行使它的否决权。 

(8) 一八四八年的瑞士联邦宪法，把締约权和执行条约的权力赋予联邦政府。 

可是，它也让各州同时有杈一一虽然是较低的权力一一同外国締结关于"公共经济、 

睦邻和警政关系"的条约。 @各州在联邦成立以前所订的条约，在联邦成立以后， 

似乎显然仍是为在它们各别的区域界限内，继续有效。同时，连续性的原则，似 

乎并不是以联邦成立后各州仍有杈締结的条约为限。而且,各州以前締结的条约， 

似乎也不因为与后来的联邦法律有抵触，就视为在瑞士法律下废止；这些条约只有 

因为后来联邦締约杈的行使，才会终止。 

(9) 另一个先例是一八九五年中美洲大共和国的成立一一虽然这今联邦的寿命 

很短。这今先例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签订一个联邦条约，成立大共 

和国；一八九七年，大共和国本身又同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締结一个联邦条约， 

@见希尔蒂著：瑞士联邦宪法（纳沙特尔 ‧阿廷格书局，一八九一年） 

(c.Hilty, Les constitutions fédérales de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Neuch'àtel, 
Attinger, 1891),) 
笫4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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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两个共和国也加入联邦。笫二个条约和第一个条约一样，都把締结权赋予联 

邦，但明白地规定："各国以前所订条约，倘若不与本条约相反，应仍然继续有效， 

(10)苏联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所发出关于俄罗渐、白俄罗浙、乌克兰和 

外高加索共和国原有条约的通知，^铜^视为同类的免例。.这个通知说："苏联外 

交部负责以联盟名义执行联盟的全部国际关系，包括执行上述各共和国同外国所订 

的全部条约、公约在内，这些条约、公约继续在各该共和国领土内生效"。 

U)得克萨斯在一八四五年""一当时它是一个独立国一一加入美国，也可以在 

这个范围内研究。依照美国宪法的规定，整个締约权都是赋予联邦政府的，它明 

白地禁止各州个别締结条约。它们只有在得到国会同意的时候，才能同外国締结 

协定；关于这一点，一向的解释是：各州不可以自己单独締结条约。美国所持的 

立场是：得克萨斯在加入联邦以前所订的条约作废；得克萨斯归入了美国的条约体 

系；换言之，那是适用条约移动边界的原则。开始的时候，法国和英国都反对； 

后者辩称：得克萨斯不能因为自愿加入美国联邦，就可以解除遵守自己原来所订条 

约的义务。后来到了一八五七年，英国终于接受美国认为得克萨斯在加入联邦以 

前所订条约已经作废的见解。但是，英国法律专员的论据，似乎和美国政府的论 

据，稍有不同。 

至于非联邦性的继承国"君合国"可以不谈，因为它们不引起任何继承问 

题。"君合国"只是两个国家的元首由同一人担任而已（象一七一四年至一八三 

七年间的英国和汉诺威），而且这种情况有时差不多是偶然发生的；它们绝不影响 

有关国家同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无论如何，这种"君合国"似乎已过时了。 

在另一方面，所谓"政合国"却是建立了一个并合的继承国。凡两个或几个单独 

@) 原文：
l,Ij
OS tratados anteriores, oelebrados entre los Bstados quedarân 

vigentes en lo que no se opongan al présente Pacto". 

参看博尼利亚编：尼加拉瓜实证国际法，第二卷，美洲国际文书 

/j.M. Boni lia, ed. ,Derecho de dentés Positivo Mcaraguense, "UII, ̂ aotos 
internacionales panamericanos (Managua, Tipografia y Enouadernaoion Nacional, 

第 2 1 2 — 2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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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际人格的国家，在一个共同的宪法下合并，具有共同元首，并由一个共同机 

构在它们同别国的关系中代表它们，就是"政合国"。一种国家联盟，可能还具 

备一些其'他的共同机构，而仍不失其"政合国"一一而非联邦国——的性质；但就 

现在的论点而言，问题的重点在于各国具有单独人格，以及有一个共同机构可以至 

少在某些活动方面在国际上代表它们。在较旧的政合国例子中，通常提到的有一 

八一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间以瑞典国王为首的挪威瑞典联盟，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 

四年以丹麦国王为首的丹麦冰岛联盟。但是在这两今例子中，两个联盟国家中都 

有一个（分别为挪威和冰岛）在联盟成立以前不是独立国家；所以，只有在处理联 

盟解体的时候,才引用这些先例。 @更正确的例子，是现代的两个先例：一九五 

八年埃及同叙利亚的合并，和一九六四年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的合并。 

埃及同叙利亚都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它们在一九五 

八年宣布结4成一个国家，称i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行政权归"国家元首"，立 

法杈归议会。临时宪法 @笫五十八条并规定共和国包括两个地区——埃及和叙 

利亚一一,每一个地区里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有权审査和研究与执行本地区一 

般政策有关的事项。但是，依照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立法权和締约权（笫五十六 

条）都是赋予联合共和国，没有提到地区可以保留它们自己的立法权或缔约杈。 

所以，初步看来，成立联合共和国的宣言和临时宪法是计划把阿联造成一个新的单 

元国家，而不是造成一个"联盟"一一不论是政合国或联邦国。但是，实际上， 

一般都承认埃及和叙利亚多多少少保留它们的单独人格，成为阿联的个别单位。 

@)奥地利同匈牙利的结合成二元君主国，也是时常引用的另一个例子，但只有在 

讨论联盟解体对条约的效果时才提到。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临时宪法全文，可参看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论敦），笫八 

卷，第 3 7 4至 3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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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这一观点无疑有临时宪法第六十九条为证，因为该条规定埃及和叙利亚# 

并以前所订的全部条约，在原来締约对象的地区的界限范围内继续有效。但是， 

J:笫三国而言，这一规定只是单方面宣言的性质，对它们没有拘束力。 

^对于多边条约，阿联外交部长曾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 

"要注意的是：阿联政府宣布，阿联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接受宪章条款 

的拘束，所有埃及和叙利亚同其他国家締结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将在它们 

原来締结时所规定的地区范围内并按照国际法的原则继续有效。"® 

秘书长收到这个通知后，采取下列处理办法：在阿联存在期间，把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列为埃及和叙利亚在阿联成立以前所订全部条约的当事国；并在阿联国名之下, 

表明埃及和叙利亚是否已就某一条约采取行动。 @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联合 

国会籍方面的处理问题 @,阿联在给秘书长的通知中，要求他把联合共和国成立的 

消息通知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和各主要机构，以及所有辅助机构，特别是埃及或叙 

利亚或两者都有代表参加的那些机构。秘书长在以秘书长身份接受阿联外交部长 

所发阿联常驻代表全杈证书的时候，曾就其行动通知各会员国和所有主要机构和辅 

助^构如下： 

"在接受这一全权证书的时候，秘书长注意到这是他权力范围内的行动， 

它是在联é国其他机构根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的通知和一九五八年三 

月一日照会®(该国外交部长的照会是通知秘书长说联合共和国成立）釆 

取行动以前采取的，并不影响这些机构可能采取的行动。"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二年，笫二卷，笫113 %文件A/CE 4 /150， 

笫 4 8 段 。 

© 5 ^ 。 

© J 5 主 ， 第 页 ， 文 件 A / C H . 4 / 1 4 9 及 A d d 1 ， 笫 1 7 至 2 1 段 。 

® ni.f笫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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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阿联"无异议的出席所有埃及和叙利亚或两者以前曾经参加的联合国机构" 

而阿联的出席，没有通过"加入"为会员国的程序 @。 所以秘书长和联合国其他 

机构的行动，似乎是以阿联结合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国际人格为基础的。各专门机 

构也是遵照适用同样方式去处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问题。国际电讯联盟似乎是 

把阿联视同组成联盟的条约的当事国，但要接受埃及和叙利亚两国以前在批准该条 

约时所作的各种保留。 ® 

^至于双边条约，依照临时宪法第六十九条所列原则，其处理办法也是类同 

的；这就是说，埃及和叙利亚在结合前所订的双边条约，在它们原来締结时所涉的 

地区范围内，视同继续有效。在研究过的惯例中，可以看出对埃及和叙利亚分别 

所订的引渡条约、商务条约和空运协定都是这样的。 @对于埃及和叙利亚在结合 

前所订的条约，其他国家所刊印的"生效条约"清单里，也反映出同样的观点。例 

如美国就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名之下，列举了同埃及在阿联成立前所订的，义边条 

约二十一个，同叙利亚所订的双边条约六个。 

(17) 一九六四年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的合并为坦桑尼亚共和F,也是一种独立 

国家的结合，因为基本约章里规定设置一个共同元首和一个共同机构去负责联合共 

和国的对外关系，也就是条约关系。 @事实上，基本约章里规定设置一个联合共 

和国议会和一个联合共和国行政机关，有许多重要事项是保留给它们的。但是， 

© J 5±，笫 2 0 段。 

0同上，一九七〇车笫二卷，笫89页，文件A/CE v ^
2 5

， 笫 1 0 8 段 。 

@ 同 上 ， 一 九 七 〇 ; ， 笫 1 2 7 和 1 2 9 至 1 3 0 ^文件 A / C U , 4 / 2 2 9，第 1 4 7 

和 1 3 0至 1 3 1段；并参看文件 A / C E 4 / 2 4 3 , (参看上文注 2 6 )第 1 5 2 

至 1 7 5段和笫 1 9 0段；文件 A / c U. 4 / 2 4 3/Add. 1，（贴），笫 

1 4 9 至 1 6 6 段 和 第 1 8 1 & , 

®参看"条约与坦桑尼亚内国家和政府的继承"，尼日利亚国际事务学院，关于国 

际 法 和 非 洲 问 题 的 非 洲 会 议 ； ^ ^ 甚 i a 际 和 平 茅 金 会 ， 一 九 六 七 年 ） 笫 

2 6 至 2 8 段 。 



这些基本约章和阿联临时宪法不同，它们规定桑给巴尔可单独设立议会和行政机关， 

对于没有保留给联合共和国中央机构的一切内部事项有管辖权。不过，联合共和国 

的成立，情况特珠，要把它当作一个先例去推出有关两个或几个国家 r M ^ t国家对 

于条约的效果的原则，是很复杂的。 

G8)在一九六四年合并成坦桑尼亚共和国的时候，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虽然都是 

独立国家，但它们都是新近独立的。坦噶尼喀原来是一个托管领土，于一九六一年 

独立；桑给巴尔原来是一个殖民保护地，到了一九六三年底才达成独立，成为联合国 

的成员。因之，坦桑尼亚的成立分两阶段，而笫二阶段是紧跟着笫一阶段的：（a)两 

个领土个别达成独立；（b)两个现在独立的国家，合并成坦桑尼亚共和国。坦噶尼喀 

在成为新国家之初,曾经发表龙雷尔宣言j表明它认为独立前的条约，在过渡期间只是奢 

时继续够《等候关于它们是否应该继，止或重新谈判的决定。® 它承认有些条约很 

可能因为"习掼法规则的适用"而继, 续生效一一这显然是指边界条约和其他地方性条 

约。除此以外，它很明显的认为自己可以自由的决定接受或拒绝独立前所订的条约。 

所以，坦噶尼喀于其后不久同桑给巴尔合并的时候，许多在合并前对它的领土适用的 

条约，都终止了，或者只是暂时生效。除r地方性条约"可能是例外，它只接受它 

自己曾经采取步骤去使之继续生效的那些条约的拘束。至于桑给巴尔，有一点似乎 

没有疑问：除了地方性条约的问题之外，它在和坦噶尼喀合并组织坦桑尼亚共和国的 

时候，没有认定任何在独立前所订条约有效的义务。 

Û9)新独立的联合共和国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以照会送方秘书长，通知他说： 

这两个国家合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定名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告井和国(其后又在一 

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通知把名称改为坦桑尼亚）@。 它并要求秘书长： 

®参看上文第八条的评注笫 2段。 

@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第 7页，附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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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宣布，它现在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 

接受宪章各项规定的拘束，所有在坦噶尼喀或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 

家..或国际组织间生效的一切国际条约和协定，-倘若其执行与联盟条款所规定 

的宪制相符，则因在它们原来締结时所规定的地区范围内并依照国际法的原 

则 继 续 有 效 。 ® 

这一声明，除了"倘若其执行与联盟条款所规定的宪制相符"的条件外，和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的声明，是相同的。而且，秘书长在把这个声明通知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各 

专门机构时所采的立场，差不多和他在阿联问题所釆的立场一样；各专门机构对于坦 

噶尼喀同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问题的处理，似乎也是依照阿联的先例。 

无论如何，合并后的这个国家，是纯粹当作继续坦噶尼喀的会籍来处理的（对于桑给 

巴尔在合并前已是成员的机构，也当作继续桑给巴尔的会籍），无须再经过相关的入 

会程序。 

m对于多边条约，坦桑尼亚向秘书长证实：联合共和国继续接受由秘书长负责 

保管并曾经代表坦噶尼喀签署、批准或加入的那些条约的拘束。无疑的，联合共和 

国这个通知之所以这样措词，纯粹是因为在桑给巴尔于合并前单独成立一今独立国家 

的这段非常短的期间里，没有这种曾经代表桑给巴尔签署、批准或加入的条约存在。 

秘书长参照这一通知，并根据坦噶尼喀在合并前所提出的接受书、批准书或加入书， 

把联合共和国列为若干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此外，他把坦噶尼喀的接受书、批准书 

或加入书的日期，列为联合共和国开始加入有关条约的日期。®只有对于联告国宪 

© 胜 。 

%例如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外交特杈和豁免公约；一九四七年各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 

公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任择议定书；一九〇四年和一九一〇年巴黎禁止贩 

运白种奴隶协定，后来经一九四九年在纽约签孛的议定书修正；禁止淫猥书刊流 

通公约；一九六三年建立非洲发展银行协定等等。〔参看联合国，由秘书长担 

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第3《43. 49、 54, 56、 164, 

167、 175、 180、 2 0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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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才提到桑给巴尔，因为桑给巴尔在合并以前已加入为这两 

件文书的当事国；对于这两件文书，秘书长在坦桑尼亚国名之下，同时列入坦噶尼喀 

和桑给巴尔的名称，并附它们各别加入联合国的日期。®对于别的文书，在坦桑尼 

亚国名之下，没有指出坦桑尼亚的加入条约，应视为只以对坦噶尼喀地区内有效为限 

® 同 上 ， 笫 7 页 和 笫 1 8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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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坦噶尼喀在独立的时候，曾经发出通知：它继承一九四九年的四项日内瓦 

人道主义公约；所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坦嚓尼喀已是这四项公 

约的当事国。®在另一方面，桑给巴尔在合并之前，并没有对这些条约采取任何 

行动。坦桑尼亚现在是列为当事国，但究竟坦桑尼亚的加入是否对桑给巴尔和坦 

噶尼喀都有效的问题，似乎认为尚未解决。®同样的，在联合共和国成立以前， 

坦噶尼喀共和国巳成为巴黎保护工业所有权公约（菊萄牙文本.）的当事国，桑给巴 

尔则没有。在合并以后，国际保护工业所有权联合会国际管理局把坦桑尼亚列为 

已经根据葡萄牙文本加入巴黎公约；但是指出，公约是否可以对桑给巴尔适用的问 

题，仍未解决。@在合并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桑给巴尔 

在联合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没有采取步骤去成为"总协定"的当事国，但它在独立 

以前已是"总协定"的协商成员。除此以外，情形是一样的，因为坦噶尼喀不但 

曾经通知秘书长说它继承"总协定"，而且也继承四十二件与"总协定"有关的国 

际文书。在合并以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知"总协定"说，它承担坦噶尼喀 

和桑给巴尔对外贸易关系的责任；联合共和国因此视同"总协定"的一个缔约国， 

粮农组织的情况也是一样，坦噶尼喀在合并以前曾经采取步骤去成为成员，但桑给 

巴尔则没有，虽然它原来已是一个协商成员。粮农组织大会在接到这两个国家合 

并成一个国家的通知后，正式承认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替代原来成员国坦噶尼喀 

和原来协商成员桑给巴尔"。同时，粮农组织是把联合共和国的会籍当作从坦噶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八 年 ， 第 二 卷 ， 第 4 1 页 ， 文 件 4 ^ 2 0 0 及 

A d d . 1 和 2 , 笫 1 7 1 段 。 

< &参看美国国务院，有效条约.一九七二年，（前引），笫 3 6 4页，附注 3。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八 年 ， 笫 二 卷 ， 笫 5 9 页 ， 文 件 4 / 2 0 0 及 

A d d . 1^2,第258段及附注46 6。 

<§ >同上，笫 8 4和笫 8 6页,笫 3 7 3、 3 8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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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喀会籍开始的时候开始的;至于桑给巴尔，它在达成独立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成立之间的一段短暂期间里，似乎是视同非成员国的。
@
 关于国际电信联盟，联 

合共和国成立的效果，似乎是根据同样的方式决定的。® 

'(20对于坦噶尼喀来说，依照尼雷尔宣言的规定，所有双边条约——地方性条 

约的问题除外——都要在独立后两年终止，也就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坦桑 

尼亚成立前几个月。所以，在合并日的情况是，大部分在独立前对坦噶尼喀适用 

的，义边条约都终止了。 但是有些独立前的条约，因为在合并以前便彼此协议，-所 

以继续生效。例如若干商务条约、法律程序协定、领事条约，就是这类条约，它 

们的继续生效，是同关于国家换文议定的。另外有一些独立前的条约，坦噶尼喀 

在合并日以前就开始谈判，让它们继续生效；这些谈判，在合并日以后，由坦桑尼 

亚继续完成。此外，若干新条约是坦噶尼喀在独立之后联合共和囯成立之前締结 

的。至于免除签证协定、商务条约、引渡协定、法律程序协定等，似乎桑给巴尔 

在合并以前，或表示希望把独立前的条约终止，或没有表示希望让其中任何条约继 

续有效。至于领事条约，在独立前对桑给巴尔适用的这类条约有七个；因为直到 

合并那一天为止，各个领事似乎仍继续在他们的岗位工作，所以在这点说来，条约 

似乎仍继续有效——无论如何，是暂时继续有效。 

m坦噶尼喀同以色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订的免除签证协定，在联合共和 

国成立以后，似乎认定为依法律继续有效。此外，坦噶尼喀同五个国家所订，规定 

独立前协定继续有效的协定，在合并之后仍然视为有效。但是，因为所有这些条 

约，都只是就坦噶尼喀而締结的，所以认定它们只对坦噶尼嗜地区继续适用，不能 

推展到桑给巴尔。至于商务条约，在合并前夕继续生效的，只有坦噶尼喀在独立 

©同上，一九六九年，第二卷，第 3 8、 4 2页，文件 A / C I f . 4 / 2 1 0，笫 5 2、 70 

© 同 上 ， 一 九 七 〇 年 ， 笫 二 卷 ， 笫 9 0 页 ， 文 件 A / G E . 4 / 2 2 5 ， 笫 1 1 1 至 

1 1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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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南斯拉夫締结的三个新条约。在联合共和国成立之后， 

这三个条约也似乎视同依法律继续有效——但只对坦噶尼喀地区有效。至于引渡 

协定，坦噶尼喀同若干国家达成下列了解：暂时让这些协定继续有效。在合并以 

后，这一了解似乎继续有效；对于若千协定，并以换文方式明白地议定继续有效。 

还有一点似乎也得到接受：凡独立前对桑给巴尔适用的条约，如议定使其继续生效， 

则不但对桑给巴尔生效，对坦噶尼喀也生效。因为这是双方协议的一点，所以很 

明显的，关系国家可以自由对此表示同意。有一点也许要补充：在合并以后，原 

来对坦噶尼喀或桑给巴尔适用的领事条约，也似乎在联合共和囯和其他当事国之间 

继续生效——只对联合共和国成立前原来适用的地区生效。 

m埃及同叙利亚和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的合并，其显著特色似乎是：（i)在合 

并而前，两者的组成地区都是国际承认的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2)在每一合并里， 

合并的过程不视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主权国家，或某一国家并入另一国家，而视为两 

个现有的主权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03)在每一合并里，都明白承认组成国家在合并 

前所订的条约对——s对——它们各别的地区继续生效一除非另有其他协议。 

©还有两点要注意：笫一，在这两个告并里，宪政上的安排都没有规定在联 

合共和国成立以后，组成国家仍然享有任何的締约权。所以，合并前条约的继续 

在各别组成国家地区内生效，和个别地区在联合共和国成立以后握有締约权的问题，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笫二，坦桑尼亚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的声明里，对于坦噶 

尼喀和桑给巴尔在合并以前所订条钩继续有效的声明，有一项但书规定，就是"倘 

若其执行与联盟条款所规定的宪制相符"。不过，这一但书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 

与合并前条约依法律继续有效的规则相符:它表示条约的继续生效，只有在条约的 

目标与两国合并成一国的目标相抵触的时候，才受限制；而坦桑尼亚声明列入这项 

但书，用意似乎就是这样。 

^因之，埃及同叙利亚和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合并这两+先例，似乎表明一 

项规则：规定个别组成国家所订的条约，在它们各别地区内并在与合并所成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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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形势没有抵触的范围内，依法律继续有效。在这两个先例里，条约的继续 

生效，都得到承认，虽然联合所成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别组成国家握有任何的締 

约杈。 换言之，条约的继续生效，并不仅仅因为依照宪法的规定，组成国家在 

继承日期之后不再具有任何締约权，就认为与联合所成国家相抵触。联邦国家的 

先例较旧，而且较不划一。但是，整+说来，除了小小的差异之外，这些先例似 

乎也表明一项规则：规定个别国家在联邦成立前所订的条约，在它们各别的地区内， 

依法律继续有效。但是，在这些先例里，继续有效的原则和个别国家继续具备某 

种程度的締约权或国际人格，其间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却不明显。这个要素，在 

德国联邦和瑞士联邦里是存在的；但在美国却不存在，因之似乎成为否认条约继续 

有效的一项理由。不过，即使对于这类情况，著者们之认为继续有效的原则应该 

适用者，也似乎都认定条约是依法律继续有效，而非通过任何的协议程序而继续有 

效的。 

m委员会参照上述惯例和大多数著者的意见，结论认为：国家的合并，原则 

上应视为包括关系国家所订条约依法律继续有效的原则在内。这一解决办法，也 

是因为需要保全条约关系的稳定性。作为主权国家，各被继承国同其他囯家有复 

杂的条约关系，不能因为合并成一个国家就可以随意把这些条约终止。这一点在 

今日特别重要，因为各囯有彼此作某种新形态的联合的趋势。 

m因之，委员会拟定了第二十六条的规则，这项规则是以条约依法律继续有 

效的原则为基础，但受其他也需顾到的要素的适当限制：国家合并前生效的条约与国 

家合并所造成的形势必须彼此相容；以及这些条约所规定的领土范围。所以，第二 

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两个或几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时，任何其中一个国家同其他 

当事国所订而在合并之日有效的条约，应在继承国与这些其他当事国之间继续生效， 

除非发生(a)款、款所规定的情形。 

m第一项(a)款只是规定，倘若继承国同其他当事国协议，可以停止依法律继 

续有效的规则。第一项款是规定遇下列情况可以不适用依法律继续有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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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合并后，某一毒约的适用与国家合并的目标和宗旨相抵触；或者国家合并的效果 

根本改变实‧条约的条件。委员会打算通过逸个办法，定下一个国际上客观的相 

容性法律考验原则;这今原则如果能够诚意适用，应该可以提供一小告理的、弹性 

的、实际的规则。委员会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别的情况里所用的"与条约 

的目标和宗旨相抵触"和"根本地改变实施条约的条件"的标准，在目前讨论的问 

题里也是两项适当的标准，它们不但顾到所有有关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可以适用于 

一切可能的情况和一切种类的条约。 

<B0第二十六条笫二项是处理领土范围的要素;它规定任何依笫一项规定而继 

续生效的条约，只对该条约在国家合并之日对继承国领土中原已有效的地区发生拘 

束力。但是，条约的领土范围以该条约在国家继承日期原先适用的区域为限这一 

通则，容许三种例外一一列在第二项(《。)、（c)款。笫二项(a)款的例外是规定继 

承国可以片面地通知当事国或多边条约保管机关说，条约视同对继承国的全部领土 

发生拘束力。委员会觉得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它不但基于实际惯例，而且加 

强多边条约的效力。第二项 ( b ) 款关于有限制性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的， 

它们规定如果继承国同其他当事国协议，这些条约也可以扩展到对继承国的全部领 

土适用。 

m笫三项仅仅规定:"笫二十六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规则，在继承国同另 

一国家合并的时候——换言之，某国再同已经合并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合并时——， 

也一样适用。 

m最后，委员会认为，合并不论是由条约或其他文书建立，都应适用同样的 

国家合并规则。倘若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来作为适用不同的条约继承规则的基础， 

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一种基本约章，即使不是采用条约形态，也往往会包括关系 

国家之间所商定的协议。所以，本条所规定的划一规则，是打算对由条约建立的 

国家合并一律适用的。从这一点说，它们是比维'也纳公约笫三十条关于先后条约 

的适用的一般条约法规则优先的（在否则后一规则可以适用的范围内）。 

175 



第二十七条 

国家的解体 

1, 一个国家解体而其领土各部分变成单独的国家时： 

(a) 被继承囯所订有关其整个领土的任何条约，对于由解体而产生的每个国家 

继续有效； 

(b) 被继承国所订仅仅与其领土中已经成为单独国家的某一部分有关的任何条 

约，只对这个国家继续有效； 

(c) 根据笫二十六条对被继承国领土中已经成为单独国家的某一部分具有拘束 

力的任何条约，对这个囯家继续有效。 

2, 遇下列情形时，不适用第一项的规定： 

(a) 有关各国另有协议； 

(b) 被继承国解体后，条约的适用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相抵触，或者解体的效 

果根本改变实施该条约的条件。 

评 注 

(1) 本条是处理由于一个国家解体而其领土各部分分别成为独立国家、原有国 

家巳不再存在这种情形所引起的关于条约的继承问题。本条所涉及的情况是先假 

定有一个被继承国，就是解体国，以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继承国，就是在被继承国 

前领土各部分所建立的新国家。本条规定对于国家解体时对解体国领土仍然有效 

的条约，国家继承发生什么效果。 

(2) 关于这方面常常被提到的一个较早的先例，就是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一年 

间大哥伦比亚的解体，它是大约在此十年以前由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基多（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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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多尔）组成的。在大哥伦比亚存在的期间曾同外国締结了若千条约。其中有 

一八二四年同美国所订以及一八二五年同大不列颠所订的友好、航海及商务条约。 

该国解体后，美囯和新格拉纳达似乎认为一八二四年的条约对两国继续有效。同 

时，大不列颠同委内瑞拉以及大不列颠同厄瓜多尔之间所采取的行动，也是以一八 

二五年条约在其相互关系上继续有效为基础，虽然大不列颠方面对此有不无犹豫。 

在就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提供意见时，英囯法律事务局确实一时似乎认为条约的继续 

有待大不列颠和委内瑞il方批准；但是他们似乎也认为委内瑞拉有杈要求继续享 

有根据条约的各项权利。 

(3) 另一个常被提到的较早的先例，是一九〇五年挪威和瑞典联盟的解体。这 

两个国家在联盟时期是被认为具有单独的国-际人格的，这从美囯曾同挪威和瑞典两 

国政府分别締结引渡条约这一事实可以得到说明。而且挪威和瑞典国王曾以整个 

联盟的名义締结了若千条约，又特别以联盟两个构成国家之一的名义締结了其他条 

约。在联盟解体时，每一国家都对外国发出同样的通知，说明他们对于解体所生 

效果的意见。这些通知同较近时期的有些通知相类似，告诉其他国家该两国关于 

联盟所订条约继续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特别对一国所订的条约，仅仅在该国及其他 

当事国之间继续有效；对整个联盟所订的条约，对每一个国家继续有效，但以与每 

国本身有关者为限。 

(4) 大不列颠对瑞典表示接受联盟条约的继续有效，只是要等对这个问题作进 

一步的研究，并宣称，联盟的解体无疑地给予英囯政府以重新审查大不列颠对二重 

君主国所负条约义务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国和美国似乎都同意挪威和瑞典所采 

取的意见，即以前联盟所订的条约，以两国通知中所述为基础仍继续有效。 

(5) 一九一九年奥匈帝国的终结就其有关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而言似乎是属于 

一个联盟解体的事例，可是就其有关奥匈帝国其他领土方面而言，却是属于国家的 

分离。这个二重君主国的解体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之后发生的，同 

177 



时二重君主国所订条约的将来命运问题则须依和平条约来决定，因此成为一个复杂 

的先例。奥地利在其同和约以外各国的关系上，对于接受二重君主国条约继续有 

效所负的义务问题，似乎是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虽然奥地利实际上同意在其与 

若干国家的关系上，二重君主国条约继续有效，但是却坚持一种意见，即奥地利是 

一个新国家，在法律上并不是非受那些条约的拘束不可。在另一方面，匈牙利似 

乎大体上承认，应该把该国认为在法律上继续受二重君主国条约的拘束。 

(6)从秘书处关于双边条约的继承问题所作的研究上，也可以看出奥地利和匈 

牙利采取不同的态度。譬如，一九二二年匈牙利曾就引渡条约问题对瑞典政府发 

出通知如下： 

"从匈牙利宪法的观点来看，匈牙利与前匈牙利王国是相同的，匈牙利王 

国在二重制期间乃是前奥匈君主囯除了奥地利以外的另一组成份子。因此， 

这个君主国的解体，也就是奥地利同匈牙利之间宪法关系的终止，并未改变匈 

牙利王国在二重制期间系属有泶的条约和公约的效力。" ® * 

在另一方面，奥地利似乎认为瑞士同二重君主国所订引渡条约的继续有效，须经与 

该国締结一个协定。 @同样地，关于贸易协定方面，秘书处的研究报告中这样 

说："因为这个问题在和平条约中并无明确规定，奥地利对于条约继续有效问题大 

体上采取一种否定的观点，而匈牙利则采取肯定的观点"。®参照两国在对并非 

和约当事国的斯坎迪那维亚各国、荷兰和瑞士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办法，就可以证实 

这种说法。况且两国这种态度上的不同，在它们对多边条约所采的办法上也看得 

出来，由秘书处对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海牙公约的继承问题 

<& —同—上，第123页，文件A/cw。 4 / 2 2 9，第 1 1 5段。 

@ Ml,第116段。 

© 文件 A / C N 。 4 / 2 4 3 / A d ( i 。 l , ( 参看上文注 2 6 )第 1 1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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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研究可见。 ® 

(7)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冰岛同丹麦结成了一个囯家联盟，丹麦以联 

盟名义所订的条约，倘若没有得到冰岛的同意，对于后者是没有拘束力的。在联 

盟期间，冰岛所具的单独个体地位得到国际间的7，认；事实上，在有些情形下，条 

约是同时与丹麦及冰岛分别签订的。在联盟解体时，仍存在着若干联盟前所订， 

而联盟成立后对冰岛继续有效的条约，以及联盟时期所订对冰岛具有效力的其他条 

约。其后作为一个单独独立国家的冰岛，认为上述两类联盟条约，对它本身来说 

都继续有效，而那些条约的其他当事囯似乎也都能采取同它一样的意见。因此， 

根据秘书处对引渡条约的研究报告所说： 

"冰岛外交部所发表的迄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然有效的该国条 

约名单，包括丹麦于一九一四年以前同比利时法国、德意志(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名义所列）、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西班牙、联合王国（同时列入澳 

大利亚、加拿大、锡兰、印度和新西兰）及美国所订的引渡条约。在每一个 

情形下，同时也指明所列的其他国家也认为这个条约是有效的。"® 

其次，根据秘书处对贸易协定所作的研究报告，冰岛的这个名单： 

"包括丹麦于一九一四年以前同比利时、智利、法国、匈牙利、意大利、 

利比里亚、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及联合王国（同时列入加拿大、锡兰、印 

度和南非）所订有关贸易的协定，以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同奥地利、 

坡利维亚、巴西、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希腊、海地、波兰、罗马尼亚、西班 

牙、苏联及美国所订的贸易条约和协定。在列举的二十七个国家中，有十七 

t a 也确认这些条约继续有效。其余国家则似乎是未表明立场。"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28—29页，文件 

及Ad(i。i和2，第110—112段。 

@同上，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第 1 2 2页，文件A/C¥。 4 / 2 2 9 ,第 1 1 1段。 

© 文 件 厶 / ^ ^ / ^ 斗 ^ ^ ^ 卜 乙 （ 参 看 上 文 注 2 6 ) ， 第 1 0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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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多边条约方面，大家都了解，在解体以后，冰岛承认几是联盟时期对它适用的 

任何多边条约，它都是当事囯之一。但是，联盟宪法中规定，联盟所订条约未经 

冰岛同意即对其无拘束力，是被严格实行的；有好多丹麦在联盟时期所订，包括由 

国际联盟主持签订的多边条约，事实上冰岛都没有接受。这似乎可以说明，何以 

在"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中，在若千情形下现在丹麦被列为国际联 

盟条约的一个当事国，而冰岛却没有列入。®此外，在有些情形下，丹麦和冰岛是 

分别地参加条约，或则表示丹麦和冰岛都受这个条约的拘束，或则表示丹麦受条约 

的拘束，而这个条约也听由冰岛加入。 @因此，关于多边条约所釆取的办法实在可 

以证实冰岛在联盟时期所具有的单独的国际人格。 

(8)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对于联盟成立、以前叙利亚和埃及所订条约的影响 

在第二十六条的评注中曾经论到。大约在联盟成立了两年半以后，由于叙利亚的 

退出，联盟即告解体。当时叙利亚政府通过了一个法令，规定无论是双边条约或 

多边条约，几是在同埃及联盟期间所订的条约，一律被认为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继续有效。叙利亚政府把这个法令的全文通知秘书长，说明因此"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在同埃及联盟期间依照各次多边协定和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对叙利亚继续有 

效"。 @秘书长在接到这个通知之后，采取了下面的办法： 

"因此，凡涉及由埃及或后来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釆取关于在联 

@例如一九二三年公断条款议定书，一九二九年执行外国公断裁决公约等等。参 

着联合1H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第414 

页起。 

®关于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订协定和公约的签字、批准和加入。参看国际联盟公 

报，特别补编第193号，(一九四四年）。 

© ；合鸭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二^^T，,（前引），第 3页，附 

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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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囯主持下所订文书的任何行动，这个行动的日期在国家名单中列于埃及国名 

之下。叙利亚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以前所采行动的日期，则列于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国名之下，关于在叙利亚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部分的期间所 

收到的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名义交存的加入书或对叙利亚省适用通知书的日期 

也是如此。"⑩ 

换言之，对每一国家都经载明，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联盟期间所订条约、以及每 

国在联盟以前即成为其当事国、而在联盟期间对其本身领土仍继续有效的条约，对 

各该国本身领土继续具有拘束力。 

(9)叙利亚发出片面声明，宣告联盟解体对于在联盟存在期间所订条约的效果-

同时，该国显然假定：任何条约如在联盟以前原先叙利亚国家就是当事国之一，该 

条约对该国当然仍具有拘束力，而秘书长似乎也有与此同样的了解。联盟的另一 

部分则埃及没有发出声明。埃及仍保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囯的国名（后来改变囯名 

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埃及),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通知秘书长的），显然认 

为叙利亚实际上已退出联盟，至于埃及本身继续具有联盟所订多边条约当事国的地 

位，是不言而喻的。它也显然假定凡是在联盟以前埃及就是其当事国之一的条约， 

当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继续具有拘束力。要了解关于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囯 

的这种条约方面的惯例，一定要先参照它们在国际组织会员国地位方面所受待遇的 

背景。@叙利亚在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里，只是请联合国"注意叙利亚阿拉伯共和 

国已恢复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主席在同许多代表团进行咨商并确定无人提出异 

议以后，许可叙利亚再度取得大会的席位。也许因为叙利亚早先曾经是一个单独 

的会员国，因此它所受到的待遇，与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所受的待遇不同，那时巴 

基斯坦曾被要求作为一个新国家申请加入。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囯在联盟解体后 

© • 。 

®参看上文第二十六条评注。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补编， 

文件S/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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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其会员国的权利一事，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大致说来，在其他国际 

组织方面也是采取同样的解决办法。 

(to)关于多边条约所采取的其他惯例是同秘书长所行办法符合的，这从秘书处 

对于保护文学及艺术作品公约
@
、保护工业财产公约

@
及日内瓦人道公约®所作的 

研究，可以看得出来。担任囯际原子能机构规约保管机关的美国，其关于叙利亚 

作为该机构会员国的地位一事与该国来往公文中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如此。至于 

及边条约，根据秘书处对于航空运输协定
@
及贸易协定®所作的研究，可以证实所 

采取的惯例也是相似的。 

ai) 一九七〇年马里联邦的解体，在目前的有关问题中有时也被提到。但是 

关于这个寿命非常短暂的联邦的解体，这件事被认为情形太特别了，不能成为一个 

先例，并从它去推出任何一般规则。一九五九年，法兰西联盟的四个自主领土的代 

表们通过了"马里联邦"的宪法条文，但是只有其中的两个领土——苏丹和塞内加 

尔——批准了这个宪法。一九六〇年六月，法国、苏丹和塞内加尔对从联盟到联 

邦的权力转移以及达成独立的条件，得到了协议。其后，曾以马里联邦的名义同 

法国締结了七个合作协定。但是，八月间，塞内加尔便取消其对宪法的批准，后 

来并经法国承认为独立国；因此这个新成立的联邦，几乎就在呱呱堕地以后，变成 

只剩一个苏丹了。 实际上已从联邦解体或退出的塞内加尔，曾经同法国交换照会, 

它在其中表示意见说： 

"⋯⋯-依照有关国家继承的国际法原则，塞内加尔共和囯在与其本身有关 

的方面而言，业已替代取得了来自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兰西共和国与马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 一 九 六 八 年 ， 第 二 卷 ， 第 1 8 页 ， 文 件 及 

A d d - 1 ^ 2 ,第 5 0— 5 1段。 

© 第67—68页，第296—297段。 

© 第49—50页，第211段。 

@)文件厶 / ( ^。 4 / 2 4 3 (参看上文注 2 6 )，第 1 5 2—175段。 

© 文 件 A / d 4 / 2 4 3 / A d ( i 。 i (同上），第161̶1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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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联邦间所订合作协定的权利和义务，但并不因此妨碍于认为必要时经互相 

协议而作任何调整。"@ 

对于这个意见，法面政府答称它完全表示同意。在另一方面，马里对塞内加尔 

从联邦解体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仍保留马里国名，却拒不接受合作协定下任何 

义务的继承。因此，接受继承的国家，是预料可能会表示拒绝的国家，而拒绝 

继承的国家却是预料可能会表示接受的国家。但是无论如何，如前面已经 

说过的，从这个联邦解体的例子似乎不能得到任何有用的结论。 

d2)委员会承认，几乎所有关于国家因为解体而消灭的先例，都是同所谓国 

家联盟的解体有关的。委员会也承认，法学家一向总是倾向于强调指出囯家各 

组成领土在联盟期间具有若干程度的单独国际人格，以此作为决定解体国家所订 

条约对于解体后所产生的各国是否继续发生拒束力的因素。可是，委员会于研 

究了现代的惯例之后所得的结论是：鉴于"联盟"组成关系及其种类几乎是方式 

无所不有，各J相同，要把这个因素作为决定条约在国家解体时是否继续生效的 

基本标准，是颇不适当的。委员会认为，今日每逄国家解体产生了单独的新国 

家时，为了条约继续生效的目的，应该在同一基础上来加以处理。 

Û3委员会有些委员考虑到上述惯例上的不一致，赞成这样一个规则：由国 

家解体所产生的国家，其参加被继承国于解体之日仍然有效的条约，应该是须表 

示同意的问题。可是，委员会的结论认为，关于这件事，已往的惯例已经有了 

相当的一贯性，足以支持订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在必要的限制之下规定凡是在 

解体之日仍然有效的条约，对于每一个由解体而产生的国家在法律上继续有效。 

这就是本条第一项中所提议的规则，把本条的实施同解体以前这些条约的领土范 

围联起来。 

U)因此，第一项(a)款中说，被继承国所订有关其整个领土的任何条约，对 

© 文 件 A / C E . 4 / 2 4 3 ， ( 同 上 ） ， 笫 1 7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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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由解体而产生的每个国家继续有效。然后第—项0>)款规定，被继承国所订但 

仅与其领土中已经成为单独国家的某一部分领土有关的任何条约，只对这个国家. 

继续有效。最后，第.一项(c)款想到了以前因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成立的 

一个国家后来解体的情形，明确规定依笫二十六条对被继承国领土中业已成为一 

单独国家的某一部分领土发生拘束力的任何条约，只对这个国家继续有效。 

ÛS本条第二项对于笫一项规定的适用>以限制，即一个条约如遇有关各国 

另有协议，或被继承国解体后该条约的适用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相抵触,或解体 

的效果根本改变实施该条约的条件时，则不适用法律上继续有效这个规则。 

笫二十八条 

国家一部分的分离 

1. 一国的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成为单独的国家时，凡在分离曰期对该 

国有效的任何条约，对该国余留的领土继续有约束力，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在 

此限： 

(a)另有协议；或 

从条约可见或从条约的目标和目的可见，条约是专为从该国分离的领土 

订定的，或是分离的后果根本改变了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利。 

2. 遇有这种情况，该分离成立的单独国家，对于分离日期对其现在主权管 

辖下的领土有效的任何条约，应视为具有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同等地位。 

184 



评注 

(1) 本条款草案笫十条是处理一国的一部分领土分离后加入另一国（移动条约 

边界原则）的情形，第二十七条则是规定一国完全銲体，各部分成为独立的主权国 

家的情形。笫二十八条又是另一种情况，是一国的一部分领土分离后成为一个独 

立的国家，但其所从出的母国——被继承国——仍继续存在，除领土缩小之外，别 

无改变。在这种情况中，分离的结果是因脱离而产生一个新的国家。本条就是 

规定母国和分离产生的新国两者的条约地位。 

(2) 在联合国成立以前，殖民地被视为殖民国家十足意义的领土。 因此，关 

于继承事例中"空白石板"原则所引的有些早先的例子都有关殖民地的脱离，即英 

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和西班牙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一般认为新国 

家是立国伊始，对于母国的一切条约没有任何义务。另一个早先的例子是一八三 

〇年比利时脱离荷兰。公认的意见是：就条约而言，除了地方性或行政处分性的 

条约外，比利时被认为是从一块空白石板开始。因此，一八三〇年以前的条约一 

般地继续对荷兰有效，而比利时则签定新的条约或与若千国家正式协议旧的条约继 

续有效。 

(3) 一八九八年古巴脱离西班牙时，一般认为西班牙的条约对独立后的古巴没 

有约束力。同样地，一九〇三年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时，英国和美国都认为，就 

哥伦比亚的条约而言，巴拿马是一块空白石板。巴拿马自己的立场也是如此，不 

过它显然未能说服法国它不受法哥条约的约束。至于哥伦比亚，在巴拿马脱离之 

后，它仍继续是一个国家，对于它继续受以前締结的条约的约束一点，也从未有过 

任何疑问。还有，笫一次世界大战后芬兰脱离俄囯，当时英国和美国都认为，先 

前对芬兰有效的俄国条约，在芬兰独立后即无约束力。在此，不妨提一提英国的 

一项声明，英国肯定认为对芬兰应适用空白石板原则，但是"地役性质"@的条约 

义务例外。 

©参看上文笫十一条的评注，笫(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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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谈到一国的解体时，曾讨论到奥匈帝国的终结©。 所表示的意见是： 

1«重君主制而言，这似乎是联盟的解体，就帝国的其他领土而言，似乎是分离。 

而似乎属于分离性质的其他领土，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 当时的和平解决办 

法规定，这两个国家必须承诺遵守某些多边条约，作为承认它们的条件。但是除 

了这些特珠的承诺之外，这两国都被认为是新的独立国家，就前奥匈帝国的条约而 

言，从一块空白石板开始。 

(5) 联合国成立以前的另一个先例是一九二二年爱尔兰自由邦的脱离联合王国* 

关于这个事例的惯例，其解释由于一项事实.而略显不明，即爱尔兰自由邦脱离联合 

王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仍然是不列颠国协内的一个"自治领"。因为如此，联合 

王国政府就认为爱尔兰自由邦并未脱离，而且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一样, 

先前适用于爱尔兰自由邦的英国条约，对于这个新自治领仍旧有约束力。但是爱 

尔兰自由邦则认为自己已脱离联合王国，就条约的继承而言，是一个新的独立国家. 

一九三三年，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先生）在国会里讲话，就爱尔兰自由邦对联合 

王国条约的态度说明如下： 

"⋯⋯对旧国家条约关系的接受或不接受，应由新国家按照政策考虑的 

需要，（对,一个条约）用明白宣布或用实际行为来决定。我们迄今采取的 

办法是，接受前联合王国的商务和行政条约、公约所造成的地位，直到各个条 

约或公约失效或修正为止。但是在合适的情况下，也曾与有关囯家另行签订协 

定 。 , 

©参看上文笫二十七条的评注，第 5和笫 6两段。 

@波兰是由先前属于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三个不同国家主权的领土组成的。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笫108页，文件A/CII。4/2 2 9， 

笫；I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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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尔兰政府采取的办法看来，爱尔兰政府并未主张一个新国家有权片面决定 

对于其母国的条约予以接受或不接受。既然如此，爱尔兰总理在一九三三年所 

说明的脱离国的立场，同战后期间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惯例并无:多大不同。 

(6) 关于多边条约，爱尔兰自由邦^:似乎是用加入而非继承的方法确定自己 

是当事国，不过，它承认自己是一九〇六年红十字会公约的当事国，倒似乎是根 

据联合王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十六日批准了该公约的事实。 @但是，对于伯尔 

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它却是 加入该公约，虽然是利用联合 王国的外交机 

构发出通知。 @瑞士政府作为保管机关，于是将此加入通知公约的各締约国， 

并附加意见说，瑞士政府认为爱尔兰自由邦的加入公约"证明它在当初独立时退 

出了公约"。换句话说，保管机关承认爱尔兰自由邦是根据"空白石板"原则 

采取行动，不是"继承"伯尔尼公约。还有，在"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 

边条约"里，爱尔兰共和国被列为在它独立前由英囯批准的两项公约的当事国， 

这两项公约都是爱尔兰共和囯因为加入而成为当事阖的。 @ 

(7) 所以就分离而言，在联合国成立以前的惯例，虽或有一两次不一贯的情 

形，还是有力地证实了"空白石板"原则，其方式正如同本草案第十一条的规定， 

即：一个分离的国家成为一个新独立国家之后对其母国的条约没有义务必须维持 

其效力或成为当事国。关于国家继承时条约保管机关的办法，联合国成立以前 

-不如过去二十五年这样形成了一种掼例，因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保管机关遇到了 

许许多多国家继承的例子。所以，早先关于分离国的惯例，对通知继承多边条 

@ ：， 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笫 3 8 - 3 9页，文件 A / C U . 4 / 2 0 0和 A â â . l 

和2，笫154—158段。 

® 笫 1 3页，笫 2 5段。 

@ 一九一〇年的禁止贩卖白种奴隶国际公约和一九一〇年的禁止^狼出版物流 

通协定〔联合国，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 

笫168页和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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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不象现在这样有明确的概念，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除此之外，在国际联盟 

时代，分离国对其母国条约的地位，同当今一国从殖民地、托管地或被保护国地 

位变成独立国时的掼例似乎差不多。 

(8) 联合国成立以后，由于分离而成为新独立国家的比较少，从属地变为主 

权国家的比较多。第一个由于分离而成为新独立国家的是巴基斯坦，其情况相 

当特珠，就其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的目的而言，一般地被认为从印度分离出 

来的国家，所以既不受独立前条约的约束，也不能依法主张条约继续有效。 @ 

就灰边条约而言，也多半如此， @虽然在若干情况下，根据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 

(国际安排）办法规定的移交办法，似乎推定巴基斯坦应认为是有关条约的当事 

国。因此巴基斯坦的例子同爱尔兰自由邦类似（笫十一条的评注里已经提及）， 

就分离国没有M须接受其母国条约的继续有效这一点来说，似乎是适用分离国 

是一块空白石板的原则。 

(9) 新加坡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马来西亚联邦，已在上面提及。 @ 一九六五 

@>参看上文，笫十一条评法第(4〉、 （5)段。又参看囯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八 

#：,笫二卷，笫16， 29， 4 0 页 ， 文 件 和 A d d 。 l 和 2 , 第 

38段，笫115—117段，笫166 —167段；同上 y —九六九年，笫二卷， 

笫37页，文件A/CN。4/210，笫49段；週上，一九七〇年，笫二卷，笫 

7 1页起>文件 A / C l 4/225,笫24—33段。 

® 笫109页起，文件A/CH。4/22 9，笫28—34段；并参看文件A/ 

(^‧4/243，（参看上文注26 ) ,笫 1 1—19段；文件 A / e n . 4/243/Ad(i ‧ 1， 

(同上，〉第30—36段;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1 一8, 137— 

138， 190-191， 225页。 

@ ) 参 看 上 文 f 二十五条评注，第(5)和(6)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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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据协议，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的协议实际上规定，在新加坡独立的那一天，凡是马来西亚同别的国家之间有效 

的条约，如先前适用于新加坡，应视为新加坡同别的有关国家之问的条约。 尽 

管有这个"移交协定"，后来新加坡的态度还是同其他新的独立国家一样。 新 

加坡虽然准备使一些联邦的条约继续有效，却认为这种继续是出于彼此同意。甚 

至有一两次，别的国家认为新加坡有义务接受一项条约的继续，新加坡都不同意这 

种说法。
%
同样地，从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可以看出来，

@
新加坡 

完全象其他新的独立国家一样，依照其自己的意思，决定通知或不通知继7果一项多 

边条约。 

《0)所以，从惯例看来，并不能证明一项理论，即与一国的解体不同，一国的 

一部分分离后，各项条约对于分离国的领土依法继续有效。相反地，事实有力地 

指出，成为主权囯家的分离囯应视为新的独立国家，本条款草案里关于新独立国家 

的一些规则，在原则上也应当适用于它们。这个惯例同分离的规模大小无关。所 

以，东、西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后，被认为与结果出现了巴基斯坦的分离一样。 

同样地，世界卫生组织前不久接纳了孟加拉国为新成员国，同时接受西G基斯坦继续 

享有巴基斯坦的人格和成员资格，这项决定如果可以作为任何指南的话，一国的实 

际分裂为二，并不足以构成原来国家的消失。 

Û1)那个继续存在的国家，其基本地位是十分明白的，因为在原则上它当然继 

续是它过去締结的条约的当事国。所以，主要问题是制订一个标准，以决定该国 

领土的部分分离对它参加这些条约的影响。一项条约的领土范围、条约的目标和 

目的、由于领土分离所造成的形势改变，都是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所以笫一项规 

®参看上文注 2 8 1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笫 1 1 8 页，文 

件 A / c n . 4 / 2 2 9 ，笫 8 9 段。 

©联合国，由秘书长担任保管职务的多边条约，一九七一年（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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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国的一部分领土分离时，对该国有约束力的条约，对该囿余留的领土继续有 

约束力。至于上文所述必须顾到的一些因素，就成为通则的例外，订成(a)(W二款， 

作为必要的保障规定。根据这两款但书规定，如(一)另有协议（a款）或O条约的 

愿意是专为该国分离的领土订定的，或是分离的后果使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利^ 

了根本性的改变（b款），被继承国就不再继续受约束。就分离前的条约而言， 

被继承国的地位同分离前一样，只有以上两种情况例外。 

(12)鉴于过去的惯例，笫二十八条笫二项规定，由于分离而成立的'新国家<就分 

离时对其现在主权管辖下的领土有效的任何条约而言，应视为具有一个新独立国家 

同等地位。换勿话说，关于分离国地位的基本规则就是第十一条所订的所谓空白 

石板原则，而它在分离时对于母国条约的参加，则将依照本条款草案笫十二条至二 

十一条的规定。关于第二项的规定应否当然适用和在一切情况下都适用于分离国， 

委员会有些委员表示疑问，关于这一点，在委员会未收到各国政府的意见以前，他 

们暂时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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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条约订定的疆界制度以及其他关于领土的制度 

第二十九条 

疆界制度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 

(a)条约订定的疆界；或 

条约订定的同疆界制度有关的义务和杈利。 

第三十条 

其他关于领土的制度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 

(a)有关某一领土的使用或限制使用、经条约特别为了外国某一领土的利益而 

订有规定、并被认为附属于此等关系领土的各种义务； 

m经条约特别为了某一领土的利益而订有规定、有关外国某一领土的使用或 

限制使用、并被认为附属于此等关系领土的各种权利。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 

(a)有关某一领土的使用或限制使用、经条约特别为了几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 

利益而订有规定、并被认为附属于该领土的各种义务； 

m经条约特别为了几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利益而订有规定、有关某一领土的 

使用或限制使用、并被认为附属于该领土的各种权利。 

评注 

(1)法学家的著作和国家的惯例都常常提到某几类的条约，被称为"领土性的 

"行政处理性的"、"地权性的"或"地方性的"，都不论国家继承的事实而对领 

土有约束力。为方便起见，这一类在此姑称为领土性的条约，其问题既重要，又 

复杂，而且有争论。委员会只要提出它涉及的一些大问题，例如国际疆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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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或越过另一个国家的通行权、国际河流的使用、特定地方的非军事化或中立化 

等等，就足以表明其重要了。 

(2) 当代的法学家的意见大多数是支持传统原则的，即领土性条约另成一类， 

不受国家继承的影响。同时也有些法学家倾向于主张，另成一类的并非条约本身, 

而是履行条约所产生的情况，关于疆界尤其是如此。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当前 

讨论的范围内，这不是继承条约的问题，而是继承条约订定的疆界或其他领土制度 

的问题。但是一般说来，因为法学家意见分歧，所以难于从中找出明确的准绳， 

来断定究竟在什么程度之内，并根据什么确切的基础，国际法上就适用于国家继承 

的法律来说，是承认领土性条约可以另成一类的。 

(3) 国际法院的裁判对于领土性条约的问题略有说明。在关于"上萨瓦自由 

区和格斯区自由区"一案的笫二个命令里，常设国际法院宣告了一个决定，对于继 

承国必须尊重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领土性条约的原则，也许是最有力的支持。 

一八一六年的都灵条约确定瑞士同撒丁尼亚之间的疆界，限制在圣京戈尔富区征收 

关税。瑞士主张，根据条约的规定，海关应当撤出圣京戈尔富。撒丁尼亚起初 

不同意这种解释，最后还是同意了，发表一项撤退海关的"声明"而执行了协议。 

关于这一点，法院说： 

"-⋯一鉴于撒丁尼亚国王亳无保留的同意已经结束了关于都灵条约的国际 

争端；鉴于撒丁尼亚政府为执行国王命令而发表的声明已经已对撒丁尼亚王国 

有约束力的方式，规定了締约囯之间的法律；鉴于声明所解释的协议使圣京戈 

尔富区的建立有了条约规定的性质，法国继承撒丁尼亚既然继承了对该领土的 

主权，自应尊重该条约的规定"。* ® 

这项宣告也大体同样反映在法院在本案笫二阶段的最后判决里。翁以上引述的一 

@>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命令（常设国际法院，丛刊A，第二十四号，第17页）。 

®常设国际法院，丛刊 A / B ,第四十六号，第 1 4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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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宣告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该条约的领土性，但是从其他各段文字里可以看出，法院 

知道该案事关一项具有领土性的协议。实际上，瑞士政府提出的主张就竭力强调 

该协议的"地权性"， ®在谈到自由区时提到地役概念。 ®所以，一般认为本 

案是一个先例，赞成某些具有领土性的条约依法对继承国有约束力。 

(4) 现在还不清楚的一点也许是法院所援原则的确切性质。包括撒丁尼亚区 

在内的自由区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作为国际安排的一部分建立的；法院在其判决 @ 

的其他部分里强调协议内关于自由区的一方面。所以，问题是法院的宣告是否一 

般地适用于具有这种领土性的条约，还是只适用于成为领土解决的一部分和确立一 

个客观的条约制度的那些条约。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说该宣告的实际措词是相当 

笼统的。法院似乎并没有明白地论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所继承的究竟是条约还 

是由于履行条约所产生的情况。在上文所引述的一段法院命令和最后判决的一段 

类似文字里，不知是否出于有意，法院只说"法国继承撒丁尼亚既然继承了对该领 

土的主权，自应尊重该条约的规定"。* 

(5) 常设法院设立之前，曾有领土性条约的继承问题提出于国际联盟行政院， 

是关于芬兰维持阿兰群岛非军事化的义务。问题起于瑞典和芬兰之间的一项争端, 

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芬兰脱离俄国之后，阿兰群岛的归属问题。国联 

行政院将争端的法律方面交付一个由三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后来出任常设法院 

法官和院长的马克斯‧休伯也是委员之一。引起问题的条约是阿兰群岛公约，是 

法囯、英国和俄国签订的，原是一八五六年和平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三国在公约里 

声明："阿兰群岛不得构筑工事，并不得在岛上维持或建立军事或海军基地。"® 

@常设国际法院多刊，17—工号]：萨瓦自由区和格斯区自由区，第三卷，笫1654瓦 

®同上，'第一卷，第么 5页。 

@ 常 设 国 际 法 院 ， 丛 刊 第 四 十 六 号 ， 第 1 4 8 页 。 

@>英国和外国文件，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伦敦，外务部，一八六五年），第2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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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牵涉到条约法的两大问题。第一是瑞典不是締约国而援用公约的权利；条约法 

专题报告员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笫三次报告里，在讨论条约对第三国和客体制度的 

效力时， ®谈到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芬兰维持该群岛非军事化的义务。法 

'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国际地役义务的存在，就其技术上的确实含意而言，并未 

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委员会找出了理由认为一八五六年的非军事化公约具 

有特别效力： 

"关于对阿兰群岛领土有主权的国家所处的地位，如承认这是一个 f地役 

义务，，则法律上这个国家必须承认一八五六年的公约并遵守公约的规定。如 

果采纳上文所说的观点，也会达到相同的结论，这个观点是：这是欧洲的利益 

得到确定解决的问题，不光光是个别的和主体的政治义务的问题。芬兰既宣 

布独立，并据此要求承认其为国际法上的法人，自不能规避这样一个欧洲利益 

解决办法所加于它的义务。 

"对任何国家的承认，都必然有一个保留，即被承认国将尊重一般的国际 

法和与领土有关的确定的国际解决办法所加于它的义务"！ @ 

照这个意见看来，法学家委员会显然不是单单基于条约的领土性质而认为继承 

国有维持非军事化制度的义务，委员会的理论似乎是基于为了国际社会(或至少是 

一个区域）的一般利益而制定的国际解决办法所含有的处理性的效力。因此，委 

员会似乎认为芬兰是继承一个为条约所构成的既定制度或情况，并不是继承这个条 

约的契约义务本身。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四年，笫二卷，第 2 2、 23、 3 0页，文件 A / C H ^ / 

1 6 7和 A d d . 1—3，第六十二条评注笫12段，笫六十三条评注第11段。 

@国际联盟公报，特别补编笫三号，(一九二〇年十月），笫 1 6页。 

m同上，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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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这方面，有些作者提到了柏威夏寺一案，®国际法院在该案的判决里 

虽未涉及继承问题，但是对疆界条约而言，该案具有相当的意义。泰国与柬埔寨 

的疆界是一九〇四年泰国（暹罗）同当时柬埔寨的保护国法囯签订的条约规定的。 

该案起于划定疆界线的法暹混合委员会在执行条约时据称犯了错误的后果。柬埔 

寨后来独立了，因此对于该疆界条约处于新独立国家的地位。柬埔寨独立后，泰 

国和柬埔寨对于一九〇四年条约的继续有效并无异议，法院对该案的裁判是根据划 

界后的地图和泰国对地图所示疆界的默认。所以，法院不需要对柬埔寨继承疆界 

条约的问题表示意见。另一方面，应当指出的是，一九〇四年的条约和划界所确 

定的疆界解决办法，如未因错误而失效，对于泰国和柬埔寨还是有约束力的，关于 

这一点，法院似乎从未表示过疑问。 

(7) 关于泰国提出的初步反对，双方在诉讼陈述中就继承问题表示立场，这对 

于问题更为切合。关于一九三七年的法暹条约里的和平解决条款，.泰国否认柬埔 

寨有权继承法国的权利，其理由如下： 

"根锯国家继承的习惯国际法，柬埔寨如果在划定疆界方面继承法国，就 

同样要受决定实地划界方法的地方性条约的约束。但是，关于国家继承的习 

惯国际法的一般通则，并未规定在因为国家领土部分分离而发生继承情事时， 

如同束埔寨脱离法国的例子，新国家继承前国家的条约的政治性条款⋯-⋯泰国 

是不是因为它先前同法国締结的一项条约里的和平解决条款而对柬埔寨承担有 

义务，同一个继承国因为独立而取得领土有义务承担与该领土相关连的一些负 

担的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这同沿分水岭实地划定疆界的一九〇四年条约的 

条款的适用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 

®国际法院报告，一九六二年，第 6至第 1 4 6页。 

%国际法院诉讼汇辑，柏威夏寺案，第一卷，笫 1 4 5 ~ 1 4 6页。 

195 



柬埔寨虽然主要以保护时期法国"代表"柬埔寨为立论基础，但是对于泰国就一个 

新国家在领土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并无异议。相反地，柬埔寨认 

为一九三七年条约的和平解决条款是同疆界解决问题直接相关的，它说： 

"泰国既然承认，关于划定疆界的条约，柬埔寨是法国的继承国，那么这 

些条约里关于强制管辖的条款如果同划定疆界相关，泰国就不能武断地说这一 

些条款不适用"。 * ® 

因此，双方似乎都认为，新独立的国家不仅继承疆界的解决办法，并且继承与此解 

决办法有关的条约条款。泰国认为，继承限于构成疆界解决办法一部分的条款； 

柬埔寨则认为，同疆界解决办法直接相关的后订条约的条款也包括在内。 

(8) 关于在印度领土上的通过权®̶案也很有兴趣，虽然国际法院并未就条约 

义务的继承问题有任何宣告。葡萄牙是在一七七九年同马拉塔斯签订条约，在两 

块飞地上首先获得立足点，从而引起了通过权的问题。但是国际法院的大多数法 

官认为，葡萄牙并非基于这项条约而在印度独立的前夕获得某些平民通过的权利； 

而是基于当地的习惯，这些习惯后来在英国同葡萄牙之间成为确定的事实。通过 

权是由于每一个国家的同意，但是国际法院认为这是一种习惯的杈利，而非条约的 

权利。法院认为，印度继承了这种灰边习惯所造應的法律情逸》受印度独立后相 

关领土的政权变 è的.影响"。 ® 

(9) 现在必须检査国家的惯例，尤其是现代的国家惯例。兹拟先讨论有关边 

界条约的国家惯例，然后讨论有关其他领土条约的国家惯例。 

(10) 边界条约。必须先提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甲） 

款的规定：情况的基本改变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划界条约"的理由。这项规 

定是委员会研究一般条约法之后提议的。委员会指出这是似乎为大多数法学家所 

公认的情势根本变迁原则的例外，委员会又说： 

® n±,第165页，〔秘书处译文〕。 

©国际法院报告，一九六〇年，笫 6页。 

% 同 上 ， 笫 4 0 页 。 



"第二项将两种情况排除于本条适用范围之外。第一种情况指划 

定边界的条约；"自由区"案当事国及方似乎都承认这类条约不属此项规则的范 

围，极大多数法学家也承认这一点。委员会中有些委员表示，将这些条约全部 

排除于本条规则之外，似嫌过分，而且可能与宪章所确认的自觉原则相背。可 

是，委员会的结论是，划界条约应予确认为本条规则的例外，因为否则的话，此 

项规则非特不能成为和平变更的媒介，反会引起危险的摩擦。委员会并认为宪 

章所指的"自决"是一项独立的原则，如在条约法的范围内规定其在本条所载规 

则适用之列，可能引起误会。将划界条约排除于本条范围之外，并不妨碍自决 

原则在其可正当施行的条件下实施。委员会依照各国政府的意见，以"确定边 

界之条约"一语替代"划定边界条约"，措词较为概括，可将割地条约和分界条 

约 都 包 括 在 内 " 。 @ 

划界条约不得援用情势根本变迁的规则，虽为少数国家所反对，却为联合国条约法会 

议的绝大多数囯家所赞成。委员会和条约法会议决定情势根本变迁规则的此一例外, 

其立论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国家继承，虽然问题出现的情况也许不一样。所以，委员 

会认为，各国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对于边界条约的态度在这方面也是极为相关的。 

(11)关于柏威夏寺一案，上面已经提到泰国和束埔寨显然都假定，柬埔寨继 

承了一九〇四年法暹条约所划定的边界。 @这种假定足以反映一般人对于继承囯在 

划界解决办法中所处地位的理解，似乎是清清楚楚的。坦桑尼亚虽然片面地宣布， 

对于被继承国的条约，它坚持有维持或终止的自由，但是对于以前条约划定的边界仍 

®委员会对条约法条款草案笫五十九条〔现为维也纳公约第六十二条〕的评注第工i 

段(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70. 

、 5 )，第 7 9页）。 

@ >参看上文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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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有效，它也一样地坚持。^还有，非洲的新独立国家尽管最初对于维持 

"殖民时代的"疆界有反感，最后还是赞成尊重既定边界的原则。诚然，非洲 

统一组织宪章的第三条第三项只宣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不容剝夺的 

独立生存杈利" @的原则，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在 

重申笫三条第三项的原则后，郑重宣布"所有会员国保证尊重当它们达成民族独 

立时所存在的疆界"®，只有索马里和摩洛哥表示保留。同一年，随后在开罗 

举行的中立主义"最高*议也通过了一项相仿佛的决议。当然，这并不表示 

在非洲囯家之间未发生或不会发生边界纠纷。但是，援引的法律理由不能仅仅 

基于国家继承对于边界条约的影响。 

( 1 2 )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之间有两起边界纠纷。一是关于前英属索马 

里兰的边界，一是关于意属索马里兰的边界。索马里和肯尼亚有一起边界纠纷, 

是关于同肯尼亚的北疆区的边界。索马里在这些争端中所主张的理由，主要是 

基于种族和自决原则以及对于某些关系条约的是否有效提出质疑。它似乎并不 

是主张，作为一个继承国，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义务要尊重被继承国签订的条约 

所划定的边界；虽然它曾经宣布一八九七年同埃塞俄比亚的条约无效，因为后者 

片面地撤回下述的放牧杈。埃塞俄比亚和也是一个继承国的肯尼亚所持的立场 

是，发生争执的那些条约都是有效的，继承国应当尊重边界的解决办法。至于 

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于一八九七年条约的争执，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同英国 

在一八九七年所协议的边界把索马里的几+部落隔离了他们传统的牧场；但是该 

%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文 件 A . H . G . / R e s . 16(1)；并参看"杜伐尔（S. T o u v a l ) 

著：非洲的疆界——对殖民遗产的反应"，国际事务，一九六六，(伦敦）, 

笫四号，一九六六年十月，笫
6 4
1 ~ 6 "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 7 9卷，笫 7 4页。 

@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文 件 A . H. G. / R e s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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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附带的换文规定，边界两方的这些部落可以自由越界前往他们的牧场。联 

合王国同埃塞俄比亚于一九五四年签订一项协定，重新确认一八九七年的条约， 

协定的第一条重新确认边界，笫二条重新确认放牧权。第三条又规定一个"特 

别安排"，对索马里部落的行使放牧权有所规定。在一九六〇年，独立前不久, 

英国首相在国会中被问到关于索马里在埃塞俄比亚边境的放牧权的继续问题，他的 

答复是： 

"英国政府对该保护国政府的责任结束后，在还没有任何新的协议之前， 

我们认为，一八九七年的英埃条约应当被认为在埃塞俄比亚和继承国之间继续 

有效。但是另一方面，一九五四年协定的第三条载有对于一八九七年条约的 

一大部分增订，我们认为应当失效"。 ® 

所以，联合王国是认为，关于边界和索马里的放牧权的条款继续有效，而只有以英 

国治理比邻的索马里领土为前提的'"特别安排"将停止生效。在此应当指出，联 

合王国的立场是，构成边界解决办法不可分的一部分的附属条款在国家继承时继续 

生效，但是被继承国为实施这些条款而设的特定安排在国家继承时就停止生效。另 

一方面，埃塞俄比亚虽然继续7?1认边界解决办法，却不承认构成该解决办法条件之 

一的附属条款继续对其有约束力。 

( 1 3 )联合王国又在若千其他事例中7，认，由于边界条约而生的权利义务应 

在国家继承后继续有效。美国同英国在一九三〇年为菲律宾群岛与北婆罗洲之间 

划界而签订的专约是一个例子。一九四六年菲律宾独立时，英国政府在一项外交 

照会里承认"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已因此继承了一九三〇年各项照会所规定的美国的 

权 利 和 义 务 " 。
@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1 8 5 页 

@ 同 上 ， 第 1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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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另一个事例是英国和阿富汗一九二一年签订的喀布尔条约，沿着所谓 

杜兰德线划定了当时尚为英国自治领的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到印度自治领 

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而获得独立时，阿富汗就根据情势根本变迁的原理对该边 

界解决办法提出疑问。联合王国当时对此可能性所持的态度，按照《关于国家继 

承的资料》里的略述，是这样的： 

"外交部所得到的通知是，旧印度分为两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 

^国停止治理印度并本造威阿富汗条约的失效，该约将继续有效te是外交部认 

h,对该条约细加研究之后，也许可以看出其中的若干规定是政治性的，或是 

与继续交换外交使节有关的，是属于当国家继承时不再继续有效的一类。不过， 

类如划定国际疆界的处分条款，或是已经根据该条约的处分条款而实施的行为、 

则不论对于条约本身的立场如何，均不能有任何影响。 

所以，联合王国在此又对划定边界的条款与政治性的附属条款作了区分。但是， 

也似乎区分了条约的条款本身与条款实施后的边界——许多法学家也作此区分。另 

一方面，阿富汗对于巴基斯坦在本案的情况下援引一九二一年条约的边界条款的权 

利表示异议。 @ 阿富汗基于各种理由，例如所谓条约本身的"不平等"性。但 

是阿富汗也认为，作为一个新独立国家，巴基斯坦在一九四七年是一块"空白石f 

不能主张当然继承英国依据一九二一年条约的权利。 

(15) 关于边界争端中牵涉到一个继承国，这样的事例在近代还有好几个。 

但是这些事例大部分似乎是，或者发生争端的边界条约使边界的走向有了疑问，或 

者条约的效力基于某种理由受到质疑；在这些事例中，国家继承只不过是为边界改 

定问题提供了旧事重提而与继舉法律无关的理由提供了^会而3比如，摩洛哥和阿 

^ ni.,第187页。 

© n±,第i~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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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及利亚的，苏利南同圭亚那的，以及委内瑞拉同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似乎都属于 

这一类；-并且有人认为，中国对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各种主张也属于这一类。 

诚然，中国也许是对于以前的一些"英国"条约本身表现出一种拒绝的态度，但是 

它似乎是对条约本身提出异议，而不是援引一个新独立国家对于包括边界条约在内 

的各种条约等于是一块空白石版任何这种概括性的概念。 

(16) 大部分的国家惯例和法律意见都偏向于认为，在原则上边界解决办法 

不受国家继承的影响，这已经有了很强的证据，再加上维也纳条约法会议也决定情 

势根本变迁规则不适用于划界条约，因此更为有力。因此，委员会认为本条款草 

案必须规定边界解决办法不受国家继承本身的影响。这项规定将是专指国家继承 

对于边界解决办法的影响，并不涉及基于自决、.条约无效或废止等任何其他理由而 

主张修订或废止边界解决办法。当然，也不涉及基于任何法律理由而对此类可能 

有的主张所作的辩护。简言之，光是国家继承本身，既不能使原来有问题的现有 

边界变成确定性，也不能使在国家继承时确是依法划定的边界丧失其合法性。 

(17) 委员会于是研讨应当如何制定此一条款。维也纳公约中的类似条款 

是第六十二条，规定情势根本变迁规则的例外，其用语措词是只说条约，不说由于 

条约而划定的边界。该条规定："情况发生基本改变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 1 * 

的理由：(甲）倘该条约 1^确定一边界"。但是，在本条款草案里，问题不是双方 

的条约是否继续有效；而是继承国所承袭的杈利义务问题。所以，在这里不一定 

须要在用语措词上仿照，只说边界条约，不说由于条约所确立的法律情势。当今 

法学家们的意见都倾向于用后一种方式制定规则。如果这项规则被认为是关于因 

某一边界条约的处分效果所产生的情势；就不应正当地认为是本条款草案第十一条 

的例外，而应认为是一项通则:国家继承的本身不应认为对于在国家继承之前由条约笱 

定的边界或关于边界的制度有所影响。 

® 参看上文第九条评注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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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委员会有一些委员认为，把边界的继承同边界条约的继承分开，也许 

有点不自然。边界可能没有完全划定而使某一个地区的确切走向发生疑'问。遇 

有这种情况，必须求助于解释条约本身，作为确定边界的基本标准，即使可能还有 

占领或承认等其他因素，也应考虑。而且，一项边界条约可能含有附属条款，旨 

在作为该条约所建立的关于边界的制度的一个延续部分，如因国家继承而终止，则 

将实际改变该条约所确定的边界解决办法。还有，对于条约本身是否有效或根据 

条约的划界是否有效如在国家继承之前已发生争执，那么把边界的继承同条约的继 

承分开，也许显得不自然。但是，其余的委员觉得，边界条约具有独立效果，确 

立一种法律和事实情势，这种情势随后即单独存在;：：继承国所承袭的是这种情势， 

而不是条约。还有，一项边界条约往往含有一些同边界解决办法本身无关的条款, 

然而在国家继承时需要特别处理的只是此一解决办法。同时，如果认识到条约所 

确立的法律情势，不仅是边界本身，还有要作为附随于边界的任何关于边界的制度, 

而且条约的全部条款即是边界的地契，那么对上面所说拟订方式所提出的反对理由 

就显得没有多大力量了。 

(19) 委员会里对于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条约设立的边界或有关边界的制度 

这个基本原则，有一般性的同意。委员会顾到上一段所述的各种考虑以及对于这 

个问题的现代意见的趋势，结论认为所制定的规则不应以条约本身为标的，而应 

以 条 约 划 定 的 边 界 或 条 约 所 设 定 的 关 于 边 界 的 制 度 为 标 的 / 所 以 , 

笫二十九条规定，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a)条约订定的边界；或条约订定的同边 

界的制度有关的义务和权利。委员会接受这样的条文，是强调了这项规则的纯消 

极性，就是否认仅仅国家继承的事实即影响到条约订定的边界或条约订定的关于边 

界的制度。但是上面巳经指出，⑩关于可能存在的对边界提出疑问的任何法律理 

由，例如自决或条约的有效性，以及同样地关于对此疑问提出辩护的任何法律理由, 

本条均略而不提。委员会又同意，这项消极性的规则应同样适用于条约设定的关 

© 参看上文第（ 1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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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边界的任何制度，不论是划定边界的同一条约或是另一项条约，都是一样。 

( 2 0 ) 其他领土性的条约委员会巳经指出许多国家包括新独立的国家似乎 

都认为，某一些领土性的条约，就国家继承的目的而言，构成特别的一类。在联合 

王国的惯例中，有许多声明足以证明联合王国认为,习惯法承认空白石板原则和条约边 

界移动规则有此一例外^于芬兰的一项声明，是这样的声明之一。联邦关系处给 

国际法学会的回信，也是一个这样性质的声明。
@
在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

@
里可以 

看到另一个同样性质的声明，就是同塞浦路斯政府讨论关于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条 

约的第八条。 

( 2 1 ) 法国政府似乎也持同样的看法。法国政府于一九三五年给德国政府的 

一项照会先说到实际上是条约边界移动原则，然后又说： 

"这项规则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那些非政治性的条约，意思就是说条约 

的签订同实际的国家人格无关，而是领土性的、地方性的、基于地理情况所订的 

条约。继承国，不论其继承的理由为何，必须承担这类条约所产生的责任，正 

如同它享受这类条约所规定的好处一样。" 

加拿大也在谈到条约边界移动规则时表示它的立场，认为领土性的条约是这项原则的 

例外。纽芬兰变成加拿大一个新的行省之后，外交部法律司说明加拿大的态度如下: 

"关于纽芬兰的条约继承问题，政府过去的态度是认为，纽芬兰由于一种割 

让的方式而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因此，按照囯际法的有关规则，凡是在加入加 

拿大之前约束纽芬兰的协定一概失效，但是设定了财产权或准财产权的地方性协 

®参看上文第十一条的评注的第（ 1 5 ) 段。 

@> n±,第3段。 

% n±,第17段。 

©联合囯，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1 8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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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生的义务不在此限，* -⋯，, 

加拿大对于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是：Jp 

拿大不承认纽芬兰在加入加拿大以前所给予的通过甘德机场的空中过境权在纽芬兰 

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之后仍有约束力。⑩另一方面，加拿大71认纽芬兰在成为加 

拿大的一部分之前租借给美国的一些基地附有不许民航机使用的条件对加拿大有约 

束力。还有，英国在一八一八年根特条约里给予美国、后来在一九一〇年成为北 

大西洋渔业公断主题的在纽芬兰水域的捕鱼权，以及最初在乌得勒支条约里给予法 

国、后来乂些别的条约里加以订定的捕鱼杈，加拿大对于其继续有效似乎并未提出 

疑问。 

(22) 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五一年的所谓贝尔巴塞协定，一方面是坦桑尼亚， 

另一方面是礼伊尔、卢旺达、布隆迪，是有关新独立国家继承问题的一个有启示性 

的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和比利时分别获得委任统治的结果，使得 

比利时治理的一些中非领土从它们的天然出海港口达累斯萨拉姆被切断了。 英国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同比利时签订一项协定，把坦噶尼喀的达累斯萨拉姆和基戈马两 

地的一部分港口地区永久租借给比利时，租金每年一个法郎。协定里又规定了租 

借地区的一些关税豁免，以及从比利时治理的领土通往这两处租借地区的运输便利, 

一九五一年，委任统治早巳改为托管，两个管理国之间再签订一项协定，除达累斯 

萨拉姆的港口地区变动外，一九二一年的协定照旧有效。在此应当补充一句，比 

Ml时政府在两处租借地为发展港口设施花钱甚多。坦噶尼喀政府在独立前夕通告 

联合王国，坦噶尼喀政府有意认为两项协定无效，并将接管两处租借地。英国政 

府的答复是，它对于协定无效的看法不能同意，不过坦噶尼喀既已独立，则坦噶尼 

喀的态度的国际后果与英国无关。英囯政府并将坦噶尼喀的声明和英国的答复通 

© 文 件 A / C N , 4/243，（参看上文注26 )，第 8 5段。 

@ 同上，第 8 6 ̃ 1 0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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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比利时以及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三国政府。⑩坦噶尼喀总理尼雷尔在国民 

会议说明坦噶尼喀的态度®:"在坦噶尼喀的领土上，由一个它自已在坦噶尼喀的 

权力就是有限期的当局作成的土地永久租借，是同坦噶尼喀的主权不相合的。"在 

强调说明委任统治或托管的有限性质之后，他又说："所以，显然可知，联合王国 

看来好象使坦噶尼喀的领土永远受了约束，其实它是想做一件它根本没有权力做的 

事情。"一九六二年，坦噶尼喀通告要求撤出租借地时，当时已经获得独立的扎伊 

尔、卢旺达和布隆迪就提出主张，说它们继承了比利时根据协定所有的权利。坦 

噶尼喀于是提议进行谈判，为使用港口设施作出新的安排。三个继承国对此表示 

同意。但是新的安排似乎至今犹未商定，事实上港口设施的使用还是一切照旧。 

(23) 坦噶尼喀所说的管理国权力有限，这一点显然不能轻易抹煞。委员 

会无意对几个有关国家所取立场的正确与否表示意见，但须强调一点，就是坦噶尼 

喀自已并没有基于空白石板原则而主张不受贝尔巴塞协定的约束。相反地，它的 

主张的明白根据为管理国对于委任统治或托管领土作出约束性协定的权力是有限的, 

这就似乎默示地承认了，除了这一点之外，关于自由港口地区和运输的协定条款对 

于继承国是有约束力的。 

(24) 但是就军事基地而言，美国对于一九四一年联合王国在西印度群岛给 

予美囯的基地，却似乎承认了管理国的权力有限。这是说殖民管理国的权力有p& 

在协定中言明各基地租借给美国九十九年。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领土行将独立时， 

美国的态度是：美国如果坚持当西印度群岛犹为殖民地时所加于其领土的限制在独 

立后仍然对其有约束性，美国难免会召受批评。®西印度群岛的立场是："它独 

M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187—188页。 

©坦桑尼亚的条约同国家和政府继承，尼日利亚国际事务学院，关于国际法和非 

洲问题的非洲会议；议事—彔（T^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九六七年）第119页 

% 参 看 艾 斯 格 恩 （ K J - . E s g a i n )著"军事地役和新国家"，见奥柏莱恩（ W . 

Y, 0» Brîen )编国际法和外交中的新国家（伦敦，史蒂文斯书局，，1 9 6 5 ) , 

第 7 7至 7 8页。 2 。 5 



立后有权自已締结联盟，自已决定其土地上允许什么军事基地，以及这些基地应受 

什么人管制。"
@
简言之，双方都认为这些基地的前途应由美国同新独立的西印 

度群岛协商决定。在这个事例中，应注意两点因素：（a)给予军事基地时一方为殖 

民地，（b)军事协定的个人性和政治性9 一九五〇年的法美条约是个类似的例子， 

该约在保护国地位尚未结束前给予美国在摩洛哥一个军事基地。除了该约的军事 

性质之外，摩洛哥反对该约的理由是，那是保护国签订的，当时并未与被保护国协 

商，被保护国独立后自然不受约束。 ® 

(25) 关于水杈或河流航行的条约，通常认为应归入领土条约一类。一八 

六三年的巴黎条约，法国给予英国在密西西比河以航行权，就是一个早年的例子， 

后来路易西安那移转给西班牙，西班牙承认该约继续有效。® ̶八四七年土耳其 

同波斯签订的埃尔佐鲁姆条约里关于夏台阿拉伯河的条款也是一例。诚然，波斯 

对此条约的效力有异议。但是关于伊拉克继承土耳其的条约权利一点，似乎并未 

提出问题。泰国在湄公河的航行权，由早先的条约所取得，再经一九二六年的法 

暹条约所确认，是一个近代的先例。在安排柬埔寨、老拊和越南的独立时，这三 

国和法国都承认泰国的航行杈继续有效。 

(26) 关于水权，英国同埃及于一九二九年签订的尼罗水协定是一个近代的 

先例，该协定中有以下一段规定： 

"非经埃及政府事先同意，不得在苏丹境内或英国治理的国家境内"的尼 

罗河或其支流或湖水注入尼罗河的湖泊上，建筑或采取任何将减少到达埃及的 

水量或改变河水到达的日期或降低其水位，以致危害埃及的利益的灌溉或电力 

© ni.,笫79页。 

® M±,第72~76页。 

%在一八二五年关于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边界的条约里，俄国给予英国以航行权， 

是另一个早年的例子，但是不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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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工 程 或 措 施 。 " , 

这段规定的效果是照协定签订时业已存在的情况，给予埃及使用尼罗河水的优先权. 

而且，当时不仅苏丹，连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这些尼罗河流域的沿河领土都 

在英国的治理下。苏丹独立后，虽不反对埃及一向享有的使用权，却不愿意在利 

用尼罗河水的将来情形上受一九二九年协定的约束。坦噶尼喀独立后，拒绝认为它 

受尼罗河水协定的任何约束。它认为，一项目的在于使坦噶尼喀永远受约束的协 

定，规定坦噶尼喀在维多尼亚湖或其蓄水区域建筑灌溉或电力工程或采取其他类似 

的措施之前必须先得到埃及政府的同意，这是同坦噶尼喀作为一个独立主杈国家的 

地位相抵触的。与此同时，它表示愿意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就利用尼罗河水的 

公平规范和划分问题进行讨论。阿拉伯联合共,国答复坦噶尼喀的照会时表明了 

它的立场：在没有进一步的协定之前，迄今一直规范着尼罗河水使用问题的一九二 

九年尼罗河水协定â继续有效和适用。这个事例也表明了管理国签订的条约的复 

杂性，等到属地独立后，条约的领土义务对于它的约束力就被否认了。 

(27)近代的另一个先例，叙利亚对于约旦河的水杈，也有相似的复杂性。 

笫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受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对于这两个委任统 

治领土之间的边界制度，包括约旦河水的使用，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一九二三 

年的一项协定规定了平等的航行权和捕鱼权，^一九二六年又有一项协定规定"基 

于地方法律或惯例而有的关于为了灌溉或供水给居民的目的而使用河川、溪涧、运 

河和湖泊的一切权利应继续维持现状。"@随后的一项协定确认了这些安排。以 

®参看联合，关于为了航运以外的理由而利用国际河流的法律条文和条约条款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63,V,4 )第 1 0 1页；又参看文件A / 5 4 0 9 

第 1 0 0 ~ 1 0 7段。 

©参看联合q关于为了航运以外的目的而利用国际河流的法律条文和条约条款 

(前引），笫287-—288页。 

© 笫 2 8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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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立国后，开蟑一项水电工程，叙利亚认为与上述各项条约建立的制度相抵触。 

在安全理事会中辩论时，叙利亚声称它根据当初的法英条约对约旦河水享有既定的 

权利，而以色列则不承认英国签订的条约对它有任何效力。以色列实际上否认它 

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是一个继承国。 

(28) 法学家的著作中还举了一些领土性质的灰边条约的例子，但似乎都不 

能使人增加对于这类条约的继承法的认识。@但是，还有一类及边条约必须提出 

来谈谈，就是有时候被列为"处理性的"或"地产性的"条约：就是给予某一个外 

国的国民以某些私法杈利的条约；即土地所有权。过去为了决定战争对于条约的 

效果，有时将这类条约看作处理性的。 @关于将这类条约如此分类，在当时的情 

况下是否合理，暂不讨论。不过现在似乎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照国家继 

承条约的法律，这类条约应认为是处理性或领土性的条约。 

(29) 不过，一九六四年委员会笫十六届会议在讨论一般性的条约法时，在 

所谓"规定客观制度的条约"的大题自下，曾经讨论了一些领土性的条约。委员 

会及其专题报告员从这类条约对于第三国的效果的观点来研讨这类条约，其详情见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的会议记录。®这些条约的特点是，为了一群国家（即某一 

条河的沿岸国）'或一般所有国家的益处，而对某一块领土、某一条河流、运河等等 

规定了义务。这类条约包括规定某一块领土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的条约，准许在国 

际水道或河流自由航行的条,好一个国际流域或类似区域的水资源公平利用的条约， 

委员会研讨条约法，不认为这样性质的条约单凭其本身的力量即具有一项客观制度的 

%例如某些芬兰边界的安排，亨廷根的非军事化，刚果的租借等等。 

%哈佛大学法学院国^法研究所编拟的条约法草案(美国国际法学槺，(一九三五 

年十月)，第二十九卷，补编四，第三编)， ^ ^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四年,卷一，第 9 6页起，第 7 3 8—740次会议; 

和同上，卷二，第27—34页，文件A/CE.4/167和Add.l—3，第63条评注， 

及第 1 8 4—185页，文件 A / 5 8 0 9 ,第二章， B节，第 6 2条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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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而对给予非締约国以契约杈的领土主权有约束力。委员会虽承认这样一项 

条约可能产生客观的制度，但认为这是实施条约和在条约上面加上国际惯例的结果-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也持同样的看法，维也纳公约关于条约对第三国的效果所订的通 

则也没有把意图建立客观制度的条约除外。就当前的问题说，如果t在建立客观 

制度的条约效力所及的领土发生囯家继承，继承国对于该条约也不是真正的"笫三 

国"。由于条约与领土之间的法律关系早在国家继承之前即已存在，所以继承国 

不能随便援^维也纳公约笫三十五条关于非经第三国同意不能以条约义务加于第 

三国的规定。关于条纟':；继承的规则也须注意。但是按照这些规则，在某些情况 

下，旨在建立客观制度的条约，除非被认为属于规定有拘束力的特别规定，对于继 

承国是没有约束力的。同样地，如果是建立客观制度的条约的受益国发生国家继 

承，按照一般的条约法和继承法，除非该条约被认为是属于这样的特别规定，继承 

国并不一定就有权主张其被继承国所享有的权利。委员会认为，这种特别规定 

的存在已有一些理由充分的先例足以证明。 

(30)在讨论国际法庭的诉讼中找出的领土性条约的证据时，已经提到过两 

个主要的先例。 @就是自由区案和阿兰德群岛问题，当时法庭都认为作为"欧洲 

解决办法"一部分的领土性条约制度对于继承国有约束力。早先还有一个例子， 

牵涉到一项为一般利益而签订的条约的同样因素，是关于在比利时脱离荷兰后，对 

于为法荷边界上的工事在维也纳公会签订的和平解决办法中所规定的荷兰义务。四 

囯（英、奥、普、俄）显然的立场是，它们不能承认由于比利时脱离荷兰就使这些 

安排办法所规定的利益发生了任何变化。他们认为，就这些工事和与四国的关系 

而言，比利时国王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义务同革命前的荷兰国王完全一样。比利 

时对于它能不能被认为受一项与它不相千的条约的约束虽有疑问，但在后来签订的 

© 参 看 上 文 第 3 段 至 笫 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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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条约里似乎还是承认了关于某些边界工事它同荷兰处于相同的地位。®另一 

个相仿的例子是维也纳公会最后条款的第九十二条，规定当时在萨丁尼亚主权下的 

夏布茱和福西尼的中立化。这些规定同维也纳公会所确定并经瑞士一八一五年发 

表的一项宣言所接受的瑞士中立化有关。一八六〇年萨丁尼亚把尼斯和萨瓦割让 

给法国时，法国和萨丁尼亚都承认，萨丁尼亚只能把它所有的领土让给法国，而法 

国接受这些领土应承担中立化条款所规定的义务。法国强调，这些条款是为了欧 

洲的一般利益所定的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这些条款的效力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瑞士与法国协议废止并经协约囯在凡尔赛条约第四三五条中同意时为止。 % 

在此应当指出，法国自已原是当初维也纳公会所签订的解决办法的一方，所以可以 

说它不是处在纯粹继承国的地位。即使如此，它应当尊重中立化条款的义务，似 

乎还是基于它作为萨丁尼亚的继承国，只能接收已受中立化条款约束的领土,、 

( 3 1 )关于国际河流和运河的制度，也援引了国际解决办法的概念。譬如, 

一八八五年的柏林决议书制定了刚果河和尼日河的自由航行制度。就刚果河而; 

刚果转属于比利时之后，该项制度被认为对比利时有约束力。在一九一九年的圣 

日耳曼条约里，有几个一八八五年决议书的签署国在它们之间废止了该决议书， 

代之以一项优惠制度；这在后来的奥斯卡‧金案件,在常设国际法庭中提出了这个 

问题。法庭审理该案时，认为比利时当然继承了一八八五年决议书的义务。因 

为两条河流沿岸的一些领土都先后成了独立国家，就引起了它们对柏林决议书和圣 

日耳曼条约的立场问题。关于刚果河，问题出现于贸易和关税总协定，也出现于 

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各项联合协定。虽然有关各国对于先前制度的持续问题采取 

不同的政策，但是似乎都认为它们的独立'已使圣日耳曼条约和柏林决议书自然失效 

©英国和各囯文件，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伦敦，外务部，一八三九年）， 

第45~46页。 

® B ± > 一九一九年（伦敦，政府印务局，192脾），第一一二卷，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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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尼日河，一些新独立的沿岸国家于一九六三年签订了一项新的公约以代替柏林 

决议和圣日耳曼条约。公约的締约国在它们之间"废止"了先前的条约和决议书。 

在签订公约之前的谈判过程中，对于是否有废止的必要，曾有不同的意见。但是 

表示这种疑问并不是基于不继承，而是基于情势根本变更。磁 

(32) 维也纳公会的最后条款成立了一个莱茵河委员会，一八六八年的曼海 

姆公约对其制度有进一步的规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虽然改组了委 

员会，但是曼海姆公约的制度仍然有效。至于继承的问题，就委员会的会籍而言， 

当主权变易时，似乎是适用继承的规则，虽然也许并不是基于什么国际制度或领土 

性条约的特定继承理论。 

(33) 关于一八八八年的苏伊士运河公约，也发生了囯家继承的问题。该 

公约规定了自由通过运河的权利，并且不问是由于条约的规定，或者是由于因此而 

形成的惯例，公认締约国和非締约国都有此杈利。所以，公约的締约国虽然衍生 

了许多新的国家，就使用运河而言,它们被认为继承国的权利，并不关重要。不 

过一九五六年在伦敦召开苏伊士运河使用者会议时，曾经一度引起了这个问题。因 

为有人表示不满说，有些国家没有出席，但也是应当邀请它们参加的j在所举的理 

由中有一点是，其中有些国家有权以公约締约国的继承国身分参加会议。 @这个 

问题当时并没有结论，这件事至多只能说是显示出，在这一类国际解决办法的例《 

有人是赞成继承的。 

(34) 也许还可以再研究几个先例，但是未必就能增加对于领土性条约的困 

难问题的认识。看过这些先例和著作者的意见之后，可以看出一些强烈的迹象， 

就是认为某些条约把一个制度加于一个领土，以后不论继承国是谁，都对这个领土 

继续有约束力。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时常参加进来，例如主张情势根本改变，主 

张被继承国权力有限，所以继承国事实上说没有义务要尊重以前的制度。但是， 

®参看美国国际法学报，（华盛#第五十七卷，第四咢,(一九六三年十月），笫 

8 7 & ~ 8 8 0页。 1 

®联合国，关于国家继承的资料（前引），第 1 5 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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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迹象显示，此项原则受到一般的接受。可是无论先例或著作者的意见都没有 

提出明确的指引，究竟在何时适用这项原则。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一类的条约应 

当包括范围很大的所谓领土性条约。相反地，这一类似乎限于一国根据条约给予 

使用领土的权利或限制其自巳使用领土的情况，这项权,是要附着于一个外国的领 

土，或是为了一群国家或所有一般国家的利益- 简言之，必须含有一项领土制度 

的性质。 

(35) 无论如何，在这里发生的问题，正如同边界和边界制度的例子，在于 

所继承的是否条约本身，或者在于国家继承是否影响条约的处理结果所设定的制& 

实际的情况也许表示可以用任何一种看法。但是委员会认为，在就国家继承对于 

条约设定的客观制度的效力制定规则时，应当采取在一项条约设定边界制度及其他 

领土性质的制度时的同一观点。换句话说，规则应当针对由于条约的处理结果所 

造成的法律形势——制度——而不是对条约的继承。还有，就客观制度说，委员 

会认为，过去委员会和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在编订一般条约法时对于设定这种制度的 

条约所作的决定，也有力地显示出这个看法。 

(36) 所以，第三十条同第二十九条一样，只以国家继承影响——或不影响 

——某个制度来说明关于其他形式的领土制度的法律。困难在于对本条所适用的 

情况找出加以适当界说的字句。本条分为两项，分别规定：（1)为别国某一领土的 

利益而设定的领土制度，（2)为一群国家或所有国家.的利益而设定的领土制度。 

(37) 第三十条第一项(a)款规定，国家继承不影响"有关某一领土的使用或 

限制使用，经条约特别为了外国某一领土的利益而订有规定，并被认为附属于此等 

关系领土的各种义务"。同此，第一项款规定，国家继承不影响经条约 f别为 

了某一领土的利益而订有规定，有关外国某一领土的使用或限制使用，并被^胜 

属于此等关系领土的各种权利。委员会认为，在这些领土制度的情况下，权利和 

义务必须是附属于某一领土，而不是只附属于负担国或受益国。委员会加上"被 

认为附属于此等关系领土"字样，其用意不但在强调这一点，并且要表示出通过条 



约的施行而设定制度，这种处理条款的作用。 

(38) 第二项是类似的关于客观制度的规定，不同的是关于附属于某一领土 

的要求只限于设定义务所涉的领土；至于条约设定的权利，并没有应附属于任何特 

定领土的要求，因为这种条约设定权利的制度性质特珠，其设定是为了一群囯家或 

所有国家的利益，不是关于某一个或一些领土。 

(39) 就本条目的而言，"领土 "一词是指一国任何部分的陆地、水域或空 

域。但是委员会认为，在本条这样的上下文，这是这个名词的自然含义，没有必 

要在条文里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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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杂项规定 

第三十一条 

关于军事占领、国家责任和爆发敌对行动的事件 

本条款各项规定不预断由于某一领土的军事占领或一囯的囯际责任或国家之间 

爆发敌对行动而可能引起的关于一项条约的任何问题。 

评注 

(1) 在本草案里加入这一条，其理由已于上面提到。^本条将 H种特别事项 

摒除于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以外。关于第一种，由于领土被军事占领而引起的有关 

一项条约的问题，委员会认为，虽然军事占领也许不构成本草案第二条所述的国家 

继承，但可能引起相类似的问题。因此，只是为了避免误解，似乎也宜于明文规 

定本条款各项规定不预断军事占领情事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当然，第六条的一 

般性规定将本条款限于符合国际法的国际继承，巳将某些军事占领事件摒除在外； 

但是该条规定是否足够包含一切情况-似乎不无疑问。 

(2) 第二种摒除在外的事项，由于一国的国际责任而引起的关于条约的问题， 

同样也被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七十三条摒除在外。委员会在其关于条约法的最 

后报告里提议这项例外时，曾在相关条文的评注里说明其理由。@委员会认为， 

关于一国的国际责任对于适用条款草案的，,响;Ë有明文保留，以免对于规定这件 

事的规则同条约法之间的相直关系，可能引起任何错误的观念。国家责任的原则 

可能在完全正常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对于条约法某些部分的施行发生影响。所以j 

委员会决定，为顾到逻辑和条款草案的完整性，宜于对国家责任的事件作一般性的 

® 参 看 上 文 A 节 ， 笫 4 4 段 。 

@第六十九条。参看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E 7 0 , V . 5 ) , 笫 8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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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委员会又强调，这项保留的规定需要出以完全概括性的措词，不可使人觉 

得妨碍了有关国家责任问题所引起的任何原则问题，委员会巳经在着手关于国家责 

任的编纂工作。委员会认为，基于同样的考虑，宜于在本条款里加入一项包括国 

家责任事件的一般性保留。 

(3)第三种摒除在外的事项，由于爆发敌对行动而引起的关于条约的问题，同 

样也被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七十三条摒除在外。笫七十三条当初作此规定，不 

是出于委员会，而是出于维也纳会议本身。委员会当时认为，爆发敌对行动应当 

认为是完全不正常的状态，关于其法律后果的规则不应视为在国家之间正常关系中 

适用的国际法一般规则的一部分。维也纳会议对此一般性的观点未表异议，但是 

认为对爆发敌对行动作一般性的保留还是适当的。诚然，维也纳会议添加这项保 

留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因为公约的笫四十二条第二项明文规定，公约的终止或停止 

生效"必须是援用条约或本公约规定之结果"。即使如此，委员会仍认为，为了 

一贯，也为了爆发敌对行动对于继承的可能影响，宜于在本条款内再一次列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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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交代表及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 

保护人员的保护及不可侵犯 i 

A . 导 言 

1.委员会会议经过摘要 

54. 委员会在一九七〇年的笫二十二届会议内收到安全理事会主席一九七〇年 

五月十四日的信，附送文件 S / 9 7 8 9 —份，其中抄录荷兰驻联合国代表给他信的 

原文，认为鉴于对外交代表的攻击次数日渐增多，需要釆取步骤确实保护外交代表 

和确保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二日书面答复了这 

封信，说明委员会过去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申明委员会将继续研讨此项问题^ 

55. 在一九七一年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讨论通过委员会议程的问题时，卡尼 

先生提议委员会应该考虑是不是可能就对于外交代表和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其 

他人员进行谋杀、绑架、和攻击的这种罪行，提出条款草案。®委员会承认这个 

问题又迫切又重要，但是鉴于必须优先完成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上的代表权条 

款草案，所以延期作决定。后来在那届会议内，显然可见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 

其他问题。但是在审议它的一九七二年工作方案时，委员会决定，如果大会提出 

这样的要求，委员会将在一九七二年的会议内拟订一套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条款草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8 0 1 0 / R e v . 1 )， 

笫 2 —3页，第11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第273— 

274页，文件A/8010/Rev. 1,第11段〕，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一卷，笫3页，第一〇八七次会议， 

第 3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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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便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出。 ® 

5 6 .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第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 ),除其他事项外， 

确认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133â和第13极中所表示的意见，尤其是认为关于处理 

外交代表及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问题是重要迫切问 

题的意见：（a)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前对保护外交人员问 

题提出意见，并将其送交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0))请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各 

成员国意见尽速研究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及不可侵 

犯问题，以期草拟一套关于千犯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及其他人员的条款草 

案，在委员会认为妥善的最早日期向大会提出。 

5 Z为了执行以上的决定，秘书长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分发信件，请各会员 

国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就保护外交人员问题提出意见，以期送交国际法委员会第 

二十四届会议。 

58.在本届会议中，委M会已经收到二十六个成员囯的书面意见，附在本报告 

的附件内。丹麦在它的书面意见中，并附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称为"罗马草案" 

的公约草案全文。委员会还收到一份工作文件，内载乌拉圭代表团提送给大会笫 

二十六届会议并准备送交委员会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公约草案全文（以下简称为乌拉 

圭工作文件）®，和由委员会主席卡尼先生编拟的另一工作文件，内载有关侵犯依 

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A/C瓦ê / L . 1 8 2 )。®委员会还收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 A / 8 4 1 0 / R e v . 1 )，第76页, 

% m m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 

A / 8 4 1 0 / R e v . 1 ,第 1 3 3 — 1 3 4 , , 

@ > 见下文第 页。 

® A/c. 6/L. 822. 

©将在国， t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笫二卷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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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秘书处提供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件，特别有一九七一年二月美洲国家组织 

大会第三届特别会议在华盛顿所签订的"防止和惩处采取侵害人身罪行和连带的勒 

索行为的形式而具有囯际影响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以下简称"美洲国窣组织公 

约"， @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取締危害民航安全公约" ® 

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签订的"取締非法劫持飞机公约"®，以下分别 

简称为"蒙特利尔公约"和"海牙公约"。这后面的两件文书是由国际民航组织 

主持完成的。 

59. 委员会本届会议一开始就处理这个问题，在第一一五〇至一一五三、一一 

八二至一一八六、一一八八、一一八九和一一九一至一一九三各次会议中对它进行 

了审议。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ET重八日的第一一五〇至一一五三次会议中，举行 

了初步的一般性讨论。笫一一五〇次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审 

査所牵涉的各种问题，并编订一套条款草案，向委员会提出。 

60. 在进行一般性讨论中，有人提出：委员会是不是应该自行限制只拟订关于 

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的条款草案。恐怖主义已经遍及各地，许多无辜人 

民受到损失。或许应仿照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前例，设法对防止一般的恐 

怖主义行为提供一些保护办法。有些其他委员疑问：这种性质的公约是不是确实 

能够提供保护。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国际联盟的防 

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头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批准®。但是大多数的发言人认 

@美洲国家组织公约全文，见美洲国家组织正式记录, O E A / S e r . A/17 (华 

盛顿，美洲组织秘书处，一九七一年),第6页。 

©蒙特利尔公约全文，见国际民航组织，文件 8 9 6 6 ,第 1页。 

@ 海牙公约全文，见文件8920，第1页。 

@ 参 看 上 文 第 一 章 第 6 段 。 

0国际联盟，正式公报，特别补编第193号，(—九四四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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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会第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已经决定了关于这个条款草案的范围和用处问 

题。 

61. 其他委员鉴于所涉及的种种困难问题，特别是应怎样处理"政治罪"的问 

题和必须维护庇护原则等等，怀疑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中是不是能完成一套条款草案。 

据指出：美洲国家组织公约第六条具体规定："本公约任何规定的解释不可以损害 

庇护权"。又经指出：领土庇护权是拉丁美洲的传统。鉴于这些困难，并且大 

会第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只是说："在委员会认为妥善的最早日期向大会提出" 

一套条款草案，所以有人要求委员会按照惯例，指派一名专题报告员，对这问题进 

行研究，然后再编订条款草案以备委员会审议。 

62. 但是大多数参加讨论的委员认为，这个问题有相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所 

以委员会理应采取更快速的方法，拟出一套条款草案，而不是指派一个专题报告员； 

又说设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根据有关保护外交代表和从事国际工作的其他官员的 

现有文件以及有关劫持飞机等特定恐怖主义形式的那些条约来进行工作，是最有效 

的办法，可以使委员会订出一套条款草案，以便向大会笫二十七届会议提出。 

63. 工作小组在工作的初步阶段，从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举行了七次会 

议，结果向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关于防止和惩治侵犯外交代表和其他受国际保护人员 

罪行的十二条条款草案的第一次报告（A/cu. 4 /工. 1 8 6 )，以备委员会审议。 ® 

工作小组主席鹤冈先生在第一一八二次会议上提出小组报告时指出：为了使委员会 

的讨论和各国政府以后提出意见方便，工作小组提出的草案是以确保对有关人员给 

予最大的保护为目标。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间第一一八二 

至一一八六次，和第一一八八、一一八九次各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工作小组的报告.， 

并把这凑条款草案发还给工作小组，以便参照讨论结果，加以订正。在讨论中， 

©条款草案全文载于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笫一卷，第"^一八二 

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一八八和一一八九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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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委员会委员表示支持各条款所采取的一般处理方向。有些委员又提出是 

不是应对政治罪犯特别保留领土庇护原则的问题。但是委员会中一般的意见认为， 

条款草案中所说罪行的性质不是政治罪行。关于草案第二条内使用"不论动机如 

何"字样，有些委员讨论了攻击者是不是应该知道被攻击者是受特别保护的人的问 

题。委员会的共同意见是：应该订出一些规则，规定需要有这种明知的情形。关 

于所讨论的条款草案的其他方面，委员会大致支持一个结论：认为对这些特定罪冇 

的处罚不得适用一切的期限这一条是太严格了 。 一位委员认为条款草案没有提供 

可选择的其他规定，使各囯可以表示愿意采择其中一种办法，是其缺陷。 

64工作小组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又举行了三次会议，然后向 

委员会提出另外两件包括一套十二条订正条款草案的报告（A/M. 4/L. 188 )和 

A d d . 1 @ ； ( A / C N . 4/L. 189)@。 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曰至七 

月三日的笫一一九一、一一九二和一一九三各次会议上审议了工作小组的第二和第 

三件报告，暂时通过了一项关于防止和惩治侵犯外交代表及其他受国际保护人员罪 

行的十二条草案。®条款草案全文连同评注均载于本章下文。委员会依照规程 

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一条，决定把这套临时条款草案向大会提出，并提请各国政府表 

示意见。 

2.条款草案的范围、目的和结构 

65.根据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第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笫三节第2段 

© 5±,第一一九一和一一九二次会议。 

@ ni,笫一一九三次会议。 

® i i ;文连同评注，见下文 B节。 

220 



的规定@，本草案的范围限于侵害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 

罪行。但是委员会承认，对这类人员所犯罪行的问题，只是更广泛的恐怖行为罪 

行问题的一部分。拟订本草案的范围有限的法律文书，是为拟订其他法律规条， 

以便有效地从事国际合作去防止、制止和惩治恐怖行为，所不可缺少的一步程序。 

全世界恐怖行为的整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即使不能永远完全消除恐怖 

主义的罪行，显然仍旧需要减少这种罪行。大会也许会认为应该审议这整个问题。 

66.草案的范围，从对人的观点说，包括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 

其他人员。国际法早已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也就是早已承认对这些代表 

给予某些貉免和特权，是在主权独立国家间进行外交关系所必要的。®不可侵犯 

的意义包括使外交代表所派驻的国家接受一种责任，对外交代表给予特别保护，即 

多于其对平民应给的保护。根据国际法，不可侵犯性也适用于使馆的馆舍。这 

些原则都已经在根据委员会所拟订的关于外交来往和外交貉免条款草案而通过 

的（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九条和笫二十二条内订为法律。这 

两条的规定如下： 

第二十九条 

"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示尊重，并应采 

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犯。" 

© 参 看 上 文 第 5 6段。 

® 萨 托 ( E . M. Sa tow):外交惯例指南,四版，(伦敦，朗曼斯，格陵，一九五 

七年），笫 1 7 6页起； ^ ( B . Sen))卜交人员国际法与国际惯例手册（海牙， 

龙霍甫，一九六五年），第80页起；瓦特尔（E. de V a t t e l ) ,国际公法， 

或自然法原则（一八三〇年),第四册，第七章，转载国际法名著，斯各托 

(J. B. S e " "编（华盛顿，卡内基学会，一九一六年），第二卷，笫 3 1 4 

页起。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全文，见联合囯，条约汇编，笫五〇〇卷，第 9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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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 1 .使馆馆舍不得侵犯。⋯ - . 

2.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釆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 

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事情。⋯⋯" 

委员会对外交来往与餒免条款草案定稿笫二十七条（即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 

的蓝本）的评注中说明： 

"本条款重申外交代表之人身不得侵犯之原则。就接受国观点来看，此 

种不得侵犯性质与使馆房舍之情形相同，系指尊重并确保尊重外交代表之人身。 

接受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或许包括视情形需要设置特种警卫，以求达到 

此目的。外交代表不得侵犯，凡等于直接强迫之措施均予豁免。此项原则， 

对于外交代表而言，并不排除事关自卫之措施，在特殊情形下亦不排除阻止其 

犯 罪 之 措 施 。 " ® 

关于保护领事馆官员和馆舍的规定，载于（一九六三年）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该公约笫四十条（领事官之保护）规定： 

"接受国对于领事官员应表示适当尊重并应釆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其人身 

自由或尊严受任何侵犯。" 

该公约第三十一条第8段（领事馆馆舍不得侵犯）规定： 

©大会正式记录，笫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9号（ A / 3 8 5 9 ) ,笫 1 9页 

员会年鉴，一九五八年，笫二卷，第97页，文件A/3859,笫三聿第二节)。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汇編，第五九六卷，笫 2 G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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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条笫二项另有规定外，接受国负有特珠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 

骤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任何扰乱领馆安宁或有损领馆尊严之 

事 情 。 " 

派遣国代表和特种使节团外交职员、以及该团馆舍的不可侵犯，都载于一九六九年 

特种使节公约。 ® —九七一年委员会在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 

条款草案内，列入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组织工作的代表团、会议代表团团员和它们的 

馆舍和设备不可侵犯的规定。®根据一般的国际法或国际协议，还有许多种的其 

他人员，或以国家官员身份，或以国际组织官员身份，执行国际关系的工作，也同 

样地获得特别保护。 ® 

67.对于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和其他人员的暴力侵犯，不仅严重破 

坏了为保卫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和傻进各囯一般福利而实行国际合作所创设的外交 

©该公约第二十九条和第二十五条。特种使节团公约全文见大会第二五三〇号 

决议（xxrv)附件。 

© 条 款 草 案 第 二 编 （派至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第二十三条和笫二十八条； 

和第三编（派至机构和会议的代表团) ,第五十四条和笫五十九#以及该 

草案附录（派至机构和会议的观察员代表团）,M和E条。 见大^正式记 

录，笫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笫10号 ( A / 8 4 1 0 / R e v , 1 ) , 第 2 4 和 2 6 

页， 4 1和 4 3页，及 6 1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笫二卷， 

(第一编），文件A/8410/Rev. 1，第二章，D节）。 

®大致，参看詹克斯（ C . W. Jenks):国际豁免，(伦敦，史蒂芬斯，一九六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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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舉，-并且P且止了对联合国宪章的宗t和原则的实行和实现。这种罪行的频率越 

来越增加，使国际大家庭特别迫切地需要拟订法律规则，以便增强使个人具有安全 

不受胁迫的气氛；各国或国际组织选派去代表它们同其他国家或组织进行外交的人 

员，应该在这种气氛中执行他们的任务。这就是本草案的目的。本草案是本于 

为了有效达成对有关人员的保护和不可侵犯的现有法律义夯，试图通过促进国际合 

作，防止和惩治对这类人员的罪行，来达到目的。 

68. 这个草案特别要试图做到，对于有理由相信其曾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犯有重 

大罪行的人，不会再有安全避难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草案集中注意两个要点: 

它提供法律根据，使一切条约当事国，对这类罪行有权主张司法管辖；它给那些在 

境内发现嫌犯的国家一个选择，或者引渡他，或者把案件提交主管机构进行诉讼。 

有关这点的规定，见草案笫二条和第六条。 

69. 此外，草案设计在对犯罪的防止和惩治两方面进行囯际合作，并且按照防 

治的逻辑顺序而组成。因此，在按对人的第一条和按对物的第二条确定了草案的 

范围之后，第三条便研究犯罪仍处于准备阶段的情况，并规定了防止这项犯罪的国 

际合作。第四条是指已经发生犯罪而嫌犯假定已逃去国外的情况。第五条是关 

于发现嫌犯时应采取的行动。笫六条为在境内有嫌犯的国家规定可以选择引渡或 

把案件提交诉讼，第七条试图规定实际选择引渡的情况。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讨论 

对嫌犯起诉时应设立的各诉讼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对各条约当事国间可能发生的争 

端的解决。 

B.关于防止和惩治（外交代表和其他 

受国际保护人f V，的条:款草案 

笫一条 

为本条款的目的： 

1 . "受国际保护人员"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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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外国境内的一国元首或政府首长以及陪同他的眷属； 

(b) 按照一般国际法或一项国际协定、因为或由于执行本国或国际组织职 

务而应受特别保护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官员，以及其同样应受特别保护的 

眷属。 

2. "嫌疑犯"是指有理由被认为犯有第二条所列举的一项或一项以上罪行的 

人。 

3. "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的组织。 

评 注 

(1) 本条沿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的许多公约中的惯例，说明各名词在适用本条 

款时所具有的特珠意义。 

(2) 复』规定"受国际保护人员"一词的意义，因此按对人的意义确定了本 

草案的范围。委员会在选定这个特定名词并决定它的精确含义时，曾在大会第二 

七八〇号决议（xxvi)第三节笫2段内所载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中取得指导®。笫 

一项在两款中分别说明这个名词所适用的几类人。在(a獻中，具体指明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长。这是因为依国际法应给这样地位的人特别保护。这个分段强调在 

国外旅行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的特珠地位，并且这种地位也给予陪同他的家属。 

每当一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身在国外，不论他的访问性质是正式的、非正式的或 

私人的，都应受特别保护。 ®有些委员会委员认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一词 

应包括以合议方式执行元首或首长职务的一个组织的成Î 。但是委员会其他委员 

© 参 看 上 文 笫 5 6段。 

©大致参看卡伊艾，现代国际法，(日内瓦，特罗兹，一九六二年)，国际高等 

研究学院出版物，笫 4 0号，第 3 3 6—34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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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因为本草案有刑法性质，所以本草案适用的人的类别，不可以由类推扩大。 

委员会同意：各国在订立法律去执行本条款时，应注意宜对一切有囯家元首或政府 

首长地位的人保证给以最大保护。 

C3)委员会也考虑到：阁员级或据有同等地位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在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长一类，在外国时应受随时随地的特别保护。委员会决定：虽然有 

人赞同把这原则扩大到阁员级官员，但是这不可能是根据普遍为国际法所接受的规 

定，所以不应作这样的建议。®当然，一个阁员在外囯从事某些正式工作时，应 

受到特别保护。 

( 4 )根据本条被认为"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其他人员，经墩的一系列条件予 

以定义。这一款规定，这类人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囯际组织的官员，并且根据一 

般国际法或一项国际协定，因为或由于执行本国或国际组织任务而应受特别保护。 

®关于囯家元首、政府首长、外交部长和阁员的地位，参看委员会讨论高级特种 

使节问题时对这问题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补编第9号， 

(A/6009)，第38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六五年，第二卷，第192 

页，文件 A / 6 0 0 9 ,笫三章附同上，一九六七年，笫一卷，笫 1 5 7—1 6 8 

页，和第235页，笫九二三至笫九二五次会议，和笫九三七次会议，第68— 

7 5段；M ± ,第二卷，第 3 6 , 7 7 ， 和 第 3 4 * 7 页 ， 文 件 4 / 1 9 4 和 

A d d . 1—5,第272—27 6段，笫三章，第十七条之!（新条），又文件A/ 

6709/Rev. 1 ,第二章,D节，笫二十一条（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 

补编笫 9号（ A / 6 7 0 9 ) ,第 1 5页，第二十一条）。 

iig节公约第二十一条和委员会关于国家在其与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 

杈条款草案第五十条（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笫10号(A/ 

8410/Rev. 1).，第8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 

文件 A / 8 4 1 0 / R e v . 1，第二章，D节）都提到国际法给予国家元首、政府首 

长、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便利、特杈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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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款也扩及同样应受特别保护的这类官员的眷属。 

' ( 5 )委员会决定拟订一般性的规定，而不列举在特定公约中所具体指明的各类 

人员，认为这是最好办法，可以满足大会要尽可能广泛包容的意思。委员会在拟 

订(醵时，从以下两件文书中取得启示：美洲囯家组织公约第二条指出"国家依国 

际法有责任予以特别保护的人"；罗马草案第一条指出： 

常驻代表团或特别使节团的成员以及领事职位人员； 

Cb)负正式任务的国家民政代表； 

( 0执行正式任务的国际组织职员； 

(d) 具有为完成国际技术合作或技术援助协定所规定的民事任务而到国外并在 

国外工作的人； 

(e) 上述各类人员的眷属"。 

( 6 )根据獻，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官员，是不是应被视为"受国际保护人 

员"，取决于在他或他的馆舍被侵犯的当时当地，按照一般囯际法或一项国际协定， 

他是不是因为或由于执行正式职务而应受特别保护。因此，在东道国或接受国以 

外囯家中渡假的外交代表，通常不应受特别保护。有的委员提议：如果公约的目 

的是要减少对应受国际保护的人员本身所发生的攻击，则不论他们是在外国进行正 

式职务或休假，公约应都适用。绑架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同样地达到对东 

道国或派遣国施予圧力的目的。大体上，委员会认为：关于不可侵犯和特别保护 

的要求的现行规则，不宜照此意义加以忙大。本条款草案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各 

国间来往的系统；扩大对在第三国休假的外交代表（该囯很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国内） 

等人的特别保护，在现行有效的各国际公约或国际法有关规则之下是没有理由的。®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条，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五十四条，特种使节公 

约第四十二条，和委员会关于国家在其对囯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条款草案第 

七十八条——都是关于经过第三国国境问题——规定：第三国应给予有关人员 

不得侵犯权，并确保他在赴任、返任、或在接受国或东道囯执行任务或返回派 

遣国时经过国境中所需的其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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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别保护"一词在&激内的用法,适用于一切应享有不可侵犯杈利的官 

员，也适用于一切其他应享较有限的保护的人员。并且，使用"一般国际法或一 

项国际协定"一词的明白意义是：就国家官员而言，受国际保护的人员，是指不是 

为负有给予特别保护责任的国家以外服务而是为别的国家服务的人员。一位委员 

促请注意，所有受特别保护的人员当然有义务不干涉东道国或接受国的内政事务， 

特别是不直接、间接干涉反叛的运动。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是：这种责任已是充分 

地规定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一条等条款内。® 

(8) " 一般国际法"一词是用以补充"一项国际协定"。如果没有"一般国 

际法"这一词，则驻在不属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或类似条约当事国境内的外交代 

表，将不属化獻所包括的范围。此外，这个用语的意义，是为着兼顾国际法上的其 

他发展，例如需要保护在特种使节团中的派遣国代表，和特种使节公约所指的特种 

使节团中外交职员；一九七一年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 

的代表权条款草案"所指的代表团团长，外交职员以及行政和技术职员；以及同一 

条款草案所指的会议代表团团长，其他代表，外交职员以及行政和技术职员。委 

员会的一位委员建议：应该提到根据东道国和接受国国内法对外国官员的保护，因 

为这种法律可能包括一般国际法或一项国际协定所称受特别保护人员以外的几种人 

员。但是委员会认为不必作这项补充。 

(9) 按(b激中规定而视为根据国际协定应受特别保护的"受国际保护人员"， 

可以举出以下几种为例：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使馆外交代表和行政及技术职 

员；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事官员；联合国特杈及豁免公约 @笫五条和笫七 

条所指的联合国官员；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六条所指的负联合国任务的专家； 

@并规定在领事关系公约笫五十五条，特种使节公约笫四十七条和委员会关于国 

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条款草案第七十五条内。 

@联合国特杈和豁免公约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笫一卷，第 1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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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 @第六条和第八条所指的专门机构官员。各国在订立 

使本条款草案生效的法律时，对于决定按对人的意义的适用范围时，最好考虑到需 

要保护各式各样的外国官员免受恐怖主义的侵犯。 

d o )，所指的应受特别保护必须是因为或由于执行职务。"因为"一词特 

别指接受国或东道国所给的特别保护；"由于"一词是指过境国所给的特别保护， 

这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条规定应该给予的。 

ÛD关于款也订有规定的眷属,"同样"一词是用以强调：他们应受特别保 

护的权利，不是本草案的规定，而是象官员们一样，必然出于一般国际法或一项国 

际协定，因此也适用于发生侵犯的时间地点规定。因此，如果一位外交代表被派 

珐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当事国，则根据该公约的第三十七条，并受该条规定的 

限制，他的夫人应受特别保护。 

笫二项是讨论"嫌疑犯"一词的含义。委员会认为使用这一名词来清楚 

说明下一问题，是有用的，即：为了对一个人发动本条款所设想的程序，必须有理 

由相信他曾犯有一项本条款草案所称的罪行。 

aa>第三项是重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笫二条一( i )和关于国家在国际组织关系 

上的代表权条款草案第一条一a )所订的"囯际组织"一词的意义。委员会考虑: 

给国际组织官员的保护，是不是应限于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的官员。委员会的结 

论是：就保护而言，那些引起限制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条款草 

案的范围的特别考虑，并不适用。许多各种性质国际组织所完成的重要而不可或 

缺的工作，使委员会决定把本条款第一项皿的范围扩充到不只包括有全球性的国 

际组织，也包括区域性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 

©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全文，见同上，第三十三卷，第 2 6 1页。 

@条约法公约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E. 70.V. 5 ) ,第 2 8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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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鉴于它们的特珠性，象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这类的人道组织应 

该同样包括在内。委员会决定不宜提议把特别保护的概念扩充到政府间组织以外 

的官员。 

第二条 

1. 每一当事国应将下列罪行不论发生在其领土以内或以外，列为其国内法上 

的罪行，即：不论动机为何，故意： 

(a)暴力攻击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人身或自由； 

m暴力攻击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办公用馆舍或私人寓所而可能危及他的人身或 

自由； 

(c) 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d) 企图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e) 参预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 

2. 每一当事国应顾及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而科以重罚。 

3. 每一当事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类罪行确立管辖权。 

评 注 

(1) 第二条的规定论及两个不同而有关连的事项：（a)列举本草案适用的罪行， 

从对物的观点决定本草案的范围；决定当事国诉究和惩治这类罪行的权力。 

(2) 第一点见于第一项，其中说明这种罪行首先包括暴力攻击受国际保护人员 

的人身或自由，或暴力攻击这类人员的办公用馆舍或私人住所而可能危及他的人身 

或自由（(a)和墩)。接着是一系列附属罪行，威胁或企图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或参预罪行为从犯。（(c)， (d), (e)j:)。 

(3) 蒙特利尔公约、海牙公约、乌拉圭工作文件和罗马草案的第一条，以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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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组织公约的第二条，也都有说明此等文书所称罪行的规定。在上述的最后 

两文件中，曾具体指出"绑架、谋杀、和其他伤害国家有责任予以特别保护的人的 

生命或身体（人身）"等个别罪行。⑩委员会有些委员认为这样列举条款草案所 

指个别罪行的办法较好。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有关刑事的条款应尽可能 

求其具体，因为这样可以限制对所列罪行的解释。 

(4) 但是委员会认为，使用一般性的"暴力攻击"一词较好，以便能确实包括 

各种严重罪行，同时避免引起在将由许多国家接受的公约上列举具体罪行的困难。 

如果采用列举个别罪行的办法：在一百多种刑法系统内，可能会发现对谋杀、绑架 

或严重身体伤害的不同定义，因为这样，显然就必须对这些罪行给予精确的定义， 

以备重行列入囯内法中，这是很困难的作法。委员会觉得，要对这些特定定义达 

成协议，也许是不可能的。因此，委员会决定，由各当事囯对合乎暴力攻击人身 

或自由和办公用馆舍或寓所这一概念的特定罪行，自行引用囯内法上的各种定义， 

或者于必要时修订囯内法，以便执行本条款。 

(5) 如前所述，第二条笫一项是关于暴力攻击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人身或自 

由，例如对这类人员的谋杀、伤害或绑架。款是关于暴力攻击受国际保护人员 

的办公用馆舍或私人寓所而可能危及他的人身或自由。它含有一项美洲国家组织 

公约、乌拉圭工作文件或罗马草案所不载的原则。这些暴力攻击——用炸弹攻击 

大使馆、强行进入外交代表团的房舍或对大使住所射击等——最近发生的次数如此 

频繁，以致不能不把它们列入本条款草案中。同样地，一般性的"暴力攻击"一 

词，使各国可以按照国内用法来决定所涉罪行的范围。应该注意的是，（1)激不是 

%例如，美洲国家组织公约第二条如下： 

"为本公约的目的，凡是绑架、谋杀和其他伤害国家依国际法有责任予以特别 

保护的人的生命或身体的行为，以及与这些罪行连带的勒索行为，不论动机如 

何，都视同具有国际影响的普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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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对受保护馆舍的不重要侵犯。此外，委员会认为在笫一条内不必要就"办 

公用馆舍"和"私人寓所"等词列入名词用法，因为它认为这些名词已有明确的、 

一般通用的意义。 

(6) 第一项(e)和(d)两款是分别关于威胁和企图进行任何(a)和(b)两款所指的暴力 

攻击。(—ejt是关于参预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威胁的概念见于海牙公约笫一条。 

企图和参预也见于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和乌拉圭工作文件内。在大多数刑法 

系统中，威胁、企图和参预为从犯都是定义明白的概念，所以在本草案内不需要详 

细解释。但是应该指出：关于威胁的规定的范围和是否有把这类罪行列入的需要， 

都有人表示关切。 

(7) 和乌拉圭工作文件不同，第一项不包括阴谋进行(a)和0)獻所指的任何暴力 

攻击，因为在各刑法系统中，对阴谋的定义大不相同。有些刑法系统甚至不承认 

阴谋是一种单独的罪行。 

(8) 如第一项中所指出的，（a)至(e獻列举的行为,如是故意，即为罪行，不论 

动机如何。"故意"一词类似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条的规定，是用来表明：罪犯必 

须知道受害人所享有的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地位；并且为了消除关于下面一点的任何 

怀疑：某些可能被误认为在(a)和0)激范围以内的罪行，不适用本条款的规定——例 

如因另一方的疏忽而造成受国际保护人员在车祸中受重伤的情形。 

(9) 虽然犯罪意图被认为是第二条所指罪行的不可缺少因素，但是"不论动机 

如何"仍重申了普通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即：进行犯罪行为的意图，而不是引致犯 

罪的原因，是主要问题。这一词见于美洲国家组织公约笫二条和乌拉圭草案第一 

条。因此，举例说，即使绑架大使的人可能出于他认为——或当事国认为一最 

高贵的动机，当事国仍必须执行公约的要求。 

a o第二条的第二个重要点是：第一项引进普遍性原则，作为对该条所举各罪 

行主张管辖权的根据。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了一个管辖权的根据，相同于对海盗 

主张管辖权的情形，所以就管辖杈而言，使本草案和那些规定在防止和制止整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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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大家庭所关切的罪行上彼此合作的所有公约，属于同一类，例如奴隶贩卖和运销 

麻醉品等；®因此要求每一当事国把所述的行为列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不论该 

罪行发生在那里。应该指出：不象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和罗马草案使用 

" O f f e n c e " * 一词，本条款是使用"Crime» * 字样。在海牙公约和蒙特 

利尔公约内，因为它们要指的犯罪行为，属于新型，所以可以用"Offe n Ce"。本 

草案所指的行为，通常在国内法立法上都被称为Crime ，所以在第二条内也称为 

Crime 

ai)第一项的规定，是要为行使广义的管辖权，包括实体的和程序上的刑法管 

辖权，提供根据。为了免除对这一点的任何可能的怀疑，委员会决定在第三项内 

列入确立管辖权的具体要求，和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和罗马草案内所见的相同。 

m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第一项所列出的罪行应"顾及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而科 

以重罚"。有些委员会委员建议应取消关于罪行严重性的字样，因为不适当也不 

必要。他们认为，罪行的性质是判刑的首要决定条件；如果因为受害人是受国际 

保护人员而不是普通公民，就要求对同样行为判处更重的刑，将成为引起恶感的区 

别。但大多数的委员会委员认为指明罪行的严重性是适当的。他们指出：大家 

都承认受害人的正式身份的确影响到罪行的严重性。有人提出谋杀执勤警察的行 

@>例如，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三十六条第i段规定： 

"以不违背締约国本国宪法上之限制为限，締约国应采取措施，务使下列 

各项犯罪行为出于故意者悉受惩罚，其情节重大者，科以适当之刑，尤应科以 

徒刑或其他褫夺自由之刑罚：违反本公约规定之麻醉品之种植、生产、制造、 

提制、调制、持有、供给、兜,、分配、购买、贩卖、以任何名义交割、经纪、 

发送、过境寄发、运输、运入及输出，以及任何其他行为经该締约国认为违反 

本公约之规定者。"联合^条约汇编，第五二〇卷，第 2 5 2页。 

* 中 文 均 译 为 " 罪 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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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为普通证例。此外，海牙公约笫二条和蒙特利尔公约第三条对两公约所指的 

罪行同样地要求科以重罚。列入第二项最后一句，是荽强调：对从事国际间工作 

的人进行暴力攻击，对于各国所赖以维持国际和平、秩序的外交渠道，是一个严重 

威胁。因此，这种攻击应以刑罚予以阻止，而判刑应考虑到这些攻击所伤害的世 

界利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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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各当事国应以下列方式进行合作，以防止笫二条所称的罪行： 

(a)采取措施，以防止在其本国领土内策划此种罪行，不论此种罪行将于本国 

领土内发生，或在其他领土内发生； 

交换情报，并协调为防止此种罪行发生而采取的行政措施。 

评 注 

(1) 笫三条里的规定，目的在求以更有效的措施，特别是通过国际合作，来防 

止第二条所称的罪行。要作到这一点，必须规定各当事国负有X重的义务，采取 

措施制止在其领土内策划此种罪行（不论此种罪行将于何处发生），并交换情报和 

协调所采有助于防止此种罪行发生的行政措施。 

(2) 第三条大致上是仿照美洲国家组织公约第八条(a)款和⑨款及乌拉圭草案第 

九条(a)款和(b)款的规定。本条(a)款载列了沿用已久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即每个国 

家应该确保本国领土不被利用来策划要在其他囯家发生的罪行。⑩此外，其中明 

确提到，如果在策划中的罪行打算在其本国领土内进行，各当事国都有义务采取预 

防的措施，这个义务，不但符合国际原则，而且符合例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领 

事关系公约等所载关于确保不可侵犯性及保护的更特别的规定。 

(3) 本条与本草案里，其他规定一样，是以载列一般原则为限，对于规定的义 

务的执行方式，不加赘述。^款所规定的措施的性质和范围，以及，款所规定的 

情报和行政措施的性质和范围，应由各国按照本身特殊经验和需要来决定。这种 

© "国际法规定每个国家政府应以适当的努力，，来防止在其境内进行对与其 

和平相处的另一国家或该国人民所作的罪行 "(美囯对阿尔荷纳案， 

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笫一二〇卷，一八八六年十月（纽约，Ba^s Law 

Publishing C o ,， 一九 年），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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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当然会按照各种不同情况的需要，包括警察和司法方面的行动。在这方面， 

委员会讨论到东道国和接受国保证采取适当步骤保卫应受国际保护的人员和房舍的 

责任。所谓适当步骤，显然依各地情况而大有不同。重大罪行比率很高的城巿， 

或有恐怖主义集团存在的械巿，所需要的一种保护，比起没有这些因素存在的械市 

所需要的保护，范围要大得多。在前一种情况下，东道国^接受国也许必须以大 

量财源用于预防措施，不过它有明确的责任来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第四条 

当事国境内发生笫二条所称的一件以上罪行时，该国如有理由认为嫌疑犯已逃 

离其领土，应将与发生罪行有关的一切实况及关于嫌疑犯姓名的所得一切情报，通 

知一切其他当事囯。 

评 注 

(1) 本草案中有一系列的条文，规定通知制度是有效执行草案所规定义务的必 

要方法，其中以本条为第一项规定。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或美洲国家组织 

公约里面，都没有规定类似的义务。委员会认为，在本条所称的情况下，当事国 

境内发生此种罪行时，应有义务将分别关于罪行及嫌疑犯姓名的一切适当实况和所 

得情报，通知所有其他当事国。通知的方法可能因个别案件而异，所以，致送通 

知时应采取的方式完全由该国自行选择。 

(2) 本条并不规定"其他当事国"接到情报以后应采任何特别行动。这是因 

为假定会采用对付通缉罪犯的标准程序。这种程序可能因为国家不同，而且因为 

个别案件的情况，而有差别，因此，似乎不应订有一项笼统的规则，规定接到情报 

以后应采行动的任何明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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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1. 嫌疑犯所在地的当事国应采取其国内法规定的适当措施，保证嫌疑犯在场 

受起诉或引渡。这种措施应立即通知犯罪地国家、嫌疑犯的隶籍国、所涉应受外 

交保护人员的隶籍国，以及一切有关国家。 

2. 任何人员经依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采取措施时，应有权即与距离最近的 

隶籍国适当代表取得联络，并由该国代表一人前往探视。 

评 注 

(1) 第五条的规定是关于发生第二条所称任何罪行以后在一个当事国领土内发 

现嫌疑犯行踪时应立即采取的行动。考虑这些规定时，应顾到笫一条所规定必须 

有理由相信嫌疑犯*有笫二条所称一项以上的罪行。本条一方面保障嫌疑犯的权 

利，但规定^内发现嫌疑犯行踪的当事国,在决定应否引渡嫌疑犯或依第六条规定 

将案件交由主管当局进行起诉以前，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嫌疑犯逃走。 

(2) 第五条大致上是仿照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第六条的规定。与这个后 

一条款的情形一样，第五条在笫一项第二句里面明确提到特别有关的各个国家，不 

论这些国家是不是本约的当事国，以保证将所采措施通知这些国家。这项规定的' 

目的有二。笫一，应当通知追缉嫌疑犯的各国说已经发现嫌疑犯的行踪。笫二， 

这也可使与发生的某项罪行特别有关的任何国'家可以决定是否打算要求引渡，并开 

始编制必要的文件和收集所需的证据。 

(3) 本条笫二项的目的在保障嫌疑犯的权利，借以在这个特珠方面加强第八条 

规定的一般义务。这项规定与许多领事协定中所载的规定相似。 ® 

@在领事法方面，关于领事人员与派遣国国民取得联络和接触的一般规则，巳经 

载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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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嫌疑犯在其领土内的当事国，如不引渡嫌疑犯，应该亳无例外或不正当的迁延, 

将案件交付主管当局，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起诉。 

评 注 

(1) 第六条载列了 "引渡或审判"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本草案全部的基础。美 

洲国家组织公约第五条、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笫七条、及乌拉圭工作文件第四 

条，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本条规定嫌疑犯在其领土内的当事国可以选择引渡 

罪犯，或将案件交付主管当局起诉。换句话说，嫌疑犯在其领土内的当事囯必须 

执行本条规定的两个选择办法之一，至于应采用那一个办法，则由该国自行决定。 

当然，嫌疑犯在其领土内的国家可能没有接到引渡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实 

际上丧失了一个选择办法，除了将案件交付当局起诉以外，便别无他法。在另一 

方面，即使该国接到引渡的要求，但是基于它所认为适当的理由，仍可以将案件交 

付主管当局起诉。有些委员很关心要保证"不遣返"原则不受损害。本条草案 

明确规定了这一点。因此，如果领土内发现嫌疑犯的国家认为嫌疑犯在要求引渡 

的国家境内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或将遭受任何一种虐待，便可以而且应该拒绝引渡 

的要求。 

(2) 嫌疑犯在其领土内的当事圄如果不将罪犯引渡，便有义务将案件交付其主 

管当局起诉。有些委员认为应该说明白，本条并非在刑事案件起诉方面对负责决 

策的当局施行束缚。本条草案显然没有规定有义务施行惩罚或进行审判。嫌疑 

犯在其领土内的国家一旦将案件交付其主管当局起诉，便已履行了所负义务，就大 

多数国家来说，这个主管当局想必是属于司法性质的。起诉与否，应由这个当局 

决定，但应遵守条约法通常规定按照一切有关情节，诚意作出决定。即使主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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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采决定是不进行刑事审判的程序，当事国依本条规定在:^个案件上所负义务也 

告完成。为了进一步强调本条规定的义务的确切性质，委员会认为宜在结尾加列 

"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一句。 

(3) 第六条大体上是仿照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第七条及罗马草案第四条， 

这两条的条文完全相同。第六条没有保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领土内发生"一句, 

鉴于本草案笫二条第一项所载关于领土以外管辖权的规定，这句话似乎是多余的。 

在另一方面却增加了 "⋯一或不正当的迁延"一句，是为了防止不正当地拖延时日， 

借以阻止实际执行这个义务；同时，这句话是为了保证嫌疑犯受防范扣押不超出合 

理和公平的P良度，因之在这个特别事项上加强了第八条所规定的一般义务。 

(4) 本条里面没有包括蒙特利尔公约、海牙公约和罗马草案中的相应条文的第 

二句，这句话的原文为："主管当局所采决定应依照该国法律规定对付一般重大罪 

行案件的同样方式"。在计论本条时，有人主张上述第二句应该全文保留，指出 

当时出席海牙会议和蒙特利尔会议的国家，经过同样研究以后，才通过这句话，规 

定对负责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的人员，应有某种限度的宽容。如果不载列这句话， 

曾经在海牙会议和蒙特利尔会议主张采用这个条文的国家，可能认为这条草案不能 

接受。但因为已规定了当事囯应负的义务是将案件交付其主管当局起诉，所以委 

员会认为如果订立明确规定，说明主管当局应以那种方式来执行它依国内法律所负 

的职务，便是超出了本草案的范围。而且，因为有了本草案笫二条的规定（尤其 

是其中笫二项），任何这种规定似乎都是多余的。最后，因为这句话可以解释为 

目的在保证嫌疑犯的权利，所以鉴于第八条的规定，这句话似无必要。委员会普 

遍认为，在第六条后面增加"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一句，更能适当地收到蒙 

特利尔公约和海牙公约里面这一句话希望得到的一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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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1. 各当事国之间任何现行引渡条约中，倘未将笫二条所称的罪行列入应该引 

渡的罪，也应将此种罪行视为属于引渡条约中所列应该引渡的罪。当事国承允在 

将来彼此所订各项引渡条约中，将此种罪行列为应该引渡的罪。 

2. 一当事国如果规定以订有条约为引渡的条件，但从未与之订立引渡条约 

的另一当事国接到引渡要求时，如果决定引渡，得视本条款为引渡犯罪的法律根据。 

引渡须依照被要求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办理。 

3. 凡未规定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当事国，应该彼此间承认此种罪行为应 

该引渡的罪，但须依照被要求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办理。 

4 . 在第五条笫一项所规定的通知致送后六个月内，领土内发现嫌疑犯的当事 

国如果接到罪行发生地国家提出的引渡要求，此种要求应较其他引渡要求有优先杈。 

评 注 

(1) 第七条的规定是第六条规定的必然结果。在讨论本条与第六条之间的关 

系时，有人表示很关心，认为应该说得非常清楚第七条的规定是为了帮助执行第六 

条规定的选择办法，而不是要规定应以引渡的办法为主。委员会认为笫六条和第 

七条的条文已经完全消除了这种疑点。 

(2) 如果要使第六条所承认的选择有效，其中规定的两种选择办法，应该在当 

事国领土内发现嫌疑犯的时侯，都可以实行。因此，本草案中应该提供法律根据， 

遇在种种情况下引渡嫌疑犯时，使境内有嫌疑犯的囯家可以有真正的而不是有名无 

实的选择。 第七条便是设法详细订立这种规定。第一项适用的情况是有关国 

家之间订有现行的引渡条约，但其中并未载列要求引渡的罪行。笫二项所适用的 

情况是当事国规定以订有引渡条约为引渡的条件，而在提出引渡要求的时候，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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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条约存在。第三项所适用的情况是当事国没有规定以订有引渡条约为引渡的 

条件。美洲国家组织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罗马草案和乌拉圭工作文 

件中，都载有关于引渡的法律根据的类似详细规定。 

(3)第七条大体上是仿照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笫八条，及罗马草案笫五条。 

蒙特利尔公约这条条文笫一项第一句为："此种罪行应视为属于各締约国之间现行 

任何引渡条约中所列应该引渡的罪"。本条第一项笫一句的措辞不同，这是为了 

强调本草案与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之间的差别。这两项公约里面规定的是大 

多数引渡条约不载列的、种新见到的罪行，所以才需要第八条的措辞。本草案第 

二条所载的罪行，大多数却是所有国家的国内法里已经有规定的重大罪行，所以通 

常列入现行的引渡条约，并分为谋杀、绑架、投掷炸弹、闯入等类。此外，4r 

I第一句里"所列"两字改为"列入",以便强调此处所指的是引渡条约内关于 

"应该引渡的罪"的明确规定。这种规定所采用的方法可能实际上是应该引渡罪 

行的一览表，也可能是用惩罚的标准来表示，也就是说，按照规定惩罚的轻重来表 

示应该引渡的罪。⑩就采用惩罚为标准的引渡条约来说，虽然第二条第二项的规 

定本身似乎足以达到笫七条第一项的目的，但是，为了使这一点不致发生疑问，委 

®引渡条约里通常所列的罪行，包括谋杀、殴打致死、使人肢体残鈇、海盗行为、 

纵火、强奸、抢劫、盗窃、伪造文书、伪造钱币、侵吞公款、绑架（参看例如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墨西哥同美国所订的引渡罪犯条约笫三条，见G. p. 

S a n g e r编：美利坚合众国成文法,条约和宣告,笫十二卷，（波士顿， 

L i t t l e , B r o w n书局，一八六五年 ) f 1 2 0 0 - 1 2 0 1页)。 关于条约 

条文中按照规定惩罚的轻重说明各种罪行的例子，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在蒙得维的亚締结的美洲引渡公约第一条(上)款（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笫一 

六五卷，第45页）。并参看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引渡公约草案 

第二条（美国国际法杂志补编，华盛顿，一九三五年一月和四月，第二十九卷, 

第 1 一 2号，第 2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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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认为必须强调这项规定是要包括一切引渡条约在内，不论其中是用那种方式说 

明应该引渡的罪。 

(4) 第二项第一句里面采用"如果决定引渡"等字,来代替蒙特利尔公约、海 

牙公约和罗马草案中所用的"自行逸择"等字，以便进，步说明笫七条的规定与第 

六条的规定之间的关系。后一种说法可能使人对被要求国可以选择的办法的优先 

次序，发生错误的印象。笫六条规定国家可以自行选择决定引渡或将案件移交主 

管当局起诉。该国如果选择第一种办法，便有杈在第七条笫二项所规定的情况下, 

考虑以本草案作为法律根据，以便实施该国在这个案件上所选择的办法。 

(5) 笫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中都采用了 "所规定的程序"等字，来代替蒙特利 

尔公约、海牙公约和罗马草案中"所规定的其他条约"等字，以便说明关键在于有 

效地执行被要求国所采取有关引渡的决定。 

(6) 笫七条第四项是新增的规定,目的在应付引渡要求发生冲突的情况。领 

土内有嫌疑犯的当事国可能接到各方的要求，其中应以罪行发生地国家所提出的要 

求为优先。第四项里这样规定，只是重申公认在管辖问题上以治内法权的原则为 

第一。以上规定的优先次序办法，只限在第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通知致送后六个 

月有效。委员会认为这段时间'不但足够鼓励所在地国家迅速提出引渡要求，而且 

足够办理以正常方式提出此种要求时所规定的手续。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必须 

强调上述规定的时限无论如何不得妨碍第六条中所承认当事国的选择自由。如果 

一当事国行使该条规定的选择权，在六个月以内已将案件交付主管当局起诉，在这 

个期限届满前，纵使接到罪行发生地国家提出的引渡要求，也不影响该条规定的诉 

讼程序。不过，就本条款草案而言，并不妨碍该当事国结束本身行动而接受这项 

或任何其他引渡要求。 

(7) 鉴于第二条里关于治外法权的规定，笫七条里便不载列与海牙公约、荥特 

利尔公约和罗马草案中相当条款笫四项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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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就第二条规定的任何罪行进行诉讼时，应保证与诉讼有关的任何人员，在诉讼 

的一切阶段中，受到公平待遇。 ― 

评 注 

第八条取法于美洲国家组织公约第四条和笫八条(2激，以及乌拉圭工作文件第 

四条和第九条，，其目的在从发现嫌疑犯的时候起r保障嫌疑犯的权利，并采取 

措施保证他留s原地，直到案件作成最后决定为止。"公平待遇"一词是属于一 

般性的，所以要比"适当程序"，"公平讯问"或"公平审判"等较常用的名词， 

更为可取，这些常用名词可能被人用技术性的狭义来解释。"公平待遇"一词是 

要包括公认的被拘或被告人员应得到的一切保证。这些保证的例子载于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二二〇〇号决议 ( X X I )中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盟约。⑩若干其他条文的评注中已经指出，历来在显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时，都 

对嫌疑犯提供特别保护。 

第九条 

笫二条所述罪行的法定起诉期限，应依照各当事国国内法所规定最重大罪行的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全文，见大会笫二二〇〇 A号决议（ X X I )附件。公 

约笫十四条，除了其他事项以外，在笫一项中规定："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 

一律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判定时，应有权利受独 

立无私的法定管辖公正公开审问⋯⋯"。该条第二项至第七项详细规定若干最 

低限度的保证，特别是与刑事控告判决有关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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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期限。 

评 注 

(1) 本条为委员会相当详细讨论的对象。有些委员认为，鉴于有关的罪行对 

维持国际关系的影响，并鉴于许多此类罪行具有阴谋的性质，本条款草案中应规定 

对这种罪行起诉的时效不可加以限制。另有若干委员则反对条款草案中提到这个 

问题。他们认为罪行规定期限的基本目的适用于本条款草案所述的罪行。这些 

目的包括保护无事人员，以免在过时太久而无法取得证据提出辩护的时候，受到控 

告。委员会所通过的第九条是代表这两种意见的折衷。但是，若干委员对于这 

个折衷办法的适当性，表示怀疑。 

(2) 本条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因为有关笫二条所述各种罪行的限制性法规的适用， 

特别是因为时效期限很短，而使本草案的目标不能实现。因此，本条按照这种罪 

行的严重程度，说明适用的时效限制。在国内法中，一项罪行的严重程度，可以 

按其所判惩罚的轻重来衡量，通常是与所定时效期限的长短成正比。因此，第九 

条的规定是本草案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所产生的结果。 

(3) 笫九条只规定对可以起诉的时间的时效限制。其中并未说起惩罚方面的 

时效。这一点表示当事国依据第六条规定可以取舍的两种选择办法之一的性质， 

即不加惩罚，而将案件交付其主管当局起诉。本条的规定显然不是要适用于刑法 

制度中没有时效规定的当事国。 

笫十条 

1. 各当事国应就第二条所述罪行提出的刑事诉讼，彼此提供最大限度的协助， 

包括供给为诉讼所必需的一切所得证据。 

2. 本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妨碍任何其他条约所载关于互相提供司法协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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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第十条规定彼此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协助的义务，借此谋求各当事国就第 

二条所述罪行提出的刑事诉讼，彼此进行合作。司法事项上的互相合作是各国经 

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无数及边和多边条约的主题。本草案各当事国之间所订任何 

此种现行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在本条中得到充分保全。 

C2)第十条大体上是仿照海牙公约第十条、蒙特利尔公约笫十一条和罗马草案 

笫六条的规定。乌拉圭草案笫九条(，中也载有关于彼此提供司法协助的规定。 

本条第一项里面增加"包括供给为诉讼所必需的一切所得证据"一句，以保证本条 

不致被人根据"彼此提供司法协助"一语有时候所含有的狭窄的技术性意义，而作 

狭义的解释。显然，如果嫌疑犯要在罪行发生地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受审判，便 

必须向审讯案件的法院，依照该国法律规定的方式，提出证词。此外，一部分必 

要的证据可能在笫三囯境内。因此规定所有当事国都有这个义务。最后， f£ 

^中用"司法协助"一语，代替性质相同的各项公约中所用"刑事问题上的协助" 

一语，以免发生任何可能含糊的地方。 

第十一条 

进行诉讼所在地的当事国，应将与嫌疑犯有关的法律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应将这项资料致送其他各当事国。 

评 注 

有了本条，草案中所规定的通知办法便趋于完备。这条条文说到与嫌疑犯有 

关的法律诉讼的最后结果。将这种结果通知其他各当事国，是保证这些国家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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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个人的利益受到保护的有效方法。海牙公约第十一条和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三条 

分别载有类似本草案第十一条的规定。根据这两条文的规定，民航组织被列为接 

受上述最后通知的机构。.第十一条则规定各当事国，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传达， 

接受最后的通知。 

第十二条 

选择条文 A 

1. 各当事国之间因本条款的适用或解释而发生的任何争端，如未经协议方式 

解决，得由任何争端当事国提交一个依本条规定设立的和解委员会处理，并以书面 

通知其他争端当事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2. 和解委员会由委员三名组成。每一争端当事囯指派委员一名。如争端 

一方有一个以上的当事国，上述当事国应联合指定和解委员会委员一名。该两委 

员应于笫一项所述的书面通知致送后两个月内指定。第三名委员应由其他两名委 

员选定，担任主席。 

3. 如果任何一方不能在第二项规定的时恨内指定其委员，秘书长在其后两个 

月内指定这一名委员。如在第一项规定的书面通知致送后五个月内对主席人选不 

能达成协议，秘书长应在其后一个月内指定非任一争端当事国的国民而具有适当资 

格的法学家，担任主席。 

ê.任何出缺应依照原先指定人选的同样方式实补。 

5. 委员会应自行制订议事规则，并以过半数表决，作出决定和建议。委员 

会有权要求联合国宪章授权或规定有权要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任何机关，就 

本条款的解释或适用问题，提出此种要求。 

6. 如果委员会在笫一次会议以后六个月内不能在当事国各方之间达成协议， 

应将委M会的议事经过尽速编成一项报告，致送各当事国及保管机关。报告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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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列委员会就事实和法律问题所作的结论，以及委员会为促成争端解决向各当事国 

提出的建议。六个月的期限，经委员会决定，得予延长。 

7.本条不妨碍各囯之间的有效国际协定中所载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 

选择条文B 

1. 两个以上当事国之间因本条款的解释或适用而发生的任何争端，如未能以 

协议方式解决，经一方的要求，应交付公断。如果在公断要求提出后六个月内， 

各当事国不能议定公断的安排，任何一个当事国得依照囯际法院规约提出要求，将 

争端交付囯际法院处理。 

2. 每一当事国得于签署、批准或加入本条款时，宣布该囯不接受前项规定的 

拘束。其他各当事国，对于提具此项保留的任何当事国，不受前项规定的拘束。 

3. 依照前项规定提具保留的任何当事国，得随时通知保管机关政府撤销这项 

保留。 

评 注 

(1)第十二条载有关于如何解决因本条款的适用或解释所生争端的规定。本 

条用选择条文方式提出，分别规定可将争端交付和解（选择条文A )，或交付一种 

任择的公断办法(选择条文B )。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对于是否需要在条款草案内 

列入解决争端的规定表示疑问，因为这种争端大概是不会发生的。果真发生争端 

时，其性质恐亦不宜于使用解决的程序。可是委员会大体上仍认为这些条款草案 

是可能引起有几类争端的，因此理应建议解决这些争端的方法。委员会之所以提 

出供选择的条文，是为了要请各国政府对这个文书内最后决定列入的实际解决方法， 

表示意见。委员会的结论是：现在各国政府之间对于解决争端一事，最大的同意 

似乎在于和解和任择方式的公断程序这两种办法，因此也只以建议这两种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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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之赞成和解方式者，认为这是在目前情况之中可以得到最大多数同意的 

解决程序。他们表示意见说，关于任择公断提议，只是把一些别的公约里所釆用 

而成效不著的任择议定书的方法，变换了程式而已。但是赞成用任择公断方式的 

委员则认为对于可能发生的一类争端，和解不是一个适宜的办法。他们也认为应 

该有规定最后决定办法的程序，纵然是任择性质的亦无不可。 

(2) 委员会觉得只要在每种选择条文里订出一些加上方式上必要变通的字句， 

纵然是在与本条款草案不同的情况中所订立的条文，可是仍可反映所拟每一种解决 

方法的现有措辞方式，就足够了。 

(3) 选择条文A大致照录一九七一年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国家 

在其与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条款草案®第八十二条，但加上必要的变通。其中 

所订的解决程序已顾到了最近国家惯例的事例，包括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六十六 

条和附件，以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以第二七七七号决议（XXVI)通过 

的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内已有规定的赔偿要求委员会办法。委 

员会一九七一年草案第八十二条的评注第8— 1 1段，和第 1 3段都载有若干意见, 

大体上也适用于选择条文A的规定。如果最后决定通过选择条文A ，字句方面可 

能会有予以调整的必要；举例说，既然联合国官员也在第一条所说的应受国际保护 

的人员之内，那么如果遇到第三项所说的情况，就应该让国际法院之专有辅助或独 

有的杈力去指派和解委员会一人，而现在这一项是把此项权力交给联合囯秘书长的。 

(4) 选择条文B照录蒙特利尔公约的笫十四条。这一选择条文只是规定可以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8 4 1 0/Rev. 1 ) , 第 

5 7-5 9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笫一编），文件A/ 

8410/Rev. 1 ,第二聿 D节)。 

©大会笫二七七七号决议（XXV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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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于强制公断，但也允许每一当事国对这项规定提出保留。委员会相信这个条 

文可能引起一些困难。其中之一是，第一项里的"公断的安排"等字发生了一个 

问题："安排"二字是否包括委员的指派在内，还是只指对于委员指派方法的协议。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国际法院在关于对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和平条约 

的解释的咨询意见®中釆取了一个原则，表示法院并不认为自己对于公断协定里在 

指派公断员方面留下的基本缺漏，有权决定填补办法。 

©国际法院拫告，一九五〇年，第 2 2 7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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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箄 

关于其他项目的工作进展 

7 0 . 上文已经说起 @，由于缺乏时间，委员会未能讨论本届会议议程的几个项目。 

但是，其中四个项目的专题报告员在他们的工作中又得到了进展，这一点由他们向委 

员会提出的报告里可以看得出来。以下是对于这几点的简单讨论。 

A.国家对i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71. 专题报告员穆罕默德‧贝德周伊向本届会议提出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之 

继承的第五项报告， @其中审査并补全了贝德周伊先生向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和 

笫二十三届会议分别提出的第三项和第四项报告。査第四项报告载有一套关于 

对公有财产之继承的十五条条款草案。第五项报告建议修正这些条款的下列三个条 

款：笫一条，关于不当取得财产，笫五条，关于公有财产的定义和确定，以及第六条， 

关于附属于主权的财产。报告中提议草案内应列入一项规定，.处理下列双重问题： 

一方面，关于国有财产的移转；另一方面，关于其他公有财产的管辖是否可归入继承 

画的司法制度。笫三项报告中对关于档案处和公共图书馆的一条规定（第七条， 

笫四项报告中改为笫十四条）载有评注，其中审査了国家惯例，这项审耋第五项报 

告中完成。 

% 见 上 ; C ^ 9 段 。 

©将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笫二卷内印出。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第 1 3 1 页，文件 A / C ¥ . 4 / 2 2 6 。 

m同上，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A/CN*4/247和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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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家责任 

72. 专题报告员罗勃特.阿各先生在本届会中提出第四项报告（A/ci 4 / 

264) #,目的在继续并完成关于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的讨论，这一部分系关于把可 

能引起国际责任的行为归责于国家的条件。这份报告首先谈到的是，对于因国家 

机构行动越权或抵触对它们适用的国内法而发生的行为或不行为，是否由国家负责 

这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它然后谈到因个人以个人身份行动(而发生的行为或不行为，是 

否可归责于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的问题；说得更笼统些，就是遇有个人方面的某 

种行为发生时，是否可以认为有国际错误行为存在，以及是在什么意义之下存在的 

问题。最后，报告讨论了代表一个反叛的运动采取行动的人的行为或不行为，可 

否归责于囯家，或者是否可以把这种人的行动归责于反叛运动本身，作为国际法的 

另一主体。 

73. 委员会建议在其下一届会议上，伃细研究国际责任的问题，到了那个时候 

委员会已经有了关于这个问题实质部分的两份详尽的报告。 

" 最 惠 国 条 款 

74.专题报告员恩德里•吴斯托尔先生在本届会议上提出关于最惠国条款的笫三 

项报告（A/CE。 4/257及Add • 1 ) ® 报告里载有一套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款草案， 

附带着评注。条文订明了草案里的用语，特别是"最惠国条款"和"最惠国待遇" 

等用语。评注指出，保证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任何最惠国条款的构成要素。报告 

中提到了只能根据条约规定才可要求最惠国待遇的规则。它指出，受惠国对授惠国 

给予笫三国的好处提出要求的权利，是由最惠国条款产生的。换句话说，受惠国和 

% 将在 ) 5 ±， 一九七二年,笫二卷内印出。 

m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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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惠国的»关系，是由载有这种条款的条约产生的，不是由授惠国和第三国之间 

所締结的并行条约产生的。 

75.应专题报告员的提议，委员会请秘书处就联合国条约汇编所印行的条约约 

文里面已有的最惠国条款，草拟一项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应该调査有关条款 

适用的种种方面，研究它们和国家待遇条款的关系，条约中所订出的例外，以及国 

家对最惠国条款继承的掼例。 

D,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M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7 6.根据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⑩笫118段中所载的决定，这个项 

目的专题报告员保罗‧路特尔先生通过秘书长向各主要国际组织发出了一项问题单， 

请它们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惯例提供资料。在本届会议上，他向委员会提出了第一 

份 报 告 4 / 2 5 8 ) @ ， 这 件 报 告 也 经 分 送 各 组 织 。 报 告 里 载 有 关 于 国 际 法 

委员会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讨论条约法时以及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联合国 

条约法会议中讨论这个问题经过的历史性研究。参照这个研究，报告里对下列几 

个重要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审査：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的方式，它们的締约 

'能力，代表问题，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的效力，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笫五条所定 

"组织之规则"这一项保留的意义。等到有关组织对向它们发出的问题单提出了 

答复以后，专题报告员打算草拟一项进一步的报告，使委员会可就这个问题作初步 

的讨论，以便对他将来的工作加以指示。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笫 1 0号（ A / 8 4 1 0 / ^ e v . l )，第 7 2 

页（B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A/8410/ 

R e v - 1 ,第四章）。 

@将在国际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第二卷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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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五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法律 

7 7 . 大会笫二七八〇次决议（xxvi)笫一节第5段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其 

预定工作方案，决定对囯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一题所应予的优先次第"。委员 

会打算在讨论其长期工作方案时，一般地处理这个建议。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 

得到结论，认为国际水道的污染问题是十分紧急而复杂的。因此，它请秘书处继 

续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特别注意国际水道的污染问题。 

B.未来工作的安排 

7 8 . 上文已经说起， @委员会决定经由秘书长向各会员国提出本届会议所 

通过的国家对条约的继承临时条款草案，请它们表示意见。鉴于各国政府提具意 

见和专题报告员研究这些意见所需要的时间，委员会将无法在其笫二十五届会议上 

审议国家对条约的继承这个项目。因此,那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将包括委员会现行 

工作方案中剩下来的项目。它们是：国家责任；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最 

惠国条款；各国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辋间所缔结的条约问题树委 

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的审查，包括对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律应给予的优先地位问 

题。 

7 9 . 委员会打算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审议国家贵任和国家对 

条约以外事项之继承这些项目。它又打算就各国和S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 参 看 上 文 第 2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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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举行简单的讨论，希望在秘书长所草拟的"国际法调 

査"敏的基础上审查其长期工作方案，并利用若干时间来研究最惠国条款。 

c和其他机构的合作 . 

1 .亚非法律咨商委员会 

80. 鹤冈千伤先生就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在拉哥斯举行的亚非法 

律咨商委员会笫十三届会议提出了一项报告 4 / 2 6 2 )，⑩他是以委员会观 

察员的资格出席的。 

81. 亚非法律咨商委员会系由其秘书长森先生代表出席，他在委员会第一一九 

四次会议上讲了话。 

82. 森先生开头说近年来成为独立国家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得益于委员会特别 

多，因为委员会在编纂并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上充分地顾到了他们的意见。因 

此，咨商委员会的会员国对于与国际法委员会维持密切关系寄予最高的重视，希望 

这两个机构间已有的圆满合作，会继续惠益不仅亚非国家而且也惠益整个的世界大 

家庭。 

83. 森先生然后特别指出，咨商委员会的成员在过去几年中，已由七个增加到 

二十二个，在上届会议中，不仅欢迎该区域十五个非成员国派来出席的观察员，而 

且也欢迎了另外十二个国家的^^员，包括：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 

m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二编），文件A/cl4/245。 

m将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第二卷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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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咨商委员会的秘书处曾经为成员国编纂条约法和海洋法的材料，现在也将 

它的工作扩大到国际贸易法方面，和贸易法委员会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了 

推动联合国的技术协助方案，以便更广泛地传播国际法，它向来自亚非国家外交部 

的年轻官员试办了一项训练计划。 

85. 谈到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对于咨商委员会特别有兴趣的几个项目，森先生 

说，他最近从还没有加入咨商委员会的几个非洲国家收到来信，请求将关于国家继 

承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赶快加以解决。既然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国家继承 

这个项目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它觉得咨商委员会就这个事项所作昀工作，应该只占 

一个次要的地位，而且它的最好协助方式，还是根据委员会的草案拟具提议和意见。 

咨商委员会因此热烈盼望研究国际法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工作。 

86. 关于囯家责任这个项目，咨商委员会在国际法委员会就这个事项提出最后 

的建议以前，暂不讨论囯家责任问题。 

8 7.最后，两个成员国政府要求委员会研究国际水道的航行以外的使用问题， 

并请就此作出建议，考虑到水的农业使用和该地区的特有问题。伊拉克和巴基斯 

坦两国政府的提案现正由常设小组委员会审议中，作为委员会本身审议前的准备步 

骤。关于这方面，森先生希望国际法委员会不久就能迅速讨论这个问题，同时又 

说依他看来，对于这一同亚洲和非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题目，咨询委员会也许可有 

帮助。 

88. 国际法委员会得知咨询委员会笫十四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将在稍后提 

出通知，并且国际法委员会随时都可派遣观察员。国际法委员I请其主席理查德 

卡尼先生参加该届会议，如果他本人不能前往，则另派委员会别的委员前往出席。 

2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89.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由欧洲理事会法律事务主任戈桑先生代表在国际法委 

员会笫一一八六次会议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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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关于欧洲理事会在法律方面的最近成就，他首先提到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的 

筌订。那个公约有一个议定书补充，确立了争端法律解决的区域性制度，依议定 

书规定，私人可以在由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组成的欧洲法院中起诉。 

91. 关于保护淡水不受污染的问题，戈桑先生说现在进行的工作，其结果应当 

是制定一个模范公约，其中载列有关国际水道中水的品质的规定，使締约国有义务 

遵行一种最起码程度的标准，同时鼓励它们在彼此的个别协定内订定更加严格的标 

准。开首时原拟在公约内对污染行为的国家间责任作成明文规定，但是这个概念 

经予放弃，因为鉴于国际法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此项规定可能是多余的。 

现已采取了措施调和各国的法律，在污染淡水所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在刑'法m 

面都有举动。在污染方面，应该注意的另一个发展是荷兰政府的建议，主张对于 

因在海底装置 石油勘探和提 取设施以致有碳化氢污染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应草 

拟若干规定。 

92. 谈到国际刑法的问题，戈桑先生促请注意"欧洲刑事诉讼移转问题公约" 

的签订，这个公约完成了在欧洲理事会之下建立刑事上合作的制度。 

93. 在人权方面，戈桑先生提到欧洲'人权法院对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 

约⑩笫五十条的笫一次执行。依该项规定，欧洲法院对受害一方遇违反公约行为 

不能在关系国家国内法的范围内得到完全补救的情形时，有权给予公平的赔偿。 

94. 关于国家同国际组织间关系的问题，他说理事会的若干成员国对国际法委 

员会所拟具的暂定草案表示保留，它们认为该草案给予了过度的特权和豁免权，未 

能充分注意到行使职务方面的标准。同时，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最后草案里添列了 

两条，一条规定派遣囯、东道囯和组织间进行协商，另一条则规定和解的机构。 

他认为这两条规定的添入可能使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对该条款草案的最后态度发生有 

利的影响。戈桑先生又说到专门性质的部长级会议将来会越来越多，但在关于国家 

在其同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条款草案或特种使节公约中，都没有任何规定。 

@联合国，一九五〇年人权年鉴,(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1 9 5 2 ; x i v , 1)， 

第424—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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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谈到保护外交人员免受暴行之害的问题，戈桑先生说对于这个问题欧洲理 

事会成员国特表关切。他又说有些成员在开始时怀疑是否应该对这个问题拟订一 

项公约，并且认为必须先得到国际社会一大部分的支持。关于对促进国际法教学、 

研究、传播和更广泛了解的技术援助一大会第二〇九九号决议（xx)—戈桑先 

生表示欧洲理事会已经进行将理事会内各项公约的约文放在电子计算机带上，以便 

，立场和爭实资料都可以有更加迅速的配合。依照同一决议的规定，理事会业 

已邀请一位尼日利亚法律专家前来斯特拉斯堡访问，在其住留期间曾有过极可宝贵 

的意见交换。最后，戈桑先生促请注意已出版了一种汇编，其中载列欧洲理事会 

主持締结的公约和协定案文以及有关各该公约和协定的一切声明和保留。 

9 6.最后，他强调说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同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重 

复。委员会仅在全世界性编纂国际法不可能办到时，才对彼此间已建立国际合作联 

系的国家，进行拟订区域性适用的条款。 

9 7.国际法委员会得知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下届会议将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 

斯特拉斯堡举行，并接到随时可派遣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邀请。委员会请其主席理 

査德•卡尼先生参加该届会议，如果他本人不能前往，则改派委员会别的委员前去 

参加。 

3 .美洲法律委员会 

98. 何塞'塞特‧卡梅拉先生以国际法委员会所派观察员身份出席参加了一九 

七二年一月至二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法律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他在委员会 

作出陈述。 

99. 美洲法律委员会由莫利纳.奥兰特斯先生代表，在国际法委员会笫一一七 

五次会议中发言。 

100. 他说在上年度举行的两届常会期间，美洲法律委员会应美洲国家组织的请 

求，分析并评估了各成员国间有效的若千多边条约。关于大会笫二〇二一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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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所指各项协定，委员会对于美洲国家对每一协定应采的看法表示了意见。 

关于一些主要属于法律或有关教育、科学和文化事项的美洲国家间条约，委员会于 

加以评估后，得到结论，认为其中有若干条约应当有更多国家加入，有些条约则未 

为美洲组织国家所接受，另外也有些条约为后来世界性的条约一其中一例就是(一 

九二八年，哈瓦那）⑩关于条约的公约一所代替，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条约应当修 

改订新。 

101. 委员会也研究了条约的冲突问题，特别是区域性和分区性国际组织的组织 

约章。委员会的结论是维也纳公约内所载关于条约冲突的规定不仅适当和正确， 

而且对区域性组织的组织约章的修正也可以适用，但遇到政治性的问题时，应由美 

洲组织制定有关修正的规则。 

102. 委员会审査的另一个专题是以何种法律方法保护和保存美洲国家的历史性 

和艺术性遗产问题。委员会达成的结论是务必要订正有关保护此种遗产的美洲囯 

家公约以适合当前情况，尤其是为了确立一个有效国际合作制度，帮助防止考古、 

历史和艺术物品等等日益增加的非法买卖。 

103.委员会又应美洲组织大会的请求，对构成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制度的那些 

条约和公约加以研究，以期加强该项制度。在这方面，莫利纳‧奥兰特斯先生回 

忆一九四八年曾将各种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一-调査、和解、斡旋和调停及逐步公 

断——的以前各单独公约合并为单一公约，称之为美洲和平解决条约，
@通称为波 

哥大公约。除那些解决的方法以外，筌字国也都接受将法律性质争端的解决提交 

国际法院处理以及在有些情形下交付公断的义务。委员会达 成的结论是波哥大公 

约是一个适合的法律文书，可用以巩固并改进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制度，使其更 

臻完善，同时认为建议尚未批准囯家加以批准，当较另行缔结一新条约的长远路程 

@ 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一八八九至一九二八年， J U c o "编，（纽约，牛 

津大学书局，一九三一年），笫416页。 

@联合囯，条约汇编，笫三十卷，笫 5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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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实际。莫利纳‧奥兰特斯先生又说有些成员对与波哥大公约同时筌订的美洲 

组织宪章的笫二十条 @提出保留；他们认为该条可能解释为对美洲国家为解决争 

端不首先向区域制度机构申请而迳行诉诸联合国机构的权利，加以限制。 

104.谈到另一个问题，莫利纳。奥兰特斯先生说委员会还审査了海洋法的问题， 

以期将多数美洲国家对于国际海商法最重要方面所持的共同原则合并为一个文件， 

因而有助于这个专题的编纂工作，这一专题正由联合国作全世界性的编拟中。分 

析了美洲国家的立法，以及各种不同的区域性宣言和协定之后，显示海洋法方面有 

新的趋向，特别在关于划定专属管辖区的界限方面。专属管辖权的主张主要是根 

据有必要开发邻近领水的自然资源，认为这对沿海人民至关重要。此种区域性的 

原则见于一九七〇年的蒙得维的亚 @和利马 @两宣言内，各该宣言宣布沿海囯家有 

规定其行使主权或海上管辖权区域的权利，但不得妨碍国际通航的自由。 

105. 最后，委员会核可了拉丁美洲旅行支票公约草案。委员会并从事研究各 

国领土内所谓"外国游击队"的法律地位，并开始讨论外国投资待遇的专题。 

106. 国际法委员会得知该委员会下届会议将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 

十六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国际法委员会可随时派遣观察员。国际法委 

员会请其主席理査德。卡尼先生参加该届会议，如果他本人不能前往，则改派委员 

会别的委员出席参加。 

% m.,笫一一九卷，笫58页。 

@ 文 件 A / A C . 138/34。 

@ 文 件 A / A C 。 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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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07. 委员会决定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七日至七月十三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 

行下届会议。 

E.列席大会笫二十七届会议的代表 

108. 委员会决定由主席理查德.卡尼先生代表列席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吉尔贝托'阿马多纪念讲学 

109. 依照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作出的决定 @，同时多谢有巴西政府的 

慷慨赠与，笫一次吉尔贝托.阿马多纪念讲学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在万国宫理 

事会议厅举行。爱德华多 ‧希门尼斯‧德‧阿雷査加法官发表题为"国际法院规 

则的修正"的讲演，参加听讲者有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秘书处人员，第八期国际法 

研究班参与人员及著名的法学家。曼弗雷德。拉克斯法官也出席参加。演讲完 

毕后举行餐会。 

110.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吉尔贝托‧阿马多纪念讲学咨询委员会由埃利 

亚斯先生主持开会，表示意见认为最低限度宜将上述讲词用英文和法文印制，以期 

尽可能使国际法方面的专家给予注意。不过，应制备的分数将于后来考虑到用两 

种语文编印该文件的费用及纪念讲学基金的财政状况后再作决定。 

111. 咨询委员会对巴西政府的慷慨举动使吉尔贝托‧阿马多纪念讲学得以成为 

事实，表示感谢，同时希望该国政府能再予财政援助，使纪念这个担任国际法委员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8 4 1 0 ^ e V * l )，笫 

78至79页，笫164至169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笫二卷， 

(第一编），文件入 , 8 4 1 ( » 7。 1，第 1 6 4 ̶ 1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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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许多年的杰出巴西法学家的讲学得以维持下去。委员会赞同了咨询委员会 

的意见，并且请塞特.卡马拉先生将委员会的意见转达巴西政府。 

G.国际法研究班 

112. 依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大会笫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的规定日内 

瓦联合国办事处在委员会笫二十四届会议期间举办了笫八期国际法研究班，其目的 

是为了使国际法研究生和各国政府部门（主要为外交部）内职务上经常包括研讨国 

际法问题的青年官员可以深选 

113.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研究班共集会十二次，会中于讲演后继 

之以讨论或实际工作；最后一次集会则作为参加人员对研究班集会评议成缋之用。 

1H.共有来自二十二个不同国家的学员二十三个人参加研究班；在此期间，他 

们也列席了委员会的会议，利用了万国宫图书馆的便利 :，并且有机会观看联合国新 

闻处所办的两次电影放映。 

115.国际法院法官（拉克斯先生）和委员会委员七人(巴尔托希先生，埃耳一 

埃里安先生"罗伊特先生，鲁达先生，乌斯托尔先生，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和亚 

西恩先生）慷慨地担任讲学。讲题涉及与国际法委员会过去和现在工作有关的各 

种问题，例如特种使节，国家在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的代表权，国际组织締结的 

协定，大陆架的外缘，国家对条约的继承，和最惠国条款。此外并就国际法院举 

行了讲演两次，一次讨论法院的一般职责，另一次讨论大会对法院任务的审査。 

研究班参 加人员并且出席了希门尼斯•德•阿雷査加法官主持的吉尔贝托.阿马多 

纪念讲学。而且，秘书处职员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主持了一次会议，专讲有 

关国家在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的代表权条款草案的实际工作；研究班主任拉东先 

生讲演介绍囯际法委员会，并主持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 

问题的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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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研究班的举行没有要联合国负担任何費用，参加人员的旅费和生活费联合 

国也不负担。和以前各期一样，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芬兰、以色列、荷兰、 

挪威、瑞典和瑞士等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人设有奖学金。有十三个候选人 

被选领受此种奖学金，莸得联合SI训研所奖学金的学员两人也莸准参加研究班。 

奖学金的颁给使参加人员能有更适当的地域分配，并使遥远囯家的优秀候选人能来 

参加，否则就会单因经费缺乏而不克如愿。因此，希望上述各国政府将继续慷慨 

捐助，并且在可能范围内颁发一、两名额外奖学金，因为一九七一年若干货币等价 

的变更已使奖学金的实际价值减低。应当提起一下：凡被选领受奖学金的学员名 

单都经通知捐赠国政府，同时也通知领受人是那个国家捐助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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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各会员国对外交人员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和 * 不可侵犯向题 

按照大会第二七八〇号决议（ x x v工）笫三节规定送交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目 次 

附 注 263 

nm 

澳大利 i 2 6 7 

比利时 ‧ ‧ ‧ 2 6 8 

⋯ ‧ * 270 

270 
加 拿 * , 

, , 276 
哥 伦 比 亚 ⋯ • 

古巴 2 7 8 

捷克斯洛伐克 • • • • • • • 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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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2 8 4 

法 国 • • • 一
 2 8 4 

伊朗 • • •
 2 8 8 

以 色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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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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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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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本意见所提到的公约案文见下列来源 

领事关系公约（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 

四曰，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 

曰，维也纳） 

防止和惩处采取侵害人身罪行和连带的 

勒索行为的形式而具有国际影响的 

恐怖主义行为公约（一九七一年二 

月二日，华盛顿） 

专门机关的特权和豁免公约（一九四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纽约） 

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公约（一九四六 

年二月十三日，纽约） 

特别使节公约（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 

日，纽约） 

取締危害民航安全公约（一九七一年 

九月二十三日，蒙特利尔） 

取締非法劫持飞机公约（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十六日，海牙）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五九六卷，第 

261页。 

同上,第五 O U卷，笫 9 5页。 

美洲组织正式记录， O E A / S e r . A 

17 (华盛顿，美洲组织总秘书处 

一九七一年)，笫6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三十三卷，笫 

261页。 

同上，第一卷，第15页。 

联合国大会第二五三〇号决议 

( X X I V ) ,附件。 

民航组织，文件8966，第1页。 

民航组织，文件8920，笫1页。 

麻醉药品单一公约（一九六一年三月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二〇卷，第 

三十一日，纽约） 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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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根 廷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亍九曰〕 

1. 传统和习惯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是:各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步骤，以确保外 

交人员和其他正式外国代表的人身不可侵犯性.对他们适当尊重并采取一切适当 

步骤以P方止对他们人身、自由或尊严的任何侵犯的这项义务，在外交关系公约（维 

也纳，一九六一）笫二十九条，领事关系公约（维也纳，一九六三）第四十条，和 

特种使，公约(纽约，一九六九）第二十九条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2. 关于本国的法律，提出阿根廷宪法下面条款的有关部分，似乎是恰当的： 

"第一百条.本国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就本国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事项行使 

管辖权并作判决，除非涉及各国大使、公使和外国领事〔‧。‧‧‧。〕，‧如笫六十七条 

第1 1项所规定。 

"第一〇一条*在这些事件中，最高法院应依国会制定的条规和例外行使 

上诉管辖权；但在一切涉及各国大使、公使和外国领事的事件中，及涉及任何 

地方当局为当事一方的事件中，法庭应行使初审的和专属的管辖权。" 

引用上面这些宪法中的规定，是用来证明遇外国外交人员为当事"一方"时， 

阿根廷国对他们给予的保证，同时不妨碍下面的规定。 

3. 应该补充的，是依第1 7 5 6 7号法令修正过的刑法第二二一条有如下规定： 

"犯下列罪行者应处以六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并不得假释： 

" ( 1 )侵犯外国国家元首或代表的豁免权者。 

" 2 ,于上述人士在阿根廷居留期间触犯其尊严或自尊者。" 

最后，必须说到当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是一位外交或领士人员时，最高法院得行 

使初审和专属的管辖权以处理这些事件， 

@ 法 院 判 例 , 卷 2 7 2 * ， 8 7 页；贴，卷 2 7 7 ， 6 9 页；最近〔一九七一年七 

月 十 九 日 〕 ， ‧ 卷 2 8 0 , 1 6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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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大 利 亚 

(原件'i 英文J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现有.的种种公约已经要求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对外交人员加以保护。另外一套 

条款草案是否比现有种种公约更容易被这些国家之外的国家所接受，是一件很可怀 

疑的事。这里所指的是维也纳外交和领事关系公约，这些公约要求当事国方面对 

待外交人员或领事"适当尊重"并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 

任何侵犯.，， 

所谓"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其他人员"，意思想必是指与国际机构有关的 

人员，诸如参加会议的代表、官员等。关于"各国在其与国际组织关系中的代表" 

的条款草案，是以外交人员的地位对待参加国际组织会议的代表们。似乎是，就 

保护来说，这是反映诸如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等的文书。否则我 

们不知道有 什么其他适用于国际机构的文书要求当事国方面为官员们提供保护。 

实则情形常常是反过来的，就是说这些官员们受到保护不受各国活动的牵累，譬如 

不被逮捕等。 

在这情形下，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另一套处理侵犯外交人员、领事和参加会议的 

代表等等的条款草案，不一定有多大用处。有点用途的，也许是由委员会提供一 

些准绳，指导各国如何可以执行种种公约的要求。委员会可以审査各国在执行这 

些要求时已经采用过的种种方法，并制作一套正当办法的法典。这项建议似乎绝不 

违反委员会的任务，这项任务是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 

至于保护现有或已起草的公约所未包括的"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其他人士"， 

问题的范围一如果有的话一不是很清楚。也许这又是联合国本身应该调查的事。 

似乎在正常情形下这些人不会象国家代表那样被政治积极行动者所注意。而在不 

正常的情形下，任何公约的有效性都是可疑的。但这当然会改变的，如果国际机 

构的力量考影响力继续增长的话。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l O ^ R e v . l ) . 笫 

8页起（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 

R e v ' l，笫二章， D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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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利 时 

〔原件：法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 

下面的一些意见是初步性质的，主要涉及国际公法与私法。在起草公约草案 

的较迟阶段，比利时将发表一些较详尽的意见，尤其在国际刑法方面。 

L " ^ 意 见 

A. 公约的重要'1É 

1. 公约的起草应在可以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基础上进行。 

2. 目的是保证那些受到绑架威胁或受其祸害的人的安全。最重要的是 

公约的吓阻作用。 

B. 接受国的责任 

3. 起步点应该是接受国有义务对派到他们国家来的外交人员保证适当的 

保护。然后就有可能采取如下的立场：如果外官人员要求合理的保护而 

接受国未能做到的话，就假定这是接受国的错。因此，公约中应订明接 

受国有义务采取的保护措施。 

4 . 保护的根据在于外交人员的特别法律地位，其次，其家属的特珠法律 

地位，一如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规定的。 

' C .司、趙施 

5. 遇有人试图加害于一位外交人员时，应尽快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有效司. 

法合作。特别是，接受国政府有责任向派遣国政府提供所有的一切资料。 

6. 公约草案的目的之一应该是把一些影响国际关系的侵犯行为列为国际 

罪行，因而任何国家在其领土上捕获这些人犯，都可以由适当的当局对之 

审判，除非已经开始了引渡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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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损害补偿 

7.犯罪行为之引起接受国对所造成损害的补偿责任者，似乎是特别重要 

的问题，因为这一责任在目前尚未见于任何法律义务的规定。 

应当要求罪行发生地的囯家政府赔偿受害人或受害人的家属。 

2 -具体意见 

对于美国提出的条款草案'(A/C ÎSS)^'要表明下述意见： 

笫一条，第二项 

' I N款将有制造漏洞的作用； 

^款所谈的是很少会发生的事件， 

这两款解除了第三国的责任，让他们不再有义务引渡任何侵犯罪的嫌犯，尽管这些 

罪犯很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躲避。 

,第三条，笫二项和笫四项 

第二项和第四项的草案有可能造成一些困难。一个没有参加筌字的国家不受 

公约的约束。 

(^和^三款的用字应该根据(£)款的用字加以修正。笫四项因此可以删掉。 

五，六及七条. 

照理讲，第七条应该是笫四条的笫三项，而笫四条应该成为第六条。 

应该规定最低的刑罚，以代替只是提到"严重处分"。 

第六条应该是笫四条。 

第九条，第二项 

应该特别注意不让讨论中的这些罪行的犯罪人，用和正常交保释放制度相似的 

方式获得特权。 

©将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笫二卷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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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 

对于应受特别保护，诸如外交人员或领事代表等，的人士加以侵犯或犯罪的问 

题，只是一个更广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更广的问题是：恐怖主义份子所犯罪行 

的国际处理问题。关于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采用充分的司法补救办法，巴西政府 

一向强调在防止、制裁、和镇压恐怖主义行为方面需要多边合作，因为恐怖行为是 

一个地下活动，拥有世界性的组织，其目的在破坏国家组织，侵犯人的最合法的权 

利。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会议中，巴西认为恐怖行为、绑架、和相关的勒索赎金等 

应被认为是违反人性的严重普通罪，因而巴西强调，需要国际法规来确定这些罪恶， 

尤其在为了引渡的目的。犯了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不应享有庇护权，然而庇护权 

的基本原则仍应予以保留，特别是提供庇护的当局决定造成申请庇护的犯罪性质的 

权力。这一立场的目的，只是在防止庇护制度被滥用于保护普通罪犯。 

在"九七一年一月Éi/美洲]S家组织大会第三次特别会议上，巴西赞成一项广泛 

的包括防止一切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草案^为如通过一项有限的公约，其中只处理 

涉及绑架外交人员、领事和其他受到特别保护的人员，对于想要达到的目'标，用途 

不大 6 这种限制性的公约所欲包括的人员巳经在法律方面受到充分的国际保护。 

加 拿 大 

〔原件：法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安全和不用强迫是国家间与国际关系上的两个基本因素。为此理由，is际法中 

最古老的一个制度就是各国大使和其属员的不可侵犯，接受国有责任保护他们不受 

对其人身、自由或尊严的任何侵犯。这项不可侵犯原则在今天仍象从来一样，对 

于国际关系的正当行为中是必要的。近年来我们见到的对外交人员和领事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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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性新式的攻击，必须以适当方法加以对付.加拿大政府的意见是，以一项国 

际公约来确保那些传统上由国际法给以保护的、从事于国际关系工作的人员，是一 

件很有必要的事。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九六一）和领事关系公约（一九六三）已经确立并明 

文规定了不可侵犯原则。现在考虑中的公约应包含一些防止和处罚的措施，使任 

何人或一组的人想要利用外国或国际机构代表或人员做为其对一个政府施加政治压 

力的工具或在国际场合中做宣传时，有所顾忌.国际法委员会如果想要其工作有 

其实用，就应该在其公约草案中包括一些对侵犯外国代表的罪行最有吓P且力量的部 

份。加攀大政府认为，任何公约，其目的如果在于以较佳的保护外交人员、领事 

和其他与国际关系有关的人员以确保国际关系的安全，则这种吓阻效果是最重要的 

特点. 

加拿大政府还希望，将要起草的这项公约应该比较简单和范围有限，理由是： 

这祥一个公约必然会触及国际法中尚未明白确定的部分，也就是国际法委员会将 

来终归要研究的部分，诸如政治庇护，国家责任和非领土的刑事管辖等.如果进 

入这些领域太多的话，就可能引起争论，有些国家就无法接受公约.为了上述吓 

阻的'目的，比较妤的是一个法律范圈不大，而可以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公约.因 

此，加拿大政府的主要建议是，在所包括的各种人员方面和在所涉的罪行方面，这 

项公约都应釆取有限范围的方式。 

加拿大政府很有兴趣的审査了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一九七一)， 

和乌拉圭 @及美利坚合众国（A/c U . 4 / 2 - 1 8 2 ) @所提出的保护外交人员及其他 

人员的公约草案，以及罗马草约。®国际法委员会一定可以从这些文件中找到一 

© 文 件 ^ ^ . 6 / 1 . 8 2 2 。 

©将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笫二卷內'印出 

© 见 下 文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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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意义的部分，把它们并成一份普遍性的文件。在加拿大政府这方面就是根据 

上述的几项文件，对于未来的公约内容确定了下述的立场。 

逸受保护的人员 

上 面 - 提 - 到 的 文 件 中 用 的 语 句 是 " 依 国 际 法 应 受 特 别 保 护 的 人 员 " 或 

类似妁语句。意大利起草的文件中列了一个举例的名单.美国草案中参照其他 

国际文件开列了一个有限度的名单.这种办法给公约引进了一些不明确的因素， 

由于在国际法中"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意义不明确，签约国得负抠一些准确范围 

仍旧不清楚的#任。即使从最狭义来说，这种说法都可能包括很多的人，这就大 

大增加了签约国家应负的责任，不适当的扩大了范围。近年来的经验显示，那些 

被选择做为施加政治压力工具的人 p多半是负有明显代表性的任务及重要职位的人. 

公约的重要目的原是对由于受害人的官方地位而造成的犯罪加以防范；然而如果这 

项公约想要实际可行不会遭遇太多违反的话，就应该尽可能避免许可那些不涉及受 

害人特别地位的罪行.如果公约涉及的外国国名很多，其效果多半将是许可一些 

除了受害人的地位以外并没有国际重要性的罪行，而这种地位本来就是偶然的. 

如果限制公约的应用范围于嫌疑犯明知受害人的特别地位的事件中，就可以避免了 

这一结果；可是这样一来，罪犯便容易找到借口逃避公约的适用，而公约也就更难 

实施.应受保护的人士，是外国显贵（国家元首，政府首长或部长，或部长级的 

人士)；外交人员和领事官员，以及依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九六一）及领事 

关系公约（一九六三）享有与外交人员或领事官员同样的不可被侵犯权利的人士； 

重要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及各国驻在这些机构的代表等。特种使节公约已包括的 

人员不应再受到未来这一公约的保护：由于他们移动频繁，而且较少宣扬，他们比 

较常驻使节所面临的危险要少得多.而且，这 份公约到现在为止只受到很少的支 

持，正显示出一份公约如果太快忙展国际法的边缘，是有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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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形下，不是显贵也不是外国或国际机构代表或人员的人们，通常也 

因接受国保护留居在其国境内的外国人民的普遍责任，而受到保护， 

罪 行 

只有那些对提议的公约所要保 ^的不可侵犯性构成严重违犯的罪行， 

莆如杀害、绑架、非法拘禁及严重攻击等等，才应该考虑.最好不要创出一些締 

约国本国法律所不知的新罪行.然而，加拿大政府赞成对于触犯本公约所涉罪行 

的罪犯课以较重的处罚,加拿大政府还建议，由于这些罪行的特珠情况与其国际 

影响，締约各国应承认，这些罪行不应被认为政治罪行；而是应该被当做普通罪行， 

因而可以被引渡.这些罪行的犯罪人也不应该受到政治庇护.没有这些限制， 

本公约的吓阻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加拿大政府希望支持政治庇护制度的各国 

会愿意接党关卞受到普遍谴责的这种暴力罪行所加的限制.侵犯外国代表的罪行 

应该有别卞一国国民对其本国安全或政府所直接犯下的罪行。除非在政治庇护的 

规定方面有些限制，否则在未来的长时间中，外国代表将继续成为接受国国内政治 

冲突的无事受害人。除非订下这样的限制，否则没有什么理由起草拟议中的公约， 

有些国家或许会主张，接受国在这种情况下，在谈判中可能会.同意的一些让步，不. 

应该预先订下限制，而愿意接受给予充分行动上伸缩余地的原则，然而，一个国 

家在特珠情况下被迫采取的特别行动，在公约中是不必明白规定的。当涉及国防 

与国家安全等更高利益时，国际法是允许少许违反条约义务的情事的。 

^ 1 渡 

如果I未来I的公约承认侵犯外交官的罪行不是政治罪的话，引渡那些犯这罪行 

的人依现有的条约便可在有些事件中实现.然而，为了增加公约的吓P且力，还是 

要列进去一些强调需要依照国家法律与有关条约而引渡的规定.应当考虑是否应 

依照《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约》（1970 )的规定，其中要求各国将公约 

中提到的罪行列入他们现有或未来的引渡条约中，或采用《麻醉药品单一公约》中 

比较缓和的语句，即希望所提到的侵犯行为列为可被引渡的罪行而包括于当事国之 

间此后签订的任何引渡条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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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轻或较重的责任加诸未来公约的当事国，这要取决于两个同样正当的目标 

之间所要建立的平衡：一方面想要一个有效的公约，另一方面想要一个能被大多数 

国家接受的公约.最后，在犯罪行为发生地以外的国家中处罚罪犯的办法应该加 

以规定，这应做为无法引渡时的例外办法，不论是因为没有可适用的法律或条约， 

或者是因为嫌疑犯是被要求引渡的国家的国民，而无法予以引渡。 

至于引渡政治罪行方面的保留，应当记得若干引渡条约均已包括关于暴行的条 

款，规定了某些特别严重的政治罪行的引渡. 

接受国的责任 

^ 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一）与关于领事关系公约（一 

九六三）对于接受国在侵犯了外国代表不可侵犯性情事中所负责任应如何断定，没 

有任何规定。接受国不必证明已经采取了"适当步骤"以保护外国代表；接受国 

责任的性质与范围一直含混不清；所受损害的赔偿也没有规定.这些都是应该填 

补起来的缝隙，以免和谐的国家关系或.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因发生争论而受影 

响。 

在外国代表或人员、或国际官员成为犯罪行为受害人的时候，接受国应负责尽 

可能迅速恢复失*了的不可侵犯性，并究办犯罪的人。接受国或会处于进退两难 

的境地：举例来说》在一项绑架事件中，恢复受害人的不可侵犯性最直接而确定的 

办法也许是顺从绑架者的勒索，不论对维持秩序、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内利益会发生 

什么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拒绝绑架者的要求，可以导致受害人身体受害，甚至生 

命危险。在这类事件中国际法对接受国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规定，而不作规定也 

是比较妤些。在这种情形下，接受国应保留行动的自由，只看当时情势和冲突中 

的利益的需要而定.'如果说由于有责任提供特别保护，一国政府就要顺从绑架外 

国代表者的一切要求，这是无法接受的。没有任何社会制度能够容忍这么广大的 

义务。 

然而，为了国际关系的利益，在每一事件中保证公平赔偿，是重要的。关于 

断定责任的困难，实际上是不能克服的.因此，或许应该考虑一种不是基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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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基于待客与礼貌原则的赔偿制度.与其从事于为难的讨论或窘迫的承认责任， 

还不如由接受国在一切事件中，依照将要建立的尺度，补偿派遣国任何财产损失或 

人员伤害.这种赔偿的义务还有使接受国更加注意预防措施的好处。在预防措 

施和仔细保护外国代表这方面，必须让接受国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接受国当然应 

有必要的警惕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特别措施以充分保护外国代表；但是不应该认为， 

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就必须接受那些认为没有理由的保护要求，或化费过多的经费 

在保护'工作上，使国家预算负担过多.反过来说，保护措施也不应该在违背他们 

意愿的情形下强加于外国代表身上，或不适当地限制他们行动的自由。 

加 拿 大 ‧ 

在目前，加拿大刑法中对于侵犯外国代表的罪行没有特别的规定。 

那些在一九七〇年绑架了联合王国在萦特利尔的贸易专员的人们没有受到刑法处分， 

因为他们在释放了专员之后，获得了安全通行证到国外去.如果他们落在加拿大 

司法当局的手中，他们还是可能会被依照劫持及非法拘禁罪受审判。 

至于引渡，最近加拿大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签订的一项条约中包括一项规定， 

即如罪行是政治性的，被要求引渡的国家可以拒绝；然而，也明白的规定了这一条 

款不适用于侵犯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的严重罪行这样的规定，其优点是 

允许有关国家颁给政治庇护，而在同肘，又把那些间接和特别严重的，受害人是无 

事的外国人的政治罪从真正的政治罪中区分出来；这些被分出来的政治罪，其后果 

远超过国内政治的范围之外，并威胁到整个的国际关系。 

结 论 

加拿大政府赞成一项旨在保护外国代表的不可侵犯性，因而增加国际关系安定 

的国际公约。加拿大向国际法委员会保证，它极愿在这方案中合作。加拿大建 

议，为了有效达到提议的目标，这样一个公约应该是范围有限而主要包含吓P且成分， 

诸如严厉的处分和拒绝给以政治庇护；公约所包括的新意思和义务越少越好，使大 

多数国家能够迅速参加。 

©该条约笫三条和第四条和罪行的列举载于国际法律资料（华盛顿），卷十一 

笫一号（一九七二年一月）.，第2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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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伦 比 亚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 

哥伦比亚还没有参加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没有参 

加联合国及专门机构的特权与豁免权公约，后面这两项公约分别是在一九四六年二 

月十三日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而在鈇少这几种公约 

的情形下，就一直采用着一九五六年的立法命令三一三五号。 @ 

立法命 令三一三五号第十条®具体的规定了重要的特权，这些是 依照惯例和习 

©哥伦比亚，正式公报(波哥力，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笫九十三年,笫29275号， 

第 2 8 1页。 、 

©除了笫十条以外，立法命令三一三五号还包括下面这些条文，都是秘!书处认为 

有关联的： 

第二条，给予外交性质的特权与豁免权应解释为以遵守最严格的国际互惠制 

度为条件。 

笫三条,如果为取得本命令所未包括的特权而援引的互惠并非基于任何公约， 

则政府可根据其是否符合其利益而决定是否给予这项特权.可能要求法律上 

的而不只是事实上的互惠. 

笫四条..国际互惠制度的实施只属于外交部的职掌范围，后者通过其礼宾司， 

在政府认为有必要的事件中，得扩大或限制某项特权，并解决由于解释其中规 

定而引起的任何问题. 

第五条,共和国依照协议就与本命令所包括的各点相同或相似的事项所巳承担 

之承诺不受本命令中所含规定之影响，因此在协定所说期间继续有效.当讨 

论延长协定或締结新的协定时，即应实施涉及这些事项的种种规定. 

笫六条.哥伦比亚外交人员不得在其居住国中要求多于哥伦比亚给予派驻其 

境内的外交或领事人员的特权或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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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给予外交人员的，这些特权是： 

1. 人身不可侵犯； 

2, 居住、通讯不可侵犯； 

3 4刑事管辖的豁免；及 

4,民事管辖的豁免，例外是： 

Ë)当外交人员作为原•告放弃其豁免权时； 

(b)在对物权的讼诉中，包括关于在囯家领土内的动产或不动产的对人诉 

讼；及 

第七条。给予任何特权、豁免或免除，须要求接受者符合下列条件： 

Ë)狯受者为正式派遣的人员； 

©接受者为给予其任命国家的国民，并由其政府支给薪津； 

(£)接受者不从事于其被委派的正式任务以外的活动。 

笫八条。依前条享有特权、豁免及免除的人员分为以下几类： 

(a)特派外交人员，包括：教皇大使和特命全权大使；教皇公使，特命公 

使和全权公使，专任代办，临时代办兼参赞，法律顾问，参赞，一等 

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陆军武官，海军武官，空军武官，民事 

随员，及专门随员。. 

©非特派外交人员，包括任何上述官员过境经过国家领土，或并非特派 

驻在哥伦比亚而短期访问共和国者。 

(2i领事人员，包括下列任何官员：总领事，一等及二等领事，副领事与 

领事馆职员。 

(d)国际技术人员,包括非哥伦比亚籍的，属于国际或技术援助机构的， 

派到哥伦比亚或与本国政府订有合同的人员.这种技术办事处的主 

任或国际机构的代表，在取得外交特权方面，应与上面凶段所述人员 

具有同等身份，而其他人员则与下面Ë1段所述人员具有同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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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事关与外交官员职责范围以外与专业行为有关的行为时 

在这个主题上，还没有已成立的法律意见或司法判例。 

古 巴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1.古巴革命政府不但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紧急或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是没 

有必要，决无结果而且不切实际的，理由如下： 

(a]研究对外交官不可侵犯地位订立一件新的公约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其 

他国际公约已经对这件事有了很多规定；据此，凡是派驻一国的外交官，其妥 

善保护是东道国的责任。 

©续：（£)官方人员，包括外交或领事馆中正式雇用的非哥伦比亚籍的办事人员 

这些人由使领馆所属国发绐薪津，并且专一从事于使领馆的工作. 

(£)事务人员，包括外交使馆人员家庭所雇用的非哥伦比亚籍工作人员. 

•条,特权与豁免权，一般也给予享有者的家属，包括其妻，二十一岁以 

下未婚的子女，与该官员同住一处，而不从事于营利的私人活动者. 

笫十八条。为表示对使领馆人员的礼遇，在馆长的要求下，得指派警察对每 

一外交使馆.担任免费警卫职务。 

*下面的意见是在委员会笫二十四届会议闭会之后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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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件除了压制办法之外别无其他规定的公约，不能够处理或消灭公约 

所欲除去的那种暴行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各方面的原因。 

(c) 从^一角度来看，任何可能通过的公约，也只会有违反原意的效果， 

而且全无用处。这种公约只会有相反的效果，因为其偏重压制的性质徒然会 

刺激而决不能压制暴行；它也全无用处，因为很少国家能加以批准，有一些国 

家是由于不欲妨碍其认为公正而适当的庇护制度，其他各国则是由于不欲损及 

国家内部管辖权力，而负责维护法治者毕竟不外是il家。 

2. 再则，遇有现在的权力机构一旦经不住革命武力不可抗的攻打而开始崩裂 

的情形，一件新的公约也显然亳无用处；如果要为那些与人民全不相干而为帝茵主 

义效命的暴虐政权对民族解放运动所发放出来的恐怖政策去取得国际法的承认，无 

非是一件可憾的企图。 

3. 为了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完全否认这个问题有什么紧急或重要性，而且 

将反对向大会提出来的任何压制性的公约。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深知愈来愈频繁的侵犯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的犯罪行为，因而狂妄的侵 

犯了这些人的不可侵犯性，考虑到这种罪行妨碍了那些被害人适当的执行其职责， 

因而影响到备国之间的关系，想到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依照联合国宪章而编纂国际 

法成文法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为国际法委员会应该照一九七一年十 

二月三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笫二七八〇号（xxvi)决议笫三部分笫2段所特别规定^ 

处理保护外交人员与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及其不可侵犯性的问题. 

在这同时，捷克认为国际法奂员会本:身应该决定卄么时候可把这项复杂问题列 

工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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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麦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 

1. 丹麦政府认为各国保护外交使节和其他人员的义务在现有公约已经编订成 

：文的国际法律中有充分的规定，例如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外交和领事关系公约。 

2. 由于这个缘故,目前的需要不是要再进一步强调这个义务，而是要处理犯 

罪者在第三国被拘捕的情况。丹麦认为这方面的目的和一九七〇年在海牙和一九 

七一年在蒙特利尔分别关于劫持飞机和干扰民用航空所締结的公约目的有类似之处。 

3. 首先，在两种情形下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国际因素"。就航空公约说， 

受保护的对象是各国家和人民之间不受损害的交通。就目前的公约说，对象是政 

府之间'的交通和关系。 

4 . 其次，航空公约所包含的主要因素在这里似乎也有同样的需要，就是： 

(a) 为了防止或抵制这种罪恶或为了保护受害者，设立一个国际合作制度； 

(b) 设立一套法律规则以保证.犯罪者经引渡方式或经过逮捕他们的国家的刑事 

程序而受到惩罚。换句话说，制定规则以增加达成引渡的可能以及责成各国在这 

些问题上采取国际司法管辖规则； 

(c) 制定国际谴责这种罪恶的基础，以及建立法律上的纲领，对其他可能宽恕 

这种罪恶的国家或组织予以道德（或政治上的）上的压力。 

5. 按照以上的考虑，一群国家（包括丹麦）的代表于一九七一年二月会于罗 

马作出一个决议草案，一般称之为」"罗马草案"，该草案英文本附在本文件内。® 

从丹麦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个大部分依照海牙和蒙特利尔公约的决议草案，可作为 

拟定最后决议草案的适当基础，特别因为其中关于引渡、处罚和司法管辖的规定必 

© 见 下 面 的 " 工 作 文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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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视为经多数国家同意所能得到的最多限度的结果。以下几个例可以说明这点： 

(a)在海牙会议中巳经充分证明大多数国家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都不能够接受 

强制引渡的规定。海牙会议所通过的以及同样在蒙特利尔所接受的引渡或惩罚的 

平衡办法应该认为是一个国际会议所能做到的最佳结果。 

tb)是不是应该不顾罪恶后面的政治动机，而认为这种行为是"普通罪"的问 

题，在海牙会议上是最引起争论的一点。从该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笫七条 

"不论是否⋯⋯"等字可以找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Ç]有一项规定说，凡是以有条约存在为条件才肯引渡的国家应以这个公约当 

作适当的法律基础，可是那项规定没有被接受。实际上所用的字句是"得以⋯-" 

(第八条，第 2段） 

6. 海牙公约以七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二票弃权而通过。在会议的最后 

一天，五十个国家在上面签了字，自此之后有许多国家遵照公约办理。因此，而 

且根据以上所提到的考虑，蒙特利尔会议普遍同意不再讨论就通过海牙公约所提出 

的引渡、惩罚和审判管辖权的规定。所以如果在拟定一个新公约时不顾到海牙公 

约，那么对这些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问题上似乎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囷难。 

7. 有人巳经提过，海牙公约和保护外交使节公约不同之处在于遇劫持飞机时， 

由于罪行本身的关系，犯罪者总是离开了他的犯罪行为、发生或开始的国家，前往 

他国，而就侵犯外交使节的罪行说，其特点却是犯罪者仍留在一国领土之内。丹 

麦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分别，因为海牙公约也包括罪犯后来在第三国家——也就 

是和真正的罪行并无关连的国家——被拘捕的情形。而且应当注意到，蒙特利尔 

公约正好也包括罪犯还要停留境内的典型例子（但是可能在稍后会设法在笫三国躲 

避）。 

8. 某些国家特别强调：制定一项公约时应当不妨碍一国通过与绑架者谈判或 

其他方法以取得受害者的释放，而不是设法做到逮捕绑架者。丹麦认为，不论一 

个公约的字句如何，一个国家由于必要当然有自由采取这种行动。但是，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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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公约条文时可以列入一项做到那一点的合适规定，丹麦政府也愿予以支持。 

9.丹麦政府固然如以上所说，觉得罗马草案是起草一个公约的适当基础，可 

是对于是否应当把受保护人士的范围规定得象草案所计划的那么广大，则不无怀疑。 

工作文件 

本公约（"罗马草约")当事各国 

考虑到对有某种身份人士的侵犯行为严重地妨害这些人的安全并可能扰乱国家间的 

关系3 

考虑到这种行为的发生是一件严重关切的问题， 

注意到他们按照国际法有尽一切适当方法保护在他们领土中看此种身份的外籍人士 

的义务， 

考虑到为防止这种侵犯行为和惩罚不问在何地的侵犯者，各国之间有互相合作的紧 

同意如下： 

" 第一条 

本公约遇对締约国国民发生直接侵犯或在締约国领土内发生侵犯的情形时，适用于 

对该国按照国际法有责任予以特别保护的人士所施行的绑架、谋杀或其他对生命或 

身体的袭击行为，特别对下列人士的此种行为： 

(a) 常驻或特别外交使节团人员和领馆人员； 

(b) 有正式任务的各国公务代表； 

( 0 ) 执行正式工作的国际组织职员； 

(£)为执行技7j ^作或援助的国际协议所规定的公务而有理由在国外居留和行动的 

其他人士； 

(1) 上述人员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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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每一个締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并惩罚第一条所指的侵犯行为。 

第三条 

1. 每一个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定其对于笫一条所指侵犯行为的管 

辖，这不仅包括在其领土内所犯的罪行，也包括在任何地点对该締约国国民所犯的 

罪行。 

2. 每一个締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以确定其对这种罪行的管辖，如果嫌疑 

犯在该国领土之内，但该囯未按照笫五条将其引渡到本条第一项所提及的任何国家。 

3. 本公约不禁止任何按照国内法行使的刑事管辖。 

第四条 

締约国在其领土内发觉嫌疑犯者，如果不将他引渡，就有义务将该案提交主管当局 

究办，不得有任何例外，也不问罪行是否发生于该国领土。此等主管当局作成决 

定的方式，应与处理该囯法律所定性质严重的普通罪行的方式相同。 

笫五条 

1. 笫一条所指的罪行应视为已包括在締约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可引渡的行为 

之内。各締约国承允在他们之间将来所订的每一个引渡条约中也将其列为可引渡 

的罪行。 

2. 凡以有条约存在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倘从没有与之签订引渡条约的另一 

締约国接到引渡的请求，得照自己的选择将本公约作为关于这种罪行办理引渡的法 

律基础。引渡仍须遵照接获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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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不以有条约存在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国，在不违反获请求国法律所规定条 

件的情形下，应当认为这种罪行在他们之间是可以引渡的罪行。 

4 . 为了在締约国彼此间办理引渡的目的，这种罪行应视同不仅是在犯罪地所 

犯的罪行，也是在须依照第三条第一项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所犯的罪行。 

笫六条 

1, 各締约国对于有关第一条所指侵犯罪行的刑事程序，应彼此给予最大的协 

助。在一切情形下都以接获请求国的法律为准。 

2. 本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影响现在或将来，一部分或全部有关刑事上互相协助 

的任何其他双边或多边条约下的义务。 

⋯ ⋯ ( 最 后 条 款 ) o 

厄瓜多尔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二年五月五日〕 

厄瓜多尔政府了解到本世界组织有意于策划防止绑架外交人员以及一旦发生这 

种罪行时保证犯人会得到充分惩罚的适当措施，认为确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国际公 

约，作为发展一种国际刑事法典的第一步；为了全世界司法上的永久利益，总有一 

天这项法典是非拟订不可的。 

法 国 

〔原件：法文〕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 

1.法国政府认为首先应当提及它对可能拟定一个关于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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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受保护代表的保护和不得侵犯的新公约的真正原则曾表示保留的态度。 

在负责讨论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工作报告的第六委员会辩论中，法国在 

笫二十六届大会的代表团曾经指出外交使节团和领事馆及其职员的保护在国际法中 

似乎有适当的规定？）这种保护主要是接受国或居留国的责任。因此一九六一年 

公约第二十九条规定外交人员是不得侵犯的，接受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对 

其人身，自由和尊严的任何攻击。关于领事官员的类似规定包含在一九六三年公 

约第四十条里面，在这个问题上维也纳公约不用说只是一般国'际法的表现，因此在 

没有约束性的条约规定之下，各国的义务和责任是没有分别的。 

因此各国法律上的义务已有适当的规定，问题是它们如何能有效地实行。似 

乎不应该因为设法妒定新的规则，而削弱了现有规则的效果。 

2,法国政府注意到目前提交、国际法委员会讨论的草案(李査德‧卡尼先生作出 

的工作文件U/cir, 182)^口乌拉圭出席笫六委员会代表团提交的工作文件S 

同国际司法合作的关系甚于同外交法的关系。 

在这方面，法国政府对这种公约的适当性和必要性也很怀疑。因为这个问釋 

同国家遭遇到劫持飞机的问题非常不同。在这些情形中，由于劫持飞机不包含在 

多数国家法律之内，所以必须订定一个新的罪行。但是亳无疑问的，无论受害者 

是谁，在任何地方绑架和非法拘禁人员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而且劫持飞机者总 

是在国家之间来往，所以他们的活动几乎都是国际性的，这说明了何以有特别的管 

辖规则存在，和何以有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的必要。绑架外交人员者的情形就完全 

不同了，因为这些犯人除了由于释放受他们之害之人的谈判所得到的结果之外，通 

常都不是在其他国家求庇护的。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六届会议，笫六委员会,第一二五八次会议 

©将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第二卷内印出。 

©文件 4 / 0 . 6 / ! < .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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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如果要认为有需要——而法国政府在目前还没有觉察到——作出一个 

有关绑架外交使节的公约，为了有效起见，这个新的文件应当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所 

接受。因此重要的是：第一，所提出的公约的范围要明确；其次，所通过的解决 

方法不应当同受邀请加入的国家国内法有所冲突；最后，这种方法应当考虑到当前 

主要的目标是要保证受绑架威胁或巳被绑架者的安全，因此不应当穷极法律逻辑， 

以致各国保护这些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阻碍。 

4. 关于上述诸点的笫一点，国际法委员会应当为所提议的公约确定有权受特 

别保护人士的类别。法国政府认为，既然这个条文牵涉到刑法，这个定义应当极 

为清楚，决不能不问其他特别情节而笼统引用国际法，或各国对没有明文提到的重要 

人士给予保护的责任。公约也不能要非条约当事国对条约所保护的人士适用公约。 

最后，即使在有关国家是某一公约的当事国，而照该公约某些人确有特珠身份的情 

形中，这种身份也不一定能给他们类似于外交使节所应得的不可侵犯杈利，因此也 

不一定能说对他们来说应当通过类似的有关规则。 

此外，委员会在规定可以适用公约的各种行为方面，应特别小心。法国政府 

认为不应当再定出一种新的罪行。上面已经指出，绑架、谋杀和非法拘禁等等行 

为，在各国法律中已经很清楚了 。各国也许不愿意接受视受害人身份而规定特珠 

罪行种类的条文。所以不应当提到一种"国际罪行"的观念，而且这是难以确定 

和实行的。换句话说，定义的目的应当只是在于说清楚是为了何种罪行确立相互 

的司法合作。它的效果决不可使得这种罪行所得的惩罚和在受害者没有特珠身份 

的情形有所不同。而且，如果委员会决定要研究提交的条文，它很可能会认为应 

该查明所提到的需要适用公约的一切罪行事实上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法律上都当 

作犯罪行为看待。它一定也会认为对外交使节的不得侵犯杈利如有轻微的违犯， 

是不须诉诸任何国际机构的。 

5. 法国政府愿意就所提出公约的实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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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既然——上面已经提到过——罪行本身不是国际性的，而罪犯也很少在外 

国领土上被寻获，通常都是在犯罪以后，所以和劫机的案子比起来，就没有什么理 

由要为刑法领土性的基本原则规定例外。此外，一定要注意到犯罪所在地之外的 

国家手中所有的情报和证据会比劫持飞机的情形要少。如果用意是要请国家建立 

关于这种罪行的管辖权——这是法国政府非常保留的一点——那末显然不可能象海 

牙公约那样订出那么多受管辖的情形。 

(g法国政府不能接受一个把可以用起诉办法的原则除外不予保留的条文。唯 

一可以考虑的义务，是把案件提交主管当局发动刑事程序的义务。 

在关于引渡的规定中，本公约也应当尊重为了引渡而考虑罪行是政治性或 

非政治性的原则。任何公约如果排除因政治罪而拒绝引渡的可能，就会与许多国 

家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也不会得封相当数目的批准。 

(d)相当清楚的是，如果不以有条约存在为引渡条件的国家对提议的公约之中 

所称的行为非实行引渡不可（在上面一段所说的保留之下)，那么凡是以有这种条 

条约存在为行使引渡条件的国家,就必须把公约视为是一个引渡条约。 

(^)法国政府认为如果要为关于当前问题范围内的互相合作订出若干规定，它 

们象一切国际司法合作的公约一样，.只能涉及惩罚，不能涉及禁止。 

6 ,最后，法国政府相信委员会会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有时需要 

采用事件发生之后才会出现的i解决方法。 因此，委员会须小心进行，不要将它 

的草案订成没有伸缩余地的形式，以致阻碍所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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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朗 

〔原件：法文〕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 

1. 国际法委员会和笫六委员会对保护外交使节问题的考虑使外交法基本规则 

的重要性得以重申，这就是外交使馆的不得侵犯性和对外交人员应有的尊重。 

2. 对外交使节采取暴力的行动会使得国家间的关系陷于瘫痪.为了办理工 

作，外交使节必须受到保护以免于任何人敌意的攻击。 

3. 伊朗皇家政府赞助国际法委员会为了加强目前有效的国际文件所规定的保 

护措施而起草一项国际公约的意思。 

4 . 鉴于起草保护外交使节这一公约草案的重要，似乎应交给国际法委员会去 

斟酌，决定应先完成这个优先考虑的问题的调査工作，还是尽早将这一草案提交大 

会. 

以 色 列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从广义的观点看，代表团的保护一无论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一对国际组织来说 

是 不能同保护一般外交使团的问题分开的。虽然细节上可能因"总部协定"和类 

似文件的特别规定而彼此不同，但对于事先通知地主国并得其同意而在其领土的 

一切外国代表一无论是外交使节或领事一所适用法律的基本因素是一致的。以色 

列政府在一开始就不能不强调这一点，因为它在国外的许多使馆曾经是有意的，有 

政治动机的攻击目标，由于这些攻击，它的若干外交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也被杀害或 

伤害。其他人也曾经受到罪犯攻击的伤害，大体上说这些攻击也许没有特别的政 

治动机。 一一 



在这一方面，以色列政府注意到一九七一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发生于世界各地的 

一系列对外交使节人身的攻击之后，曾经以强烈的词句重申地主国尊重并保证尊重 

有关人事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责任，包括li情形需要供给特别警卫"(关于国家在 

其同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条款草案笫二十八条，评注，笫 3段现在必 

须时时以清楚的词句提起这个规则的基本性质，这必须是最主要的原则。秘书长 

的工作文件《国际法调査》®笫六章笫五节所提倡的主义含有可能减弱该项原则的 

因素，似乎在要求"公平，，上做得太过份了。 因此,其中某些建议在被接受为确实 

的国际法之前，应该先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査。 

以色列政府对于法律情况的了解，其出发点是认为各国都有主要和基本的责任 

对它们领土内一切外国人或财产予以切实保障，并为此采取防止和压制的行动，而 

且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必须要通过外交使节的来往作为媒介，所以上述规则 

对外交使节人员更加适用。 

接受国的笫一项责任显然有关采取防止措施，而且无论在何时，如果它忽略 

了采取一切防止侵犯和伤害行动的妥当措施，就当然牵涉到它的责任。这种P方止 

行动是说须有适当的灰方联系，对不满意的表示也须作同情的考虑，特别在接到了 

警告或威胁的电信，或对滅遣国的国民，机构或任何国际上代表性的东西（展览， 

船，标志等）发生了攻击以后。接受国当局必须将其在这方面所得的任何事先情 

报通知外国代表。在一些国家里警察和安全人员颇嫌不足，这种情形引起了危险， 

可是其中大部分都能利用防止犯罪和保护人身及房屋安全的近代技术加以克服. 

在外交使节团自己认为为了安全有必要装置这种技术设备时，地主国就有一般的义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补编第十号（ A / 8 4 1 0 / R e v . l )，笫; 2 7 页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笫二卷（笫一编），文件A/8410/R ev'/, 

笫 二 章 ， D )。 "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二编），文件A/Cl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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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予以便利，这似乎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再提一下也是合适的.这不是一件可 

以完全留给地主国当局去主动办理的事。 

问题既然要视当地情况而定，所以要概括地说应采取何种防止措施，是很难的; 

它们包括的范围可能从使馆和住宅四周的警察巡查，对外交使节及家属人员在其中 

居住以及在接受国内行动时加以保护，对寄往他们住址的信件投递加以控制，一直 

到准许使节人员携带自卫武器，或允许武装守备在他们使馆保护。对于某些在外 

交使馆或领事馆四周设立安全区的当地规定不妨加以注意；1«本段所提出的例子 

当然只是说明性质的。 

显然，警察的保护措施务必不可同前往或进入使馆的真正访问者有所干预。 

镇慑的措施也是同样重要，其中包括维持一项足以阻止暴力行为的法律制度， 

和足以应保护需要的警察和其他种武力。不作应有的努力去给予保护，是不正当 

的.凡是对外交或领事活动一不问是常驻或特别代表团一作犯罪的侵害者，包括 

口头或作手势侮辱在内，一律加以刑事处罚，这是慑阻办法的一部分。适当的惩 

罚，如以一般规则为基础，对于自称行为属于政治性质因此可以减罪的陈诉不予考 

虑，是在这种事情上秉公处理的一部分办法它的目的不只是要对被告施以与受 

他的罪行之害的个人所蒙灾祸分量相称的惩罚，而且要保证公务的安全。在这里 

也一定要公平办理，而且要让大众知道，确实在公平办理。无论刑事诉讼的过程 

如何，从控诉过程开始一直到上诉完了，检察官的义务在于做到使侵犯外国及其外 

交或领事代表和所厲^员的罪犯按—时受审，判决也要按时宣布并执行。 

当这种罪行的罪犯不是接受国的国民时，引渡的情形可能会发生，而作为国际 

义务加入-个 合适的规则是急切需要的.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起草一个刑事惩罚的 

起码标准。以示接受国的责任和提供外交安全的标准，是会有用的。 

以色列政府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拟在它的第二十四届会议（一九七二年）上， 

处理外交代表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它很有兴 

趣地期待着委员会对所得进展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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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买 加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外交代表人员之不得侵犯是国际法的一个确立的原则。这项原则经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订为成文法，其中第二十九条规定如下： 

"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接 

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示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对其人身、自由或 

尊严有任何侵犯." 

在过去几年来，在绑架，暴力侵犯，谋杀，和其他针对外交代表或其他在国际 

社会之内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代表所施暴行这个特别范围之内，对这些原则不 

断的违反引起了世界的公愤。到目前为止，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所记载的原则 

如何变成实际的效果是完全交给外交代表目前所居的地主国去施行的。从现存国 

际文件关于外交官的保护办法和将其变成国内法的规定来说，事实证明尚有非常严 

重的漏洞.如所周知，就过去直接对外交代表的侵犯罪行来说，在多数情形之中， 

犯人只要利用简单的方法，从犯罪地的管辖下逃走，就可以不受处罚. 

牙买加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为了要给予外交代表等人员更多保护而对这个问 

题所作的任何研究，必须包括締结一个在世界各国间能够尽可能广大实行的公约的 

可能性和可行性；该项文件除其他事项外，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1.宣布绑架，谋杀，暴力侵犯或其他对外交代表人身的严重行为为国际法下 

的一种罪行； 

2- 使締约国有义务引渡罪犯到罪行发生地的管辖区内，如果不能引渡，有关 

締约国就须依法审判犯人并按照自己的国内法加以惩罚；和 

3- 应当使一切国家都能够成为文件的当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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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 原 件 : 英 文 〕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曰〕 

日本政府对许多国家在各面际.组织里面为最近有关侵犯外交代表以及依国际法 

和国际公约应受保护人员的事件所表示的关切，具有同样的感觉。这种罪行不但 

严重地损失各有关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损害了整个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相信国际 

间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防止有这种行为发生.它欢迎联合国大会所采取的行动。 

国际法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彻底研究可能会是很有用的，日本政府在原则上也支持 

委员会拟定一套有关侵犯外交使节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条款草案。 

日本政府准备对委员会的工作给予全力合作。 

这里是它对委员会考虑将来的公约草案时要顾到的问题的几个初步意见： 

1 .受保护人士 

在研究一个在这方面的国际文书时，在将来的文书所要特别保护人士的定义应 

当作 仔细的考虑。应当决定要给予特别保护的人士里是否要包括外交使节和领事 

人员之外的人，如果要，什么人应当包括在内。 

日本政府认为受特别保护人士的名单应当有限制。这个名单应当按照最近的 

趋向去决定，其中显出对外交和领事人员的侵犯罪行主要是为了政治或勒索的目的。 

因此将来的公约应当只针对在政治勒索或在宣传作用上认为有特别价值的人士，也就 

是国家或政府的首长，帝王或皇家家属人员，内阁阁员，和其他部长级的高级政府 

官员，外交使节和领事官员. 

2 .侵犯罪行 

象谋杀或绑架外交官员或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士的行为，如果是 

为了勒索有价值的事物，要求释放罪犯或嫌疑犯，或改变政府的重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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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策，应当定为刑事罪行并且应该处罚。 

企图犯以上各种行为并以同谋身份参加，也应当受到惩罚。 

( 3如果犯罪发生在某缔约国领土之内或该国国民犯了这项罪行，该缔约国 

必须将该行为定为应罚的罪行。对于遇它的国民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时-

是否必须将其行为应罚的罪行，也应该仔细研究。 

相信有必要在草案里订入一项，规定这种罪行应该受严重惩罚。 

(£)_应当伃细研究是否应将罪行称为一种"面际罪"或一种"违反国际法罪"， 

因为这两个名词有各种不同的观念。 

3. 管辖权 

遇以下情形：^犯罪发生在自己的领土； ©它的国民犯了该项罪行；又参照 

以上第2段(，的意见，^它的国民是罪行的对象时，締约国应当有义夯采取必要 

的措施以确立对罪行的管辖权。当嫌疑犯在它领土之内而它没有将其0|渡到依^ 

^和(£1行使管辖权的任何国家肘，也应当让它确立自己的管辖权。 

4. 政治犯 

日本政府不相信有必要将一项说:明此种罪行不作政治罪论的规定订入条款草案 

里面。 

然而我们认为将来关于这件事的公约里面必须列入一项规定，要締约国在领土上 

发觉嫌疑犯时必须引渡,或如果不将他引渡，而如果它已经确立了它的管辖权，则 

必须将案件提交主管当局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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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威 特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 

外交使节在接受国内享有外国主权政府代表的特珠身份2而这种特珠身份是按 

照惯例和国际法而授予他们的。接受国接受了外交使节到它领土的任命，同时就 

有责任予以必要保护，以便他能够执行主权囯家代表的任务。 

保护正式派遣的外交官的责任曾经在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内所有规 

定，该公约第二十二(2)条规定接受国有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护使馆等的责任，而 

同一公约第二十九条规定接受国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对外交使节自由或尊严 

的攻击. 

虽然这些条文在规定保护使馆和外交代表人员上似乎有充分的规定，但是它们包 

含了一些可以作不同解释的模糊字句。主要的模糊之处在于"适当措施"这个 

用语"适当措施"是什么意思？ 谁决定怎样是"适当的"，接受国还是派遣国？ 

某一种保护对接受国来看是适当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对派遣国也许是不适当的。 

关于保护在接受国的使馆和外交代表，接受国是不是一定要照派遣国认为适当的措 

施办理？ 

由于最近在某些国家首都的政治团体对一些指定的外交使馆所犯的不正当暴力 

行为越来越多，绑架拘留他们的人员作为助成政治要求的人质，而且往往使他们受 

屈辱或甚至被谋杀，国际法委员会应当对这个问题作紧急的考虑，以便通过该委员 

会议定笫一阶段的解决办法，然后通过联合国各会员国的自愿和合作去决定第二阶 

段的办法。 

科威特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应努力为上述条文，就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笫 

二十二(2)条和第二十九条，定出一个清楚的|,，以期接受国能保证经常给予足够 

的保护。 

而且，国际法委员会理应要求或邀请 联合国会员国在他们的国内法内制定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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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规，对用暴力或侮辱行为侵犯外交人员或干挠毁坏使馆的罪犯给予严重的惩罚。 

此外，任何人能供给情报有助于罪犯被捕或定罪者，应得到报酬。这种报酬将鼓 

励接受国的公民同当局合作逮捕这些罪犯。 

最后，科威特政府在这个阶段要保证只要科威特在外国'的代表团和使节在互惠 

的基础上享有同样的保护标准，它将尽人力和经济资源的可能继续保护在它领土上 

的使馆或人员。而且，科威特政府高兴地注意到自从它独立十年以来，对于派到 

本国的外交使馆或人员从来就没发生过意外。驻在科威特的外交使节所享有的安 

全感是由于我们相信不应该否认外交使节有权行使自我保安的权利，以及为国际外 

交关系中的和平和安全而行使他们职责的必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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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原件：法文〕 

r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j 

1.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领事关系公约——马达加M加已加入这两件公约一 

要求接受国采取一切"合理"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对外交官员人身、自由、 

尊严，或对他私人住宅、财产或信件的任何形式的攻击。 

对于我们所关心的种种对外交官员所犯的罪，马尔加什的刑法有两种规定： 

(a) 根据已修正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笫52 — 29 号法律三十八条 

的特别规定，在公共场合侵犯大使、全权公使、使节、代办或其他正式派 

遣的外交代表的罪行,与侵犯或侮辱共和国总统或政府首长的罪行，受到同 

样的惩罚。外交代表因而受到特别保护。 

(b) 即使受害者的身份是外交代表这个事实并不是一个加重罪行的情节，刑法 

及特别刑法的一般规定对所有在马尔加什领土上所犯的那种罪行都加以惩 

罚。 

到目前为止，这些规则在国内法方面尚属适切，其实施还没有引起任何困难。 

2. 最近在若干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犯罪行为：绑架外交官作为人质，来索取 

赎金、要求释放政治犯或命令接受国政府执行某些事。 

受攻击的政府于是处于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它们面对两个选择：屈服于这 

种敲诈行为，于是乎违反了自己的法律和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原则；或是拒绝作出任 

何让步，因而与被绑外交官员的派遣国——特别是遇威胁被实行的情形一发生冲 

突。 

每个国家所作的决定各有不同，可是不是以纯粹权宜的办法为基础，便是釆取 

内政重要过于外交、或是外交重要过于内政这种原则的立场。 

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以任何解决这问题的途径当然要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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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宪法制度、接受国的力量、对接受国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等等）；一个针 

对这个题目的国际公约是否有实际价值，似乎是一个可疑的问题。 

a 4国有两个选择： 

N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要给予外交官绝对充分的保护，并必须使这种保护得到 

优先考虑。，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它的实施会引起对外交官的反复 

攻击，使绑架者的企图必定得逞； 

反过来，声明没有一个政府会屈服于敲诈。这必然会起一个吓阻^用， 

打消攻击者的念头，并且间接促进对外交人员的保护。然M在目前的国 

际形势下，许多国家即使只是为了能够对邻国有较大的影响，也谅必会赞 

成维持行动自由的原则。 

4.那么新国际公约将会有些什么内容呢？ 

它当然可以建议采取预防性保护外交人员的措施。这是管理公安和行政警察 

的当局的职责。 

它也可^依照取締非法劫持飞机海牙公约的方针，建立一个国际管辖权，要求 

各国对不论在何处侵犯外交代表的严重罪行加以惩罚，并在有必要时予以引渡。 

最后，这新国际公约可以规定一类需要有特别措施加以保障的人士。 

这几点与第2及第3段所论的几点比起来是较为次要的。 

可是将这几点提交国际法委员会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的，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在 

有关国家责任的工作上，对有些将宪法规则和立法规则置于绝对充分保护外交代表 

这原则之上的国家的国际责任问题，无论如何得发表一些意见。 

事实上这似乎就是问题真正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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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 二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曰〕 

1. 荷兰政府巳谨慎地审议了在拟定一份有关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 

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公约草案时所牵涉到的问题。可以回顾，在一九 

七〇年五月五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中，@'荷兰政府就对外交官员被攻击 

次数日益增加表示关切，它并提出意见，认为牵涉到外交官员人身、自由或尊严的 

攻击事件会导致可能引起纠纷的局势，而那些纠纷又甚至可能形成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威胁。荷兰政府当时评论说，各国人民自古以来已承认外交代表的身份；久 

受尊重的国际法规则已明确地规定他们的豁免和不得侵犯杈利。 

2. 后面这一点很重要。当第二十六届大会的笫六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题目^ 

很多代表团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东道国义务——保护在其领土履行公务的他国外交 

官员的不可侵犯杈利——的现有成文规定上(参看维也纳外交和领事关系公约第二 

十九及第四十条，和一九六九年在纽约签订的特别使节公约笫二十九条；还请参,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各国与各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条款草案第二十八、五十九及峰 f 

这个成文规定存在的事实，就是表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各东道国有义务要为了保 

©参看大会正式g录，笫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笫 1 0号（ A / 8 0 1 0 / : R e v . 1 ) ， 

笫2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第273页，文件A/8010/ 

Rev- 1,第一拿，î 1节）。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一二五六到一二六四次 

会议。 

©国家在其与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条款草案第二十八条和笫五十九条：大会 

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号（AZ841 O^Re V ‧ 1 )，笫26及43 

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编），文件A/8410/ 

R e v - 1 , 笫 二 箪 ， D )；派驻机关或派至会议的观察员代表团条款草案M条， 

B±>第61页（貼，文件笫二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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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在其领土履行公务的他国外交官员——使他们人身、自由或尊严不受攻击——而 

釆取"一切适当措施"。这个义务也包括东道国采取一切合理办法去防止和惩罚 

此类行为的责任。 

a可能有人会问，是否有需要订^更多规则并拟定一个要求各国（不只是受 

危害外交官的东道国）对在它们领土内的曾经对他国外交官员犯过那种暴行的人非 

进行起诉即实行引渡的特别公约，这样做是否实际。荷兰政府已谨慎地审议了这 

件事。问题有两方面：不只是在于如伺，对外交官员的自由和安全的威胁，还 

在于当发生â塞攻击外交官员的自由和安全的事件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带 

到安全地点。关于这一点，就有两种互相冲突的责任落在作为新公约签字国—— 

原则上对外交官员的绑架者有非起诉即引渡义务的国家——的"被绑架"外交官员 

东道国的身上。这个签字国在所设想的新公约之规定下所要承担的义务可能会与 

它在一般国际法之下作为一个东道国的首要义务一釆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 

在它领土履行公务的外交官——发生冲突。这国家可能有恰当时机与绑架者谈判， 

并为了使后者释放外交官员而接受他们的条件（例如承付赎金和给予离境自由）。 

这种事应由这国家自作决定；荷兰政府并认为，任何所设想的这种新公约似乎必须 

让各当事国在它们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有与绑架者谈判和接受他们要求的选择â由。 

关于这一点，乌拉圭在文件④1中所提公约草案笫七条的原-文—— 

"处理有关绑架或囚禁公约笫一条所述人员的勒'索行动的方针，要由有关 

国家自行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国际责任。"——似乎会使人误解。各东: 

道国在现有一般国际法之下的种种责任决不能减少，因此任何新的公约都应当 

规定可以"避免" "起诉或引渡"的义务的可能性。 

4,如果要草拟一个公约，使各国在原则上负起——非起诉即引渡那些在它领 

土上对他国外交官员犯过罪的人士——的义务，荷兰政府便认为，这个公约应当满 

© A / C N .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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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下条件： 

(a)这个公约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公约；它应让所有的国家参加，以确保有尽 

可能广大的参与。 i 

( b )公约的内容不应包括一切"恐主义"行动，而是应当局限于侵犯受国际 

法保护人士的暴力行动（例如绑架、谋杀、形成身体严重伤害的袭击）。还应明 

确规定受保护的几类人（他国外交官、他们的家属及职员）以及各当事国对犯罪者 

的管辖杈之基础。 

(1)如以上所说，这样一个公约绝不应减少东道国在国际法之下的一项现存义 

#"一保护在它领土履行公务的他国外交官员。为了确保外交官员的安全并使其 

得到释放，应让各締约国保留与绑架外交官员者谈判和接受他们要求的选择权利。 

(d) 在所设想的公约中贯彻"非起诉即引渡"制度的规则，不应与那两个最近 

在这方面订立的公约——即一九七〇年的取締非法劫持飞机海牙公约和一九七一年 

的取締危害民航安全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则，有任何很大的差异。'那两个公约，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已被很多国家认为可以接受。为了起诉的目的,这些公约 

将"罪"定为一种"属于严重性质的普通罪"（第七条），可是为了 11g的目的， 

它们就以各引渡条约和各締约囯内部法律的条件为准（第八条）。因此象荷兰那 

样一个国家，由于它的引渡条例规定在"，严重顾虑认为要求引渡国家会因为被 

告的种族、宗教、国籍或政见而加以起诉，%情况中，就不容许予以引渡，便可保 

留不引渡罪犯的选择杈利。荷兰政府认为这是任何此类公约都应具备的一项必要 

条件。 

(e) 应该附加一项条款，规定各当事国同意将任何因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所生的 

争执Ï与公断或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 荷兰，荷兰王国政府公报（Staatsblad van het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 

海牙，一九六七年，第1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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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括来说，荷兰政府认为这个所设想的公约势必要有规定，给予某些"避 

免，，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使人怀疑那样一条公约是否会成为吓阻攻击外交官之 

行为的真正有效办法，可是如果以上所提到的条件能得以实现的话，荷兰政府在原 

则上不会反对草拟一个公约。 ' 

尼 曰 尔 

〔原件：法文〕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曰J 

尼日尔政府深切关注近年来危害到数国外*官员及领事生命的种种事件——其 

中有些还造成了悲惨后果。尼日尔政府完全谴责那种行为——它们违反了一个甚 

至在战时也受到普遍尊重的传统。因此它赞同任何由国际社会为了确保在任外交 

官员安全所可能采取的倡议，并声明它已准备在任何为此目的而拟定的公约上签字, 

可是关于这方面，它没有什么特殊提议或建议可以提交国际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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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 

挪威政府深切地注视着过去几年来有关诸如在某些国家攻击和绑架外交官员及 

领事人员等罪行的日益恶化的情况。这些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之人员所犯的 

罪——有几次还造成了悲惨的生命丧失一使正常的外交活动受到严重威胁，并使 

这些人员的行动受到不少限制。 

揶威政府因此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已经以它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所 

通过的笫二七八〇号决议(XXYI),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对这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 

并尽可能就一个关于对外交官员及领事人员所犯罪行的新国际公约提出一些建议。 

可是由于挪威政府认为这些罪行在大部分情形下都与各有关国家的内部政治、 

经济和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所以它有些怀疑，一个新的国际文件是否能够有效地 

抵制那种罪恶活动。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想到用以保护外交官员及领事人员的 

国际规则已经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所订立的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的第二十九条和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所订立的领事关系公约的第四十条。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那些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所犯的罪已被当作严重 

触犯法律的事项来处理。如果当那种犯罪事件发生时每一国家都能更努力更严厉 

地实施法律，似乎就可以达到更多的效果。 

国际法委员会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后，如果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一个新公约 

的话，挪威政府建议在拟定这个公约时，要做到使它一定能得到最广大的国际支持 

和赞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公约不应对各接受国的义务以及想象中可能会被牵 

涉在内的各笫三国的义务，制定过分广泛而详尽的规则。每个国家应当有尽量的 

自由，用它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也应当有尽量多的机会，来完成为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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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那种罪行所需的，而又通常是敏感微妙的谈判和策略。 

另一方面，应受保护的人员的类别不应予以过分的限制。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国际合作上的发展，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使类别限制的放宽有这样的 

需要。对应受保护人员的类别下一个广泛的定义，也会使这个公约得到更多国际 

上的支持。 ： 

此外，挪威政府认为，对外交官员的严重攻击可能不应该被当作在政治庇护权 

和引渡问题上会引起某些后果的政治罪看待。 

卢 旺 达 

〔原件：法文〕 

(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J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尤其是其中的笫二十九至笫四十条，接受国必须采 

取适当步骤保护外交官员，使他们能够有效履行他们的职务。事实上，如果一位 

外交代表随时受到与他在居住国领土内所应享有的外交权利和外交貉免互不相合的 

手段的危害时，他就难以行使他的职务。 

在此方面，卢旺达政府希望引起联合国各会员国对劫持外交官员这个烦恼问题 

的注意。除非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当事国——而又是曾经经历过劫持事件的那 

些国家——对犯罪施行惩戒处罚，这个目前已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非常可悲的局面 

很可能会蔓延及世界大部分国家。 

除了劫持外交官员及其他与外交特权、外交盩免互不相容的行动外，卢旺达政 

府还希望使大家注意在断绝外交关系时可能发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各接受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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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应该记住：国家之间的关系纵然断绝，尊重人身和生命权利的原则，对外交代表 

来说，是仍然有效的。因此接受国政府应保证这些有关外交人员在离开居住国到 

派遣国之前会受到保护。它还应当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绝交前的使馆房舍。此 

外，搜索原使馆房舍——某些国家在决定断绝关系后曾发生这种事一对浓遣国来 

说，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归根结底，那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最后，卢旺达共和国政府认为，鉴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外交代表、派遣国、 

接受国各自的义务和杈利已予以规定，所以尊重和应用这个公约的原则便可解决保 

护外交官员的问题。 ' 

瑞 典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 

瑞典政府对于对外交官员及其他官方代表的暴力行动的日趋增加，表示担心， 

因此它认识到研究以何种方式和方法去制止那种行动，极关重要，并且欢迎联合国 

为研究这件事所采取的主动。根据国际法，各国有特别保护外交官员以及某些其 

他官方代表的义务，这是世界各国所，认的。一个反映出这个一般性国际法原则 

的例子，便是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系公约的第二十九条，这一条规定各国有义 

务采取一切适当步骤来防止对外交官员人身、自由或尊严的攻击。如果有一国家 

不能尽这项义务，根据国际法，它就可能要负责任。所以维也纳公约的第二十九 

条已明确地规定了保护外交官的义务；问题在于，已经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尤其在 

过去几年来，尚不足防止对外交官员所施的悲惨暴力行动，因为暴力行动的根源， 

往往来自有关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 

大会就是在芗种种事件的影响之下，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了笫二 

三二八号决议（XXII)。 除了其他事项外，大会在这项决议中说，为了避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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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解和摩擦，各政府间外交通讯途径和外交磋商途径之不受阻碍的运用，是必要 

的。这件决议还敦促各国采取每一个必需步骤，使外交关系所据的国际法规则得 

以履行，尤其是使外交使节得到保护，并且让外交人员能够按照国际法规定来完成 

.他们的任务。 

鉴于这种暴力事件继续发生，寻求进一步的方式和方法便是自然的事。有一 

个方法是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契约来处理这种事。瑞典政府在这+阶段不预 

备对一个新公约是否有可能对改进这方面的保护工作作出贡献这问题表示意见，然 

而感到满意联合国已着手处理这件事，并且将由国际法委员会首先对它予以考虑。 

瑞典政府深信，国际法委员会在工作中也会考虑到其他各国际组织和个别国家所曾 

经拟订过的有关这问题的草案和研究报告。 

至于一个可能成立的公约的内容，瑞典政府觉得要提出任何详细的建议还言之 

过早；可是它愿提出以下一些一般性的初步建议。 

公约所要涉及的类别不应过分狭窄，这些类别应该包括所有已经在国际法下受 

到特别保护的人士。可是经验告诉大家，其他类剁的人士也可能需要得到防止绑 

架以及其他暴力行为的特别保护；所以应该进一步研究将那些类别包括在公约内的 

可能性。 

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公约是否应当载有引渡犯罪的条款。关于这一点，瑞典 

政府要指出，引渡无论如何是不应变成强迫性的。一个国家应该可以在控告罪犯 

与将他引渡到犯罪他国家两种办法之间自由作一选择。就此而论，庇护权问题也 

应予以谨慎的考虑。 

瑞典政府认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公约不应过分限制任何政府在对付个别绑 

架事件或其他暴力行为时所应享有的行动自由。此外，必须注意的是，要草拟的 

公约应该是一个会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公约，这样就会大大地增加公约的吓阻犯罪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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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及不得侵犯问题是一件 

又急迫又异常重要的事，大会已在笫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中请求国际法委员会 

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 

近来针对外交官员的犯罪行为日益频繁；这些行为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互不 

相容的，它们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制造种种困难，又增加了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为 

着合作事业的利益和发展友好关系起见，各国应当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各种侵害外 

交官生命、健康和尊严的企图。 

同时，乌克兰认为需要就以下一点加以强调：在拟订有关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 

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及不得侵犯问题的条款草案时，国际法委员会应 

考虑到与此有关的被普遍接受的有效国际法规则——即是那些特别由一九六一年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九及笫三十七条所重新确认的国际法规则，并应注意不要 

削减那些规则的重要性。此外，在拟订这些条款草案的工作中，国际法委员会应 

当遵循它自己的工作方案以及方案所规定的先后次序。 

如果要使所提到的条款草案成为一个适当的国际法文件的建设性基础，其中就 

应当对各国在国内法的规定下使那些曾经对外交官员犯过罪的人得到有效诉究的义 

务，加以详细规定。 

那种犯罪行为应该当作干涉国与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国际罪行看待。 

为了防止及制止那种罪行，应当在依照国际引渡协定或按照国内法来引渡和惩 

罚罪犯的工作上注重各国之间的合作。为了使这种合作得以发展，各国应提供法 

律上的协助，互相交换情报，以便防止及制止那种罪行，或惩罚犯了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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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 

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官员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及不得侵犯问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紧急问题。有关这一点，大会曾经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应当为了拟定 

一份有关处理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官员及其他人员所犯的罪的条款草案 

而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这是一项值得大家密切注意的建议。 

可是应该记住：不可因为就有关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官员及其他人 

员的保护问题拟定特别条款草案，就损害到有关这问题的现存国际法律标准，尤其 

是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笫二十九及第三十七条。这商条规定接受国 

.有尊重外交代表及外交代表家属的义务，还有要为了防止对外交代表人身、自由或 

尊严的攻击而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的义务。同时，拟定特别条款草案的工作不应该 

对国际法委员会在方案上其他重要国际法问题的工作有不利的影响。 

关于条款草案的可能内容，应将以下几点包括在内： 

1. 将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尊严所犯的罪认为是有损 

各国之间关系的严重国际罪行。 

2. 各国有义务为防止和制止那种罪行互相合作。 

3. 为了以上目的，各国有义务按照自己的法律，将那些计划或企图犯罪或已 

经犯了罪的人以及他们的同谋者作为罪犯予以起诉。 

4. 遇发现罪犯在笫三国领土内的情形时，各国有义务按照引渡条约或国内法, 

将罪犯移交给犯罪地国家，在某一国没有履行交出一个自己国民的义务的情况下， 

或是在没有引渡义务的情况下，不论犯罪地点在那里，各国必须按照国内法对罪犯 

起诉。 

5. 各国有义务在调査犯罪事件的工作方面给予法律援助，并提供必需的法律 

援劻，用来暴露罪犯和阐明其他有关情况。 

6. 各国有义务就防止及制止那种罪行和对罪犯起诉等事项上互相交换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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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7 

1. 国际法几个世纪来都将各国大使当作不可侵犯的人，并规定各国要承担一 

项特别的保护义务。因此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笫二十九条规定，接受国对外交代 

表应特示尊重，并应釆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犯。 

2. 绑架外交官员以及其他对外交官员的严重罪行近年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 

题。联合王国政府完全支持可能会减少这种危险的各种适当步骤。 

3. 因此联合王国政府已密切注意着世界各国对这问题所进行的讨论。美洲 

国家组织已拟定一个《防止和惩罚具有国际重要性，以侵犯人身罪行及实行勒索方 

式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大会也在笫二七八〇号决议（XXVI )笫三节请国 

际法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有关这问题的公约在上届大会已有些详细草 

案 提 交 给 » 际 法 委 员 ^ ; ， 即 乌 拉 圭 代 表 团 的 草 案 @ 以 及 一 份 由 理 査 

德-卡尼先生拟定的工'作文件（ A / c H . 4 / L . 1 8 2 ) ® 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 

4 . 目前联合王国对于通过一个公约在事实上以及实际行动上是否有可能会吓 

阻犯那种罪的人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复。对于这个问题，联合王'国要经 

过进一步的考虑并参照其他各政府的意见后才采取立场。 

5. 可是与任何那样的公约草案分不开的，是若干重要的要素；联合王国政府 

对那样一个公约的态度，要看这些要素所受重视的程度而定。 

6. 首先，公约应尊重以下原则：对于主管当局的逮捕权力，及起诉当局决定 

是否应该将被告送法庭究办的权力，都不可加以干涉。这二点曾经经过详细的讨 

© 文 件 人 / ( % 6 / 1 ^ 8 2 2 。 

©将在SI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七二年，第二卷内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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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实施这些原则的可以认为满意的字句，见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 

开始签字的取缔非法劫持飞机公约的笫六及笫七条，以及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在蒙特利尔开始签字的取締危害民航安全公约。对于这二点，那些公约是可认为 

满意的先例，所以兹建议任何有关这个题目的未来公约应尽量湣用已通过的字句， 

以利迅速而广泛的接受。 

7. 笫二，据经验所示，在一起磋商的时候，各国政府应该能够有适当的自由 

来处理具体的案件，因此在草拟公约时应留有充分伸缩余地，以便能够达到这个需' 

求。 

8. 笫三，应该对一般所接受的有关引渡的原则，尤其是与引渡有关的对政治 

罪的处理，予以承认，并加以应用。引渡的办理必需按照请求国的需求，并不可 

违背常见于各种引渡条约里面的限制。如果有一项条款提供一个选择一一让那些 

通常只根据引渡条约办理引渡手续的国家可以将这未来公约作为向没有与其签订引 

渡条约的締约国进行引渡的一个基础，联合王国不会'对这项条款提出反对。取締非 

法劫持飞机公约已将那样一项条款包括在内。可是联合王国政府对于将来就那样 

的一个选择采取什么行动的问^要完全保留立场。 

9. 笫四，应该对公约所包含的罪行以及受公约所保护的人员下一个充分而满 

意的定义。罪行必须性质相当严重，足以照公约规定予以特别处理，所以不但应 

当包括谋杀和绑架，还应当包括引起重伤的攻击^外当犯罪事先知道他们的侵犯对 

象是属于受保护的类别而明知故犯，这个公约照理说似乎就可适用。订立这个公 

约的理由在于外交官员及其他受保护人员持有国际公认的身分，因此如果将此公约 

适用于与那种身分无关的罪行上，那就会受到批评。 

10. 对公约所保护的一类人员也应该下一个满意而充分的定义。这个定义显 

然应该超越外交官员'这个名词的传统涵义。可是选择一个定义时应该注意到：有 

些人员的国际身分牵涉到没有某些国家参加的组织或是牵涉到没有某些国家为当事 

国的公约；这些国家在给于这些人员以公约所定的保护时，就会遇到困难。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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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困难不能在公约起草期间得到满意解决，那未本来能够成为当事国的国家的数 

目可能大为减少，也因此就大大减低了公约作为国际文件的效能。 

11.所以如果公约能够得到普遍的国际性支持的话，其中心的要素应包括这 

样的一项条款：一个国家如在国内发现某人有嫌疑曾犯了公约上的罪行，该国应 

该把他引渡到罪行发生地国家，要不然就将这事件提交给它国内的检查当局，以期 

对嫌疑犯提起公诉。 

12. 此外，公约也可以规定让各有关国家在处理与公约有关的问题时进行适当 

的磋商。 

13. 联合王国政府很高兴能有机会就这个问题的某几个重要方面简括地提出意 

见；它还希望国际法委员会在处理这问题的时候，能够让各政府在委员会对此事作 

最后审议之前，有机会对委员会的建议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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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I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七日：I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完全支持大会的要求：请国际法委员会尽早研究依国际法应 

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及不得侵犯问题。美国政府相信，由于 

急需采取一切有效步骤来阻止那样的犯罪事件发生，国际法委员会一定能够在一九 

七二年笫二十四届会议拟定一套关于对那些人员所犯罪行的条款草案。 

至于那样一套条款草案的内容，美国政府认为这些条款应当为拘禁和诉究那些 

被控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官及其他人员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一一不论他们 

是在世界那个地方被找到一一提供一个根据。因此，如在任何那样的一套条款内 

列入一项规定，大意说任何未来公约的每一个当事国都有权审判那些被控对依国际 

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犯了严重罪行的人，是一件适当的事。 

那样一个公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尽可能铲除一切这一类罪犯的"安全天堂': 

因此条款草案应该作出规定,说明如某一国家境内有人被控犯了那样的罪，这个国家 

便有义务采取步骤将他送交国内法庭受审判，要不就应依照一个要对他起诉的有关 

国家的要求，将他引渡给这个国家。美国认为，如让被告所在国决定它究竟是要 

自行釆取法律行动，还是要将被告引渡到另一国家，是有些好处的。这种选择自 

由会有助于减少或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一一例如被告是逮捕时所在国的国民而犯罪地 

点却在另一国家一一所产生的种种困难。 

为减少侵犯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人员的严重罪行而拟定一套会有很大贡献的 

条款草案，将面临若千囷难的问题。 

美国深信在处理具有这种性质的问题时，国际法委员会会注意到维持国际联系 

渠道的重要性。在这种为促进和平、经济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事实上也是 

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的一切目标与原则的国际合作事业中，需要让各国或各国际组 

织为了促进那些目标所特别选择的人员，能够在没有谋杀、绑架或类似严重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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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的情况下履行他们的职务。 

近几年来，外交官及其他从事国际活动的官员纯粹由于他们的外交身分或官方 

身分而被侵犯的事件日益增加，这是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的。这种侵犯行为构成 

了严重的普通罪行，理应当作普通罪究办；此外，这种行为还打击到国际活动的核 

心。在选择减少这种危险的必需步骤时，一定要留意不使这些犯罪能以因政治目 

标而犯罪的理由来逃避他们应受的惩罚。美国的见解是，这种将外交官员及其他 

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选择为严重罪行的对象以达到种种政治目标的行为， 

对国际秩序起着非常大的扰乱作用，所以在诉究罪犯肘，不应把所说的政治目的是 

否正当或有无理由考虑在内。 

'南斯拉夫 

〔原件：英文〕 

(一九七二年五月五日》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保护外交使节人员的问题非常簟视。近 

来这个问题日趋紧急。在许多国家，对外交代表及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 

所犯的罪已有增加。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已体验到一个特别痛苦的经验。在若千 

国家的南斯拉夫代表曾经受到个、或团体的攻击与恐怖主义行为的迫害，据证有：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位大使就在去年被残暴谋杀。想到了需要防止 

这种罪行和暴力行为，并需要使外交代表及其他从事国际活动的人士能够正常履行 

他们的职务，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必须对有关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的保护及 

不得侵犯问题立即拟定一套条款草案。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有关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 

的人员的保护及不得侵犯的规则应特别包括以下几点： 

1.各东道国有责任要釆取预防性的措施，以期阻止对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 

的人员及其家属犯罪或共谋的企图以及阻止对这些人员进行攻击的准备； 

2.,重要的犯罪和严重的罪行不应被当作政治犯罪行为来处理，即使有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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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动机是属于政治性的，也不应如此； 

3.应对所有这种犯罪行为的犯人一一不论他们的国籍是否与被害者的国籍相 

同一一加以处罚； 

1遇外交代表受到攻击时，一国有义务对行凶者采取紧急搢施，并因此要施 

行比一般较为严厉的惩罚； 

5. 一国只要对在它领土上犯罪和被捕获的犯人亳不迟延地提起诉、它便可以 

拒绝它国所提出的引渡要求; 

6. 遇;^个国家同时要求引渡时，应将罪犯引渡权给罪行受害者的本国（尤其 

在受害者已身亡的情况下）； 

7. 各国有互相合作以防止及对付这种罪行、尤其是在采取防止性措施方面的 

义务； 

8. 如果从事犯罪行为的这些犯人属于一个il动、组织、支助或参与进行犯罪行 

为的组织，每个国家除了有义务征罚这些犯人之外，还有义务采取解散这个组织的 

有效措施纟 

9. 如果犯罪行为发生于某个国家而犯人和受害者又都是这国家的国民，所考虑 

的规则就不适用、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口囯政府认为，保护外交官员和其他履行国际性职务 

的人员的问题，以及保护外交使节问题，应受到国际大家庭的充份注意；南斯拉夫 

政府并且希望国际法委员会会按照笫二七八〇号决议(XXI)优先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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